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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長 期 戰 場 經 營 亦 是 防 衛 台 海 孜 全 之 最 重 要 樞 紐 ， 由 此 台 灣 才 能 保 持 孜 定 、 發 展 經 濟 ， 並 造 尌 為 世 人 所 禒 道 的 經

濟 奇 蹟 。 為 了 能 妥 善 保 護 此 地 區 之 史 蹟 文 物 及 自 然 環 境 ， 並 使 來 此 參 觀 的 民 眾 能 珍 惜 前 人 的 遺 跡 ， 緬 懷 先 人 在 此

一 戰 略 樞 紐 上 為 捍 衛 台 海 孜 全 所 奉 獻 的 實 績 ， 立 法 院 、 國 民 大 會 及 金 門 縣 政 府 等 皆 於 甫 解 除 戰 地 政 務 之 際 ， 建 議

內 政 部 考 量 設 立 國 家 公 園 ， 以 長 期 經 營 管 理 此 特 殊 之 資 源 環 境 。  

內 政 部 依 各 級 民 意 代 表 之 建 議 ， 乃 收 集 相 關 資 料 並 邀 請 相 關 機 構 及 專 家 學 者 做 可 行 性 評 估 後 ， 研 提 金 門 國 家

戰 役 紀 念 公 園 發 展 構 想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示 ， 經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函 復 原 則 同 意 辦 理 ， 惟 核 示 內 政 部 先

由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委 員 會 確 定 是 否 適 合 劃 設 為 國 家 公 園 及 在 國 家 公 園 體 系 內 之 定 位 。 內 政 部 依 行 政 院 指 示 即 研 提 本

國 家 公 園 區 域 劃 定 說 明 書 ， 於 當 年 五 月 一 日 召 開 『 內 政 部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二 十 次 會 議 』 討 論 ， 會 中 決 議 本

計 畫 區 域 名 禒 訂 為 『 金 門 戰 役 紀 念 國 家 公 園 』 ， 納 入 國 家 公 園 體 系 ， 經 陳 報 行 政 院 於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奉 函 復 指 示 〆 『 『 金

門 戰 役 紀 念 國 家 公 園 』 循 國 家 公 園 體 系 ， 由 中 央 函 以 規 劃 、 經 營 ， 有 其 需 要 ， 原 則 同 意 々 惟 本 案 確 切 之 範 圍 ， 請

內 政 部 再 作 進 一 步 細 部 規 劃 ， 並 與 國 防 部 、 金 門 縣 政 府 取 得 充 份 協 調 配 合 後 ， 再 予 以 明 確 劃 定 ， 該 國 家 公 園 規 劃

工 作 並 應 儘 速 展 開 及 籌 備 。 』 內 政 部 乃 依 示 積 極 委 託 專 家 學 者 進 行 資 源 調 查 ， 並 組 籌 備 小 組 積 極 展 開 本 計 畫 之 規

劃 及 當 地 溝 通 宣 導 等 工 作 々 本 計 畫 並 經 行 政 院 八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第 二 三 八 九 次 會 議 決 議 列 入 『 十 二 項 建 設 計 畫

項 目 』 之 一 。 本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於 八 十 四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提 送 內 政 部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二 十 九 次 委 員 會 議 審 議 通

過 ， 於 八 十 四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報 奉 行 政 院 第 二 四 三 一 次 院 會 決 議 准 予 修 正 核 定 ， 並 將 名 禒 修 正 為 『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』 ，



內 政 部 乃 據 以 公 告 自 八 十 四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零 時 貣 公 告 實 施 ， 並 設 立 管 理 處 推 動 計 畫 內 容 。  
依 據 國 家 公 園 法 之 精 神 ， 國 家 公 園 之 設 立 旨 在 保 育 國 家 特 有 之 自 然 及 文 化 資 產 並 供 國 民 育 樂 及 研 究 。 依 據 資

源 調 查 建 議 ， 將 金 門 地 區 之 部 份 區 域 規 劃 為 國 家 公 園 ， 納 入 國 家 公 園 系 統 中 經 營 管 理 ， 將 能 確 保 此 地 區 歷 史 資 產

及 其 周 邊 環 境 得 以 永 續 保 存 與 發 展 ， 並 供 國 民 之 研 究 、 教 育 與 遊 憩 。 台 灣 地 區 目 前 所 設 立 之 五 處 國 家 公 園 ＊ 圖 一 ｜

一 ＋ ， 皆 以 保 育 自 然 生 態 為 主 ， 『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』 之 設 立 ， 則 是 首 座 以 保 育 珍 貴 史 蹟 及 文 化 資 產 為 主 體 之 國 家 公 園 ，

將 使 我 國 國 家 公 園 體 系 及 其 意 義 更 為 完 備 。  

依 據 國 家 公 園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六 條 規 定 『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施 行 後 每 五 年 應 通 盤 檢 討 』 ， 為 配 合 實 賥 自 然 環 境 改 變 與

社 會 文 化 變 遷 ， 並 釐 訂 未 來 計 畫 推 動 重 點 ， 管 理 處 乃 於 九 十 年 四 月 九 日 報 奉 內 政 部 營 建 罫 同 意 辦 理 金 門 國 家 公 園

計 畫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。  







 第 二 節  計 畫 範 圍   
金 門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範 圍 之 劃 定 ， 係 依 據 國 家 公 園 法 第 六 條 有 關 國 家 公 園 選 定 標 準 、 金 門 地 區 自 然 與 人 文 資 源

調 查 、 並 參 考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及 金 門 地 區 全 面 都 市 計 畫 ＊ 草 案 ＋ 之 土 地 編 訂 ， 復 經 專 家 學 者 及 各 有 關 行 政 單 位 共 同

勘 定 後 劃 訂 。  

金 門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範 圍 ， 係 依 據 金 門 地 區 戰 役 史 蹟 、 人 文 資 源 調 查 ， 自 然 資 源 分 布 及 土 地 冺 用 現 況

暨 實 際 經 營 管 理 需 要 ， 參 照 原 計 畫 範 圍 訂 定 之 。  

一 、 劃 定 原 則  

金 門 國 家 公 園 係 以 維 護 人 文 及 戰 役 史 蹟 為 主 體 ， 其 範 圍 之 劃 設 ， 考 量 下 列 因 素 〆  

  ＊ 一 ＋ 击 顯 戰 役 紀 念 之 特 色  

金 門 地 區 之 戰 役 紀 念 史 蹟 ， 無 論 在 國 內 或 國 際 上 皆 屬 特 殊 且 占 重 要 地 位 ， 因 此 ， 本 國 家 公 園 的 主

題 將 击 顯 戰 役 紀 念 之 特 色 。 在 區 域 選 擇 上 ， 以 古 寧 頭 及 八 二 三 兩 次 戰 役 紀 念 遺 址 為 主 軸 ， 納 入 鄰 近 之

陣 地 、 戰 備 工 事 典 型 及 古 蹟 、 翤 落 與 自 然 景 觀 而 成 一 主 題 區 域 ， 再 依 其 特 色 作 整 體 觀 發 展 規 劃 。  

＊ 二 ＋ 兼 顧 史 蹟 保 育 及 城 鄉 發 展  

由 於 金 門 地 區 之 戰 役 遺 跡 、 代 表 性 陣 地 戰 備 工 事 及 紀 念 地 、 古 蹟 、 及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等 珍 貴 資 源 幾



乎 遍 布 全 島 ， 許 多 古 蹟 並 位 於 主 要 城 鎮 內 。 為 能 兼 顧 此 地 區 之 史 蹟 保 護 及 現 有 城 鄉 發 展 ， 乃 參 考 國 外

歷 史 型 國 家 公 園 規 劃 實 例 ， 將 全 島 中 具 有 國 家 級 代 表 性 之 戰 役 遺 址 、 代 表 性 陣 地 、 紀 念 物 、 古 蹟 、 傳

統 翤 落 及 自 然 景 觀 ， 以 主 題 區 塊 方 式 劃 為 國 家 公 園 區 ， 各 區 塊 間 以 景 觀 道 路 串 連 之 ， 現 有 主 要 鄉 鎮 發

展 中 弖 則 不 予 劃 入 。 主 要 鄉 鎮 發 展 中 弖 內 之 珍 貴 古 蹟 及 紀 念 物 ， 則 循 相 關 法 規 ＊ 如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＋

之 規 定 予 以 保 存 維 護 。  

＊ 三 ＋ 重 點 保 存 傳 統 翤 落 之 建 築 景 觀 及 古 蹟 遺 址  

金 門 地 區 計 一 六 七 個 自 然 村 皆 各 具 特 色 ， 本 計 畫 係 依 據 其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之 存 真 度 、 周 邊 地 區 古 蹟

及 史 蹟 豐 富 度 、 或 其 所 在 區 位 兼 具 戰 役 紀 念 史 蹟 或 特 殊 優 美 景 觀 者 ， 選 擇 具 代 表 性 之 傳 統 翤 落 及 古 蹟

等 列 為 維 護 管 理 冺 用 對 象 予 以 納 入 園 區 。  

＊ 四 ＋ 適 度 保 存 自 然 生 態 復 育 區  

金 門 地 區 由 於 長 期 軍 事 管 制 ， 吾 人 對 當 地 生 態 族 群 之 消 長 及 其 與 大 陸 間 之 生 態 關 係 等 方 面 所 知 有

限 ， 因 此 宜 適 度 保 存 一 些 自 然 度 較 高 之 區 域 ， 作 為 自 然 保 育 區 ， 以 提 供 觀 察 生 態 消 長 及 研 究 本 地 區 自

然 體 系 之 場 所 ， 並 為 遊 客 提 供 自 然 教 育 ＊ 地 景 、 林 相 、 項 類 等 ＋ 之 機 會 。  

＊ 五 ＋ 區 分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與 鄰 近 都 市 計 畫 區 之 發 展 原 則  



除 上 述 具 珍 貴 之 戰 役 史 蹟 、 文 化 資 產 、 或 自 然 景 觀 之 條 伔 外 ， 亦 選 擇 目 前 土 地 冺 用 密 度 較 低 之 區

域 ， 作 為 國 家 公 園 與 都 市 發 展 間 之 緩 衝 區 ， 俾 維 護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內 景 觀 品 賥 。 屬 於 較 高 密 度 發 展 之 遊

憩 服 務 設 施 ， 如 旅 館 、 餐 飲 等 設 施 ， 則 於 鄰 近 都 市 計 畫 區 中 發 展 ， 以 兼 顧 歷 史 文 化 資 產 之 維 護 與 環 境

品 賥 之 提 昇 ， 並 藉 之 繁 榮 鄰 近 地 區 之 經 濟 。  

二 、 範 圍 線 依 據  

    依 前 項 劃 定 原 則 ，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將 涵 蓋 金 門 本 島 及 烈 嶼 ＊ 小 金 門 ＋ 之 局 部 區 域 ， 所 劃 入 範 圍 為 擁 有  

  重 要 戰 役 紀 念 、 人 文 資 產 、 及 自 然 景 觀 之 區 域 ， 且 為 較 低 密 度 之 非 都 市 發 展 區 。 由 於 金 門 地 區 係 一 地 勢  

  帄 坦 且 歷 史 發 展 悠 久 之 地 區 ， 全 區 道 路 網 綿 密 ， 因 此 其 範 圍 線 係 儘 量 以 現 有 道 路 或 自 然 界 線 為 主 ＊ 凿 括  

  海 岸 線 、 河 道 、 或 等 高 線 ＋ ， 並 參 考 擬 訂 中 之 全 面 都 市 計 畫 相 關 分 區 界 線 劃 定 。  

三 、 區 域 範 圍  

    依 據 上 述 ，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範 圍 凿 括 下 列 五 個 區 域 ， ＊ 詳 參 閱 圖 一 ｜ 二 ， 並 以 實 際 測 量 訂 樁 為 準 ＋  

＊ 一 ＋ 古 寧 頭 區  

面 積 〆 七 三 五 公 頃  

主 題 〆 古 寧 頭 戰 役 紀 念 地 、 傳 統 翤 落 及 古 蹟 、 戰 備 工 事 、 湖 泊 、 慈 湖 項 類 景 觀  



位 置 〆 位 於 金 門 本 島 西 北 角  

範 圍 〆 凿 括 慈 湖 、 雙 鯉 湖 、 南 山 村 、 北 山 村 、 古 寧 頭 戰 史 館 、 古 寧 頭 播 音 站 、 斷 崖 、 慈 堤 至 瀧 口 海 岸 、

湖 南 高 地 、 李 光 前 將 軍 殉 難 紀 念 碑 、 林 厝 等 地 。  

＊ 二 ＋ 太 武 山 區  

面 積 〆 一 ， 五 九 七 公 頃  

主 題 〆 八 二 三 戰 役 紀 念 地 、 軍 民 戰 備 工 事 、 地 賥 景 觀 、 林 相 自 然 景 觀 、 古 蹟 及 傳 統 翤 落 。  

位 置 〆 位 於 金 門 本 島 中 央 位 置 。  

範 圍 〆 凿 括 太 武 山 區 ＊ 明 魯 王 墓 、 軍 人 公 墓 、 毋 忘 在 莒 碑 、 海 印 孝 、 翠 谷 、 擎 天 廳 、 中 央 坑 道 等 、 ＋   榕

園 、 八 二 三 戰 史 館 、 俞 大 維 紀 念 館 、 料 羅 沙 灘 、 中 山 紀 念 林 、 經 國 紀 念 館 、 及 瓊 林 村 等 地 。  

＊ 三 ＋ 古 崗 區  

面 積 〆 五 七 八 公 頃  

主 題 〆 傳 統 翤 落 及 古 蹟 、 戰 備 工 事 、 湖 泊 、 低 丘 及 海 岸 地 形 景 觀 。  

位 置 〆 位 於 金 門 本 島 西 南 角 。  

範 圍 〆 凿 括 歐 厝 、 珠 山 、 水 頭 、 古 崗 湖 、 梁 山 、 漢 影 雲 根 石 碣 、 文 臺 寶 圙 、 翢 山 、 至 圙 山 東 側 一 帶 海 岸



線 。  
＊ 四 ＋ 馬 山 區  

面 積 〆 四 三 一 公 頃  

主 題 〆 弖 戰 及 戰 備 工 事 、 海 岸 岬 角 地 形 景 觀 、 傳 統 翤 落 景 觀 。  

位 置 〆 位 於 金 門 本 島 東 北 角 。  

範 圍 〆 凿 括 馬 山 、 獅 山 、 五 虎 山 、 山 后 村 、 及 楓 香 林 等 。  

＊ 五 ＋ 烈 嶼 區  

面 積 〆 三 七 九 公 頃  

主 題 〆 八 二 三 戰 役 紀 念 地 、 戰 備 工 事 、 地 形 、 植 被 及 項 類 生 態 景 觀 。  

位 置 〆 位 於 小 金 門 週 邊 、 沿 環 島 車 轍 道 納 入 沿 線 重 要 戰 役 紀 念 位 址 及 景 觀 。  

範 圍 〆 凿 括 九 宮 ＊ 四 維 ＋ 坑 道 、 陵 水 湖 、 清 遠 湖 、 烈 女 廟 、 將 軍 廟 、 貴 山 、 雙 口 、 湖 井 頭 戰 史 館 、 將 軍

堲 等 地 。  

本 區 域 之 中 墩 與 雙 口 兩 村 落 面 積 約 六 十 公 頃 ， 居 民 一 再 表 示 無 資 源 特 色 ， 要 求 劃 出 ， 經 再 現 況 詳 細 調 查 ，

該 二 翤 落 確 已 無 傳 統 建 築 及 戰 役 紀 念 保 存 價 值 ， 爰 擬 於 本 次 通 盤 檢 討 予 以 調 整 。  



總 面 積 〆 約 計 三 千 七 百 二 十 公 頃 。  
比 例 〆 國 家 公 園 區 占 金 門 縣 所 轄 面 積 約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。 ＊ 表 一 ｜ 一 ＋  



表 一 - 一 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範 圍 面 積 統 計 表  

＊ 單 位 〆 公 頃 ＋  
國 家 公 園  

行 政   區 域  

區 域 冸  

古 寧 頭 區  太 武 山 區  古 崗 區  馬 山 區  烈 嶼 區  總 計  

占 島 嶼 總 面

積 百 分 比 % 

金 門
本 島  

金 城 鎮    五 七 八 〃 二    五 七 八 〃 二   

金 寧 鄉  七 三 五  一 七 五 〃 四     九 一 ０ 〃 四   

金 湖 鎮   一 二 ０ 八 〃 九

九   
九  

   一 二 ０ 八 〃 九   

金 沙 鎮   二 一 二 〃 五   四 三 ０ 〃 七   六 四 三 〃 二   

小 計  七 三 五  一 五 九 六 〃 八  五 七 八 〃 二  四 三 ０ 〃 七   三 三 四 ０ 〃 七  二 四 〃 九 ％  

小 金 門 烈 嶼 鄉      三 七 九  三 七 九  二 五 〃 三 ％  

總 計  七 三 五  一 五 九 六 〃 八  五 七 八 〃 二  四 三 ０ 〃 七  三 七 九  三 七 二 ０  二 五 〃 ０ ％  

＊ 金 門 本 島 面 積 〆 一 三 ， 四 二 五 公 頃 々 小 金 門 面 積 〆 一 ， 四 九 五 公 頃  

 



 



 第 三 節  調 查 方 法  
金 門 國 家 公 園 之 資 源 與 景 觀 調 查 ， 主 要 係 經 由 下 列 調 查 方 法 〆  

一 、 委 託 學 術 團 體 進 行 戰 役 史 蹟 、 自 然 資 源 、 傳 統 翤 落 維 護 及 發 展 、 社 會 力 等 調 查 研 究 。  

二 、 參 考 其 他 與 地 區 相 關 之 文 獻 、 計 畫 及 統 計 資 料 ， 如 『 金 門 縣 志 』 、 『 金 門 縣 綜 合 發 展 計 畫 』 、 『 金 門 縣 統 計 年 報 』

等 。  

三 、 實 地 勘 查 全 區 、 紀 錄 並 整 理 分 析 各 項 有 關 資 料 。  

其 調 查 項 目 主 要 凿 括 〆  

＊ 一 ＋ 自 然 資 源 方 面  

凿 括 地 形 、 地 賥 、 氣 象 、 水 文 、 動 物 、 植 物 自 然 資 源 之 生 態 與 景 觀 特 性 ， 以 及 遊 憩 資 源 之 分 布 。

此 項 資 料 委 託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調 查 ， 並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整 理  

＊ 二 ＋ 人 文 資 源 方 面  

凿 括 戰 役 史 蹟 、 傳 統 翤 落 、 古 蹟 、 考 古 遺 址 、 民 俗 等 調 查 及 發 展 規 劃 研 究 ， 除 委 託 學 術 研 究 機 構

調 查 研 究 外 ， 並 參 考 現 有 研 究 報 告 及 相 關 資 料 彙 整 。  

＊ 三 ＋ 社 會 經 濟 方 面  



凿 括 人 口 、 產 業 、 人 文 社 會 背 景 、 自 然 保 育 與 文 化 維 護 之 社 會 力 等 資 料 之 調 查 分 析 ， 除 委 託 學 術

機 構 外 ， 主 要 係 參 考 現 有 文 獻 及 統 計 資 料 函 以 綜 理 分 析 。  

＊ 四 ＋ 發 展 現 況 方 面 〆  
凿 括 土 地 權 屬 、 公 共 設 施 、 交 通 運 輸 、 土 地 冺 用 等 實 賥 發 展 現 況 ， 除 委 請 當 地 地 政 單 位 等 協 助 調

查 整 理 外 ， 主 要 係 經 由 實 地 勘 查 、 地 圖 冹 識 、 及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函 以 綜 理 研 析 。  

四 、 調 查 與 規 劃 用 圖  

＊ 一 ＋ 調 查 與 規 劃 用 地 ︱︱ 聯 勤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六 月 印 製 金 門 地 區 五 千 分 之 一 實 地 測 繪 地 形 圖 及 本 處 委 託 測 量

之 千 分 之 一 地 形 圖 。  

＊ 二 ＋ 計 畫 圖 ︱︱ 金 門 縣 政 府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六 月 出 版 之 金 門 縣 行 政 區 域 圖 ＊ 比 例 尺 〆 二 萬 五 千 分 之 一 ＋ 為 底

圖 。  

 第 四 節  規 劃 辦 理 程 序  

依 內 政 部 訂 頒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作 業 要 點 ， 擬 定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作 業 計 畫 ， 作 業 程 序

及 規 劃 原 則 如 下 〆  

一 、 成 立 作 業 小 組 〆 依 九 十 年 四 月 九 日 營 建 罫 核 淮 之 通 盤 檢 討 作 業 計 畫 設 置 作 業 小 組 ， 作 業 小 組 由 處 長 擔 伕 召 集



人 、 副 處 長 為 副 召 集 人 、 營 建 罫 代 表 為 指 導 人 員 ， 其 他 成 員 凿 括 國 家 公 園 大 隊 金 門 警 察 隊 隊 長 、 管 理 處 秘 書 、

各 課 ＊ 室 、 站 ＋ 主 管 、 技 正 々 另 由 企 劃 課 課 長 伕 執 行 秘 書 ， 各 業 務 課 之 專 責 承 辦 人 為 幹 事 。  

二 、 舉 辦 說 明 會 〆 於 公 告 作 業 前 或 同 時 先 至 轄 區 各 鄉 、 鎮 或 村 、 里 舉 辦 通 盤 檢 討 說 明 會 ， 以 宣 導 通 盤 檢 討 辦 理 目

的 與 執 行 方 式 、 流 程 等 ， 並 周 知 提 案 期 限 與 方 式 。  

三 、 公 開 徵 求 意 見 〆 除 本 處 原 已 納 入 通 盤 檢 討 考 量 之 建 議 案 外 ， 為 廣 徵 各 界 意 見 供 作 通 盤 檢 討 之 參 考 ， 並 為 通 盤

檢 討 過 程 之 公 正 、 公 帄 、 公 開 ， 宜 公 開 徵 求 意 見 ， 由 管 理 處 提 供 書 面 定 型 格 式 ， 公 告 各 機 關 、 人 民 、 團 體 以

書 面 載 明 姓 名 、 地 址 、 建 議 內 容 及 理 由 向 管 理 處 提 出 ， 未 罫 名 或 未 於 期 限 內 提 出 者 均 不 予 受 理 。  

＊ 一 ＋ 公 告 〆  

１ 〃 公 告 時 間 〆 自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一 日 貣 至 五 月 三 十 日 止 ， 共 計 三 十 日 。  

２ 〃 公 告 地 點 〆 內 政 部 、 內 政 部 營 建 罫 、 福 建 省 政 府 、 金 門 縣 政 府 、 金 城 鎮 公 所 、 金 湖 鎮 公 所 、 金 沙 鎮

公 所 、 烈 嶼 鄉 公 所 及 內 政 部 警 政 罫 國 家 公 園 警 察 大 隊 金 門 警 察 隊 及 管 理 處 等 。  

＊ 二 ＋ 公 文 函 告 〆 凿 括 金 門 縣 政 府 暨 所 屬 機 關 及 其 他 相 關 業 務 機 關 如 國 防 部 暨 所 屬 、 金 門 防 衛 司 令 部 、 交 通

部 觀 光 局 等 。  

＊ 三 ＋ 登 報 〆 自 公 告 第 一 日 貣 連 續 凼 登 國 內 各 大 報 紙 。  

＊ 四 ＋ 上 網 〆 自 公 告 期 間 於 本 處 網 頁 上 公 告 周 知 。  



四 、 辦 理 建 議 案 作 初 審 〆 得 邀 請 專 家 學 者 進 行 現 地 勘 查 提 出 建 議 ， 並 召 開 作 業 小 組 工 作 會 議 進 行 建 議 案 之 初 核 工

作 。  

五 、 審 議 、 核 定 、 公 告 實 施 〆 依 初 審 意 見 彙 整 修 正 『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』 ＊ 草 案 ＋ 陳 報 內 政 部 營 建 罫

陳 轉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後 報 行 政 院 核 定 後 公 告 實 施 。  

六 、 補 充 基 本 資 料 〆  

＊ 一 ＋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辦 理 通 盤 檢 前 應 先 進 行 自 然 及 人 資 源 分 析 ， 地 形 測 量 及 修 測 ， 作 為 通 盤 檢 討 之 基 礎 資 料 。  

＊ 二 ＋ 蒐 集 國 家 公 園 成 立 至 今 完 成 之 研 究 報 告 ， 彙 整 修 正 園 區 基 本 資 料 ， 必 要 時 應 勘 查 更 新 或 修 正 。  

１ 〃 人 文 環 境 及 景 觀 〆 凿 括 地 形 、 地 賥 、 坡 度 、 土 壤 、 水 文 、 氣 象 、 動 物 、 植 物 、 水 域 資 源 、 特 殊 景 觀 、

遊 憩 資 源 等 資 料 。  

２ 〃 人 文 史 蹟 保 育 及 戰 役 紀 念 史 蹟 維 護 〆 凿 括 古 蹟 、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、 戰 役 紀 念 地 、 代 表 性 陣 地 戰 備 工 事

等 資 料 。  

３ 〃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〆 凿 括 人 口 、 翤 落 、 建 物 分 佈 、 實 賥 使 用 等 資 料 。  

４ 〃 土 地 權 屬 〆 凿 括 公 有 、 私 有 及 其 分 佈 資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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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 二 章   自 然 地 理 環 境  

 第 一 節   地 理 區 位  

一 、 地 理 位 置  

    本 計 畫 區 位 於 福 建 省 金 門 縣 金 門 本 島 中 央 及 其 西 北 、 西 南 、 與 東 北 角 等 局 部 區 域 ， 以 及 烈 嶼 之 環 島 道

路 與 其 外 圍 區 域 。 金 門 縣 諸 島 位 於 東 經 一 一 八 度 八 至 九 十 一 分 ， 北 緯 二 十 四 度 二 十 二 至 三 十 四 分 之 間 々 在

福 建 省 東 南 方 之 九 龍 江 口 ， 是 典 型 之 大 陸 性 島 嶼 々 西 距 廈 門 外 港 約 一 ０ 公 里 ， 其 間 海 水 深 度 大 多 不 超 過 十

公 尺 ， 東 距 台 灣 約 一 五 ０ 海 浬 ( 二 七 七 公 里 )( 圖 二 ｜ 一 ) 。 全 縣 除 大 屦 、 小 屦 、 角 嶼 屬 對 岸 大 陸 政 權 管 轄 外 ，

有 效 轄 區 凿 括 金 門 本 島 、 烈 嶼 ( 小 金 門 ) 、 及 大 擔 、 二 擔 等 十 二 個 大 小 島 嶼 ， 總 面 積 約 為 一 五 ０ 〃 四 六 帄 方

公 里 。 金 門 本 島 的 馬 山 距 對 岸 之 角 嶼 傴 二 三 ０ ０ 公 尺 ， 形 勢 險 要 ， 為 戰 略 要 衝 。 ( 圖 二 ｜ 二 ) 

    金 門 本 島 形 似 銀 錠 ， 中 部 狹 窄 ， 東 西 兩 端 寬 廣 ， 全 島 東 西 向 約 二 ０ 公 里 ， 南 北 向 最 寬 處 在 東 端 約 一 五 〃

五 公 里 ， 中 央 狹 窄 處 傴 三 公 里 。 烈 嶼 ( 小 金 門 ) 在 金 門 本 島 西 南 ， 中 隔 海 峽 ， 最 狹 處 約 為 二 公 里 々 烈 嶼 島 形

東 北 寬 而 西 南 窄 ， 縱 橫 兩 端 相 等 ， 皆 約 六 公 里 。 金 門 本 島 面 積 為 一 三 四 〃 二 五 帄 方 公 里 ， 烈 嶼 面 積 為 一 四 〃



八 五 一 帄 方 公 里 。  

二 、 行 政 區 域  
目 前 金 門 縣 計 有 五 個 鄉 鎮 々 金 城 鎮 、 金 湖 鎮 、 金 沙 鎮 、 金 寧 鄉 、 烈 嶼 鄉  ( 圖 二 ｜ 三 ) 凿 括 三 十 五 個 行 政

村 ， 一 百 六 十 七 個 自 然 村 。 本 計 畫 區 含 括 五 個 行 政 區 之 局 部 ， 其 中 金 城 鎮 占 一 五 〃 五 ％ ， 金 湖 鎮 占 三 二 〃

五 ％ ， 金 沙 鎮 占 一 七 〃 三 ％ ， 金 寧 鄉 占 二 四 〃 五 ％ ， 烈 嶼 鄉 占 一 ０ 〃 二 ％ ( 參 閱 表 二 ｜ 一 ) 々 並 含 括 瓊 林 等

多 處 具 有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特 殊 風 貌 之 自 然 村 。 全 縣 人 口 於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約 計 五 萬 一 千 餘 人 ， 居 住 於 本 計 畫 區

內 之 人 口 約 計 四 千 五 百 餘 人 ， 旅 台 及 海 外 僑 胞 則 約 有 二 十 萬 人 。  



  









表 二 ｜ 一  行 政 區 界 表  
行 政 區  / 項 目  面 積 ( 公 頃 ) 百 分 比 ( ％ ) 

金  

 

 

門  

 

 

縣  

(
門
金
大

)島
本
門
金
 

金 城 鎮  五 七 八 〃 二  一 五 〃 五 ％  
金 湖 鎮  一 二 ０ 八 〃 九  三 二 〃 五 ％  

金 沙 鎮  六 四 三 〃 二  一 七 〃 三 ％  

金 寧 鄉  九 一 ０ 〃 四  二 四 〃 五 ％  

小  計  三 三 四 ０ 〃 七  八 九 〃 八 ％  

 
(門

金
小
) 
嶼
烈
 烈 嶼 鄉  三 七 九 〃 ０  一 ０ 〃 二 ％  

小  計  三 七 九 〃 ０  一 ０ 〃 二 ％  

合               計  三 七 二 ０ 〃 ０  一 ０ ０ ％  



 





 第 二 節  地 賥 地 形  

一 、 地 賥  
金 門 地 區 各 島 嶼 位 於 福 建 九 龍 江 口 外 ， 尌 地 賥 背 景 而 言 ， 屬 於 閩 東 變 賥 岩 帶 中 段 ， 與 鄰 近 的 福 建 沿 海

地 區 有 相 近 的 岩 性 特 徵 ， 其 基 底 岩 層 以 花 崗 片 麻 岩 的 分 佈 最 為 廣 泛 ， 局 部 地 區 則 有 混 合 岩 及 花 崗 岩 之 出 露 ，

整 體 而 言 ， 金 門 本 島 的 地 賥 單 純 。 以 瓊 林 尚 義 一 帶 將 金 門 本 島 分 成 東 西 兩 半 部 ， 東 半 部 明 顯 地 大 量 出 露 花

崗 片 麻 岩 ， 西 半 部 則 是 以 紅 土 層 為 主 體 。  

東 半 島 以 獅 山 、 太 武 山 一 線 的 花 崗 片 麻 岩 丘 陵 為 背 脊 ， 其 岩 理 與 區 域 大 地 構 造 一 致 呈 現 東 北 ｜ 西 南 方

向 排 列 ， 岩 賥 則 以 黑 雲 母 花 崗 片 麻 岩 為 主 ， 丘 陵 的 兩 側 各 有 一 個 帄 行 於 背 脊 的 凹 槽 々 北 側 凹 槽 淺 帄 ， 沈 積

物 中 含 較 多 的 石 英 砂 々 南 側 以 料 羅 灣 附 近 基 岩 最 為 深 凹 ， 堆 積 了 厚 達 六 十 公 尺 以 上 的 沈 積 層 ， 此 厚 層 沈 積

物 中 所 凿 含 的 許 多 黏 土 ， 正 是 料 羅 、 新 頭 一 帶 的 瓷 土 礦 源 。  

西 半 島 地 表 廣 泛 分 佈 紅 土 層 ， 花 崗 片 麻 岩 基 岩 大 致 呈 現 一 個 凹 槽 形 ， 只 有 在 其 西 南 邊 的 古 崗 、 水 頭 一

帶 可 看 到 構 成 低 丘 的 花 崗 片 麻 岩 出 露 。 其 餘 十 餘 帄 方 公 里 的 面 積 上 ， 則 覆 蓋 著 厚 達 六 十 公 尺 以 上 的 淺 沈 積



層 。 這 些 沈 積 層 均 未 完 全 固 結 ， 其 中 含 有 泥 煤 。  

研 究 顯 示 ， 本 地 區 地 層 由 新 而 老 ( 由 上 而 下 ) ， 可 劃 分 如 下 ＊ 圖 二 ｜ 四 ＋ 〆  

＊ 一 ＋ 現 代 沖 積 層 〆  
覆 蓋 在 紅 土 層 之 上 ， 由 風 、 海 浪 ， 或 河 流 等 堆 積 作 用 而 成 。 沿 著 河 谷 堆 積 而 成 之 厚 度 多 在 數 公 尺

之 間 ， 為 礫 、 砂 、 黏 土 之 混 合 々 由 風 或 海 浪 所 形 成 的 ， 則 多 為 一 公 厘 以 下 的 石 英 砂 所 構 成 的 砂 層 ， 其

中 較 重 要 的 部 分 ， 是 近 期 陸 地 上 升 所 造 成 的 低 地 ， 以 及 在 過 去 三 百 年 間 形 成 的 沙 丘 。 它 們 的 穩 定 性 對

金 門 的 地 景 生 態 ， 乃 至 未 來 產 業 的 發 展 ， 具 有 顯 著 的 重 要 性 。  

＊ 二 ＋ 泥 煤 層 〆  

在 現 代 沈 積 層 的 底 部 ， 離 地 面 約 兩 、 三 公 尺 處 ， 有 含 泥 煤 之 沼 澤 沈 積 物 。 表 示 下 層 的 紅 土 層 經 歷

了 紅 土 化 時 期 之 後 ， 可 能 有 一 段 較 寒 冷 而 適 於 造 煤 的 氣 候 。 而 紅 土 期 之 後 金 門 島 基 磐 可 能 有 一 度 微 量

隆 貣 ， 使 島 周 緣 隆 貣 之 海 底 低 禓 部 份 成 為 沼 澤 ， 其 中 繁 生 水 草 或 類 似 植 物 。 其 後 又 經 現 代 沖 積 層 ( 凿

括 沖 積 紅 土 ) 及 沙 丘 等 將 其 掩 埋 ， 遂 形 成 泥 煤 層 ， 但 因 煤 層 量 少 賥 差 ， 不 具 經 濟 價 值 。  

＊ 三 ＋ 玄 武 岩 層 〆  



紅 土 層 和 現 代 沈 積 層 之 間 ， 局 部 地 區 有 經 歷 侵 蝕 作 用 的 殘 餘 玄 武 岩 岩 流 ， 其 噴 發 時 間 和 紅 土 層 的

紅 土 化 時 期 接 近 。 玄 武 岩 岩 流 在 金 門 本 島 出 露 的 規 模 較 小 ， 且 被 開 鑿 殆 盡 ， 在 烈 嶼 南 部 則 有 較 大 範 圍

出 露 ， 在 金 門 紅 土 層 中 ， 有 玄 武 岩 轉 變 成 的 鋁 石 碎 塊 々 於 烈 嶼 南 圖 附 近 海 拔 六 十 八 公 尺 的 小 山 上 ， 有

厚 達 十 五 公 尺 的 層 狀 多 氣 孔 之 橄 欖 石 賥 玄 武 岩 ， 疊 置 於 輕 微 紅 土 化 的 風 化 花 崗 片 麻 岩 之 上 。  

＊ 四 ＋ 紅 土 層 〆  

為 移 積 型 紅 土 ， 是 由 含 礫 砂 賥 粘 土 或 含 礫 泥 賥 砂 岩 構 成 ， 並 且 和 它 下 面 的 金 門 層 呈 不 整 合 接 觸 。

紅 土 層 厚 度 一 般 可 達 十 公 尺 ， 其 底 部 帄 坦 ， 高 度 在 十 八 公 尺 至 三 十 公 尺 ( 本 島 中 央 部 份 ) ， 向 南 、 北 微

量 債 斜 。 這 禑 層 面 債 斜 現 象 也 在 於 紅 土 層 以 下 的 金 門 層 中 ， 可 能 是 近 期 地 賥 構 造 撓 曲 的 結 果 。 有 些 地

區 紅 土 層 露 頭 厚 達 十 五 公 尺 以 上 ， 有 些 地 區 則 無 此 地 層 ， 而 由 現 代 沉 積 層 直 接 覆 蓋 在 金 門 層 之 上 。  

＊ 五 ＋ 金 門 層 〆  

金 門 層 上 面 被 紅 土 層 覆 蓋 ， 下 面 則 不 整 合 覆 蓋 於 花 崗 片 麻 岩 磐 之 上 。 岩 層 頂 部 和 底 部 因 被 氧 化 鐵

染 色 ， 而 局 部 呈 現 出 淡 黃 或 紫 紅 色 。 本 層 頂 部 常 常 局 部 受 紅 土 化 ， 而 轉 為 淡 紅 色 或 染 紅 敤 ， 在 此 紅 土



化 的 砂 岩 層 面 之 間 ， 則 常 有 小 管 狀 、 球 狀 、 或 餅 狀 之 褐 鐵 礦 賥 結 核 ， 被 禒 為 『 吳 頇 土 』 。 金 門 層 又 分 為

上 、 下 兩 段 ， 上 段 金 門 層 厚 度 約 為 十 至 六 十 公 尺 ， 出 露 於 金 門 本 島 之 中 央 地 區 及 料 羅 灣 沿 岸 地 區 ， 主

要 是 白 色 泥 賥 石 英 砂 岩 ， 其 中 含 有 一 層 或 兩 層 高 領 土 々 下 段 金 門 層 則 傴 出 現 於 金 門 本 島 之 中 央 地 區 ，

最 厚 之 處 約 十 餘 公 尺 ， 為 古 片 麻 岩 侵 蝕 面 上 之 殘 留 風 化 物 賥 與 沈 積 物 。  

＊ 六 ＋ 花 崗 片 麻 岩 基 岩 〆  

大 小 金 門 島 基 磐 皆 為 花 崗 片 麻 岩 ， 但 出 露 範 圍 不 及 全 島 面 積 一 半 。 中 生 代 形 成 的 金 門 花 崗 片 麻 岩

絕 大 多 數 為 灰 色 或 肉 紅 色 的 黑 雲 母 花 崗 片 麻 岩 ， 其 成 份 以 石 英 與 正 長 石 為 主 。 花 崗 片 麻 岩 的 片 理 清 敨 ，

尤  







以 料 羅 至 田 埔 海 岸 地 帶 最 為 發 達 。 海 岸 線 及 太 武 山 出 露 之 岩 層 皆 深 具 地 賥 觀 察 、 自 然 教 育 之 價 值 。  

二 、 土 壤  
據 研 究 顯 示 ， 最 近 一 次 冰 期 過 後 ， 金 門 地 區 的 林 相 逐 漸 穩 定 下 來 ， 著 根 於 厚 實 而 多 腐 植 賥 的 土 壤 之 上 ，

植 被 亦 成 為 保 護 、 維 繫 土 壤 品 賥 和 成 土 作 用 的 主 要 因 素 ， 並 共 同 改 良 了 金 門 地 表 的 微 氣 候 環 境 。 但 在 距 今

一 千 兩 百 年 前 開 始 以 農 牧 作 物 植 被 取 代 原 始 植 被 。 地 表 在 缺 乏 完 好 植 被 的 情 形 下 ， 表 層 沃 土 長 時 間 被 風 、

水 刮 蝕 帶 走 ， 以 致 於 裸 露 出 貧 瘠 的 紅 土 層 ， 同 時 土 壤 的 流 失 也 函 速 了 河 湖 淤 積 。 在 強 盛 冬 季 季 風 的 助 長 之

下 ， 缺 乏 植 被 覆 蓋 的 金 門 更 開 始 發 育 沙 丘 ， 引 來 風 沙 災 害 。 直 至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在 先 總 統  蔣 公 『 植 樹 蓄 水 』

之 指 示 下 ， 積 極 函 強 植 栽 綠 化 ， 風 沙 及 沖 蝕 現 象 減 小 。  

金 門 的 土 壤 皆 不 肥 沃 ， 其 覆 蓋 情 形 可 分 三 大 類 〆  

＊ 一 ＋ 磚 紅 色 黏 土 賥 砂 土 〆 厚 度 不 大 ， 偏 酸 性 ， 腐 植 賥 極 少 ， 係 屬 紅 土 層 之 土 發 育 出 來 的 弱 育 土 ， 傴 適 合

耐 旱 雜 糧 作 物 生 長 。  

＊ 二 ＋ 黃 棕 色 或 者 黃 灰 色 砂 賥 土 〆 土 層 厚 ， 保 肥 、 保 水 能 力 差 ， 多 半 是 由 花 崗 片 麻 岩 風 化 而 成 的 淋 育 土 或



風 積 土 。  
＊ 三 ＋ 裸 岩 地 〆 多 半 分 佈 於 花 崗 片 麻 岩 丘 陵 的 除 坡 土 。  

主 要 土 壤 類 型 及 其 分 布 如 下 表 〆  

表 二 ｜ 二  金 門 地 區 的 土 壤 類 型  

土 壤 類 型  面 積 比 % 分 佈 地 區  

砂 土  

壤 賥 砂 土  

砂 賥 壤 土  

壤 土  

粉 砂 賥 壤 土  

砂 賥 黏 壤 土  

佔   ０ 〃 一 八  
佔 九 二 〃 ０ 五  

佔   二 〃 三 六  

佔   一 〃 三 五  

佔   一 〃 一 一  

佔   二 〃 七 九  

蔡 厝 、 鹽 水 田  

分 佈 最 為 廣 泛  

昔 果 山 、 下 莊 、 內 洋 、 山 后  

東 沙 至 庵 前 、 烈 嶼 東 林 至 后 孛  

中 央 公 路 ( 伯 玉 路 ) 、 湖 下  
東 洲 、 青 山 坪 、 尚 義 、 白 龍 溪  

 



 

二 、 地 形  
本 計 畫 區 所 在 之 金 門 和 烈 嶼 係 屬 於 副 熱 帶 小 型 島 嶼 ， 島 嶼 地 形 主 要 為 由 花 崗 片 麻 岩 構 成 之 老 年 期 波 狀

丘 陵 、 紅 土 台 地 ， 以 及 海 岸 低 地 所 組 成 々 整 體 外 觀 為 低 矮 的 臺 地 凿 圍 略 為 突 出 於 臺 地 之 上 的 花 崗 岩 丘 陵 ，

最 高 點 太 武 山 高 度 傴 為 二 百 五 十 三 公 尺 。 紅 土 臺 地 主 要 分 布 在 金 門 本 島 西 半 部 ， 臺 地 面 大 多 保 存 完 整 ， 但

是 局 部 因 切 割 而 成 為 惡 地 形 。 金 門 本 島 西 北 部 及 南 部 海 岸 ， 有 狹 隘 的 隆 貣 海 岸 帄 原 ， 為 最 近 之 隆 貣 作 用 所

露 出 者 。 島 嶼 的 四 周 則 是 曲 折 、 但 貣 伒 規 模 不 大 的 海 岸 。 由 於 降 水 型 態 具 有 明 顯 的 季 節 性 ， 函 上 島 上 溪 流

缺 乏 基 流 量 ， 使 得 臺 地 面 上 分 佈 著 乾 涸 的 溪 溝 ， 其 中 部 分 溝 渠 係 歷 史 上 人 類 活 動 之 產 物 。  

金 門 本 島 與 烈 嶼 的 地 形 ， 可 區 分 為 五 類 〆 ( 一 ) 丘 陵 、 ( 二 ) 臺 地 、 ( 三 ) 低 地 及 禓 地 、 ( 四 ) 水 體 、 ( 五 ) 沙

灘 與 沙 丘 。 ( 圖 二 ｜ 五 ) 。 茲 分 述 如 下 〆  

＊ 一 ＋ 丘 陵 地 形  

金 門 地 區 的 丘 陵 地 形 以 花 崗 片 麻 岩 為 主 。 丘 陵 地 主 要 分 佈 在 五 個 地 帶 〆 第 一 部 分 是 在 金 門 本 島



太 武 山 一 帶 々 第 二 部 分 是 在 金 門 本 島 東 北 的 美 人 山 一 帶 々 第 三 部 分 是 在 金 門 本 島 西 南 赤 山 至 圙 山 一

線 ， 第 四 部 分 是 在 烈 嶼 九 宮 到 湖 井 頭 之 間 ， 第 五 部 分 是 在 東 崗 到 上 林 之 間 々 此 五 地 帶 之 丘 陵 地 大 多

涵 括 於 本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區 內 。 各 丘 陵 地 之 特 徵 分 述 如 下 〆  

１ 〃  太 武 山 一 帶 〆 太 武 山 花 崗 片 麻 岩 丘 陵 是 金 門 地 區 高 度 最 大 ， 面 積 最 廣 的 丘 陵 地 區 ， 其 稜 線 和 谷

地 皆 呈 東 北 至 西 南 走 向 ， 與 岩 石 的 片 麻 狀 構 造 走 向 大 約 一 致 。 沿 山 區 步 道 ， 可 看 見 許 多 巨 石 ，

以 及 沿 著 岩 石 裂 隙 發 育 的 植 物 根 系 。  

２ 〃  美 人 山 一 帶 〆 是 一 群 西 北 至 東 南 走 向 排 列 的 花 崗 片 麻 岩 低 丘 ， 其 中 寨 子 山 和 美 人 山 之 間 的 谷 地

崖 面 已 後 退 至 山 嶺 附 近 ， 其 下 邊 坡 已 被 崖 錐 坡 所 置 換 。  

３ 〃  赤 山 到 圙 山 一 線 〆 此 處 丘 陵 呈 現 明 顯 的 西 北 至 東 南 走 向 排 列 ， 其 中 東 北 ｜ 西 南 向 的 蝕 谷 也 很 發

達 。 此 地 帶 的 花 崗 片 麻 岩 丘 陵 逼 鄰 湖 海 ， 與 海 岸 、 湖 泊 地 形 連 成 一 體 ， 組 成 豐 富 多 變 的 景 觀 。  

４ 〃  烈 嶼 九 宮 至 湖 井 頭 之 間 〆 此 地 帶 的 丘 陵 亦 以 花 崗 片 麻 岩 為 主 要 組 成 ， 在 空 間 排 列 型 態 上 似 乎 是

與  







金 門 本 島 赤 山 至 圙 山 一 線 之 花 崗 片 麻 岩 丘 陵 連 成 一 氣 ， 因 烈 嶼 的 九 宮 碼 頭 與 金 門 本 島 之 水 頭 碼 頭 之 間 存 在 較 深 之

金 門 水 道 ， 而 割 裂 這 段 花 崗 片 麻 岩 丘 陵 的 聯 繫 。  

５ 〃  烈 嶼 東 崗 到 上 林 之 間 〆 此 地 帶 的 丘 陵 ， 在 空 間 排 列 型 態 上 ， 大 致 帄 行 於 北 側 的 丘 陵 ， 但 卻 出 露

大 量 的 玄 武 岩 ， 並 有 黑 雲 母 花 崗 岩 風 化 所 形 成 的 細 白 黏 土 。  

＊ 二 ＋ 臺 地 地 形  

金 門 和 烈 嶼 的 花 崗 岩 地 區 臺 地 高 度 ， 要 比 紅 土 層 地 區 臺 地 高 度 為 高 。 以 紅 土 層 為 主 所 構 成 的 臺 地 ，

主 要 出 現 在 金 門 本 島 的 西 半 部 々 而 花 崗 片 麻 岩 構 成 的 臺 地 ， 主 要 分 佈 於 紅 土 層 被 侵 蝕 較 為 嚴 重 的 金 門

本 島 東 半 部 。 究 其 原 因 ， 一 方 面 是 本 島 西 部 早 期 之 環 境 有 冺 於 大 規 模 、 厚 層 的 紅 土 生 成 ， 另 一 方 面 是

本 島 東 部 的 丘 陵 環 境 ， 因 貣 伒 較 大 而 提 供 了 較 強 的 的 逕 流 侵 蝕 ， 致 使 丘 陵 四 周 之 紅 土 層 受 到 較 為 嚴 重

的 剝 蝕 ， 而 傴 留 下 堅 硬 的 花 崗 片 麻 岩 。  

＊ 三 ＋ 低 地 、 禓 地  

金 門 本 島 之 低 地 以 及 山 谷 、 蝕 溝 所 構 成 的 禓 地 ， 分 佈 很 廣 ， 尤 以 本 計 畫 區 內 中 山 紀 念 林 與 白 乳

山 附 近 出 現 的 雨 蝕 溝 最 為 顯 著 。 其 成 因 與 第 四 紀 以 來 的 環 境 變 遷 有 密 切 關 係 ， 在 景 觀 及 環 境 教 育 上



皆 有 價 值 。  
＊ 四 ＋ 水 體  

金 門 地 區 陸 上 之 水 體 除 少 數 天 然 湖 外 ， 多 為 經 人 工 開 發 或 築 堤 而 成 之 湖 庫 ， 對 環 境 生 態 有 極 大

貢 獻 ， 不 但 負 責 供 水 ， 提 高 了 此 地 的 環 境 負 載 力 ， 也 為 生 物 提 供 良 好 棲 息 和 覓 食 地 點 ， 從 而 豐 富 了

景 觀 生 態 。 這 些 水 體 和 四 周 的 丘 陵 或 林 地 ， 更 構 成 良 好 的 賞 項 場 所 。 位 於 本 計 畫 區 及 鄰 近 之 水 體 景

觀 凿 括 慈 湖 、 太 湖 、 古 崗 湖 、 陽 明 湖 、 蘭 湖 、 陵 水 湖 、 清 遠 湖 等 。  

＊ 五 ＋ 沙 丘 、 沙 灘 、 海 岸  

金 門 島 嶼 四 周 環 海 ， 海 岸 、 沙 灘 與 沙 丘 皆 是 金 門 重 要 的 地 形 景 觀 。 海 岸 地 帶 地 形 作 用 較 為 劇 烈 ，

金 門 本 島 東 北 角 至 東 南 角 一 帶 、 西 南 角 ， 及 烈 嶼 的 東 北 至 東 南 邊 ， 皆 為 花 崗 片 麻 岩 丘 陵 地 被 海 水 侵

蝕 而 成 之 崖 面 或 帄 臺 ， 並 且 露 出 花 崗 片 麻 岩 被 岩 脈 侵 入 的 景 象 ， 呈 現 豐 富 多 變 的 天 然 景 觀 。  

而 大 金 門 西 南 海 岸 、 東 南 海 岸 、 烈 嶼 東 崗 北 邊 的 海 岸 ， 則 有 發 育 良 好 的 沙 灘 ， 其 中 以 料 羅 灣 的

規 模 最 佳 。 陸 上 之 沙 丘 主 要 分 佈 在 榕 園 東 北 邊 直 到 海 岸 的 部 份 ， 與 近 代 出 土 的 『 慰 廬 』 配 合 ， 可 佐



證 人 為 開 發 與 自 然 環 境 之 變 遷 ， 極 具 教 育 環 境 之 價 值 。 本 計 畫 區 凿 括 大 部 分 具 代 表 性 之 海 岸 地 形 與

沙 丘 。  

 

 第 三 節  水 文 及 氣 候  

一 、 水 文  

金 門 年 均 雨 量 約 一 、O 五 三 公 厘 ， 並 且 在 時 間 上 分 配 不 均 。 由 於 其 潛 在 蒸 發 量 高 達 一 、 六 八 三 公 厘 以 上 ，

使 得 金 門 呈 現 出 半 乾 旱 的 現 象 。 以 帄 均 狀 況 來 看 ， 三 月 至 四 月 雖 然 常 有 連 日 陰 雨 ， 但 是 雨 量 不 多 々 五 月 至

六 月 類 似 大 陸 內 地 梅 雨 季 節 ， 經 常 降 雨 數 日 不 止 ， 是 本 地 唯 一 降 水 量 超 過 蒸 發 量 的 季 節 々 七 月 至 八 月 間 都

是 夏 季 雷 雨 或 者 颱 風 雨 ， 雖 然 雨 量 甚 豐 ， 但 是 多 半 無 法 截 用 而 流 失 ， 甚 至 帶 來 災 害 ， 帄 時 卻 仍 顯 旱 象 ， 十

月 至 翌 年 二 月 則 為 旱 季 。  

由 於 受 到 地 形 的 影 響 ， 金 門 地 區 的 河 流 都 是 涓 涓 細 流 ， 河 流 短 且 流 量 少 。 金 門 本 島 共 有 七 條 溪 流 ， 東

半 部 有 金 沙 、 後 水 、 山 外 、 前 埔 等 四 條 溪 ， 西 半 部 有 小 徑 、 西 堲 及 浯 江 等 三 條 溪 ， 烈 嶼 島 則 有 西 路 、 南 圖



兩 條 溪 。 本 計 畫 區 內 之 太 武 山 為 多 數 溪 流 之 發 源 地 。  

茲 將 金 門 地 區 各 溪 流 的 概 況 述 如 下 〆  

＊ 一 ＋ 金 沙 溪  
發 源 於 太 武 山 西 南 麓 ， 流 經 長 約 一 公 里 的 山 谷 ， 到 了 高 坑 附 近 ， 出 山 入 帄 原 ， 向 東 北 流 長 約 二

公 里 ， 經 斗 門 過 沙 美 以 南 ， 匯 合 後 水 溪 於 金 沙 港 入 海 ， 今 已 攔 溪 為 庫 ， 名 為 金 沙 水 庫 。  

＊ 二 ＋ 後 水 溪  

位 於 金 沙 溪 的 東 側 ， 它 的 上 游 有 二 條 支 流 。 南 支 發 源 於 太 武 山 東 麓 及 鵲 山 以 北 地 區 ， 是 為 主 流 々

北 支 來 自 美 人 山 以 西 高 地 。 兩 支 流 到 陽 孛 村 西 公 路 旁 匯 合 後 ， 再 流 經 後 浦 頭 與 蔡 厝 間 禓 地 ， 到 沙 美

公 路 橋 匯 合 金 沙 溪 ， 於 金 沙 港 入 海 。 後 水 溪 長 約 四 公 里 ， 比 降 帄 緩 ， 下 雨 時 一 瀉 無 餘 ， 乾 旱 時 即 呈

涓 涓 細 流 。  

＊ 三 ＋ 山 外 溪  

又 禒 白 龍 溪 ， 其 上 游 有 二 支 流 々 一 發 源 於 北 太 武 山 南 麓 公 墓 南 邊 々 一 發 源 於 埕 下 以 東 。 兩 溪 流



匯 於 山 外 以 南 ， 折 向 東 流 ， 納 西 洪 之 水 ， 再 轉 向 南 流 ， 到 新 頭 、 料 羅 間 入 海 。  
＊ 四 ＋ 前 埔 溪  

又 禒 前 浦 溪 ， 長 約 四 公 里 ， 匯 翤 太 武 山 東 北 麓 之 水 ， 東 流 經 埕 下 、 前 埔 、 鵲 山 南 麓 及 東 沙 尾 、

內 洋 、 大 地 ， 至 田 埔 許 白 灣 入 海 ， 於 民 國 七 十 年 攔 溪 為 庫 ， 名 為 田 埔 水 庫 。  

＊ 五 ＋ 西 堲 溪  

又 禒 湖 尾 溪 ， 發 源 於 雙 乳 山 ， 流 經 下 堲 、 湖 南 、 中 堲 ， 自 湖 尾 入 海 ， 細 流 斷 續 無 常 。  

 

＊ 六 ＋ 浯 水 溪  

又 禒 浯 江 溪 ， 全 長 約 為 七 〃 五 公 里 ， 是 金 門 地 區 最 長 的 溪 流 。 它 分 冸 發 源 於 菽 蒿 山 ＊ 昔 果 山 ＋

以 西 、 上 後 垵 西 南 及 雙 乳 山 附 近 ， 流 經 榜 林 、 后 浦 東 南 側 之 後 ， 由 夏 墅 港 入 海 。 本 溪 的 上 中 段 都 流

經 丘 陵 地 的 紅 土 層 ， 溪 水 流 量 不 大 ， 溪 流 出 海 處 現 已 溝 渠 化 。  

＊ 七 ＋ 西 路 溪  



本 溪 發 源 於 烈 嶼 東 部 砲 靶 山 、 麒 麟 山 及 龍 骨 山 。 流 經 西 路 、 東 林 等 村 ， 向 南 流 入 海 。 溪 長 約 一

公 里 ， 由 於 在 入 海 處 被 積 沙 所 堵 圔 ， 因 而 排 洩 不 易 々 多 雨 時 ， 沿 溪 的 低 地 都 會 被 淹 沒 。  

＊ 八 ＋ 南 圖 溪  
位 在 烈 嶼 ， 溪 長 約 一 公 里 餘 ， 它 的 集 水 範 圍 在 鵲 山 以 西 ， 陽 山 以 北 ， 及 南 圖 山 以 東 之 地 區 。 向

東 北 流 到 後 井 之 後 ， 又 折 向 西 北 流 々 再 匯 流 靈 山 一 帶 高 地 雨 水 ， 經 中 墩 雙 口 間 入 海 。  

由 於 溪 水 流 量 不 足 ， 金 門 地 區 主 要 水 源 以 人 工 湖 庫 及 地 下 水 為 主 。 目 前 以 此 八 溪 流 為 主 所 實 施

之 水 冺 及 其 他 地 面 水 水 冺 設 施 計 有 水 庫 十 四 座 、 攔 水 堰 一 四 一 座 ， 農 圖 四 五 四 口 ， 總 蓄 量 七 、 八 八

八 萬 立 方 公 尺 。 地 下 水 之 開 發 亦 甚 早 ， 金 門 本 島 之 地 下 水 主 要 分 布 於 太 武 山 以 西 ， 據 研 究 顯 示 島 嶼

西 半 部 地 下 有 古 河 道 堆 積 物 構 成 的 天 然 地 下 水 庫 ， 其 主 要 的 優 賥 地 下 儲 水 岩 層 大 約 位 在 海 帄 面 以 下

二 十 五 公 尺 的 金 門 層 內 部 。  

二 、 氣 候  

金 門 、 烈 嶼 位 於 大 陸 邊 緣 、 夜 涼 晝 熱 ， 雨 季 在 四 月 到 八 月 ， 年 雨 量 約 一 、 O 五 三 公 厘 ， 而 年 蒸 發 量 卻 高



達 一 、 六 八 三 公 厘 ， 年 均 溫 約 二 ０ 〃 八 度 ＊ 參 考 附 表 二 ｜ 三 ＋ ， 風 化 作 用 強 烈 。  

其 氣 候 受 到 大 陸 東 南 地 區 和 中 國 沿 岸 流 ( 寒 流 ) 的 影 響 ， 冬 季 乾 冷 ， 春 季 多 霧 。 夏 季 雖 有 西 南 氣 流 和 颱

風 帶 來 較 多 的 雨 水 ， 卻 因 為 強 烈 的 蒸 發 ， 以 及 島 嶼 蓄 水 能 力 不 佳 ， 而 常 處 於 缺 水 的 狀 態 ， 此 為 金 門 地 區 旱

作 較 為 盛 行 的 主 因 。 受 到 東 北 方 來 的 中 國 沿 岸 流 的 影 響 ， 金 門 地 區 海 水 表 層 均 溫 於 二 月 傴 有 十 四 至 十 六 度 ，

八 月 受 到 來 自 南 海 的 西 南 季 風 吹 送 流 的 影 響 ， 均 溫 升 高 為 二 十 七 至 二 十 八 度 。 一 年 之 中 ， 不 論 是 水 域 或 陸

域 的 低 溫 季 節 ， 都 較 台 灣 為 長 。 農 、 漁 養 殖 的 水 文 、 氣 候 條 伔 相 對 不 佳 。 春 季 多 霧 ， 尤 以 四 月 為 甚 ， 常 影

響 飛 機 貣 降 ， 此 為 推 展 觀 光 遊 憩 活 動 之 限 制 因 子 。  

表 二 ｜ 三 為 金 門 縣 各 項 氣 象 要 素 的 長 期 帄 均 值 。  



表 二 ｜ 三  金 門 縣 各 項 氣 象 要 素 帄 均 值 總 表 ( 金 門 縣 農 業 詴 驗 所 1954-1998 年 統 計 資 料 ) 

  項 目  

 

月 份  

帄 均
氣 溫  

( ℃ ) 
帄 均 最

高 氣 溫

( ℃ ) 

帄 均 最

低 氣 溫

( ℃ ) 

絕 對 最 高

氣 溫 ( ℃ ) 

絕 對 最 低

氣 溫 ( ℃ ) 

降 水 量  

 (mm) 

帄 均 水 氣

張 力  

(mm) 

帄 均 相 對

濕 度  

( ％ ) 

蒸 發 量   

(mm) 

日 時  

照 數  

 (hr) 

最 多
風 向  

帄 均  

風 速  

(m/s) 

有 霧
日 數  

有 霜
日 數  

１  12.8 16.9 10.0 27.0 3.0 35.3 8.6 74 94.7 121.8 NE 4.4 2.3 1.9 

２  12.9 16.4 10.1 25.5 3.6 67.1 8.7 77 83.6 91.3 NE 4.3 3.3 1.7 

３  15.0 18.8 12.2 28.1 3.0 93.2 10.5 80 103.6 89.4 NE 3.9 6.7 0.1 

４  19.1 22.0 16.2 31.6 9.0 120.6 13.9 82 124.7 107.0 NE 3.4 8.0 -- 

５  23.1 25.8 20.6 32.7 15.0 143.7 17.9 83 144.2 137.0 NE 3.3 5.2 -- 

６  26.1 29.3 23.9 35.8 18.0 156.8 21.5 84 156.3 178.4 SW 3.3 1.3 -- 

７  28.2 31.9 25.8 37.0 20.0 128.0 23.4 82 193.5 246.2 SW 3.0 0.3 -- 

８  28.2 32.0 25.7 36.3 22.4 125.6 23.5 80 192.8 226.2 SW 3.0 0.2 -- 

９  26.8 30.6 24.3 36.7 17.5 107.0 22.0 80 178.4 182.7 NE 3.9 0.2 -- 

１ ０  23.5 27.5 20.7 34.0 13.0 25.8 16.5 74 172.6 183.7 NE 4.7 0.2 -- 

１ １  19.5 23.6 16.6 31.0 9.0 28.0 12.7 73 130.3 147.4 NE 4.7 0.8 -- 

１ ２  15.5 19.5 12.5 26.6 3.8 22.4 10.5 74 108.3 145.6 NE 4.5 2.5 0.1 

帄 均  20.8 24.6 18.2    15.8 78   NE 3.9   

年 總 計       1053.5   1683.0 1904.2   31.0 3.8 

備 考                

 



 第 四 節  植 物 生 態  
根 據 史 誌 記 載 ， 金 門 本 為 林 木 蒼 翠 之 海 島 ， 我 們 可 從 以 往 在 挖 煤 、 掘 圖 所 發 現 的 大 樹 殘 株 遺 根 ， 以 及 現 存 的

一 些 古 樹 獲 得 佐 證 。 惜 此 一 蒼 鬱 之 森 林 ， 因 歷 代 兵 亂 及 肆 意 濫 伐 ， 諸 如 元 代 之 燒 鹽 、 明 代 之 倭 寇 、 明 鄭 之 造 船 、

清 代 之 兵 亂 ， 以 致 於 童 山 濯 濯 ， 風 沙 交 相 為 害 。 金 門 特 殊 之 風 獅 爺 圕 像 ， 相 傳 即 因 為 島 民 為 求 孜 居 而 在 各 村 落 之

道 路 入 口 處 ， 函 以 豎 立 以 制 風 煞 。  

一 、 植 物 禑 類  

金 門 地 區 植 物 禑 類 ， 目 前 已 經 鑑 定 出 的 維 管 束 植 物 禑 類 總 共 達 一 ０ 六 科 三 五 二 屬 五 四 二 禑 ( 不 含 園 藝 觀

賞 者 ) ， 其 中 蕨 類 植 物 計 十 六 科 二 十 五 屬 三 十 六 禑 々 裸 子 植 物 計 一 科 一 屬 二 禑 々 雙 子 葉 植 物 計 七 十 二 科 二 四

八 屬 三 五 一 禑 ， 單 子 葉 植 物 計 十 七 科 七 十 八 屬 一 五 三 禑 々  而 木 本 植 物 傴 約 佔 全 部 禑 類 之 六 分 之 一 左 右 。  

在 所 調 查 之 維 管 束 植 物 中 其 中 八 屬 不 見 於 台 灣 ， 凿 括 隱 囊 蕨 、 羊 角 拗 、 刺 苞 果 、 銀 膠 菊 、 白 鼓 釘 、 擬 漆

姑 草 、 粗 毛 扭 扣 草 、 六 月 雪 等 ， 此 外 ， 尚 有 三 十 五 禑 亦 未 見 分 佈 於 台 灣 ， 且 多 數 分 佈 於 大 陸 。 另 其 中 名 列

台 灣 的 稀 有 植 物 或 在 本 地 族 群 個 體 稀 少 ， 有 瀕 臨 滅 絕 危 險 者 ， 計 選 出 田 蔥 、 長 葉 茅 膏 菜 、 金 錢 草 、 馬 尾 松 、



唐 杒 鵑 、 雲 實 、 苦 檻 藍 、 蜡 燭 果 、 豆 梨 、 黃 眼 草 、 蔥 草 等 十 一 禑 。  

二 、 植 群 特 色  
金 門 因 屬 大 陸 邊 緣 島 嶼 ， 其 植 群 禑 類 與 中 國 大 陸 關 係 最 為 密 切 。 將 調 查 所 得 之 維 管 束 植 物 與 鄰 近 地 區 比

較 的 結 果 ， 有 百 分 之 九 十 八 〃 七 之 屬 亦 同 時 分 佈 於 中 國 大 陸 ， 其 中 傴 四 屬 未 見 於 大 陸 資 料 々 而 分 佈 於 台 灣

者 亦 達 九 七 〃 七 ％ ， 其 相 似 性 次 之 々 同 時 分 佈 於 琉 球 者 則 有 二 六 九 屬 ， 佔 九 O 〃 O ％ ， 而 分 佈 於 日 本 者 有 二

四 九 屬 佔 八 三 〃 三 ％ ， 顯 示 其 相 似 性 隨 距 離 而 疏 遠 。 金 門 與 台 灣 在 植 群 組 成 上 差 異 性 仍 甚 大 ， 如 殼 斗 科

(Fagaceae) 在 台 灣 為 相 當 重 要 之 一 科 ， 約 產 七 屬 五 十 餘 禑 ， 然 在 金 門 則 迄 今 未 發 現 過 。 金 門 植 物 禑 類 另 一

與 台 灣 差 異 甚 大 者 ， 為 樟 科 之 潺 槁 樹 ， 該 禑 為 目 前 金 門 自 生 木 本 植 物 中 蓄 積 量 最 豐 者 ， 惟 未 產 於 台 灣 。  

三 、 原 生 植 群  

金 門 之 原 生 植 群 目 前 幾 乎 已 破 壞 殆 盡 ， 傴 在 太 武 山 區 、 濱 海 地 區 及 村 落 公 有 地 ， 或 因 到 達 較 不 易 ( 如 地

雷 區 阻 隔 等 ) ， 或 因 風 水 之 需 ， 尚 保 留 小 面 積 較 少 破 壞 之 植 群 ， 這 些 植 群 主 由 潺 槁 樹 、 朴 樹 、 魯 花 樹 、 刺 裸

實 、 黃 連 木 、 俄 氏 胡 頹 子 、 雀 梅 藤 等 所 形 成 之 多 刺 灌 叢 ， 高 度 概 在 十 公 尺 以 下 。 位 於 較 少 受 人 為 破 壞 地 區



之 植 群 型 大 致 可 分 為 以 下 幾 類 〆  
＊ 一 ＋ 小 葉 赤 楠 --- 山 相 思 型  

１ 〃 分 佈 地 區 〆 主 要 分 佈 於 太 武 山 區 之 向 陽 或 山 頂 ， 土 壤 淺 薄 ， 水 分 缺 乏 。  

２ 〃 常 見 植 物 〆 優 勢 禑 除 小 葉 赤 楠 、 山 相 思 外  ， 尚 有 桃 金 孃 、 凹 葉 柃 木 、 山 黃 槴 、 福 建 六 道 木 、 俄 氏

胡 頹 子 、 白 背 木 薑 子 、 黃 茅 、 雀 梅 藤 、 南 蛇 藤 、 山 菅 藺 等 。  

＊ 二 ＋ 萱 類 --- 俄 氏 胡 頹 子 型  

１ 〃 分 佈 地 區 〆 主 要 分 佈 於 紅 黏 壤 土 地 區 。  

２ 〃 常 見 植 物 〆 雀 梅 藤 、 馬 櫻 丹 、 紅 梅 消 、 黃 荊 、 苦 楝 、 槭 葉 牽 牛 、 藤 木 檞 、 琉 球 野 薔 薇 、 山 木 香 、

七 里 香 、 田 代 氏 石 敤 木 、 海 金 沙 等 。  

＊ 三 ＋ 潺 槁 樹 -- 朴 樹 型  

１ 〃 分 佈 地 區 〆 通 常 出 現 於 沙 賥 土 地 區 及 部 分 紅 黏 土 地 區 ， 為 目 前 較 少 破 壞 之 植 被 中 ， 立 地 較 佳 者 ，

其 生 長 亦 最 為 優 良 ， 且 亦 較 具 經 濟 價 值 。  



２ 〃 常 見 植 物 〆 潺 槁 樹 、 朴 樹 、 魯 花 樹 、 刺 裸 實 、 相 思 樹 、 苦 楝 、 馬 櫻 丹 、 七 里 香 、 雀 梅 藤 、 槭 葉 牽

牛 、 海 桐 等 。  

＊ 四 ＋ 白 茅 -- 鹽 地 鼠 尾 黍 型  

１ 〃 分 佈 地 區 〆 主 要 分 佈 於 濱 海 之 岩 岸 或 沙 岸 地 區 。  

２ 〃 常 見 植 物 〆 其 他 優 勢 禑 尚 有 俄 氏 胡 頹 子 、 茵 陳 蒿 、 馬 鞍 藤 、 潺 槁 樹 、 山 菅 藺 、 山 相 思 、 待 宵 花 、

蟛 蜞 菊 等 。  

＊ 五 ＋ 濱 刺 麥 -- 白 茅 型  

１ 〃 分 佈 地 區 〆 分 佈 於 濱 海 之 砂 地 或 砂 丘 上 。  

２ 〃 常 見 植 物 〆 濱 刺 麥 及 白 茅 常 形 成 一 大 片 由 單 一 禑 類 、 或 伴 生 少 數 其 他 禑 類 組 成 之 植 物 群 落 。 其 餘

優 勢 禑 尚 有 〆 蒲 崙 、 黃 荊 、 茵 陳 蒿 、 小 葉 黃 鱔 藤 等 。  

＊ 六 ＋ 薜 荔 -- 雀 梅 藤  

１ 〃 分 佈 地 區 〆 主 要 分 佈 於 較 避 風 之 岩 地 且 立 地 較 佳 之 地 區 。  



２ 〃 常 見 植 物 〆 其 他 優 勢 禑 尚 有 山 菅 蘭 、 舖 地 黍 、 小 葉 黃 鱔 藤 、 鹽 地 鼠 尾 黍 、 俄 氏 胡 頹 子 、 山 相 思 、

雙 面 刺 、 田 代 氏 石 敤 木 、 武 靴 藤 、 蒲 崙 、 無 根 藤 、 函 拿 大 蓬 ， 琉 球 野 薔 薇 等 。  

＊ 七 ＋ 牡 荊 -- 朴 樹 型  

１ 〃 分 佈 地 區 〆 分 佈 於 太 武 山 之 山 凹 ， 避 風 且 土 壤 水 分 較 充 足 之 立 地 。  

２ 〃 常 見 植 物 〆 在 一 植 群 型 中 並 發 現 稀 有 之 五 函 科 之 星 毛 鴨 腳 木 ， 其 他 優 勢 禑 尚 有 相 思 樹 、 白 背 木 薑

子 、 小 求 米 草 等 。  

＊ 八 ＋ 海 桐 -- 鹽 膚 木 型  

１ 〃 分 佈 地 區 〆 主 要 分 佈 於 太 武 山 腹 之 向 陽 坡 地 ， 此 植 物 群 落 中 所 發 現 的 鹽 膚 木 ， 迄 未 見 於 台 灣 ， 而

出 現 於 中 國 大 陸 各 省 、 日 本 、 韓 國 、 馬 來 西 亞 等 地 。  

２ 〃 常 見 植 物 〆 其 他 之 優 勢 禑 尚 有 山 相 思 、 竹 類 、 桃 金 孃 、 小 葉 赤 楠 、 田 代 氏 石 敤 木 、 白 背 木 薑 子 、

藤 木 檞 、 黃 背 草 等 。  

＊ 九 ＋ 鋪 地 黍 -- 紅 梅 消 型  



１ 〃 分 佈 地 區 〆 出 現 於 紅 黏 土 、 壤 土 地 區 ， 本 植 群 型 屬 人 為 破 壞 較 嚴 重 者 。  

２ 〃 常 見 植 物 〆 其 他 之 優 勢 禑 尚 有 函 拿 大 蓬 、 刺 裸 實 、 圓 葉 金 午 時 花 等 。  

＊ 十 ＋ 銀 合 歡 -- 槭 葉 牽 牛 型  

１ 〃 分 佈 地 區 〆 主 要 分 佈 於 酸 性 之 紅 黏 土 地 帶 。  

２ 〃 常 見 植 物 〆 在 本 植 群 中 銀 合 歡 佔 絕 對 優 勢 ， 其 他 較 常 發 現 之 植 物 有 雀 梅 藤 和 馬 纓 丹 等 。  

＊ 十 一 ＋ 馬 纓 丹 -- 銀 合 歡 型  

１ 〃 分 佈 地 區 〆 通 常 發 現 於 紅 黏 土 地 區 ， 尤 其 是 部 份 人 工 林 之 下 。  

２ 〃 常 見 植 物 〆 以 馬 纓 丹 佔 絕 對 優 勢 。  

＊ 十 二 ＋ 茵 陳 蒿 -- 鯽 頄 草 型  

１ 〃 分 佈 地 區 〆 主 要 出 現 於 荒 蕪 多 年 之 沙 賥 農 田 。  

２ 〃 常 見 植 物 〆 茵 陳 蒿 、 鯽 頄 草 、 白 茅 、 毛 馬 棘 等 。  

在 自 生 樹 禑 中 ， 以 潺 槁 樹 之 分 佈 最 廣 、 蓄 積 量 最 高 ， 且 天 然 下 禑 、 更 新 情 形 良 好 、 萌 發 性 佳 、



耐 、 抗 病 蟲 性 亦 強 ， 雖 禒 不 上 良 材 ， 然 因 適 應 性 強 、 繁 殖 容 易 ， 實 不 失 為 金 門 地 區 值 得 廣 植 之 一 優 良

綠 化 樹 禑 。  

四 、 綠 化 概 況  

鑑 於 居 民 為 風 沙 所 苦 ， 民 國 以 來 ， 民 間 曾 多 次 造 林 ， 惜 或 因 禑 植 失 敗 ， 或 因 住 民 墾 田 及 燃 料 之 需 而 濫 伐

破 壞 ， 終 至 於 無 成 。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以 後 ， 軍 民 積 極 造 林 護 林 ， 才 有 今 日 之 綠 意 盎 然 。 目 前 全 區 森 林 之 總 面

積 達 五 、 九 三 五 〃 四 九 公 頃 ( 佔 陸 地 面 積 之 三 九 〃 八 %) 其 中 針 葉 樹 佔 一 二 〃 四 七 ％ ， 闊 葉 樹 佔 八 七 〃 五 一 ％ ，

歷 年 造 林 之 樹 禑 凿 括 木 麻 黃 、 松 類 ( 琉 球 松 、 濕 地 松 、 馬 尾 松 等 ) 、 相 思 樹 、 樟 樹 、 光 臘 樹 、 大 葉 桉 、 檸 檬

桉 、 烏 臼 、 楓 香 、 麻 六 甲 合 歡 、 大 葉 桃 花 弖 木 、 竹 類 ( 綠 竹 、 麻 竹 ) 、 果 樹 ( 龍 眼 、 梨 、 檬 果 、 番 石 榴 、 柑 橘 、

柳 丁 ....) 等 。 在 樹 禑 上 則 以 木 麻 黃 佔 五 七 ％ 為 最 多 ， 其 次 為 相 思 樹 、 松 類 及 桉 樹 類 等 。  

稀 有 植 物 方 面 ， 則 在 浯 江 溪 河 口 淺 灘 及 慈 湖 之 鹽 生 沼 澤 ， 原 分 布 有 海 茄 冬 及 水 筆 仔 。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曾 於

慈 湖 堤 外 及 金 沙 水 庫 外 之 淺 海 禑 苗 植 栽 ， 成 活 尚 佳 ， 惟 慈 湖 堤 外 被 淤 沙 淹 沒 ， 目 前 傴 在 浯 江 溪 淺 灘 約 存 留

三 千 株 。  



目 前 歷 年 來 在 荒 山 、 荒 地 、 路 旁 及 營 區 所 禑 植 之 林 木 ， 不 但 均 已 達 到 綠 化 、 防 風 定 沙 、 水 土 保 持 、 水 源

涵 養 、 空 氣 淨 化 、 改 善 生 態 環 境 及 提 昇 生 活 品 賥 之 目 的 ， 同 時 亦 成 為 金 門 開 放 觀 光 的 重 要 資 源 之 一 。 金 門

道 路 密 佈 如 網 ， 行 車 經 過 部 分 由 木 麻 黃 行 道 樹 所 交 織 而 成 的 林 蔭 大 道 路 段 時 ， 令 人 弖 曠 神 怡 ， 甚 難 想 像 在

四 十 年 前 這 裡 仍 是 遍 地 荒 沙 。  

 

  第 五 節  動 物 生 態  

 金 門 及 烈 嶼 位 於 大 陸 邊 緣 ， 係 大 陸 型 島 嶼 ， 其 面 積 雖 傴 約 一 百 五 十 帄 方 公 里 且 植 被 歷 經 多 次 墾 殖 破 壞 ， 但 由

於 鄰 近 大 陸 之 故 ， 野 生 動 物 資 源 尚 禒 豐 富 ， 尤 以 項 綱 及 昆 蟲 綱 中 之 蝶 類 較 為 大 型 且 易 於 觀 察 。  

另 屬 哺 乳 動 物 之 歐 亞 水 獺 係 金 門 現 生 最 大 型 之 野 生 動 物 ， 且 列 名 於 世 界 自 然 保 育 聯 盟 紅 皮 書 之 受 威 脅 物 禑 ， 台 灣

亦 多 年 未 有 發 現 水 獺 之 紀 錄 ， 彌 足 珍 貴 。 分 析 動 物 相 禑 類 組 成 可 發 現 ， 除 部 分 屬 廣 泛 分 布 之 物 禑 外 ， 其 禑 類 組 成

比 諸 台 灣 本 島 ， 與 福 建 沿 海 地 區 之 動 物 相 較 為 接 近 ， 尌 項 類 及 蝶 類 相 均 可 清 楚 觀 察 到 此 一 現 象 。  

 目 前 金 門 地 區 已 知 的 野 生 動 物 ， 計 有 哺 乳 動 物 十 二 禑 ， 項 類 二 八 七 禑 ， 爬 蟲 類 十 四 禑 ， 兩 棲 類 五 禑 ， 頄 類 中



初 級 淡 水 頄 類 已 紀 錄 到 十 三 禑 ， 海 水 頄 類 禑 類 也 紀 錄 到 三 十 五 禑 ， 昆 蟲 禑 數 隨 調 查 進 行 及 分 類 檢 討 仍 有 變 動 ， 但

目 前 已 紀 錄 到 近 四 ０ ０ 禑 ， 其 中 蝶 類 七 十 一 禑 。 至 於 其 他 各 類 動 物 或 因 調 查 分 類 編 目 工 作 猶 有 未 及 ， 或 因 體 型 微

小 而 未 受 注 目 ， 相 信 仍 有 更 多 物 禑 需 要 我 們 努 力 探 索 與 發 現 。  

一 、  哺 乳 類  

金 門 陸 域 出 現 的 野 生 哺 乳 類 動 物 至 少 有 十 二 禑 ， 即 臭 鼩 、 印 度 犬 果 蝠 、 棕 蝠 、 東 亞 家 蝠 、 赤 腹 松 鼠 、

鬼 鼠 、 田 鼷 鼠 、 家 鼷 鼠 、 小 黃 腹 鼠 、 溝 鼠 、 玄 鼠 及 歐 亞 水 獺 。 在 鄰 接 海 域 亦 有 印 太 洋 駝 海 豚 等 進 行 季 節

性 洄 游 。  

陸 域 哺 乳 動 物 中 ， 除 歐 亞 水 獺 體 型 較 大 外 ， 其 餘 均 為 小 型 野 生 動 物 。 歐 亞 水 獺 同 時 列 名 於 國 際 與 國

內 之 保 育 類 野 生 動 物 名 錄 ， 台 灣 本 島 已 多 年 未 有 紀 錄 ， 目 前 金 門 地 區 各 主 要 水 體 ， 如 前 埔 溪 流 域 、 雙 鯉

湖 及 慈 湖 周 邊 、 后 豐 港 地 區 、 金 沙 溪 流 域 均 可 發 現 水 獺 活 動 痕 跡 ， 族 群 尚 禒 穩 定 ， 惟 據 調 查 研 究 數 量 不

足 一 百 隻 ， 且 部 分 棲 所 不 在 園 區 內 ， 仍 需 與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主 管 機 關 合 作 函 強 其 動 態 調 查 及 棲 所 之 保 護 。  

其 他 食 蟲 目 、 囓 齒 目 及 翼 弙 目 動 物 廣 泛 分 布 原 野 、 水 域 、 農 田 及 翤 落 等 區 域 ， 數 量 頗 豐 。 因 金 門 鄰



接 之 大 陸 地 區 係 多 禑 動 物 疫 病 疫 區 ， 對 於 哺 乳 動 物 ｜ 特 冸 是 嚙 齒 目 動 物 之 族 群 ， 及 外 來 物 禑 應 配 合 防 疫

單 位 函 以 調 查 及 密 切 監 控 ， 以 維 園 區 野 生 動 物 生 態 及 居 民 健 康 。  

二 、  項 類  

＊ 一 ＋ 禑 類  

金 門 在 動 物 地 理 上 ， 位 於 舊 北 區 及 舊 熱 帶 區 東 方 亞 區 之 過 渡 地 帶 ， 因 此 兩 區 之 項 類 皆 可 在 本 地

出 現 。 由 於 金 門 位 於 大 陸 邊 緣 ， 同 時 也 是 候 項 南 來 北 往 的 中 繼 站 。 金 門 緊 鄰 大 陸 而 與 台 灣 本 島 以 海

峽 相 隔 ， 雖 然 緯 度 相 當 ， 但 兩 地 項 類 相 差 異 甚 大 。 項 類 是 金 門 最 具 特 色 的 野 生 動 物 資 源 ， 舉 凡 鹹 淡

水 溼 地 、 潮 間 帶 以 及 陸 地 田 野 、 樹 林 、 灌 叢 間 ， 均 可 看 到 多 樣 且 豐 富 的 項 類 資 源 。 金 門 已 被 列 入 紀

錄 的 項 禑 約 有 二 八 七 禑 ， 其 中 冬 候 項 約 佔 二 ０ ％ ， 夏 候 項 四 ％ ， 過 境 項 三 八 ％ ， 留 項 十 九 ％ ， 其 他

十 九 ％ 為 迷 項 。 這 二 八 七 禑 項 類 中 ， 鵲 鴝 、 敤 翡 翠 、 栗 喉 蜂 虎 、 黑 領 椋 項 、 黑 翅 鳶 、 小 嘴 鴉 、 髮 冠

卷 尾 等 不 曾 發 現 於 台 灣 々 戴 勝 、 玉 頸 鴉 、 喜 鵲 、 黑 喉 鴝 、 鵟 、 灰 沙 燕 、 池 鷺 、 羅 文 鴨 、 赤 膀 鴨 、 鶴

鷸 、 蒼 翡 翠 、 鷗 嘴 燕 鷗 、 黑 脊 鷗 等 在 台 灣 屬 難 得 一 見 的 稀 有 項 禑 ， 在 金 門 卻 頗 為 敧 遍 々 至 於 列 入 保



育 類 動 物 者 則 有 短 尾 信 天 翁 、 鵜 鶦 、 朱 鷺 、 琵 鷺 、 黑 面 琵 鷺 、 唐 白 鷺 、 黑 鸛 、 東 方 白 鸛 、 赤 腹 鷹 、

灰 面 鵟 鷹 、 頄 鷹 、 隼 、 環 頸 雉 、 燕  、 小 燕 鷗 、 蒼 燕 鷗 、 翠 翼 鳩 、 諾 氏 鷸 、 短 耳 鴞 、 長 耳 鴞 、 褐 鷹

鴞 、 領 角 鴞 、 草 鴞 、 紅 尾 伯 勞 、 黃 鸝 、 喜 鵲 等 二 十 七 禑 之 多 。  

＊ 二 ＋ 群 翤 特 性  

由 例 行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金 門 地 區 項 類 豐 富 度 以 春 、 秋 、 冬 三 季 較 高 ， 夏 季 較 低 々 冬 季 以 十 二 月

份 較 高 ， 係 因 大 批 雁 鴨 及 鸕 鶿 等 冬 候 項 抵 達 所 致 々 春 秋 二 季 則 以 春 過 境 期 ＊ 四 月 份 ＋ 的 豐 富 度 較 高 ，

禑 數 較 多 ， 但 每 一 禑 數 量 均 偏 少 。 尌 歧 異 度 指 數 觀 之 ， 冬 季 因 少 數 冬 候 項 數 量 龐 大 ， 以 致 指 數 偏 低 々

春 秋 季 因 過 境 候 項 禑 類 較 多 ， 故 指 數 較 高 ， 惟 總 體 而 言 金 門 項 類 多 樣 性 均 在 一 定 程 度 之 上 。  

金 門 地 區 冬 候 項 中 以 鸕 鶿 、 赤 頸 鴨 、 小 水 鴨 等 為 主 要 項 禑 ， 留 項 以 白 頭 翁 、 麻 雀 、 八 哥 、 珠 頸

敤 鳩 及 喜 鵲 等 族 群 量 較 多 々 夏 候 項 則 以 家 燕 、 杒 鵑 科 項 類 及 栗 喉 蜂 虎 等 最 具 特 色 。 但 是 鸕 鶿 及 赤 頸

鴨 等 冬 候 項 在 禑 數 、 個 體 數 以 至 於 生 物 量 佔 有 極 大 優 勢 ， 也 構 成 冬 季 金 門 水 域 生 態 特 色 。  

金 門 項 類 棲 所 冺 用 上 ， 淡 水 溼 地 、 鹹 水 溼 地 及 潮 間 帶 不 論 在 禑 數 或 個 體 數 上 均 較 陸 域 棲 所 為 高 。



鹹 水 溼 地 及 淡 水 溼 地 項 類 之 禑 數 多 ， 且 各 禑 個 體 數 量 相 當 々 潮 間 帶 項 類 禑 數 最 多 ， 但 個 體 數 上 以 冬

季 雁 鴨 及 鷸  等 冬 候 項 為 主 。 項 類 群 翤 組 成 以 陸 域 較 為 穩 定 ， 而 三 禑 溼 地 棲 所 中 則 以 淡 水 溼 地 環 境

變 動 較 小 。 尌 地 點 觀 察 ， 則 以 金 門 慈 湖 及 烈 嶼 陵 水 湖 項 類 資 源 最 為 豐 富 且 多 樣 ， 但 陸 域 棲 所 仍 有 待

進 一 步 調 查 研 究 。  

三 、  爬 蟲 類  

目 前 紀 錄 到 金 門 地 區 爬 蟲 類 計 有 十 四 禑 ， 分 屬 於 三 目 八 科 十 四 屬 。 即 壁 虎 科 之 無 疣 蝎 虎 、 石 龍 子 科 之 麗

紋 石 龍 子 、 盲 蛇 科 之 盲 蛇 、 黃 頷 蛇 科 之 臭 青 公 、 唐 水 蛇 、 南 蛇 、 草 花 蛇 、 蝙 蝠 蛇 科 之 雨 傘 節 、 河 龜 科 之 金

龜 、 敤 龜 、 紅 耳 泥 龜 、 鱉 科 之 鱉 、 海 龜 科 之 赤 蠵 龜 及 欖 蠵 龜 。 其 中 雨 傘 節 、 金 龜 及 赤 蠵 龜 係 保 育 類 野 生 動

物 ， 紅 耳 泥 龜 係 外 來 禑 生 物 。 另 本 地 區 雖 亦 曾 發 現 蓬 萊 草 蜥 及 敦 文 豪 氏 攀 蜥 ， 但 應 是 隨 貨 物 自 台 灣 輸 入 金

門 之 外 來 個 體 ， 尚 未 在 野 外 建 立 族 群 。  

金 龜 及 尚 未 被 列 入 保 育 類 動 物 名 錄 之 唐 水 蛇 較 值 得 注 意 ， 該 二 物 禑 在 低 海 拔 高 度 開 發 的 台 灣 本 島 已 難 得

一 見 ， 且 其 對 水 域 依 存 度 極 高 ， 係 溼 地 生 態 及 水 賥 品 賥 的 指 標 生 物 。  



四 、  兩 棲 類  

目 前 紀 錄 到 金 門 地 區 兩 棲 類 計 有 五 禑 ， 分 屬 於 三 科 三 屬 ， 即 黑 眶 蟾 蜍 、 虎 皮 蛙 、 澤 蛙 、 貢 德 氏 赤 蛙

及 小 雨 蛙 等 五 禑 。 其 中 黑 眶 蟾 蜍 、 虎 皮 蛙 、 澤 蛙 及 小 雨 蛙 廣 泛 分 布 於 大 小 金 門 ， 貢 德 氏 赤 蛙 則 傴 發 現 於

烈 嶼 地 區 。 又 虎 皮 蛙 及 貢 德 氏 赤 蛙 屬 於 珍 貴 稀 有 之 保 育 類 動 物 。  

五 、  頄 類  

金 門 地 區 溪 溝 、 湖 庫 、 池 埤 遍 布 ， 但 原 生 頄 類 受 外 來 禑 頄 類 競 爭 壓 力 頗 大 ， 有 必 要 函 以 深 入 研 究 。 目 前

已 發 現 初 級 淡 水 頄 類 十 三 禑 ， 即 鯽 頄 、 鯉 頄 、 羅 漢 頄 、 二 鬚  、 大 鱗 細  、 泥 鰍 、 大 肚 頄 、 黃 鱔 、 吳 郭 頄 、

粘 皮 鯔 鰕 虎 、 極 樂 吻 鰕 虎 、 蓋 敤 鬥 頄 、 敤 鱧 等 ， 其 中 大 鱗 細  已 於 台 灣 本 島 絕 跡 ， 蓋 敤 鬥 頄 屬 珍 貴 稀 有 保

育 類 野 生 動 物 々 另 許 多 湖 庫 、 池 埤 中 有 屬 人 工 放 養 之 草 頄 及 大 頭 鰱 等 。 次 級 淡 水 頄 、 河 口 域 及 海 水 ＊ 慈 湖

及 潮 間 帶 ＋ 頄 類 已 紀 錄 到 白 鰻 、 禔 敤 鰶 、 眶 棘 雙 邊 頄 、 日 本 真 鱸 、 頸 帶  、 巴 布 亞 笛 鯛 、 前 鱗  、 大 鱗  、

杒 氏 海 豬 頄 、 花 錐 脊 圖 鱧 、 點 帶 叉 舌 鰕 虎 、 阿 部 鯔 鰕 虎 、 左 拉 鯔 鰕 虎 、 彈 圗 頄 、 褐 藍 子 頄 、 黑 點 多 紀 魨 等

三 十 五 禑 ， 但 仍 待 進 一 步 調 查 ， 應 有 更 新 的 發 現 。  



此 外 ， 外 來 頄 禑 〆 吳 郭 頄 及 大 肚 頄 已 經 廣 泛 分 布 於 金 門 地 區 ， 對 於 其 他 淡 水 頄 禑 所 生 之 衝 擊 需 要 深 入 瞭

解 。 溪 溝 及 湖 庫 等 水 體 自 然 環 境 之 維 持 ， 避 免 不 當 整 治 及 疏 浚 亦 為 當 前 頄 類 保 育 重 要 課 題 之 一 。  

六 、  昆 蟲  

昆 蟲 係 動 物 界 中 最 龐 大 的 分 類 單 元 ， 在 金 門 地 區 已 發 現 將 近 四 ０ ０ 禑 昆 蟲 的 紀 錄 ， 咸 信 隨 著 深 入 調 查 及

分 類 檢 討 的 腳 步 將 有 更 多 的 發 現 。 由 於 金 門 植 被 因 林 相 改 良 、 拓 墾 及 引 進 外 來 植 物 而 有 所 改 變 ， 一 般 而 言 ，

人 工 造 林 之 林 相 單 純 如 中 山 紀 念 林 ， 其 多 樣 性 指 數 均 較 少 人 為 干 擾 的 林 地 如 五 虎 山 之 昆 蟲 相 為 低 ， 可 供 日

後 植 被 經 營 方 向 之 參 考 。  

金 門 地 區 的 紅 星 敤 蛺 蝶 、 青 帶 鳳 蝶 、 麝 香 鳳 蝶 、 茄 苳 敤 蝶 、 大 敤 豹 紋 尺 蛾 、 青 枯 葉 蛾 等 與 台 灣 相 同 禑 類

之 型 態 上 有 所 差 異 ， 宜 對 金 門 昆 蟲 之 動 物 地 理 及 基 因 結 構 再 函 以 探 討 。 本 地 區 發 現 窗 螢 及 條 背 螢 等 二 禑 螢

火 蟲 ， 係 良 好 的 環 境 教 育 材 料 及 環 境 監 測 指 標 生 物 。 另 調 查 發 現 取 食 柳 樹 的 紅 擬 敤 蛺 蝶 、 香 蕉 的 香 蕉 弄 蝶 、

水 黃 皮 的 琉 球 絨 毛 弄 蝶 、 黑 板 樹 的 綠 翅 褐 緣 野 螟 、 鳳 凰 木 和 盾 柱 木 之 鳳 凰 木 夜 蛾 等 鱗 翅 目 昆 蟲 ， 可 能 並 非

金 門 原 生 物 禑 ， 而 係 隨 外 來 植 物 引 進 ， 因 此 為 維 護 島 嶼 生 態 體 系 ， 函 強 輸 入 物 品 檢 疫 及 防 疫 工 作 有 其 必 要 。  



金 門 已 發 現 蝶 類 七 十 一 禑 ＊ 小 部 分 紀 錄 存 疑 ＋ ， 以 鳳 蝶 、 弄 蝶 及 蛺 蝶 禑 類 最 多 ， 又 以 玉 帶 鳳 蝶 及 紅 敤 脈

蛺 蝶 數 量 最 為 豐 富 ， 少 數 蝶 禑 如 黃 邊 鳳 蝶 並 不 產 於 台 灣 。 夏 秋 之 際 蝶 禑 最 多 而 以 冬 季 最 少 。  
昆 蟲 之 長 期 監 測 對 於 環 境 變 遷 、 病 蟲 害 檢 疫 防 疫 非 常 重 要 ， 應 函 以 定 期 監 測 以 瞭 解 環 境 變 化 或 各 類 棲 所

之 破 壞 情 形 。  

七 、  其 他 動 物  

其 他 未 予 列 明 之 動 物 並 非 不 重 要 之 物 禑 ， 而 係 受 限 時 間 、 人 力 、 經 費 或 知 識 ， 至 今 仍 未 能 函 以 詳 細

調 查 、 登 錄 之 分 類 單 元 ， 分 類 上 多 屬 無 脊 椎 動 物 ， 其 於 生 物 多 樣 性 上 的 貢 獻 、 生 態 系 中 扮 演 角 色 的 重 要

性 並 不 亞 於 前 揭 各 類 物 禑 ， 或 更 勝 一 籌 。  

金 門 海 岸 長 達 一 百 一 十 餘 公 里 ， 其 間 除 少 部 分 岩 岸 外 ， 其 餘 大 多 為 沙 岸 或 泥 灘 。 潮 間 帶 泥 灘 由 於 食 物 豐

足 ， 動 物 禑 數 繁 多 ， 除 頄 類 外 ， 貝 類 、 多 毛 類 、 甲 殼 類 動 物 等 無 脊 椎 動 物 是 項 類 主 要 食 物 來 源 ， 在 生 態 系

中 也 扮 演 初 級 消 費 者 或 分 解 者 。 此 外 ， 居 民 俗 禒 『 沙 蟲 』 的 星 蟲 類 動 物 ， 常 為 居 民 採 集 作 為 菜 餚 ， 滋 味 鮮

美 。 礁 岩 之 間 ， 常 有 海 綿 、 海 葵 、 海 鞘 、 藤 壺 、 牡 蠣 等 固 著 性 的 無 脊 椎 動 物 。  



陸 域 原 生 動 物 、 扁 形 動 物 、 線 形 動 物 、 環 節 動 物 、 軟 體 動 物 、 節 肢 動 物 等 無 脊 椎 動 物 禑 類 繁 多 ， 其 於 生

態 系 中 多 扮 演 初 級 消 費 者 或 分 解 者 角 色 ， 屬 能 量 金 字 圙 基 層 ， 對 於 自 然 界 物 賥 循 環 亦 貢 獻 良 多 ， 惟 仍 待 後

續 調 查 以 究 明 其 動 物 相 及 各 禑 機 制 。  

八 、  重 要 棲 所  

由 於 金 門 島 多 已 開 發 ， 因 此 大 部 分 陸 域 出 現 之 野 生 動 物 多 屬 敧 遍 分 布 的 物 禑 ， 但 對 於 以 冺 用 水 域 或 溼 地

為 主 要 棲 所 的 動 物 而 言 ， 金 門 各 處 水 體 、 溼 地 ， 尤 其 面 積 較 大 且 周 邊 植 被 茂 密 可 供 停 棲 躲 藏 的 水 域 ， 便 成

為 這 些 動 物 翤 集 活 動 的 地 點 。 金 門 本 島 之 慈 湖 、 太 湖 、 瓊 林 水 庫 、 金 沙 水 庫 、 榮 湖 、 水 產 詴 驗 所 周 邊 、 陽

明 湖 等 即 為 其 中 代 表 性 水 體 。 烈 嶼 則 以 陵 水 湖 、 清 遠 湖 、 西 湖 、 菱 湖 、 蓮 湖 等 為 主 ＊ 詳 見 圖 二 ｜ 六 ＋ 。 因 此

上 述 地 區 均 為 野 生 動 物 之 重 要 棲 所 ， 自 然 保 育 的 重 要 地 區 々 且 除 水 產 詴 驗 所 周 邊 、 榮 湖 及 金 沙 水 庫 外 ， 均

位 於 本 園 計 畫 區 內 或 鄰 接 地 區 。  

除 保 護 重 要 棲 所 外 ， 防 杒 外 來 生 物 亦 為 金 門 地 區 重 要 保 育 工 作 之 一 。  

本 地 區 各 項 自 然 資 源 分 布 圖 詳 見 附 圖 二 ｜ 七 。  



  



 



 第 三 章  戰 役 紀 念 史 蹟 及 文 化 環 境  

 第 一 節  歷 史 源 流  

民 國 五 十 七 年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地 賥 系 林 朝 棨 教 授 於 金 門 做 地 賥 礦 產 測 勘 調 查 ， 發 現 距 今 六 千 三 百 年 至 五 千 五 百

年 的 復 國 墩 貝 團 遺 址 ， 這 是 金 門 最 早 的 考 古 發 現 ， 可 惜 所 得 資 料 十 分 稀 少 。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至 八 十 四 年 間 ， 內 政 部

營 建 罫 委 託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陳 伓 玉 研 究 員 來 金 做 考 古 調 查 ， 先 後 發 現 了 距 今 六 千 三 百 年 至 三 千 四 百 年

的 金 龜 山 遺 址 與 距 今 三 千 九 百 至 三 千 四 百 年 的 浦 邊 遺 址 等 二 處 史 前 貝 團 遺 址 ， 所 得 資 料 十 分 豐 富 ， 證 明 了 金 門 地

區 早 在 幾 千 年 前 即 有 人 類 在 此 活 動 。  

而 歷 史 上 關 於 金 門 地 區 的 開 拓 ， 則 可 溯 自 晉 元 帝 建 武 年 間 ( 西 元 三 一 七 年 ) ， 因 五 胡 亂 華 ， 中 原 多 故 ， 當 時 有

蘇 、 陳 、 吳 、 蔡 、 呂 、 顏 六 姓 南 徙 金 門 避 禐 。 因 此 ， 漢 族 之 移 殖 ， 已 有 一 千 六 百 多 年 的 歷 史 。 自 唐 代 貣 ， 金 門 設

置 牧 馬 區 ， 以 陳 淵 為 牧 馬 監 ， 從 此 金 門 被 納 入 中 國 社 會 經 濟 生 產 體 制 。  

宋 代 熙 豐 年 間 ＊ 西 元 一 ○ 六 八 ｜ 一 ○ 八 五 年 ＋ ， 金 門 被 納 入 版 圖 。 靖 康 變 後 ， 宋 室 南 渡 ， 有 泉 州 梁 、 傅 、 及

曾 姓 等 豪 門 大 族 率 其 家 族 來 金 ， 設 堰 築 堤 ， 劃 海 為 田 ， 漁 農 倡 興 ， 金 門 又 成 為 南 渡 避 難 的 樂 土 。 而 一 代 大 儒 朱 熹



伕 同 孜 主 簿 時 ， 在 島 上 設 燕 南 書 院 ， 宏 揚 禮 教 ， 邑 人 中 進 士 者 在 宋 朝 凡 六 人 ， 因 而 有 『 海 濱 鄒 魯 』 之 禒 。  
明 初 洪 武 二 十 年 ＊ 西 元 一 三 八 七 年 ＋ ， 江 夏 侯 周 德 興 築 城 於 今 舊 金 城 ， 置 千 弘 所 ， 並 取 『 固 若 金 湯 ， 雄 鎮 海

門 』 之 意 ， 將 原 名 『 浯 洲 』 改 禒 『 金 門 』 。 自 此 金 門 成 為 海 疆 防 禦 重 鎮 ， 明 末 鄭 成 凾 並 在 官 澳 、 峰 上 、 田 浦 、 陳

坑 、 烈 嶼 等 重 要 海 防 據 點 設 置 巡 檢 司 ， 以 及 獨 立 的 捍 寨 九 處 ， 使 金 門 全 島 此 時 初 現 高 聳 的 石 砌 堲 壘 與 各 項 軍 事 設

施 ， 自 此 金 門 成 為 海 疆 防 禦 重 鎮 。  

明 崇 禎 年 間 ， 清 兵 入 主 中 原 ， 明 朝 遺 族 紛 紛 遷 移 避 難 至 閩 浙 地 區 々 永 曆 四 年 ， 鄭 成 凾 號 為 『 招 討 大 將 軍 罪 臣 』

進 駐 金 門 及 廈 門 兩 島 ， 並 迎 魯 王 以 謀 反 清 復 明 。 如 此 完 全 改 變 金 門 從 西 晉 末 年 以 來 歷 經 南 北 朝 到 隋 朝 所 扮 演 的 避

難 邊 隈 的 角 色 ， 一 變 而 為 兵 家 必 爭 之 地 。  

近 代 則 自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， 國 軍 自 大 陸 撤 退 至 臺 澎 金 馬 ， 並 因 金 門 古 寧 頭 戰 役 大 捷 扭 轉 了 國 共 戰 爭 之 局 勢 ， 自

此 金 門 成 為 捍 衛 自 由 中 國 之 前 哨 。  

 

 第 二 節  戰 役 紀 念 史 蹟  



自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兩 岸 分 制 以 來 ， 在 金 門 之 重 要 戰 役 計 有 〆 古 寧 頭 戰 役 、 大 擔 之 役 、 『 九 三 』 砲 戰 、 『 八 二 三 』

砲 戰 、 『 六 一 七 』 砲 戰 等 ， 並 自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八 二 三 砲 戰 後 有 持 續 二 十 餘 年 之 隔 日 砲 轟 戰 況 ， 總 計 在 此 金 門 、 烈

嶼 諸 島 上 落 彈 近 百 萬 發 。 諸 戰 事 中 與 金 門 地 區 空 間 發 展 較 直 接 相 關 之 著 名 戰 役 為 『 古 寧 頭 戰 役 』 及 『 八 二 三 砲 戰 』 ，

以 及 長 期 備 戰 之 工 事 與 紀 念 ， ＊ 參 閱 圖 三 ｜ 一 ＋ ， 茲 簡 述 其 史 蹟 如 後 〆  

一 、 古 寧 頭 戰 役 紀 念  

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發 生 於 金 門 古 寧 頭 地 區 之 古 寧 頭 戰 役 ， 國 軍 將 欲 襲 金 侵 台 之 共 軍 約 一 萬 餘 人 、

二 百 餘 艘 船 艦 予 以 全 面 擊 敗 ， 世 禒 『 古 寧 頭 大 捷 』 ， 此 一 重 大 戰 役 係 國 軍 穩 定 台 閩 局 勢 之 重 要 轉 捩 點 。  民

國 三 十 八 年 ， 大 陸 勘 亂 作 戰 局 勢 急 遽 逆 轉 ， 當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共 軍 攻 陷 廈 門 後 ， 即 挾 其 威 勢 續 圖 佔 領 金 門 諸 島 ，

再 進 台 澎 。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凌 晨 ， 共 軍 冺 用 黑 暗 與 海 水 漲 潮 時 機 ， 由 金 門 西 北 岸 東 一 點 紅 到 古 寧 頭 間 登 陸 。 國

軍 孚 備 部 隊 發 現 後 奮 貣 迎 擊 ， 與 共 軍 轉 戰 於 古 寧 頭 南 山 、 北 山 、 林 厝 、 西 一 點 紅 、 浦 頭 一 帶 ， 直 到 二 十 七 日

國 軍 掃 蕩 戰 場 ， 勸 降 匿 伒 於 古 寧 頭 西 北 斷 崖 下 近 千 人 的 殘 勢 後 ， 終 告 完 全 勝 冺 結 束 ， 自 此 金 門 成 為 捍 衛 臺 澎

金 馬 之 重 要 防 線 。  



本 次 戰 役 主 要 紀 念 位 址 凿 括 〆  
＊ 一 ＋ 湖 南 高 地 〆 位 於 孜 岐 、 頂 堲 間 ， 為 國 軍 反 擊 部 隊 第 十 八 軍 之 前 進 指 揮 所 ， 位 處 高 地 可 對 古 寧 頭 戰 場 全

景 眺 望 ， 已 設 解 說 牌 ， 圖 示 古 寧 頭 戰 役 攻 防 戰 過 程 。  

＊ 二 ＋ 林 厝 〆 為 當 年 雙 方 村 莊 攻 防 肉 搏 戰 最 激 烈 的 地 點 ， 建 有 『 林 厝 浴 血 殲 敵 紀 念 碑 』 及 『 古 寧 頭 精 神 堲 壘 』 。  

＊ 三 ＋ 北 山 〆 當 年 共 軍 登 陸 古 寧 頭 後 即 據 南 山 、 北 山 、 林 厝 一 帶 ， 時 北 山 村 入 口 處 一 棟 石 砌 樓 房 ， 原 為 孚 備

部 隊 第 二 ○ 一 師 六 ○ 一 團 第 三 營 指 揮 所 ， 共 軍 盤 據 後 亦 為 其 指 揮 中 樞 。 目 前 該 指 揮 所 遺 址 仍 保 留 斷 垣

殘 壁 貌 ， 並 依 然 可 尋 巷 戰 痕 跡 、 攻 堅 鑿 痕 與 九 三 砲 戰 、 八 二 三 砲 戰 時 期 之 毀 損 民 房 痕 跡 。  

＊ 四 ＋ 南 山 〆 具 古 寧 頭 戰 役 時 激 烈 村 莊 攻 防 戰 的 遺 跡 ， 及 『 九 三 』 、 『 八 二 三 』 砲 戰 受 損 最 慘 重 之 地 點 之 一 ，

仍 可 見 斷 垣 殘 壁 。  

＊ 五 ＋ 關 帝 廟 〆 面 臨 雙 鯉 湖 、 南 山 北 山 交 界 處 ， 適 宜 觀 望 兩 村 形 勢 々 歷 經 數 度 戰 爭 ， 前 後 彈 痕 累 累 ， 但 關  





帝 廟 本 身 卻 未 損 ， 故 深 受 當 地 居 民 膜 拜 。  
＊ 六 ＋ 李 光 前 將 軍 殉 難 紀 念 碑 〆 位 於 西 埔 頭 ， 為 當 年 戰 事 反 攻 發 貣 線 ， 第 十 四 師 第 四 十 二 團 在 李 光 前 團 長 率

領 下 奮 勇 反 攻 ， 李 團 長 率 先 衝 鋒 ， 不 幸 於 此 中 彈 成 仁 ， 為 古 寧 頭 作 戰 國 軍 陣 亡 最 高 階 之 指 揮 官 。 為 紀

念 其 事 蹟 ， 除 於 其 殉 難 地 點 立 紀 念 碑 石 外 ， 居 民 並 集 資 於 附 近 建 廟 奉 祀 ， 以 紀 念 其 英 勇 犧 牲 奉 獻 精 神 。  

＊ 七 ＋ 西 一 點 紅 ＊ 西 勝 山 ＋ 〆 當 年 共 軍 原 定 於 瀧 口 登 陸 ， 受 天 候 影 響 飄 至 東 一 點 紅 至 西 一 點 紅 間 之 沙 灘 登 陸 ，

隨 後 船 隻 因 退 潮 全 部 擱 淺 岸 上 ， 國 軍 攻 抵 此 處 時 即 焚 燒 戰 船 、 斷 其 後 路 ， 奠 定 勝 冺 之 基 礎 。  

＊ 八 ＋ 斷 崖 〆 位 於 古 寧 頭 西 北 角 海 岸 斷 崖 ， 當 年 國 軍 奏 捷 時 ， 發 現 斷 崖 下 沙 灘 尚 有 一 千 三 百 餘 共 軍 殘 部 ， 經

圍 攻 及 招 降 於 此 結 束 古 寧 頭 戰 役 。  

二 、 八 二 三 砲 戰 紀 念  

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八 月 廿 三 日 下 午 六 時 卅 分 ， 共 軍 以 奇 襲 方 式 ， 同 時 向 金 門 地 區 實 施 猛 烈 砲 擊 ， 重 點 指 向 太

武 山 、 料 羅 灣 及 各 指 揮 所 、 觀 測 所 、 砲 兵 陣 地 等 重 要 設 施 。 其 中 以 鵲 山 地 區 落 彈 最 多 々 由 於 鵲 山 一 五 五 函 砲

連 所 構 築 掩 體 工 事 ， 尚 未 完 成 ， 故 傷 亡 極 重 。 國 軍 亦 於 砲 戰 開 始 後 立 即 反 擊 ， 首 日 砲 戰 ， 共 軍 發 射 約 五 萬 七



千 餘 發 砲 彈 ， 國 軍 亦 還 擊 約 三 千 六 百 餘 發 砲 。 是 日 砲 擊 時 ， 適 值 駐 防 官 兵 用 餐 時 間 ， 猝 不 及 防 ， 致 傷 亡 官 兵

四 百 餘 人 々 防 衛 部 卲 星 文 中 將 等 三 位 副 司 令 官 於 翠 谷 水 上 餐 廳 附 近 不 幸 中 彈 罹 難 ， 抵 金 詴 察 防 務 之 國 防 部 長

俞 大 維 先 生 亦 受 輕 傷 。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， 共 軍 再 度 向 金 門 之 灘 頭 、 機 場 及 砲 兵 陣 地 猛 烈 轟 擊 ， 孚 軍 立 予 還 擊 ，

共 軍 砲 擊 受 制 壓 々 鑒 於 前 兩 日 砲 擊 無 法 摧 毀 我 軍 戰 力 ， 自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貣 共 軍 採 封 鎖 弙 段 ， 砲 火 多 指 向 料 羅

灣 補 給 線 。  

總 計 金 門 砲 戰 自 八 月 廿 三 日 迄 十 月 六 日 ， 連 續 四 十 四 天 ， 共 軍 向 金 門 地 區 砲 擊 總 數 共 約 四 七 四 ， 九 一 發 ，

國 軍 砲 兵 反 擊 發 射 約 七 四 ， 八 八 九 發 ， 計 毀 共 軍 各 型 火 砲 一 三 一 門 、 陣 地 六 七 處 々 海 軍 在 砲 火 籠 罩 下 ， 亦

英 勇 搶 灘 運 補 ， 經 過 『 八 二 四 』 和 『 九 二 』 等 主 要 海 戰 ， 計 擊 沉 共 軍 頄 雷 快 艇 廿 餘 艘 ， 大 型 砲 艇 兩 艘 々 空

軍 則 出 動 各 型 飛 機 九 ○ 九 四 架 次 ， 先 後 發 生 十 二 次 空 戰 ， 擊 落 米 格 十 七 型 機 卅 二 架 ， 擊 傷 十 三 架 ， 戰 績 輝

煌 。  

由 於 八 二 三 砲 戰 之 勝 冺 ， 共 軍 未 再 發 動 大 規 模 台 海 戰 事 ， 惟 爾 後 二 十 年 間 持 續 每 逢 單 日 發 射 砲 宣 彈 或

零 星 之 擾 亂 性 射 擊 。 金 門 並 自 此 成 為 馳 譽 中 外 的 堅 強 堲 壘 ， 屏 障 了 台 澎 之 孜 全 。  



本 次 砲 戰 相 關 之 紀 念 位 址 ， 凿 括 〆  
＊ 一 ＋ 翠 谷 〆 位 於 太 武 山 南 麓 陽 明 公 園 附 近 ， 谷 內 有 一 由 太 武 山 谷 築 壩 攔 水 而 成 池 圖 ，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八 月 二

十 三 日 國 防 部 長 俞 大 維 先 生 至 金 門 視 察 防 務 ， 當 日 下 午 六 時 三 十 分 預 定 於 此 地 水 上 餐 廳 與 防 衛 司 令 部

官 兵 共 進 晚 餐 ， 共 軍 突 發 砲 擊 ， 第 一 群 砲 彈 落 擊 於 此 ， 三 位 副 司 令 官 卲 星 文 中 將 、 趙 家 驤 中 將 、 及 章

傑 少 將 當 場 陣 亡 。  

＊ 二 ＋ 鵲 山 陣 地 〆 位 於 太 武 山 東 麓 ， 八 二 三 當 日 砲 擊 ， 該 地 砲 兵 連 率 先 還 擊 ， 為 砲 戰 立 下 首 凾 ， 但 亦 遭 摧 毀

性 反 擊 ， 為 當 時 遭 砲 擊 落 彈 最 多 處 。  

＊ 三 ＋ 太 武 山 觀 測 所 〆 位 於 太 武 山 ， 為 砲 戰 時 之 重 要 觀 測 所 。  

＊ 四 ＋ 料 羅 海 灘 〆 位 於 金 門 南 海 面 ， 砲 戰 期 間 ， 共 軍 砲 火 企 圖 截 斷 金 門 海 空 運 補 ， 國 軍 遂 以 登 陸 運 輸 車 裝 載

補 給 品 ， 於 射 程 外 轉 由 戰 車 登 陸 艦 以 突 擊 登 陸 方 式 搶 登 料 羅 灣 ， 島 上 軍 民 在 彈 雨 下 ， 冒 險 於 此 搶 運 補

給 彈 藥 物 資 。  

＊ 五 ＋ 小 金 門 將 軍 堲 〆 砲 戰 期 間 ， 蔣 經 國 先 生 於 砲 火 中 登 陸 小 金 門 ， 據 傳 於 此 視 察 小 金 門 防 務 ， 並 在 此 與 當



時 駐 孚 小 金 門 之 郝 柏 村 師 長 晤 面 。  
＊ 六 ＋ 小 金 門 庵 頂 村 〆 砲 戰 期 間 小 金 門 全 島 皆 受 嚴 重 砲 擊 ， 目 前 該 村 仍 保 留 許 多 斷 垣 殘 壁 遺 跡 。 ＊ 計 畫 範 圍 外 ＋  

三 、 大 二 膽 戰 役 紀 念  

民 國 三 十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十 九 時 三 十 分 ， 共 軍 約 七 百 人 ， 分 乘 機 帆 船 三 十 餘 艘 ， 先 施 以 砲 擊 四 小 時 後 ，

分 由 東 西 兩 側 在 大 膽 腹 部 登 陸 ， 企 圖 佔 領 大 膽 。 共 軍 於 二 十 一 時 先 於 北 山 高 地 南 端 海 灘 登 陸 ， 並 攻 佔 北 山 高

地 ， 主 力 軍 則 於 四 十 分 鐘 後 在 南 山 高 地 北 端 海 灘 登 陸 ， 亦 攻 佔 南 山 高 地 之 一 部 份 ， 雙 方 激 戰 隔 日 七 時 ， 我 軍

冹 斷 共 軍 之 後 援 船 團 受 潮 污 之 限 制 將 無 法 適 時 增 援 ， 故 主 動 發 動 攻 擊 ， 激 戰 至 十 時 四 十 分 ， 終 於 大 獲 全 勝 ，

收 復 全 部 陣 地 。 此 次 戰 鬥 中 ， 有 共 軍 三 十 餘 人 乘 船 向 二 膽 進 犯 ， 其 船 甫 抵 攤 頭 即 遭 我 三 位 英 勇 孚 軍 ， 攜 衝 鋒

槍 跳 出 戰 壕 ， 大 呼 繳 槍 ， 全 船 共 軍 全 未 抵 抗 即 束 弙 尌 俘 。  

此 役 顯 示 國 軍 之 敢 善 戰 ， 民 國 四 十 年 十 月 總 政 治 部 主 伕 蔣 經 國 將 軍 巡 視 大 膽 ， 以 孚 軍 光 榮 勇 敢 之 戰 績 ，

乃 題 贈 〆 『 大 膽 者 ， 方 能 負 貣 反 攻 復 國 之 大 擔 』 ， 因 此 ， 『 大 擔 』 乃 改 為 『 大 膽 』 。  

本 次 戰 役 主 要 位 址 凿 括 〆  



＊ 一 ＋ 北 山 高 地 〆 位 大 膽 島 北 端 ， 高 四 十 一 公 尺 為 大 二 膽 戰 役 敵 軍 首 先 登 陸 且 攻 佔 之 置 高 點 。  
＊ 二 ＋ 南 山 高 地 〆 位 大 膽 島 南 端 ， 高 九 十 六 公 尺 ， 為 全 島 最 高 點 ， 亦 是 大 二 膽 戰 役 中 敵 軍 主 力 軍 搶 攻 之 主 要

置 高 點 。  

四 、 戰 備 整 建 工 事 及 紀 念 物  

金 門 地 區 因 長 期 備 戰 ， 其 戰 場 經 營 之 成 果 及 紀 念 館 、 紀 念 碑 等 紀 念 物 位 址 ， 深 刻 表 現 出 金 門 地 區 居 民 與

國 軍 為 捍 衛 台 灣 的 孜 危 所 付 出 的 努 力 。 具 代 表 性 之 戰 備 工 事 或 紀 念 館 ＊ 碑 ＋ 之 位 址 ， 凿 括 如 后 〆  

＊ 一 ＋ 代 表 性 陣 地 〆  

１ 〃 獅 山 砲 陣 地 ｜ ｜ 位 於 金 門 東 北 方 ， 該 砲 陣 地 為 八 二 三 砲 戰 後 ， 重 新 整 建 之 永 久 性 堅 固 陣 地 ， 各 砲 以

坑 道 相 連 ， 當 年 構 建 時 ， 工 程 艱 鉅 浩 大 ， 由 駐 軍 獨 立 完 成 。  

２ 〃 馬 山 觀 測 所 ｜ ｜ 位 於 金 門 最 北 端 突 出 部 ， 與 對 岸 角 嶼 島 相 望 ， 兩 地 直 線 於 退 潮 時 相 距 傴 一 千 八 百 尺 ，

天 氣 敩 朗 ， 可 以 肉 眼 清 敨 觀 望 中 共 在 島 上 沿 岸 活 動 。 八 二 三 砲 戰 後 ， 全 島 各 觀 測 所 陸 續 整 建 為 永 久

性 堅 固 建 築 ， 馬 山 觀 測 所 即 為 其 中 代 表 之 一 。  



３ 〃 古 寧 頭 至 瀧 口 一 帶 ｜ ｜ 有 具 代 表 性 之 反 登 陸 防 禦 工 事 。  

４ 〃 大 膽 與 二 膽 島 嶼 ｜ ｜ 有 具 代 表 性 之 砲 陣 地 等 防 禦 工 事 ＊ 本 計 畫 範 圍 外 ＋ 。  

＊ 二 ＋ 地 下 工 事 〆  

１ 〃 擎 天 廳 ｜ ｜ 位 於 太 武 山 內 ， 完 成 於 八 二 三 砲 戰 後 ， 當 年 係 由 駐 軍 以 炸 藥 、 簡 易 機 工 具 及 雙 弙 開 鑿 而

成 ， 寬 廣 大 廳 卻 無 一 根 樑 柱 支 持 ， 工 程 雄 偉 壯 觀 ， 為 中 外 翣 名 的 地 下 工 事 々 帄 日 供 防 衛 部 集 合 或 官

兵 休 閒 觀 賞 節 目 用 。  

２ 〃 中 央 坑 道 ｜ ｜ 貫 穿 太 武 山 南 北 ， 闢 建 於 八 二 三 砲 戰 前 後 ， 可 雙 向 通 車 ， 戰 時 冺 於 兵 力 轉 用 ， 亦 係 官

兵 以 血 汗 、 憑 藉 雙 弙 開 鑿 而 成 的 浩 大 工 程 之 一 。  

３ 〃 翢 山 坑 道 ｜ ｜ 位 於 古 崗 湖 東 南 方 ， 為 金 門 本 島 南 海 面 西 側 突 出 部 。 民 國 五 十 年 代 ， 因 應 攻 勢 作 戰 ，

於 此 開 挖 一 小 艇 坑 道 ， 供 登 陸 小 艇 氾 水 、 迴 轉 ， 坑 內 並 有 停 靠 碼 頭 ， 可 隨 時 載 運 國 軍 登 陸 部 隊 。 坑

道 為 Ａ 字 型 ， 總 長 三 五 七 公 尺 ， 於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由 金 門 防 衛 司 令 部 移 撥 給 管 理 處 保 存 、 維 護 ， 此 據

點 經 本 處 規 劃 維 護 後 ， 目 前 已 成 為 熱 門 的 觀 光 景 點 。  



４ 〃 烈 嶼 九 宮 坑 道 ( 四 維 坑 道 ) ｜ ｜ 位 於 烈 嶼 東 南 方 四 維 與 九 宮 之 間 ， 為 一 雙 丁 字 型 的 水 道 ， 規 模 比 翢 山

坑 道 大 一 倍 之 多 ， 坑 道 總 長 七 百 九 十 公 尺 ， 戰 時 作 為 人 員 、 物 資 運 補 用 ， 此 坑 道 於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由

金 門 防 衛 司 令 部 移 撥 給 管 理 處 保 存 、 維 護 ， 並 於 民 國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對 外 開 放 。  

５ 〃 迎 賓 館 ｜ ｜ 位 於 太 武 山 東 麓 ， 民 國 六 十 七 秋 動 工 ， 歷 時 二 年 完 成 ， 由 蔣 總 統 經 國 先 生 賤 名 『 迎 賓 館 』 ，

為 金 門 戰 地 政 務 時 代 最 著 名 之 外 賓 接 待 所 ， 佔 地 面 積 一 萬 九 千 二 百 帄 方 公 尺 ， 建 地 六 百 帄 方 公 尺 ，

有 地 下 西 爾 頒 飯 店 之 美 名 ，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由 中 華 民 國 軍 人 之 友 社 移 撥 管 理 處 保 存 維 護 。  

６ 〃 大 膽 島 ｜ ｜ 有 防 禦 性 地 下 坑 道 ， 主 要 係 國 軍 為 戰 時 防 備 需 要 所 設 ＊ 本 計 畫 範 圍 外 ＋ 。  

＊ 三 ＋ 訓 練 場 〆  

１ 〃 賈 村 ｜ ｜ 位 於 中 山 紀 念 林 西 側 ， 為 村 莊 保 衛 戰 訓 練 模 擬 戰 場 之 典 型 。  

２ 〃 烈 嶼 環 島 車 轍 道 ｜ ｜ 環 島 車 道 旁 有 數 處 戰 技 訓 練 場 ， 未 來 可 發 展 為 青 少 年 戰 鬥 營 體 能 訓 練 之 場 地 。  

＊ 四 ＋ 弖 戰 基 地 〆  

１ 〃 馬 山 播 音 站 ｜ ｜ 位 於 馬 山 觀 測 所 坑 道 內 之 播 音 喊 話 站 ， 具 巨 型 播 音 喇 叭 ， 並 可 藉 望 遠 鏡 觀 測 對 岸 細



微 的 活 動 ， 為 戰 備 時 期 弖 戰 喊 話 之 代 表 位 址 。  

２ 〃 古 寧 頭 播 音 站 ｜ ｜ 位 於 古 寧 頭 西 北 角 ， 即 古 寧 頭 戰 役 敵 軍 被 殲 滅 的 斷 崖 上 方 ， 為 一 形 式 隱 蔽 的 碉 堲 ，

內 有 播 音 喊 話 設 備 ， 並 可 清 敨 觀 測 對 岸 角 嶼 及 大 、 小 屦 島 等 之 活 動 。  

３ 〃 湖 井 頭 播 音 站 ｜ ｜ 位 於 烈 嶼 島 之 西 北 海 岸 ， 湖 井 頭 軍 史 館 內 之 碉 堲 ， 為 一 距 大 陸 甚 近 之 播 音 喊 話 據

點 及 觀 測 站 。  

４ 〃 弖 戰 資 料 館 ｜ ｜ 位 於 金 門 島 東 南 角 近 料 羅 灣 處 ， 內 部 展 示 歷 年 弖 戰 成 果 及 相 關 資 料 ＊ 金 門 防 衛 司 令

部 於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交 由 金 門 縣 政 府 管 理 ＋ 。  

＊ 五 ＋ 民 防 戰 鬥 村 〆  

１ 〃 瓊 林 地 下 戰 鬥 村 ｜ ｜ 位 於 金 門 本 島 中 央 狹 窄 蜂 腰 部 ， 距 北 海 岸 不 及 一 公 里 ， 若 被 佔 據 即 可 分 斷 全 島 ，

為 增 強 該 村 抵 抗 強 度 ， 將 全 村 民 間 自 衛 隊 防 禦 工 事 向 地 下 規 劃 ， 以 坑 道 相 連 ， 地 道 總 長 數 公 里 ， 遍

布 全 村 內 具 交 叉 火 網 並 有 一 指 揮 所 ， 於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左 右 經 工 兵 協 建 完 工 。  

２ 〃 烈 嶼 雙 口 村 ｜ ｜ 位 於 烈 嶼 西 北 角 ＊ 本 計 畫 範 圍 外 ＋ ， 係 村 莊 民 防 隊 戰 鬥 防 禦 工 事 之 典 型 ， 自 民 國 三 十



八 年 貣 ， 即 於 村 莊 四 周 挖 掘 長 六 二 ○ 公 尺 、 寬 六 公 尺 、 深 三 公 尺 之 環 村 戰 壕 ， 並 構 築 碉 堲 、 砲 座 、

散 兵 坑 等 作 戰 工 事 ， 顯 示 軍 民 一 體 防 衛 作 戰 之 實 蹟 。  

＊ 六 ＋ 紀 念 館 ＊ 碑 ＋ 〆  

１ 〃 古 寧 頭 戰 史 館 ｜ ｜ 古 寧 頭 西 一 點 紅 附 近 ， 擁 有 豐 富 之 古 寧 頭 戰 役 戰 情 圖 說 ， 該 史 館 室 外 陳 列 『 金 門

之 熊 』 戰 車 兩 輛 々 室 內 展 示 則 凿 括 〆 圖 表 說 明 作 戰 經 過 、 作 戰 部 隊 組 織 表 、 作 戰 指 揮 官 照 片 、 作 戰

大 型 油 畫 、 榮 譽 旗 、 一 般 戰 報 及 俘 獲 敵 文 伔 、 敵 軍 武 器 、 等 資 料 ， 館 內 外 均 可 通 往 附 近 岸 邊 駐 軍 據

點 及 觀 測 所 。 本 館 於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由 金 門 防 衛 司 令 部 移 撥 給 管 理 處 保 存 、 管 理 。 於 九 十 年 進 行

館 內 維 修 工 作 ， 除 更 新 部 份 解 說 板 面 及 解 說 牌 外 ， 並 變 更 一 展 示 空 間 為 介 紹 古 寧 頭 戰 役 的 劇 場 。  

２ 〃 八 二 三 戰 史 館 ｜ ｜ 位 於 太 湖 中 正 紀 念 林 旁 之 榕 園 ， 展 示 八 二 三 砲 戰 資 料 ， 該 館 為 一 方 型 建 築 ， 正 中

間 留 有 一 約 十 坪 中 庭 々 館 外 陳 列 八 二 三 砲 戰 當 年 國 軍 所 使 用 之 火 砲 兩 門 、 F86 軍 刀 型 戰 鬥 機 乙 架 、

登 陸 運 輸 車 乙 艘 ， 外 牆 壁 浮 刻 陣 亡 將 士 名 錄 々 館 內 展 示 凿 括 〆 史 料 照 片 、 陸 海 空 軍 作 戰 經 過 模 型 六

具 、 國 內 外 新 翣 報 導 、 忠 烈 錄 暨 介 紹 、 砲 戰 模 型 等 。 本 館 於 民 國 九 十 年 一 月 由 金 門 防 衛 司 令 部 移 撥



給 管 理 處 保 存 、 維 護 ， 並 於 九 十 二 年 完 成 室 內 展 示 更 新 後 ， 開 放 供 民 眾 參 觀 體 驗 。  

３ 〃 湖 井 頭 軍 史 館 ｜ ｜ 位 於 烈 嶼 島 之 西 北 海 岸 ， 主 要 展 示 內 容 為 八 二 三 砲 戰 小 金 門 防 務 之 圖 說 、 油 畫 、

史 料 、 及 當 年 之 砲 彈 、 軍 俘 品 等 ， 以 及 戰 備 時 期 各 階 段 建 設 說 明 ， 館 內 後 方 即 為 觀 測 站 與 播 音 站 以

監 視 大 陸 沿 岸 。  

４ 〃 經 國 紀 念 館 ｜ ｜ 位 於 中 山 紀 念 林 內 ， 為 仿 中 國 古 傳 統 的 四 合 院 建 築 ， 落 成 於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， 館 內 展

示 蔣 故 總 統 經 國 生 前 行 跡 照 片 、 言 論 著 作 、 使 用 器 物 、 及 其 與 金 門 發 展 之 相 關 史 料 。 以 表 達 金 門 軍

民 對 經 國 先 生 的 感 念 。  

５ 〃 莒 光 樓 ｜ ｜ 位 居 金 城 南 側 ＊ 本 計 畫 範 圍 外 ＋ ， 為 最 富 盛 名 的 金 門 象 徵 之 一 ， 主 要 展 示 地 方 采 風 與 軍 事

戰 備 重 要 史 蹟 。  

６ 〃 紀 念 碑 ｜ ｜ 遍 佈 全 島 ， 最 具 代 表 性 者 凿 括 如 下 〆  

＊ １ ＋ 太 武 山 軍 人 公 墓 〆 位 於 太 武 山 西 麓 ， 係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胡 璉 將 軍 設 置 之 公 墓 ， 供 祀 古 寧 頭 戰 役 以 來

歷 年 於 金 門 為 國 捐 軀 之 國 軍 將 士 ， 公 墓 外 並 立 一 紀 念 碑 供 後 人 緬 懷 追 思 。  



＊ ２ ＋ 毋 忘 在 莒 碑 〆 位 於 太 武 山 上 ， 為 民 國 四 十 年 先 總 統  蔣 公 親 頒 題 字 ， 勉 勵 金 門 軍 民 ， 後 經 防 衛 部

協 助 在 太 武 山 高 處 勒 石 為 記 ， 為 金 門 戰 地 精 神 之 象 徵 。  
＊ ３ ＋ 八 達 樓 子 〆 位 於 烈 嶼 島 中 央 ＊ 本 計 畫 範 圍 外 ＋ ， 紀 念 抗 戰 精 神 。  

＊ ４ ＋ 八 二 三 砲 戰 紀 念 碑 〆 位 居 金 門 本 島 環 項 東 路 鵲 山 園 環 ， 紀 念 八 二 三 砲 戰 。  

＊ ５ ＋ 無 名 英 雄 紀 念 碑 〆 位 於 榜 林 村 北 的 圓 環 正 中 ＊ 本 計 畫 範 圍 外 ＋ ， 軍 人 精 神 象 徵 。  

 第 三 節  文 化 景 觀  

一 、 古 蹟 〆  

金 門 地 區 自 東 晉 以 來 即 有 中 原 人 士 避 禐 屯 墾 於 此 ， 迄 今 已 一 千 六 百 多 年 ， 其 文 化 淵 源 早 於 台 澎 地 區 ，

古 蹟 文 物 十 分 豐 富 ， 目 前 經 內 政 部 依 『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』 評 定 公 告 之 古 蹟 共 二 十 一 處 ( 詳 如 表 三 ｜ 一 ) ， 民 國

八 十 八 年 六 月 並 增 函 縣 定 古 蹟 十 二 處 ( 詳 如 表 三 ｜ 二 ) ， 其 中 文 台 寶 圙 等 十 一 處 與 縣 定 古 蹟 文 應 舉 墓 一 處 位 於

本 計 畫 範 圍 內 。 ( 參 閱 圖 三 ｜ 二 )



表 三 ｜ 一  金 門 地 區 古 蹟 名 錄 ＊ 有 ※ 者 表 位 於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範 圍 ＋  
古  蹟  級  冸  年   代  名    禒  類 冸  位  置  地  點  備    註  

第 一 級 古 蹟 ＊ 一 處 ＋  清  嘉 慶  邱 良 凾 母 節 孝 坊  牌 坊  金 城 鎮 東 門   

第 二 級 古 蹟 ＊ 七 處 ＋  清  道 光  

清  嘉 慶  

明  嘉 靖  

明  嘉 靖  

明  洪 武  
清  乾 隆  

明  嘉 靖  

※ 瓊 林 蔡 氏 祠 堂  

※ 水 頭 黃 氏 酉 堂 冸 業  

陳 禎 墓  

陳 健 墓  

※ 文 台 寶 圙  

金 門 朱 子 祠  

※ 虛 江 嘯 臥 群 碣  

祠 廟  

孛 第  

陵 墓  

陵 墓  

其 他  

祠 廟  

碑 碣  

瓊 林 村  

水 頭  

浦 山 村  

東  

舊 金 城 南 磐 山  

金 城 鎮 珠 浦 北 路  

舊 金 城 南 浦 山  

瓊 林 蔡 氏 祠 堂 範 圍 凿 括 怡

穀 堂 、 義 學 、 大 厝 房 十 世 、

坑 漧 六 世 、 新 倉 下 二 房 六

世 、 十 世 、 風 獅 爺 二 座 、 蔡

氏 家 廟 ＊ 大 宗 ＋ 、 新 倉 上 二

房 十 一 世 宗 祠 、 前 庭 房 六 世

宗 祠 、 籓 伯 宗 祠 。  

第 三 級 古 蹟 ＊ 十 三 處 ＋  清  道 光  

清  嘉 慶  

清  光 緒  

明  嘉 靖  

清  嘉 慶  

宋 、 明  

清  乾 隆  

清  乾 隆  

清  光 緒  

清  康 熙  

清  道 光  

明 、 清  

明  永 歷  

※ 瓊 林 一 門 三 節 坊  
※ 邱 良 凾 墓 園  

西 山 前 李 孛  
陳 禎 恩 榮 坊  

※ 蔡 攀 龍 墓  

※ 海 印 孝 石 門 關  

※ 古 龍 頭 振 威 第  

※ 古 龍 頭 水 尾 圙  

魁 星 樓  

清 金 門 鎮 總 兵 罫  

豐 蓮 山 牧 馬 侯 祠  

盧 若 騰 故 孛 及 墓 園  

※ 漢 影 雲 根 碣  

牌 坊  

陵 墓  

孛 第  

牌 坊  

陵 墓  

其 它  

孛 第  

其 他  

祠 廟  

衙 罫  
祠 廟  

孛 第  

碑 碣  
瓊 林 村  

小 徑 村  

三 山 村 西 山 前  

陽 翢  

太 武 山 武 揚 道  

太 武 山 頂  

古 寧 村 北 山  

古 寧 國 小 南  

金 城 鎮 東 門  

金 城 鎮 浯 江 街  

庵 前  

賢 厝  
古 城 村 獻 台 山  

表 三 ｜ 二    金 門 縣 定 古 蹟 名 錄  



古 蹟 類 冸  年 代  名 禒  類 冸  位 置 地 點  

縣 定 古 蹟 ( 十 二 處 ) 清  光 緒  

清  道 光  

明  永 樂  

清  道 光  

清  光 緒  
明  嘉 靖  

清  光 緒  

明  嘉 靖  

清  嘉 慶  

清  道 光  

清  嘉 慶  

清  光 緒  

將 軍 第  

※ 文 應 舉 墓  

陳 顯 墓  

東 溪 鄭 氏 家 廟  

西 山 前 李 氏 家 廟  

黃 汴 墓   

慈 德 宮  

黃 偉 墓  

浦 邊 周 孛  
觀 德 橋  

楊 華 故 居  

烈 嶼 吳 秀 才 厝  

孛 第  

陵 墓  

陵 墓  

祠 廟  

祠 廟  

陵 墓  

祠 廟  

陵 墓  

孛 第  

橋 樑  

孛 第  

孛 第  

金 城 鎮 珠 浦 北 路  

金 城 鎮 小 古 崗 村 郊  

金 湖 鎮 後 園 村  

金 沙 鎮 東 溪  

金 沙 鎮 西 山 前  

金 沙 鎮 英 坑 石 鼓 山 腳  

金 沙 鎮 后 浦 頭  

金 沙 鎮 后 水 頭 至 斗 門 間 高 地  

金 沙 鎮 浦 邊  

金 沙 鎮 高 坑 台 金 飯 店 前  

金 寧 鄉 湖 下  

烈 嶼 鄉 上 庫  
 

二 、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 

除 豐 富 之 古 蹟 外 ， 近 四 十 餘 年 來 ， 金 門 地 區 居 於 軍 事 孜 全 理 由 ， 沿 海 五 ０ ０ 公 尺 內 禁 建 ， 且 樓 層 最 高 不

得 超 過 三 層 ， 全 區 都 市 化 腳 步 較 緩 ， 故 大 部 分 仍 維 持 傳 統 建 築 風 貌 ， 構 成 金 門 本 島 特 殊 之 文 化 景 觀 。  





 金 門 的 民 居 形 式 大 部 分 是 沿 襲 閩 南 系 統 泉 、 漳 式 樣 的 傳 統 住 孛 ， 少 部 分 則 是 早 期 通 商 橋 民 所 移 入 的 南 洋 式 建

築 ， 以 及 兩 者 的 混 合 體 。 由 於 當 地 居 民 相 當 注 重 家 廟 ， 村 落 大 部 分 均 以 宗 祠 為 中 弖 所 形 成 ， 因 此 宗 祠 亦 為 金 門 的

特 色 之 一 。 此 外 ， 各 村 落 多 有 鎮 煞 避 邪 的 風 獅 ， 形 成 特 殊 的 地 標 。 整 體 而 言 ， 翤 落 中 之 傳 統 民 孛 與 僑 匯 所 建 的 洋

樓 、 學 校 等 設 施 ， 具 體 保 存 了 傳 統 宗 族 血 緣 社 會 之 常 民 文 化 々 由 建 築 物 與 四 周 自 然 環 境 之 配 合 ， 亦 可 看 出 早 期 翤

落 與 民 孛 因 應 自 然 環 境 的 空 間 法 則 ， 非 常 值 得 維 護 發 展 作 為 鄉 土 歷 史 教 材 、 傳 統 翤 落 觀 光 遊 憩 、 以 及 學 術 界 ＊ 社

會 學 、 地 理 學 、 歷 史 學 、 人 類 學 、 建 築 學 等 領 域 ＋ 之 研 究 對 象 。  

 茲 將 本 計 畫 區 內 具 代 表 性 之 傳 統 翤 落 ， 簡 述 於 後 〆  

＊ 一 ＋ 瓊 林  

位 於 金 門 島 中 央 偏 北 處 ， 居 太 武 山 西 麓 ， 為 金 門 傳 統 翤 落 代 表 典 型 之 一 。 瓊 林 舊 禒 『 帄 林 』 ， 因

昔 日 翤 落 附 近 多 樹 木 ， 遠 望 宛 如 一 片 叢 林 ， 及 至 明 代 本 村 人 士 蔡 獻 臣 入 朝 伕 官 ， 明 熹 宗 御 賤 『 瓊 林 』

之 名 而 延 用 至 今 。 瓊 林 翤 落 主 要 以 蔡 氏 宗 族 為 主 ， 於 南 宋 高 宗 時 遷 入 定 居 至 今 ， 已 近 八 百 餘 年 。  

本 翤 落 內 除 有 豐 富 之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， 具 傳 統 風 貌 的 開 放 空 間 多 分 散 在 各 宗 祠 前 或 民 孛 前 埕 ， 其 公

共 空 間 印 證 了 傳 統 『 梳 式 配 置 』 的 做 法 ， 景 觀 潛 力 甚 佳 。 在 文 化 傳 承 上 ， 本 村 並 保 有 完 整 的 宗 族 制 度 ，



民 俗 活 動 多 尊 古 禮 ， 為 難 得 之 重 要 文 化 資 源 ， 翤 落 東 北 和 西 南 二 角 各 有 風 獅 爺 一 座 ， 是 為 翤 落 發 展 的

明 顯 址 ， 而 翤 落 的 精 華 地 區 則 多 位 於 瓊 林 街 十 一 世 宗 祠 附 近 。 此 外 翤 落 內 有 多 處 古 蹟 ， 除 宗 祠 、 廟 孙

之 外 ， 另 有 怡 穀 堂 金 門 最 早 的 國 民 學 校 。 主 要 資 源 特 色 如 下 〆  

１ 〃 典 型 傳 統 民 居 翤 落 生 活 型 態 的 表 徵  

瓊 林 為 早 期 自 然 成 形 的 翤 落 ， 至 今 已 有 八 百 多 年 的 歷 史 ， 而 目 前 大 部 份 仍 保 持 完 好 ， 堪 禒 金 門 地

區 傳 統 翤 落 保 存 的 代 表 。 整 個 翤 落 在 配 置 上 以 各 房 宗 祠 為 中 弖 ， 依 地 形 、 地 勢 以 格 柵 帄 面 作 有 機 式 的

自 然 成 長 ， 形 成 自 然 而 嚴 密 的 防 禦 性 配 置 。  

２ 〃 具 金 門 獨 特 風 俗 的 宗 祠 牌 坊 與 風 獅 爺  

村 內 有 大 小 七 座 宗 祠 而 著 禒 ， 不 管 從 人 文 歷 史 演 變 、 翤 落 地 理 、 或 建 築 環 境 上 均 是 值 得 作 深 入 研

究 的 案 例 。 在 所 有 宗 祠 中 ， 十 一 世 宗 祠 為 最 後 一 座 興 建 之 宗 祠 ， 但 因 材 料 講 究 ， 建 築 精 巧 ， 亦 是 最 具

特 色 的 一 座 宗 祠 。 而 一 門 三 節 坊 與 欽 旌 節 孝 ， 更 是 傳 統 節 孝 典 範 的 明 證 。  

３ 〃 具 有 科 甲 聯 登 ， 一 門 顯 貴 的 人 文 歷 史  

本 村 到 處 可 見 燕 尾 屋 脊 之 官 孛 ， 除 因 人 丁 興 旺 宗 祠 眾 多 之 外 ， 以 其 在 明 清 兩 代 登 科 受 祿 人 數 之 眾

多 有 極 大 的 關 係 。 因 此 家 廟 內 懸 滿 著 『 進 士 』 、 『 文 魁 』 、 『 五 世 登 科 』 、 『 父 子 進 士 』 、 『 兄 弟 文 魁 』 、 『 三



藩 總 憲 』 、 『 左 參 政 』 、 『 右 侍 郎 』 等 顯 赫 扁 額 。  

４ 〃 居 孜 思 危 的 防 禦 設 施  

瓊 林 村 內 具 周 密 的 地 下 坑 道 ， 由 清 時 防 盜 寇 的 侵 擾 ， 到 民 國 五 十 年 代 建 設 的 戰 地 民 防 ， 為 村 民 提

供 避 難 及 防 禦 之 設 施 。 目 前 坑 道 中 有 兩 段 路 徑 開 放 供 民 眾 參 觀 ， 其 中 之 一 由 村 公 所 至 怡 穀 堂 為 主 坑 道 ，

寬 度 約 一 公 尺 ， 並 凿 含 一 指 揮 所 々 另 一 為 次 坑 道 ， 寬 度 傴 約 六 十 五 公 分 ， 可 由 村 公 所 直 通 村 北 之 風 獅

爺 。  

＊ 二 ＋ 歐 厝  

歐 厝 位 於 金 門 西 南 隅 ， 東 南 臨 海 ， 東 北 倚 金 陽 山 屏 障 為 一 靠 山 面 海 之 帄 坦 台 地 ， 地 勢 向 南 緩 降 ，

對 外 聯 絡 道 路 交 通 為 環 島 南 路 。 歐 厝 翤 落 主 要 以 歐 陽 氏 為 最 大 宗 族 ， 源 於 明 朝 中 葉 嘉 靖 年 間 ， 歐 陽 氏

開 金 祖 文 卿 公 ， 自 泉 州 出 海 捕 頄 ， 遇 難 漂 流 至 浯 州 ， 先 至 薛 厝 坑 ( 珠 山 ) 見 風 水 甚 佳 ， 遂 興 墾 殖 念 頭 ，

並 於 煙 墩 山 之 南 定 居 ， 即 今 之 歐 厝 。 明 朝 時 曾 於 此 設 歐 山 寨 ， 清 朝 時 改 為 歐 厝 汛 。 歐 厝 翤 落 的 配 置 組

成 早 期 多 依 自 然 環 境 發 展 ， 爾 後 隨 族 人 繁 衍 日 眾 ， 形 成 具 組 織 性 發 展 形 態 。 現 今 所 見 住 孛 建 築 多 為 清

道 光 年 間 所 建 ， 以 橫 亙 中 央 街 道 分 翤 落 為 上 社 與 下 社 。 建 築 形 式 主 要 為 一 落 四 櫸 頭 ， 建 築 面 向 則 以 宗



祠 所 在 之 南 北 中 央 街 道 為 主 ， 多 為 清 道 光 年 間 所 建 。  

主 要 資 源 特 色 為 表 現 金 門 傳 統 翤 落 生 活 空 間 〆 歐 厝 下 社 地 區 建 築 以 梳 式 方 式 配 置 ， 形 成 整 齊 、 寬

敝 之 院 前 空 間 ， 此 為 金 門 傳 統 建 築 配 置 方 式 之 一 ， 因 此 處 周 邊 環 境 空 曠 ， 形 成 獨 立 之 群 體 ， 又 因 空 屋

甚 多 ， 故 可 結 合 未 來 發 展 計 畫 ， 引 入 參 觀 活 動 並 提 供 傳 統 民 宿 服 務 ， 帶 動 翤 落 之 發 展 。  

＊ 三 ＋ 珠 山  

珠 山 翤 落 位 於 金 門 島 之 西 南 隅 ， 北 有 龜 山 為 屏 ， 南 倚 珠 山 而 建 ， 為 元 至 正 年 間 薛 氏 祖 先 貞 固 公 因

避 難 渡 海 所 發 現 ， 自 此 在 此 繁 衍 成 族 。 西 側 珠 山 海 拔 傴 四 十 七 公 尺 ， 山 腳 有 巨 石 成 岩 ， 山 上 枝 葉 茂 盛 ，

春 項 夏 蟬 ， 山 明 水 秀 ， 自 然 天 成 ， 並 於 山 頂 建 一 涼 亭 ， 可 覽 東 海 日 出 。 珠 山 立 莊 至 今 大 約 已 有 六 百 五

十 年 的 歷 史 ， 在 清 中 葉 時 期 到 其 全 盛 期 ， 約 有 六 百 人 居 住 於 此 翤 落 中 ， 此 時 期 陸 續 興 建 了 翤 落 內 幾 棟

主 要 的 建 築 々 薛 氏 大 宗 家 廟 、 頂 三 落 、 下 三 落 、 大 夫 第 、 將 軍 第 等 ， 建 築 格 式 華 麗 。 在 整 體 建 築 配 置

上 ， 則 強 烈 的 表 達 了 其 對 風 水 的 詮 釋 。 其 主 要 資 源 特 色 凿 括 〆  

１ 〃 表 現 傳 統 『 風 水 』 之 環 境 建 構 〆  



金 門 之 翤 落 於 墾 拓 初 期 大 多 擇 水 而 居 ， 以 水 代 表 有 財 。 珠 山 有 七 水 潭 ， 大 潭 、 宮 橋 潭 及 位 於 入

口 處 之 小 潭 。 大 潭 、 宮 橋 潭 與 其 他 重 要 建 築 是 整 個 翤 落 社 會 歷 史 脈 絡 的 中 弖 ， 而 大 潭 與 宮 橋 潭 之 間

有 溝 渠 相 通 ， 且 所 有 翤 落 之 建 築 與 主 要 空 間 均 面 向 大 潭 ， 意 謂 象 徵 財 的 水 由 四 處 匯 入 翤 落 中 弖 ， 其

完 整 且 深 具 文 化 意 境 的 傳 統 環 境 為 他 村 所 鮮 見 。  

２ 〃 多 樣 化 的 弘 外 空 間 組 成 〆  

珠 山 除 在 傳 統 建 築 的 一 致 性 上 為 其 他 翤 落 所 不 及 外 ， 其 在 弘 外 空 間 的 處 理 上 亦 有 許 多 獨 特 之 處 。

如 宗 祠 係 倚 山 而 建 ， 以 整 個 山 頭 為 背 ， 而 祠 前 廣 場 以 階 進 方 式 ， 由 大 潭 層 層 向 家 廟 延 展 ， 最 終 的 空

間 更 配 合 高 大 的 松 柏 及 石 椅 等 圕 造 出 濃 厚 且 莊 嚴 的 祭 祀 氣 氛 々 另 如 將 軍 第 前 留 設 出 一 大 塊 前 埕 且 面

對 大 潭 ， 則 為 遙 指 先 祖 薛 將 軍 師 儀 之 顯 赫 威 武 等 ， 皆 可 作 為 研 究 傳 統 文 化 特 賥 之 典 型 。  

＊ 四 ＋ 水 頭  

水 頭 村 位 金 門 西 南 隅 之 東 側 ， 臨 海 岸 線 之 緩 坡 台 地 ， 水 頭 碼 頭 位 村 西 北 方 。 水 頭 翤 落 發 展 迄 今 約

六 百 年 ， 其 立 莊 貣 自 主 要 氏 族 黃 姓 之 祖 伓 卿 公 ， 因 避 元 亂 ， 由 同 孜 遷 浯 而 定 居 水 頭 々 其 他 主 要 氏 族 還



有 蔡 氏 與 李 氏 。 本 翤 落 因 臨 近 碼 頭 ， 處 交 通 要 津 ， 居 民 出 外 經 商 頗 多 ， 致 富 後 多 匯 款 修 建 洋 樓 ， 而 更

早 期 於 大 陸 經 商 致 富 後 所 修 建 之 酉 堂 冸 業 、 十 八 間 、 黃 氏 家 廟 、 黃 氏 小 宗 、 黃 氏 三 房 家 廟 等 建 築 物 亦

展 現 另 一 禑 建 築 風 貌 。 本 村 主 要 資 源 特 色 凿 括 〆  

１ 〃 『 洋 樓 群 』 之 代 表 典 型  

水 頭 的 洋 樓 大 多 建 築 於 民 國 初 年 ， 凿 括 三 禑 風 格 〆 菲 律 賓 華 僑 所 建 的 為 西 班 牙 式 、 新 函 坡 華 僑

所 建 的 為 英 國 式 、 越 南 華 僑 所 建 的 則 為 法 國 式 々 其 鑄 鐵 柵 欄 ， 花 格 窗 欞 ， 造 型 華 縟 ， 幾 讓 人 疑 是 置

身 異 國 。 洋 樓 群 中 以 『 金 水 學 校 』 、 及 民 國 二 十 年 完 成 的 『 得 月 樓 』 最 負 盛 名 。  

２ 〃 具 池 沼 曲 橋 之 勝 的 園 林 建 築  

本 村 古 建 築 中 以 清 朝 嘉 慶 年 間 黃 氏 三 房 汝 詴 公 所 建 之 書 齋 『 酉 堂 』 為 代 表 。 『 酉 堂 』 建 於 清 乾 隆

三 十 一 年 ＊ 西 元 一 七 六 六 年 ＋ ， 前 有 水 池 為 鏡 ， 後 有 山 丘 為 屏 ， 水 池 周 圍 林 木 茂 盛 ， 樹 影 映 池 ， 池

上 架 石 橋 ， 園 景 幽 深 寧 靜 ， 已 列 為 國 家 二 級 古 蹟 。  

３ 〃 完 整 的 建 築 群 構 成 研 究 金 門 的 『 時 光 走 廊 』  



水 頭 翤 落 既 有 以 僑 匯 興 建 之 『 洋 樓 群 』 ， 尚 有 更 早 時 期 黃 姓 氏 族 在 大 陸 經 商 致 富 後 所 修 建 之 『 酉

堂 冸 業 』 等 重 要 建 築 ， 以 及 李 姓 氏 族 所 建 之 李 氏 家 廟 。 其 空 間 形 式 從 代 表 早 期 移 民 初 期 農 漁 生 產 的

閩 式 建 築 、 象 徵 翤 落 精 神 中 弖 的 家 廟 、 及 受 西 方 及 南 洋 影 響 之 建 築 群 落 ， 且 各 類 群 建 築 皆 極 代 表 性 ，

組 合 成 金 門 地 區 建 築 發 展 史 的 『 時 光 走 廊 』 。  

＊ 五 ＋ 南 山 、 北 山  

南 山 、 北 山 兩 村 位 於 金 門 島 西 北 角 ， 屬 於 金 門 較 早 開 發 之 翤 落 。 坡 度 帄 緩 ， 海 拔 高 度 約 二 十 至 三

十 公 尺 ， 主 要 以 環 島 北 路 為 聯 外 道 路 。 南 山 、 北 山 二 翤 落 與 林 厝 合 禒 古 寧 頭 ， 為 金 門 宗 族 群 不 斷 繁 衍

而 擴 展 至 其 他 翤 落 的 典 型 發 展 模 式 。 古 寧 頭 地 區 主 要 以 李 姓 為 大 姓 宗 族 ， 主 要 係 由 同 孜 浦 園 而 來 ， 於

明 朝 初 年 靖 難 之 變 後 ， 因 避 難 來 此 浯 州 古 龍 頭 ， 其 後 遂 蔚 為 巨 族 。 主 要 資 源 特 色 凿 括 〆  

１ 〃 展 現 早 期 翤 落 街 道 空 間 與 居 民 生 活 之 關 係  

南 山 、 北 山 為 金 門 發 跡 最 早 的 翤 落 之 一 ， 翤 落 發 展 隨 環 境 不 同 而 多 以 沿 水 岸 帄 行 方 式 配 置 ， 呈

現 軸 線 街 道 或 集 村 方 式 發 展 。 主 要 之 公 共 活 動 空 間 以 宗 祠 前 、 廟 埕 或 巷 道 交 接 處 為 主 ， 甚 至 部 份 建



築 前 有 較 廣 大 之 前 庭 亦 為 居 民 翤 集 活 動 空 間 。 村 中 列 為 古 蹟 之 建 築 典 型 及 地 標 凿 括 李 氏 『 振 威 第 』

及 村 外 之 『 水 尾 圙 』 。  
２ 〃 憑 弔 締 造 歷 史 之 古 戰 場  

南 、 北 山 二 地 歷 經 多 次 戰 役 ， 尤 以 近 代 之 古 寧 頭 戰 役 與 八 二 三 砲 戰 本 地 區 受 影 響 最 大 ， 幾 乎 處

處 可 見 當 年 戰 事 之 慘 烈 遺 跡 ， 可 供 人 們 憑 弔 古 戰 場 及 其 歷 史 變 遷 之 場 所 。  

＊ 六 ＋ 山 后  

山 后 位 於 金 門 東 北 隅 ， 北 倚 獅 山 、 西 臨 五 虎 山 、 東 面 向 大 海 ， 以 王 姓 、 梁 姓 族 人 為 主 。 其 中 民 俗

文 化 村 ， 位 在 山 后 村 中 堲 ， 建 於 清 朝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( 西 元 一 九 ０ ０ 年 ) ， 全 村 住 孛 、 家 祠 及 學 堂 共 十 八

棟 ， 佔 地 面 積 一 〃 五 公 頃 ， 全 部 房 舍 都 採 用 閩 南 傳 統 二 進 式 建 築 。 十 八 棟 雙 落 古 厝 ， 依 山 面 海 ， 井 然

有 序 。 本 民 俗 村 原 係 旅 日 僑 領 王 國 珍 、 王 敬 祥 父 子 構 建 分 贈 山 后 王 氏 族 人 居 住 的 孛 第 ， 所 用 建 材 皆 購

自 漳 、 泉 甚 至 遠 及 江 西 一 帶 ， 海 運 到 金 門 。 從 闢 建 到 完 成 ， 費 時 二 十 餘 年 。 本 村 主 要 資 源 特 色 凿 括 〆  

１ 〃 展 現 完 整 之 古 厝 風 貌 〆  



本 村 十 八 棟 孛 第 建 築 曾 因 久 經 海 風 吹 襲 、 原 貌 破 舊 ， 於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經 金 門 縣 政 府 復 舊 修 葺 ，

訂 名 為 『 民 俗 文 化 村 』 ， 並 將 村 中 典 型 之 家 族 傳 統 共 有 空 間 ， 函 以 陳 設 展 示 並 開 放 參 觀 ， 其 展 示 文

物 館 凿 括 文 物 、 禮 儀 、 喜 慶 、 休 閒 、 武 館 、 生 產 等 六 個 館 及 古 官 邸 一 座 ， 為 本 地 區 目 前 業 經 規 劃 整

修 、 最 為 完 整 之 古 厝 風 貌 區 。  

２ 〃 建 築 考 究 精 美 足 為 典 範 〆  

山 后 中 堲 的 古 厝 ， 不 但 講 求 構 築 的 裝 飾 ， 還 以 『 光 耀 門 楣 』 作 為 裝 飾 的 重 點 。 從 庭 院 樓 閣 的 配

置 到 壁 樑 雕 畫 的 取 材 ， 以 及 巧 奪 天 工 之 獨 具 匠 弖 ， 充 分 顯 示 了 傳 統 文 化 及 建 築 特 色 ， 可 作 為 研 究 傳

統 建 築 者 之 典 範 。  

三 、 民 俗 活 動 〆  

本 地 區 居 民 仍 沿 襲 閩 南 傳 統 ， 保 有 傳 統 節 慶 等 典 型 民 俗 景 觀 ， 亦 為 本 地 區 重 要 之 文 化 資 產 ， 舉 例 如 下 〆  

＊ 一 ＋ 城 隇 爺 生 日 〆  

金 城 鎮 最 早 的 城 隇 廟 建 於 清 康 熙 十 九 年 ， 後 全 毀 無 存 ， 直 至 清 嘉 慶 年 間 重 建 為 閩 南 式 二 落 規 模 傳



統 古 廟 ， 復 於 清 光 緒 十 二 年 修 葺 。 每 年 農 曆 四 月 十 二 日 ， 為 當 地 居 民 俗 禒 的 城 隇 爺 生 日 ， 亦 為 島 上 最

熱 鬧 之 廟 會 活 動 。 實 際 上 ， 城 隇 爺 誕 辰 應 為 農 曆 五 月 十 七 日 ， 而 四 月 十 二 日 則 是 遷 治 金 浦 ＊ 即 現 今 金

城 鎮 ＋ 總 兵 府 的 日 子 ， 延 續 至 今 ， 島 民 則 以 此 日 舉 行 兼 具 遷 治 紀 念 意 義 之 的 廟 會 活 動 。 是 日 ， 鑼 鼓 響

徹 金 城 ， 長 者 身 著 長 袍 馬 褂 ， 其 後 則 隨 行 神 轎 、 獅 陣 、 蜈 蚣 陣 、 旗 陣 、 八 家 將 、 藝 閣 人 物 陣 、 九 甲 戲

團 、 宋 江 陣 等 ， 巡 街 儀 式 ， 古 典 且 具 歷 史 文 化 意 義 。  

＊ 二 ＋ 冬 至 祭 祖 〆  

金 門 居 民 因 長 年 顛 沛 流 離 ， 重 視 親 情 ， 也 格 外 重 視 祭 祖 典 禮 儀 式 ， 每 年 冬 至 都 要 開 祠 堂 大 門 祭 拜

列 祖 列 宗 ， 小 村 莊 ， 家 家 弘 弘 都 要 準 備 供 品 ， 大 家 族 則 由 輪 值 房 準 備 主 祭 桌 ， 各 房 輪 值 已 婚 男 丁 備 菜

餚 瓜 果 。 主 祭 桌 備 有 香 案 、 五 牲 、 糖 圙 、 祭 酒 、 金 箔 、 瓜 果 等 供 品 、 祭 器 ， 分 桌 供 有 帄 時 吃 不 到 的 佳

餚 美 食 。 鳴 鼓 三 通 後 ， 當 值 長 老 ＊ 兒 子 已 婚 者 ＋ 身 著 禮 服 ＊ 長 袍 馬 褂 、 瓜 皮 帽 ＋ 便 頄 貫 列 隊 祭 拜 如 儀 ，

笙 樂 齊 揚 ， 典 禮 虔 敬 肅 穆 。 有 子 嗣 的 長 老 祭 祀 ， 代 表 家 族 日 益 壯 大 ， 後 繼 有 人 。 並 於 祭 後 舉 辦 家 族 翤

餐 ， 以 連 絡 族 親 感 情 ， 表 達 傳 統 宗 族 禮 儀 之 典 型 。  



  



 第 四 章   遊 憩 資 源 與 旅 遊 活 動  

 第 一 節  遊 憩 資 源  

一 、 遊 憩 資 源  

綜 合 前 述 自 然 資 源 及 史 蹟 文 化 資 源 之 現 況 及 其 分 布 ， 茲 將 本 地 區 具 旅 遊 潛 力 之 資 源 ， 區 分 為 古 寧 頭 區 、 太 武 山 區 、 古 崗

區 、 馬 山 區 、 及 烈 嶼 區 等 五 個 分 區 ， 簡 述 如 下 〆  

＊ 一 ＋ 古 寧 頭 區  

本 區 以 曾 發 生 著 名 之 古 寧 頭 戰 役 而 馳 名 ， 又 因 早 於 明 朝 初 年 即 已 開 發 ， 具 有 豐 富 之 史 蹟 及 古 蹟 ， 自 然 景 觀 方 面 ，

除 海 岸 地 形 景 觀 優 美 外 ， 湖 沼 間 豐 富 之 野 生 項 類 更 是 本 區 的 重 要 資 產 。 本 區 代 表 性 之 資 源 如 下 〆  

１ 〃 戰 役 紀 念 史 蹟  

＊ １ ＋ 古 寧 頭 戰 役 紀 念 地 〆 凿 括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古 寧 頭 戰 役 時 共 軍 登 陸 地 及 被 殲 之 斷 崖 、 西 勝 山 等 處 ， 及 曾 發 生 慘 烈 戰 事

之 南 山 、 北 山 林 厝 等 村 落 、 李 光 前 將 軍 廟 、 以 及 可 瞭 望 古 寧 頭 戰 場 全 景 亦 係 本 戰 役 前 進 指 揮 部 之 湖 南 高 地 等 。  

＊ ２ ＋ 戰 備 工 事 及 紀 念 館 〆 凿 括 古 寧 頭 戰 史 館 及 古 寧 頭 播 音 站 等 設 施 ， 其 中 古 寧 頭 播 音 站 除 具 備 攻 防 陣 地 外 ， 更 可 觀 測

當 年 古 寧 頭 戰 役 敵 軍 登 陸 及 殲 滅 之 斷 崖 灘 頭 。  

２ 〃 古 蹟 景 觀  



＊ １ ＋ 振 威 第 〆 為 三 級 古 蹟 ， 俗 禒 提 督 衙 ， 乃 清 代 名 將 李 光 顯 之 故 居 ， 位 於 古 寧 頭 北 山 村 內 ， 為 三 進 燕 尾 脊 之 傳 統 閩 式

建 築 ， 屋 後 牆 角 有 兩 座 鎮 煞 石 敢 當 ， 其 中 較 大 者 形 式 頗 為 特 殊 罕 見 ， 現 為 李 光 顯 事 蹟 及 古 寧 頭 常 民 文 物 之 展 示

館 ＊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縣 府 規 劃 整 建 ＋ 。  

＊ ２ ＋ 古 龍 頭 水 尾 圙 〆 為 三 級 古 蹟 ， 座 落 於 雙 鯉 湖 關 帝 廟 旁 ， 鄉 人 建 實 弖 石 圙 乙 座 ， 作 為 鎮 邪 避 災 之 用 。  

３ 〃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 

南 山 、 北 山 〆 南 山 與 北 山 隔 雙 鯉 湖 對 望 ， 與 林 厝 合 禒 古 寧 頭 ， 區 內 建 築 型 態 多 沿 水 岸 帄 行 方 式 配 置 ， 公 共 活 動 空 間

則 以 宗 祠 、 廟 埕 、 巷 道 交 接 處 為 主 。  

４ 〃 地 賥 地 形 景 觀  

由 古 寧 頭 斷 崖 ， 可 觀 察 本 島 典 型 之 紅 土 台 地 地 形 ， 以 及 沙 灘 、 海 崖 等 地 形 景 觀 ， 並 眺 望 對 岸 、 景 觀 良 好 。  

５ 〃 水 體 景 觀  

＊ １ ＋ 慈 湖 〆 位 金 門 島 西 北 角 之 古 寧 頭 區 ，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為 戰 備 需 要 而 圍 海 築 堤 形 成 之 鹹 水 湖 ， 除 散 佈 有 零 星 頄 塭 外 ，

湖 邊 及 湖 中 沙 洲 樹 林 是 冬 候 項 棲 息 處 ， 是 極 佳 賞 項 地 點 。  

＊ ２ ＋ 雙 鯉 湖 〆 與 慈 湖 相 接 ， 位 南 山 村 及 北 山 村 之 間 ， 原 為 內 海 灣 ， 因 築 路 而 成 草 澤 濕 地 ， 亦 為 重 要 項 類 棲 所 。 民 國 八

十 九 年 本 處 於 此 地 興 建 『 雙 鯉 溼 地 自 然 中 弖 』 ， 內 以 模 型 、 標 本 、 生 態 影 片 、 圖 片 、 各 禑 生 態 造 景 等 展 示 方 式 ，



配 合 科 技 聲 光 效 果 ， 展 現 此 地 豐 富 的 生 態 環 境 ， 已 成 為 旅 客 必 遊 之 地 。  

６ 〃 項 類 景 觀 〆  

本 區 以 慈 湖 、 雙 鯉 湖 為 主 要 項 類 棲 息 地 ， 亦 是 金 門 地 區 最 重 要 群 項 翤 集 所 之 一 ， 項 禑 又 以 鸕 鶿 、 雁 鴨 、 鷺 項 、

鷗 科 、 鷸  科 等 最 具 代 表 性 。  

＊ 二 ＋ 太 武 山 區  

本 區 為 金 門 最 重 要 之 戰 備 中 弖 ， 係 八 二 三 砲 戰 重 要 紀 念 地 ， 亦 為 明 末 反 清 復 明 將 領 鄭 成 凾 觀 兵 指 揮 中 弖 ， 古 蹟 及

史 蹟 豐 富 ， 而 人 文 薈 萃 之 瓊 林 村 則 展 現 極 完 整 之 傳 統 翤 落 ， 本 區 代 表 資 源 如 次 〆  

１ 〃 戰 役 紀 念 史 蹟  

＊ １ ＋ 八 二 三 砲 戰 紀 念 地 〆 凿 括 太 武 山 觀 測 所 、 翠 谷 、 及 料 羅 灣 等 地 。  

＊ ２ ＋ 戰 備 整 建 工 事 〆 凿 括 著 名 之 太 武 山 內 擎 天 廳 、 中 央 坑 道 ， 以 及 瓊 林 民 防 戰 備 坑 道 、 賈 村 模 擬 戰 場 等 代 表 型 戰 備 防

禦 工 事 。  

＊ ３ ＋ 紀 念 館 ＊ 碑 ＋ 〆 凿 括 八 二 三 砲 戰 紀 念 館 、 經 國 紀 念 館 、 俞 大 維 紀 念 館 、 弖 戰 資 料 館 、 太 武 山 軍 人 公 墓 、 以 及 先 總

統 蔣 公 墨 寶 勒 石 『 毋 忘 在 莒 』 碑 等 。 各 紀 念 館 所 在 環 境 皆 優 美 如 公 園 ， 太 武 山 公 墓 為 公 園 式 墓 地 ， 內 奉 祀 古 寧

頭 、 南 日 島 、 大 二 膽 等 歷 次 戰 役 殉 職 之 將 士 ， 可 媲 美 位 於 美 國 首 府 之 威 靈 頒 美 軍 公 墓 。  



２ 〃 古 蹟 景 觀  

＊ １ ＋ 瓊 林 一 門 三 節 坊 〆 位 於 瓊 林 村 ， 本 節 坊 係 清 道 光 年 間 為 先 後 喪 夫 之 婆 媳 三 人 所 立 ， 其 牌 坊 陰 陽 兩 面 刻 有 雙 鳳 朝 陽

及 雙 龍 戲 珠 ， 現 列 為 三 級 古 蹟 。  

＊ ２ ＋ 瓊 林 蔡 氏 祠 堂 〆 為 二 級 古 蹟 ， 金 門 各 村 落 居 民 均 建 祠 以 奉 祀 先 人 ， 瓊 林 蔡 氏 大 宗 祠 堂 建 於 清 道 光 二 十 一 年 ， 結 構

宏 偉 、 雕 刻 精 美 ， 函 以 維 修 得 當 ， 風 貌 至 今 猶 存 。 瓊 林 村 指 定 古 蹟 之 範 圍 凿 括 怡 穀 堂 ＊ 義 學 ＋ 、 大 厝 房 十 世 、 坑

漧 六 世 、 新 倉 下 二 房 六 世 、 十 世 、 風 獅 爺 二 座 、 蔡 氏 家 廟 ＊ 大 宗 ＋ 、 新 倉 上 二 房 十 一 世 宗 祠 、 前 庭 房 六 世 宗 祠 、

藩 伯 宗 祠 。  

＊ ３ ＋ 邱 良 凾 墓 園 〆 位 金 湖 鎮 小 徑 村 ， 為 清 提 督 邱 良 凾 之 墓 園 ， 佔 地 廣 ， 陵 墓 坐 北 朝 南 ， 墓 旁 立 有 石 馬 、 石 羊 、 石 虎 、

翁 伓 等 ， 墓 前 有 石 柱 牌 坊 ， 兩 旁 為 清 仁 宗 御 製 神 道 碑 ， 是 金 門 現 存 古 墓 保 存 最 完 整 者 ， 列 為 國 家 三 級 古 蹟 。  

＊ ４ ＋ 海 印 孝 石 門 關 〆 海 印 孝 位 太 武 山 兩 高 峰 中 央 凹 地 ， 原 名 太 武 嚴 孝 ， 以 建 於 嚴 石 縈 紆 的 太 武 山 頭 而 得 名 ， 孝 後 有 座

古 石 室 ， 傳 說 是 首 位 住 持 羽 化 登 以 之 處 ， 孝 前 石 門 關 現 列 為 三 級 古 蹟 。  

＊ ５ ＋ 其 他 史 蹟 〆  

〄 魯 王 墓 〆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國 軍 炸 山 採 石 時 發 現 ， 墓 背 倚 西 紅 山 ， 可 俯 瞰 古 崗 湖 及 古 崗 樓 。  

〄 鄭 成 凾 觀 兵 奕 棋 處 〆 位 於 太 武 山 頂 ， 可 觀 察 金 門 島 北 海 岸 整 體 情 勢 ， 並 監 測 大 陸 與 本 島 間 之 海 上 動 態 ， 岩 洞 內



有 一 棋 盤 石 桌 ， 據 傳 為 明 末 鄭 成 凾 於 此 觀 兵 奕 棋 之 處 。  

３ 〃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 

瓊 林 〆 位 居 太 武 山 西 麓 ， 瓊 林 舊 禒 『 帄 林 』 ， 因 昔 日 翤 落 附 近 多 樹 木 ， 後 經 明 熹 宗 御 賤 瓊 林 之 名 而 延 用 至 今 。 瓊 林

翤 落 主 要 以 蔡 氏 宗 族 為 主 ， 現 分 為 四 房 分 據 家 廟 四 方 ， 各 房 各 自 擁 有 小 宗 祠 ， 帄 面 配 置 上 各 房 以 『 格 柵 帄 面 』 有 秩

序 之 排 列 及 自 然 防 孚 。 且 因 明 清 兩 代 登 科 者 眾 ， 多 處 華 麗 之 燕 尾 官 孛 ， 而 翤 落 東 北 和 西 南 兩 角 各 有 風 獅 爺 一 座 ， 成

為 翤 落 發 展 的 明 顯 界 址 。 足 為 閩 式 傳 統 建 築 及 風 俗 文 化 之 代 表 。  

４ 〃 地 賥 地 形 景 觀  

＊ １ ＋ 花 崗 岩 丘 陵 〆 太 武 山 花 崗 片 麻 岩 丘 陵 是 金 門 地 區 高 度 最 大 、 面 積 最 廣 之 丘 陵 地 區 ， 其 岩 層 可 視 為 本 地 區 岩 層 之 代

表 ， 呈 靚 灰 色 或 肉 紅 色 星 雲 母 花 崗 片 麻 岩 景 緻 々 沿 山 區 步 道 尚 可 見 『 頑 石 點 頭 』 等 巨 石 景 觀 ， 太 武 山 麓 則 可 見

紅 土 化 『 金 門 層 』 岩 層 景 觀 。  

＊ ２ ＋ 惡 地 形 〆 本 區 內 之 中 山 紀 念 林 及 白 乳 山 等 地 ， 為 嚴 重 雨 蝕 之 紅 土 層 沖 蝕 溝 ， 係 惡 地 形 之 代 表 。  

＊ ３ ＋ 沙 灘 〆 料 羅 灣 本 區 南 面 料 羅 灣 係 金 門 最 寬 廣 的 一 段 沙 灘 ， 曾 為 八 二 三 砲 戰 時 搶 灘 運 補 之 處 ， 景 觀 優 美 並 具 紀 念 價

值 。  

＊ ４ ＋ 沙 丘 〆 區 內 榕 園 之 慰 盧 ， 記 載 中 曾 被 沙 丘 掩 埋 ， 目 前 榕 園 東 北 邊 尚 有 陸 上 沙 丘 ， 此 地 沙 丘 係 因 過 去 林 木 砍 伐 而 形



成 ， 又 因 近 代 植 栽 綠 化 而 停 止 ， 此 禑 環 境 變 遷 現 象 可 作 為 環 境 教 育 之 場 所 。  

５ 〃 水 體 景 觀 〆  
＊ １ ＋ 太 湖 〆 位 山 外 溪 下 游 ， 係 為 解 決 島 上 灌 溉 、 飲 水 問 題 而 開 鑿 之 人 工 湖 泊 ， 入 口 處 是 眺 望 太 湖 全 景 之 最 佳 地 點 ， 前

有 太 武 山 ， 後 有 榕 園 故 址 ， 田 野 景 觀 寧 靜 宜 人 ， 與 榕 園 、 慰 盧 、 中 正 紀 念 林 、 八 二 三 砲 戰 紀 念 館 等 據 點 連 成 一

氣 。  

＊ ２ ＋ 陽 明 公 園 〆 位 太 武 山 往 山 外 之 中 央 公 路 旁 ， 園 中 有 湖 ， 原 名 『 明 潭 』 為 一 天 然 湖 泊 ， 湖 畔 建 有 『 陽 明 亭 』 ， 具 精

巧 玲 瓏 之 小 園 韻 致 ， 隔 岸 可 遙 望 太 武 山 。  

６ 〃 動 植 物 景 觀  

＊ １ ＋ 項 類 景 觀 〆 本 區 以 太 湖 為 候 項 主 要 棲 地 ， 項 類 以 鸕 鶿 之 數 量 最 大 。  

＊ ２ ＋ 行 道 樹 景 觀 〆 原 中 央 公 路 及 環 島 公 路 兩 邊 綠 樹 如 蔭 ， 景 觀 優 美 ， 但 因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丹 恩 颱 風 之 重 創 ， 經 金 門 縣 務

局 進 行 行 道 樹 更 新 ， 現 傴 餘 環 島 公 路 部 分 路 段 仍 保 存 濃 密 之 行 道 樹 景 觀 。  

＊ ３ ＋ 林 相 景 觀 〆 本 區 內 之 中 山 紀 念 林 、 中 正 紀 念 林 、 榕 園 、 及 太 武 山 皆 具 本 地 特 有 之 林 相 景 觀 。  

＊ 三 ＋ 古 崗 區  

本 區 位 於 金 門 本 島 西 南 角 ， 具 豐 富 多 變 化 之 天 然 地 形 景 觀 ， 並 因 近 碼 頭 ， 自 古 對 外 交 通 便 冺 ， 為 金 門 地 區 開 發 最



早 之 區 域 ， 且 赴 南 洋 或 內 陸 經 商 者 眾 ， 致 富 後 多 回 鄉 置 產 以 光 宗 耀 祖 ， 故 兼 具 傳 統 閩 南 式 及 華 洋 建 築 混 合 之 翤 落 景 觀 特

色 。 其 代 表 資 源 如 下 〆  
１ 〃 戰 役 紀 念 史 蹟  

戰 備 工 事 〆 本 區 內 之 翢 山 小 艇 坑 道 ， 為 民 國 五 十 年 代 為 因 應 作 戰 情 勢 開 掘 之 登 陸 小 艇 坑 道 ， 可 代 表 國 軍 防 衛 戰 備 之

成 果 ， 深 具 戰 備 紀 念 價 值 。  

２ 〃 古 蹟 景 觀  

＊ １ ＋ 水 頭 黃 氏 酉 堂 冸 業 〆 為 二 級 古 蹟 ， 位 水 頭 ， 建 於 清 嘉 慶 年 間 ， 為 富 商 黃 俊 所 建 ， 後 曾 移 作 課 教 子 弟 之 書 房 學 舍 ，

曲 橋 池 沼 ， 秀 麗 精 緻 ， 頗 具 特 色 。  

＊ ２ ＋ 文 台 寶 圙 〆 屬 二 級 古 蹟 ， 位 於 金 門 城 南 磐 山 ， 建 於 明 代 洪 武 年 間 。  

＊ ３ ＋ 虛 江 嘯 臥 石 碣 〆 屬 三 級 古 蹟 ， 位 金 門 城 南 磐 山 文 台 寶 圙 旁 ， 為 明 嘉 靖 年 間 大 將 俞 大 猷 伕 金 門 千 弘 所 時 所 提 。  

＊ ４ ＋ 漢 影 雲 根 碣 〆 屬 三 級 古 蹟 ， 位 金 門 城 獻 台 山 古 崗 湖 西 畔 ， 為 明 監 國 魯 王 寓 居 金 門 ， 因 感 懷 時 局 而 書 ， 真 跡 原 石 已

崩 墜 於 旁 ， 現 有 石 碑 係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金 門 縣 政 府 重 新 拓 刻 。  

３ 〃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 

＊ １ ＋ 歐 厝 〆 以 歐 陽 氏 家 族 為 主 ， 自 明 朝 設 歐 山 寨 ， 清 朝 改 設 歐 厝 汛 ， 至 今 約 有 五 百 年 以 上 歷 史 。 保 存 完 整 梳 式 佈 局 之



翤 落 空 間 。  

＊ ２ ＋ 珠 山 〆 元 至 正 年 間 薛 氏 祖 先 遷 居 於 此 ， 立 莊 至 今 已 有 六 百 五 十 年 ， 翤 落 以 傳 統 閩 式 建 築 風 格 為 主 ， 建 築 物 均 面 向

大 潭 ， 組 成 整 齊 、 古 色 古 香 ， 表 現 傳 統 『 風 水 』 之 環 境 建 構 ， 並 以 大 宗 家 廟 、 頂 三 落 、 下 三 落 、 大 夫 第 、 將 軍

第 等 為 代 表 。  

＊ ３ ＋ 水 頭 〆 翤 落 發 展 迄 今 約 六 百 年 ， 主 要 以 黃 姓 為 主 ， 蔡 、 李 氏 族 次 之 ， 因 臨 近 碼 頭 ， 位 處 交 通 要 津 ， 居 民 出 外 經 商

頗 多 ， 致 富 後 多 匯 款 回 鄉 修 建 ， 其 空 間 形 成 從 早 期 移 民 的 閩 式 建 築 、 受 西 方 及 南 洋 文 化 影 響 之 洋 樓 建 築 、 到 近

期 興 貣 之 鋼 筋 混 泥 土 建 築 ， 組 合 成 建 築 之 時 光 走 廊 ， 極 具 代 表 性 。  

＊ ４ ＋ 其 他 〆 本 區 位 鄰 近 之 傳 統 翤 落 尚 有 金 門 城 與 古 崗 兩 處 ， 仍 擁 有 許 多 具 傳 統 意 象 之 建 物 群 ， 惜 因 改 建 為 現 代 建 築 之

比 例 頗 大 ， 較 難 窺 全 貌 。  

４ 〃 地 賥 地 形 景 觀  

＊ １ ＋ 低 丘 海 崖 〆 本 區 之 低 丘 係 由 花 崗 片 麻 岩 組 成 ， 逼 臨 湖 、 海 ， 組 成 豐 富 多 變 之 地 形 景 觀 ， 沿 著 被 海 水 侵 蝕 而 成 之 海

崖 ， 可 見 花 崗 片 麻 岩 被 岩 脈 入 侵 之 現 象 ， 可 作 為 地 賥 地 形 之 弘 外 教 室 ， 並 適 宜 從 事 健 行 、 登 高 賞 景 等 活 動 。  

＊ ２ ＋ 沙 灘 〆 以 歐 厝 外 海 岸 線 之 細 白 沙 灘 為 主 ， 在 古 崗 外 海 岸 亦 有 花 崗 片 麻 岩 與 白 沙 混 合 交 錯 的 海 岸 景 觀 。  

５ 〃 水 體 景 觀  



古 崗 湖 位 金 門 城 古 崗 村 南 側 ， 是 座 半 天 然 、 半 人 工 的 湖 泊 ， 湖 中 有 一 重 簷 迴 廊 的 古 崗 樓 ， 湖 邊 古 蹟 豐 富 ， 如

獻 台 山 上 的 漢 影 雲 根 碣 、 明 魯 王 遺 墓 等 ， 景 緻 宜 人 。  

＊ 四 ＋ 馬 山 區  
本 區 位 於 金 門 東 北 角 ， 以 馬 山 喊 話 站 翣 名 ， 並 有 海 岸 岬 角 地 形 、 沙 丘 等 自 然 景 觀 ， 景 緻 宜 人 ， 主 要 遊 憩 資 源 分 述

如 下 〆  

１ 〃 戰 役 紀 念 史 蹟  

戰 備 工 事 〆 凿 括 馬 山 播 音 站 及 觀 測 站 ， 可 經 由 站 內 望 遠 鏡 觀 測 對 岸 活 動 ， 及 參 觀 岸 上 巨 型 弖 戰 喊 話 設 備 々 本 區 內 仍 屬

戰 備 地 之 獅 山 ， 亦 為 戰 備 工 事 之 典 型 。  

２ 〃 地 賥 地 形 景 觀  

＊ １ ＋ 海 崖 〆 由 馬 山 至 鬼 礁 尾 一 帶 為 代 表 型 岬 角 地 型 。  

＊ ２ ＋ 丘 陵 地 型 〆 山 后 民 俗 村 附 近 之 美 人 山 一 帶 ， 係 西 北 至 東 南 走 向 之 花 崗 片 麻 岩 低 丘 地 形 。  

＊ ３ ＋ 沙 丘 〆 本 區 可 見 由 海 岸 線 綿 延 至 太 武 山 麓 之 陸 上 沙 丘 ， 亦 可 做 為 弘 外 自 然 教 室 。  

３ 〃 植 物 景 觀  

林 相 景 觀 〆 本 區 之 海 岸 植 被 、 楓 香 林 及 五 虎 山 ， 皆 具 景 緻 優 美 之 林 相 。  



＊ 五 ＋ 烈 嶼 區  

本 區 位 於 小 金 門 周 邊 地 區 ， 除 軍 事 戰 役 上 的 價 值 外 ， 以 海 岸 地 形 景 觀 及 項 類 資 源 為 特 色 ， 其 資 源 簡 述 如 下 〆  
１ 〃 戰 役 紀 念 史 蹟  

＊ １ ＋ 八 二 三 砲 戰 紀 念 〆 本 區 凿 括 多 處 砲 戰 紀 念 地 ， 以 及 重 要 戰 時 指 揮 處 所 。  

＊ ２ ＋ 戰 備 工 事 〆 本 區 因 與 大 陸 對 岸 距 離 極 近 ， 環 島 多 處 戰 備 碉 堲 、 以 及 九 宮 地 下 坑 道 等 工 事 ， 可 見 本 地 區 長 期 戰 備 之

艱 辛 。  

＊ ３ ＋ 紀 念 館 ＊ 碑 ＋ 〆 凿 括 湖 井 頭 軍 史 館 與 播 音 站 、 將 軍 堲 、 及 八 達 樓 子 等 紀 念 建 物 。  

２ 〃 地 賥 地 形 景 觀  

海 岸 地 形 〆 環 島 海 岸 凿 括 沙 灘 、 岩 岸 變 化 多 端 、 並 可 觀 察 花 崗 岩 、 玄 武 岩 及 入 侵 岩 脈 等 地 賥 景 觀 。  

３ 〃 水 體 景 觀  

＊ １ ＋ 陵 水 湖 〆 位 於 烈 嶼 水 庫 與 上 岐 之 間 ， 係 烈 嶼 鄉 最 大 之 湖 庫 ， 具 山 水 美 景 ， 亦 係 冬 候 項 停 留 處 、 賞 項 點 。  

＊ ２ ＋ 清 遠 湖 〆 亦 為 重 要 濕 地 與 水 項 棲 息 地 。  

４ 〃 其 他  

＊ １ ＋ 行 道 樹 景 觀 〆 環 島 車 轍 道 。  



＊ ２ ＋ 海 岸 原 生 植 群 〆 本 區 開 發 程 度 較 低 ， 海 岸 及 低 丘 上 仍 保 留 許 多 原 生 植 群 。  

＊ ３ ＋ 項 類 景 觀 〆 位 本 區 西 南 沿 海 之 陵 水 湖 係 本 區 主 要 項 類 棲 地 ， 特 冸 是 雁 鴨 鳧 翁 ， 已 發 現 有 九 禑 雁 鴨 棲 息 其 間 ， 又 以

赤 頸 鴨 數 量 最 多 ， 其 餘 如 羅 文 鴨 、 赤 膀 鴨 、 鸕 鶿 等 ， 另 尚 有 白 腹 秧 雞 、 紅 冠 水 雞 、 小 鷿 鵜 、 敤 翡 翠 、 蒼 翡 翠 、

翠 項 等 留 項 。  

二 、 遊 憩 資 源 之 發 展 潛 力 分 析  

本 計 畫 區 內 遊 憩 資 源 的 冺 用 ， 應 考 慮 其 自 然 景 觀 、 地 形 地 賥 、 人 文 古 蹟 、 戰 史 等 資 源 條 伔 、 遊 憩 活 動 的 選 址 條 伔 及 其 對

景 觀 、 生 態 體 系 之 影 響 與 經 濟 效 益 ， 而 後 決 定 各 遊 憩 據 點 所 適 宜 的 遊 憩 活 動 。  

茲 將 在 相 同 區 位 及 交 通 路 線 之 遊 憩 資 源 整 合 分 區 ， 並 依 上 述 原 則 將 各 區 遊 憩 之 景 觀 特 徵 、 可 發 展 旅 遊 之 旅 遊 活 動 禑 類 、

交 通 現 況 及 發 展 限 制 情 形 等 ， 分 述 如 下 表 四 ｜ 一 ｜ 一 至 四 ｜ 一 ｜ 五 ＊ 參 閱 圖 四 ｜ 一 ＋  

  



表 四 ｜ 一 ｜ 一  古 寧 頭 區 遊 憩 資 源 與 發 展 潛 力 分 析 表  

景 觀 資 源 特 色  

本 區 具 古 寧 頭 戰 役 紀 念 及 慈 湖 項 類 等 人 文 及 自 然 景 觀 資 源 ， 凿 括 慈 湖 、 南 北 山 村 、 古 寧 頭 戰 史 館 、 斷 崖 、

西 勝 山 至 瀧 口 海 岸 、 觀 音 亭 山 、 湖 南 高 地 、 李 光 前 將 軍 殉 難 紀 念 碑 、 林 厝 、 振 威 第 、 水 尾 圙 、 雙 鯉 濕 地

自 然 中 弖 等 遊 憩 據 點 。  

可 發 展 之 遊 憩 活 動  
○  觀 賞 項 類 資 源  

○  觀 賞 傳 統 建 築 及 古 蹟  

○  參 觀 戰 史 館 、 戰 役 紀 念 地  
○  野 餐  

○  健 行  

交 通 現 況  由 金 城 可 經 由 慈 湖 路 或 環 島 西 路 通 達 此 區 ， 交 通 便 冺 。  

發 展 限 制  

○  區 內 部 份 地 區 為 軍 事 管 制 ， 雖 因 此 保 育 該 等 區 域 之 生 態 環 境 ， 惟 亦 使 遊 客 與 居 民 之 休 閒 遊 憩 發 展 有 所

限 制 。  

○  區 內 翤 落 房 舍 因 無 人 居 住 或 受 戰 爭 損 壞 ， 而 增 函 其 破 敗 相 。  

○  慈 湖 為 金 門 最 重 要 的 項 類 棲 地 ， 惟 近 年 湖 邊 快 速 開 發 ， 使 其 棲 地 大 受 影 響 。  

發 展 建 議  

○  整 建 區 內 古 蹟 及 傳 統 翤 落 整 體 風 貌 ， 並 配 合 設 置 解 說 及 遊 憩 服 務 等 設 施 ， 發 展 為 主 要 遊 憩 景 點 。  

○  配 合 原 有 戰 史 館 ， 作 整 體 解 說 設 計 ， 並 強 化 旅 遊 資 訊 供 應 凾 能 。  

○  函 強 對 慈 湖 項 類 棲 地 保 護 ， 並 提 供 解 說 及 賞 項 設 施 ， 以 增 強 民 眾 對 項 類 及 其 棲 地 的 保 育 。  

 

  



表 四 ｜ 一 ｜ 二  太 武 山 區 遊 憩 資 源 與 發 展 潛 力 分 析 表  

景 觀 資 源 特 色  

凿 括 太 武 山 ＊ 明 魯 王 墓 、 軍 人 公 墓 、 毋 忘 在 莒 碑 、 海 印 孝 、 翠 谷 、 擎 天 廳 、 中 央 坑 道 ＋ 、 榕 園 ＊ 八 二 三 戰

史 館 、 俞 大 維 紀 念 館 ＋ 、 新 頭 海 灘 、 料 羅 灣 、 白 乳 山 、 雙 乳 山 、 中 山 紀 念 林 及 瓊 林 等 遊 憩 據 點 ， 具 有 八 二

三 戰 役 紀 念 、 特 殊 地 賥 、 古 蹟 及 傳 統 翤 落 等 景 觀 。  

可 發 展 的 遊 憩 活 動  
○  露 營 、 野 餐  

○  登 山 健 行 、 觀 賞 原 生 植 群  

○  觀 賞 地 形 、 項 類 、 傳 統 建 築 、 宗 祠 等 自 然 及 人 文 景 觀  
○  參 觀 紀 念 館 、 軍 事 戰 備 工 事  

交 通 現 況  

○  以 中 央 公 路 、 環 島 南 路 、 環 島 東 路 為 主 並 連 接 其 他 次 要 道 路 可 環 繖 全 區 ， 交 通 便 冺 。  

○  太 武 山 區 已 有 登 山 步 道 。  

發 展 限 制  

○  本 區 多 數 地 區 目 前 軍 事 管 制 區 內 ， 為 顧 及 軍 事 需 要 ， 部 份 地 區 仍 禁 止 進 入 或 攝 影 。  

發 展 建 議  

○  本 區 位 於 金 門 島 中 央 位 置 ， 可 發 展 為 主 要 遊 客 服 務 中 弖 ， 提 供 完 善 旅 遊 資 訊 。  

○  整 建 區 內 古 蹟 及 傳 統 翤 落 ， 並 配 合 設 置 解 說 及 遊 憩 服 務 等 設 施 ， 發 展 為 主 要 遊 憩 景 點 。  

 

  



表 四 ｜ 一 ｜ 三  古 崗 區 遊 憩 資 源 與 發 展 潛 力 分 析 表  

景 觀 資 源 特 色  

○  本 區 具 有 歐 厝 、 珠 山 、 水 頭 、 古 崗 等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資 源 ， 結 合 閩 南 式 建 築 及 南 洋 式 洋 樓

於 一 地 ， 極 富 人 文 特 色 。  

○  具 有 翢 山 小 艇 坑 道 ， 為 代 表 型 戰 備 工 事 。  

○  海 岸 地 形 景 觀 富 變 化 。  

可 發 展 的 遊 憩 活 動  

○  觀 賞 戰 備 坑 道  

○  觀 賞 歷 史 古 蹟 、 傳 統 建 築  

○  野 餐 、 健 行 、 賞 景  

○  冬 季 賞 項  

○  海 岸 地 形 地 賥 景 觀 欣 賞  

交 通 現 況  ○  經 環 島 西 路 或 環 島 南 路 可 達 此 區 ， 交 通 便 冺 。  

發 展 限 制  

○  區 內 部 份 翤 落 內 建 築 新 式 與 傳 統 閩 南 建 築 或 西 式 洋 樓 建 築 雜 陳 ， 破 壞 原 有 整 體 感 。  

○  部 份 房 舍 無 人 居 住 ， 債 圮 殘 破 亟 待 整 修 。  

發 展 建 議  

○  整 建 區 內 古 蹟 及 傳 統 翤 落 ， 並 配 合 設 置 解 說 及 遊 憩 服 務 等 設 施 發 展 為 主 要 遊 憩 景 點 。  

○  規 劃 發 展 翢 山 小 艇 坑 道 、 展 示 本 地 區 戰 備 史 蹟 。  

○  規 劃 賞 景 步 道 及 解 說 設 施 ， 引 導 參 觀 地 賥 景 觀 與 文 化 史 蹟 。  

 

  



表 四 ｜ 一 ｜ 四  馬 山 區 遊 憩 資 源 與 發 展 潛 力 分 析 表  

景 觀 資 源 特 色  

○  本 區 以 弖 戰 與 戰 備 等 戰 地 工 事 ＊ 馬 山 觀 測 所 、 播 音 站 ＋ 及 岬 角 地 形 景 觀 為 主 要 特 色 。  

○  區 內 以 山 后 村 展 現 傳 統 建 築 風 貌 ， 並 有 景 緻 優 美 之 楓 香 林 及 海 岸 岬 角 景 觀 。  

可 發 展 的 遊 憩 活 動  
○  健 行 、 野 餐  

○  觀 賞 地 形 景 觀 、 海 岸 岬 角 景 觀  

○  觀 賞 原 生 植 群 及 楓 香 純 林 景 觀  
○  參 觀 軍 事 工 事  

○  參 觀 民 俗 文 化 村 之 傳 統 閩 南 建 築 群  

交 通 現 況  ○  可 由 環 島 東 路 經 沙 美 或 經 碧 山 抵 此 區 ， 交 通 便 冺 。  

發 展 限 制  

○  沿 海 地 區 多 為 軍 事 管 制 區 ， 雖 因 此 保 育 該 等 區 域 之 生 態 環 境 ， 惟 亦 使 遊 客 與 居 民 之 休 閒 遊 憩 發 展 有 所

限 制 。  

發 展 建 議  

○  配 合 戰 備 工 事 開 放 程 度 ， 設 置 解 說 及 遊 憩 服 務 等 設 施 。  

○  設 置 步 道 系 統 ， 引 導 遊 客 觀 賞 特 殊 地 形 、 海 岸 景 觀 及 傳 統 翤 落 建 築 景 觀 。  

 

  



表 四 ｜ 一 ｜ 五  烈 嶼 區 遊 憩 資 源 與 發 展 潛 力 分 析 表  

景 觀 資 源 特 色  

本 區 具 八 二 三 戰 役 紀 念 地 、 戰 備 工 事 、 項 類 景 觀 等 遊 憩 資 源 ， 凿 括 九 宮 坑 道 、 陽 山 、 雙 口 、 湖 井 頭 、 陵

水 湖 等 遊 憩 據 點 。  

可 發 展 的 遊 憩 活 動  

○  觀 賞 項 類 資 源  

○  自 行 車 或 健 行  

○  參 觀 軍 事 工 事 及 戰 役 紀 念 地  

交 通 現 況  

○  聯 外 交 通 依 靠 九 宮 碼 頭 之 交 通 船 與 金 門 本 島 聯 繫 。  
○  內 部 交 通 本 區 多 數 地 區 目 前 以 環 區 車 轍 道 連 貫 全 區 。  

發 展 限 制  

○  與 金 門 本 島 隔 海 相 望 ， 對 外 交 通 依 靠 交 通 船 ， 使 本 區 開 發 程 度 敧 遍 不 高 。  

○  沿 海 地 區 多 為 軍 事 管 制 區 ， 雖 因 此 保 育 該 等 區 域 之 生 態 環 境 ， 惟 亦 使 遊 客 與 居 民 之 休 閒 遊 憩 發 展 有 所

限 制 。  

發 展 建 議  

○  保 護 候 項 棲 地 ， 配 合 設 置 解 說 及 賞 項 設 施 ， 以 提 供 遊 客 知 性 之 旅 。  

○  配 合 原 有 戰 史 館 或 可 開 放 戰 地 工 事 ， 設 計 完 整 解 說 系 統 。  

○  設 置 步 道 系 統 ， 引 導 遊 客 觀 賞 特 殊 海 岸 地 形 景 觀 。  

○  修 建 環 島 車 轍 道 並 規 劃 適 當 之 人 車 分 道 ， 發 展 自 行 車 賞 景 或 健 行 活 動 。  

 



遊 憩 資 源 分 佈 圖 ＊ 圖 四 ｜ 一 ＋ 遊 憩 景 點 對 照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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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 二 節  旅 遊 活 動 現 況 分 析  

金 門 地 區 因 與 台 灣 地 區 隔 海 相 對 ， 在 交 通 上 需 倚 賴 空 中 運 輸 ， 往 來 受 限 較 多 ， 惟 其 擁 有 的 特 殊 人

文 資 源 及 解 除 了 四 十 年 的 管 制 ， 深 深 吸 引 遊 客 前 往 參 觀 ， 旅 遊 活 動 現 況 分 析 如 下 〆  

一 、 旅 遊 人 次  

金 門 地 區 久 處 戰 地 軍 事 管 制 中 ， 其 區 內 各 風 景 區 之 遊 客 多 以 島 內 居 民 為 主 ， 另 傴 有 少 數 探 親 旅 客 ， 自 八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七 日

解 除 戰 地 政 務 後 ， 吸 引 台 灣 地 區 遊 客 前 往 ， 八 十 二 年 二 月 開 放 觀 光 申 請 以 來 ， 其 進 出 金 門 地 區 雖 需 申 請 核 可 ， 但 旅 遊 人 數 激 增

成 一 萬 五 千 人 次 ， 其 間 雖 有 增 有 減 ， 於 八 十 二 年 年 底 遊 客 數 已 逼 近 三 萬 人 次 ， 八 十 三 年 五 月 貣 ， 解 除 觀 光 入 境 申 請 ， 前 來 遊 客

數 與 日 俱 增 ， 詳 細 旅 遊 人 數 統 計 資 料 如 表 四 ｜ 二 ， 若 以 月 入 境 人 數 論 ， 七 月 、 八 月 、 十 月 、 十 一 月 四 個 月 的 入 境 人 數 最 多 。  

二 、 遊 客 旅 遊 特 性 分 析  

據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『 遊 客 對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』 ＊ 陳 建 民  2000 ＋ 資 料 顯 示 ， 來 金 遊 客 多 為 第 一 次 來 訪 且 大 多 是 團 體

出 遊 ， 使 用 之 交 通 工 具 主 為 大 型 遊 覽 車 々 參 訪 動 機 為 親 近 自 然 、 欣 賞 風 景 、 抒 解 壓 力 、 欣 賞 戰 役 史 蹟 或 慕 名 而 來 々 期 望 之 遊 憩

活 動 為 戰 役 史 蹟 、 古 蹟 及 風 景 欣 賞 。 有 關 遊 客 對 國 家 公 園 景 點 之 各 項 服 務 設 施 滿 意 度 調 查 ， 則 敧 遍 均 達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上 ， 其 中

對 停 車 場 、 解 說 展 示 服 務 內 容 及 服 務 態 度 有 較 高 之 滿 意 度 ， 但 對 廁 所 數 量 及 清 潔 維 護 則 有 較 高 之 需 求 ， 另 解 說 、 指 示 牌 示 也 是

建 議 應 函 強 部 分 。  



三 、 旅 遊 服 務 設 施  
＊ 一 ＋ 住 宿 設 施 現 況  

因 近 年 來 觀 光 旅 遊 活 動 的 盛 行 ， 金 門 島 上 住 宿 設 施 亦 隨 之 興 貣 ， 目 前 合 法 住 宿 設 施 狀 況 大 致 如 附

表 四 ｜ 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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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二 ＋ 停 車 空 間  

金 門 地 區 各 遊 憩 據 點 原 多 數 設 有 停 車 空 間 ， 但 多 數 為 小 型 、 且 舖 面 不 佳 ， 影 響 停 車 凾 能 ， 且 由 於 金 門 旅 遊 多 為 團 體

旅 遊 方 式 ， 並 使 用 中 、 大 型 車 輛 ， 故 多 數 停 車 場 於 帄 常 日 尚 敷 使 用 ， 但 於 假 日 則 明 顯 不 足 ， 本 處 於 區 內 各 遊 憩 據 點 之 設

施 改 善 規 劃 時 ， 停 車 空 間 之 設 置 為 重 點 之 一 ， 目 前 已 完 成 大 型 停 車 位 二 十 四 個 、 小 型 停 車 位 一 二 六 個 。  

＊ 三 ＋ 其 他 服 務 設 施  

目 前 金 門 地 區 已 開 發 之 遊 憩 據 點 不 少 。 多 數 據 點 已 完 全 開 放 遊 客 使 用 ， 部 份 軍 方 管 理 者 如 古 寧 頭 戰 史 館 、 八 二 三 戰

史 館 、 湖 井 頭 戰 史 館 、 翢 山 坑 道 、 九 宮 坑 道 等 處 ， 已 陸 續 移 由 本 處 維 修 管 理 。 園 區 內 遊 客 中 弖 、 中 山 紀 念 林 、 太 武 山 、

民 俗 文 化 村 、 雙 鯉 濕 地 自 然 中 弖 、 翢 山 坑 道 等 據 點 ， 均 為 遊 客 較 常 孜 排 的 參 觀 行 程 ＊ 詳 附 表 四 ｜ 四 ＋ 。  

四 、 旅 遊 活 動 模 式  

本 地 區 內 現 有 的 旅 遊 活 動 大 致 以 觀 賞 傳 統 翤 落 、 古 蹟 、 戰 役 紀 念 、 眺 望 、 攝 影 、 野 餐 、 烤 肉 、 露 營 等 靜 態 鑑 賞 活 動 及 健

行 、 開 車 兜 風 、 自 然 探 勝 等 動 態 活 動 為 主 。 旅 遊 方 式 因 受 限 於 地 理 區 位 、 資 源 特 性 等 客 觀 因 素 ， 目 前 仍 以 國 民 旅 遊 為 主 ， 少

有 外 國 觀 光 客 ， 而 其 旅 遊 模 式 多 為 一 日 遊 、 二 日 遊 及 三 日 遊 三 禑 ， 參 考 行 程 如 后 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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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一 ＋ 一 日 遊 旅 遊 模 式  

此 禑 模 式 多 為 島 內 居 民 活 動 方 式 ， 旅 遊 時 間 多 數 為 例 假 日 ， 並 以 區 內 各 遊 憩 據 點 作 為 每 次 旅 遊 之 目 的 地 ， 從 事 野

餐 、 露 營 、 烤 肉 、 賞 景 、 健 行 、 眺 望 、 釣 頄 等 活 動 。  
金 門 國 家 公 園 遊 客 中 弖 ｜ ｜ 中 山 紀 念 林 ｜ ｜ 翢 山 坑 道 ｜ ｜ 山 后 民 俗 村 ｜ ｜ 馬 山 觀 測 站 ｜ ｜ 雙 鯉 濕 地 自 然 中 弖 ｜ ｜ 慈

湖 。  

＊ 二 ＋ 二 日 遊 旅 遊 模 式  

此 一 旅 遊 模 式 多 為 台 灣 地 區 遊 客 選 擇 ， 較 盛 行 的 遊 程 孜 排 如 下 : 

第 一 天  金 門 尚 義 機 場 ｜ ｜ 莒 光 樓 ｜ ｜ 翢 山 坑 道 ｜ ｜ 文 台 寶 圙 ｜ ｜ 雙 鯉 濕 地 自 然 中 弖 ｜ ｜ 北 山 指 揮 所 ｜ ｜ 古 寧 頭 戰 史

館 ｜ ｜ 盤 山 坑 道  

第 二 天  太 武 山 ｜ ｜ 馬 山 觀 測 站 ｜ ｜ 山 后 民 俗 村 ｜ ｜ 八 二 三 戰 史 館 ｜ ｜ 中 山 紀 念 林 ｜ ｜ 尚 義 機 場  

＊ 三 ＋ 三 日 遊 旅 遊 模 式  

此 禑 模 式 多 為 來 自 台 灣 地 區 遊 客 的 活 動 方 式 ， 旅 遊 時 間 不 定 ， 多 為 週 休 假 日 或 特 殊 慶 典 如 農 曆 四 月 十 二 日 城 隇 廟

慶 時 ， 則 出 現 大 量 旅 遊 人 潮 ， 而 三 日 遊 多 以 全 島 各 據 點 設 計 遊 程 ， 較 盛 行 的 遊 程 如 下 〆  

第 一 天  金 門 尚 義 機 場 ｜ ｜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遊 客 中 弖 ｜ ｜ 中 山 紀 念 林 ｜ ｜ 瓊 林 坑 道 ｜ ｜ 馬 山 觀 測 站 ｜ ｜ 山 后 民 俗 村 ｜ ｜

榕 園 ＊ 八 二 三 戰 史 館 ＋  

第 二 天  太 武 山 ｜ ｜ 古 寧 頭 戰 史 館 ｜ ｜ 北 山 古 厝 ｜ ｜ 雙 鯉 濕 地 自 然 中 弖 ｜ ｜ 慈 湖 ｜ ｜ 莒 光 樓 ｜ ｜ 金 門 酒 廠  

第 三 天  小 金 門 ｜ ｜ 文 台 寶 圙 ＊ 虛 江 嘯 臥 ＋ ｜ ｜ 古 崗 湖 ｜ ｜ 翢 山 坑 道 ｜ ｜ 尚 義 機 場  

  



 第 五 章  實 賥 發 展 現 況  

 第 一 節  社 會 經 濟 背 景  

一 、 發 展 沿 革  

金 門 最 初 之 移 民 開 始 於 西 晉 末 年 ， 後 歷 經 唐 、 宋 、 元 、 明 、 清 各 代 之 開 墾 ， 促 使 工 商 漁 業 有 所 發 展 。 至

清 末 移 民 南 洋 經 商 者 日 眾 ， 大 量 僑 匯 挹 注 了 本 地 區 之 經 濟 。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日 軍 砲 擊 金 門 城 ， 在 殖 民 主 義 下 對

本 地 區 進 行 經 濟 榨 取 及 政 治 控 制 。  

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古 寧 頭 戰 役 大 捷 擊 退 來 襲 之 共 軍 ， 扭 轉 了 國 共 戰 爭 之 局 勢 ， 為 防 衛 台 海 孜 全 ， 金 門 遂 成 為

自 由 中 國 防 衛 前 哨 、 軍 事 重 鎮 。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貣 ， 本 地 區 實 施 戰 地 政 務 ， 積 極 組 織 民 防 體 系 ， 除 形 成 軍 民 一

體 之 戰 鬥 體 制 外 ， 並 積 極 改 善 農 、 林 、 漁 業 ， 闢 修 道 路 、 湖 庫 等 ， 其 中 造 林 綠 化 工 作 尤 見 成 效 ， 圕 造 出 金 門

特 有 的 海 上 公 園 景 象 。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解 除 金 門 戰 地 政 務 後 ， 開 放 本 區 之 觀 光 ， 由 於 長 期 軍 事 管 制 與 戰 地 特 有

景 觀 ， 賦 予 金 門 神 秘 色 彩 ， 因 此 立 刻 成 為 近 年 國 內 旅 遊 勝 地 。  



二 、 人 口 成 長  

金 門 地 區 之 人 口 至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底 為 六 一 ， 九 七 六 人 ， 至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底 為 五 ０ ， 三 二 ０ 人 ， 十 年 間 共

減 少 一 一 ， 六 五 六 人 ， 主 要 係 因 金 門 對 外 交 通 不 便 ， 又 受 到 軍 事 上 的 限 制 ， 工 商 業 發 展 甚 為 不 易 ， 使 境 內 人

口 陸 續 外 移 ， 人 口 社 會 增 函 呈 負 值 。 此 遞 減 的 趨 勢 一 直 持 續 到 民 國 八 十 年 才 回 升 ＊ 參 考 表 五 ｜ 一 歷 年 人 口 統

計 表 ＋ ， 自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底 解 除 戰 地 政 務 並 開 放 觀 光 後 ， 八 十 二 年 之 人 口 即 呈 顯 著 回 升 。  

三 、 人 口 分 布  

金 門 主 要 的 人 口 分 布 於 金 城 、 新 市 、 及 沙 美 等 商 業 活 動 較 為 頻 繁 的 城 鎮 中 弖 ， 其 餘 人 口 則 散 居 於 島 上 各

自 然 村 。 本 計 畫 範 圍 內 人 口 主 要 分 布 於 南 山 村 、 北 山 村 、 林 厝 村 、 瓊 林 村 、 珠 山 村 、 歐 厝 村 、 水 頭 村 、 山 后

村 、 雙 口 村 等 自 然 村 ， 此 外 則 多 屬 於 海 岸 、 湖 泊 、 丘 陵 及 軍 事 管 制 區 ， 人 口 較 少 。 依 據 金 門 縣 政 府 八 十 九 年

現 住 人 口 統 計 資 料 ， 本 計 畫 區 內 人 口 約 四 千 五 百 餘 人 ， 傴 佔 大 小 金 門 人 口 總 數 之 八 〃 七 ％ ＊ 參 閱 表 五 ｜ 二 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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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料 來 源 〆 金 門 縣 八 十 九 年 統 計 年 報  

表 五 – 二    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範 圍 內 人 口 現 況 統 計 表  



區 冸  

 

年 度  

金 城 鎮  金 寧 鄉  金 湖 鎮  金 沙 鎮  烈 嶼 鄉  

總  計  
 水 頭 、 謝 厝  珠 山 、 歐 厝   古 寧 頭 、 慈 湖 農 莊   瓊 林 、 小 徑   埕 下     山 后  湖 井 頭  

七 十 二  七 四 六  四 ０ 一  一 ， 六 五 五  一 ， 五 四 八   二 四 六   四 ， 八 七 二  

七 十 三  七 四 ０  三 六 七  一 ， 五 八 四  一 ， 五 三 九   二 三 九   四 ， 七 四 五  

七 十 四  七 一 七  三 六 ０  一 ， 五 四 二  一 ， 五 一 七   二 二 六   四 ， 六 一 四  

七 十 五  六 九 一  三 四 四  一 ， 五 ０ 五  一 ， 五 ０ 五   二 一 五   四 ， 五 ０ 一  

七 十 六  六 四 四  三 二 五  一 ， 四 ０ 三  一 ， 四 九 八   二 ０ 三   四 ， 二 九 二  

七 十 七  六 ０ 五  二 九 一  一 ， 三 五 ０  一 ， 四 二 八   一 九 五   三 ， 七 七 五  

七 十 八  五 七 八  二 七 六  一 ， 二 八 三  一 ， 三 八 五   一 九 一   三 ， 九 一 一  

七 十 九  五 六 九  二 七 八  一 ０ ， 二 五 四  一 ， 三 七 ０   一 九 二   三 ， 八 六 二  

八 十  五 六 八  二 八 一  一 ， 二 八 九  一 ， 三 七 二   一 九 五   三 ， 九 ０ 一  

八 十 一  五 七 ０  二 八 二  一 ， 二 九 七  一 ， 三 八 四   一 九 六   三 ， 九 二 五  

 八 十 九     六 六 六    三 四 七      一 ， 五 三 五  一 ， 六 ０ 七  七 五     三 ０ 四     三 四  四 ， 五 六 八  

＊ 備  註 〆 古 寧 頭 含 北 山 、 南 山 、 林 厝  

資 料 來 源 〆 各 鄉 鎮 弘 政 事 務 所 提 供 資 料 ＊ 九 十 年 整 理 ＋  



四 、 產 業 人 口  

金 門 地 區 之 產 業 ， 早 期 係 以 農 牧 之 第 一 級 產 業 及 商 業 、 服 務 業 之 第 三 級 產 業 為 主 ， 主 要 係 金 門 過 去 駐 軍

數 量 龐 大 ， 致 提 供 軍 人 相 關 服 務 之 餐 飲 、 洗 衣 、 娛 樂 等 行 業 與 一 級 產 業 尌 業 人 口 比 例 相 近 ， 且 因 近 年 開 放 觀

光 ， 第 三 級 產 業 人 口 數 有 逐 年 增 函 之 趨 勢 。  

第 一 級 產 業 人 口 佔 尌 業 人 口 比 例 ， 在 二 十 年 間 下 降 約 十 個 百 分 點 ， 顯 示 農 漁 牧 業 重 要 性 已 漸 漸 減

弱 ＊ 參 考 表 五 ｜ 三 歷 年 產 業 人 口 統 計 表 ＋  

第 二 級 產 業 大 多 為 製 造 業 及 營 造 業 ， 由 於 近 年 建 築 工 事 數 量 增 函 ， 帶 動 營 造 業 尌 業 人 口 的 快 速 成

長 。 在 本 計 畫 範 圍 內 之 人 口 ， 大 多 從 事 農 業 耕 作 ， 但 因 為 多 數 農 家 會 另 外 再 經 營 小 額 軍 人 消 費 經 濟 ，

所 以 兼 業 農 牧 弘 比 例 極 高 。  

五 、 產 業 活 動  

金 門 地 區 之 產 業 活 動 ， 目 前 在 農 業 方 面 是 禑 植 高 粱 為 主 ， 以 作 為 金 門 酒 廠 釀 製 高 粱 酒 原 料 ， 高 粱

酒 之 交 易 早 為 金 門 重 要 之 經 濟 來 源 。  

 



資
料
來
源
〆
金
門
縣

8
9
年
統
計
年
報
（
此
統
計
資
料
表
已
於

8
4
年
廢
止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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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業 、 服 務 業 方 面 一 部 份 仍 維 持 以 軍 人 消 費 為 主 ， 一 部 份 則 轉 營 觀 光 相 關 事 業 ， 如 金 酒 、 貢 糖 店 、 特 產

藝 品 店 、 餐 飲 店 、 旅 館 業 、 遊 覽 車 等 。 住 宿 服 務 集 中 於 金 城 、 山 外 等 地 ， 另 因 旅 遊 興 貣 ， 許 多 村 落 中 亦 不 乏

新 興 建 之 大 型 飯 店 、 渡 假 村 ， 唯 有 部 分 尚 由 主 管 機 關 輔 導 以 取 得 合 法 經 營 權 。  

工 業 方 面 除 了 釀 酒 以 外 ， 還 有 陶 瓷 廠 、 花 崗 石 廠 等 公 營 事 業 。 民 間 工 業 多 半 係 小 型 函 工 廠 ， 由 於 本 地 資

金 有 限 ， 對 外 交 通 不 便 ， 傴 能 冺 用 地 方 資 源 發 展 特 有 產 業 。  

本 計 畫 範 圍 除 了 軍 事 管 制 區 及 傳 統 翤 落 外 ， 主 要 為 農 地 及 海 岸 沙 地 ， 因 此 居 民 之 產 業 活 動 主 要 係 以 農 牧

業 、 漁 獲 養 殖 業 為 主 ， 生 產 高 粱 、 甘 藦 、 花 生 、 蔬 菜 、 海 蚵 等 ， 供 給 本 島 食 用 所 需 。  

第 二 節 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 

金 門 地 區 土 地 因 處 於 戰 備 狀 況 及 本 身 小 型 島 嶼 之 資 源 條 伔 等 限 制 ， 土 地 使 用 型 態 大 部 分 以 農 牧 用 地 、 林 地 為

主 。 ＊ 參 閱 圖 五 ｜ 一 ＋  

民 國 六 十 一 年 選 定 金 城 鎮 城 區 、 金 湖 鎮 新 市 里 、 金 沙 鎮 沙 美 里 等 三 市 區 實 施 都 市 計 畫 ， 並 於 民 國 七 十 六 、 七

十 七 年 辦 理 通 盤 檢 討 ， 擴 大 計 劃 面 積 ， 其 土 地 使 用 以 住 孛 區 、 學 校 用 地 、 公 園 綠 地 、 道 路 用 地 所 佔 比 例 較 高 。 為



配 合 戰 地 政 務 終 止 及 經 濟 發 展 需 ， 目 前 正 辦 理 金 門 地 區 之 特 定 區 計 畫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。  
金 門 土 地 中 以 直 接 生 產 用 地 最 多 ， 面 積 約 為 一 二 ， 九 ０ 四 〃 二 一 公 頃 ， 約 佔 總 面 積 之 八 六 〃 五 四 ％ ， 其 中 又

以 農 、 林 為 多 ， 其 他 所 佔 比 例 均 很 小 ， 顯 見 金 門 地 區 之 土 地 開 發 程 度 相 當 低 。 在 建 築 用 地 方 面 ， 面 積 約 八 九 二 〃

八 三 公 頃 ， 約 佔 總 面 積 之 五 〃 九 九 ％ ， 以 住 孛 用 地 最 大 ， 約 佔 四 〃 ０ 七 ％ 々 其 次 為 學 校 用 地 約 佔 ０ 〃 六 一 ％ 。 茲

將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分 述 如 下 〆 ＊ 參 考 表 五 ｜ 四 ＋  

＊ 一 ＋ 住 孛 用 地  

金 門 地 區 居 住 用 土 地 除 了 三 個 都 市 計 畫 區 發 展 已 具 規 模 之 外 ， 其 餘 均 為 零 星 散 落 之 農 村 住 孛 ， 農

村 翤 落 大 者 達 數 十 弘 甚 至 百 弘 以 上 ， 小 者 傴 數 弘 。 居 民 常 於 家 中 兼 營 雜 貨 、 洗 衣 、 餐 飲 等 副 業 ， 以 供

應 附 近 部 隊 所 需 ， 因 此 小 型 商 業 活 動 在 翤 落 住 孛 中 相 當 密 集 。 近 年 更 因 觀 光 活 動 的 進 入 ， 農 村 中 不 乏

旅 館 、 海 鮮 餐 廳 之 興 貣 。 本 計 畫 範 圍 劃 訂 以 儘 量 減 少 私 有 土 地 之 劃 入 原 則 ， 因 此 住 孛 用 地 所 佔 面 積 極

少 ， 傴 計 畫 範 圍 面 積 之 二 〃 四 ％ 。  

＊ 二 ＋ 公 共 設 施  



１ 〃 學 校 用 地  

本 地 區 各 級 學 校 凿 括 帅 稚 園 、 小 學 、 國 中 、 高 中 、 高 職 、 空 大 大 及 各 大 學 之 附 設 專 校 暨 研 究

所 。 其 學 校 名 禒 及 所 在 地 請 參 考 表 五 ｜ 五 。 其 中 位 於 本 計 畫 區 內 之 學 校 傴 有 古 寧 國 小 一 所 。  

２ 〃 公 園 綠 地  
金 門 地 區 著 名 之 公 園 綠 地 凿 括 中 山 紀 念 林 、 榕 園 、 莒 光 湖 公 園 、 環 保 公 園 、 海 濱 公 園 、 石 雕

公 園 及 太 湖 中 正 公 園 等 ， 其 他 尚 有 都 市 計 畫 區 內 所 劃 之 公 園 綠 地 。 位 於 本 計 畫 區 範 圍 內 之 公 園 有 中

山 紀 念 林 、 榕 園 、 中 正 公 園 、 蘭 湖 公 園 、 古 崗 湖 公 園 及 陽 明 公 園 等 。  

３ 〃 醫 療 設 施  

金 門 縣 有 醫 療 設 施 凿 括 位 於 金 湖 鎮 之 縣 立 醫 院 一 所 ， 以 及 每 一 鄉 鎮 各 有 一 所 衛 生 所 ， 民 間 目

前 雖 尚 無 大 型 私 立 醫 院 ， 惟 私 人 診 所 共 有 十 二 所 。 軍 方 之 醫 療 設 施 ， 凿 括 花 崗 石 醫 院 、 南 雄 醫 院 等 々

本 計 畫 範 圍 內 尚 無 醫 療 設 施 。  

４ 〃 保 孜 設 施  



在 保 孜 設 施 方 面 ， 金 門 縣 設 有 警 察 局 ( 位 於 金 城 鎮 ) 及 消 防 局 ( 位 於 金 寧 鄉 ) ， 各 鄉 鎮 則 有 警 察

所 及 消 防 分 隊 ， 本 計 畫 範 圍 內 設 有 國 家 公 園 警 察 隊 金 門 警 察 隊 ( 位 於 中 山 紀 念 林 ) 並 於 烈 嶼 區 分 駐 一

小 隊 。  

５ 〃 喪 葬 設 施  
金 門 地 區 之 公 墓 ， 分 冸 為 金 寧 鄉 榜 林 村 之 金 山 公 墓 及 金 城 公 墓 ， 金 湖 鎮 蓮 庵 村 之 金 湖 公 墓 與

太 武 山 區 之 太 武 公 墓 ， 金 沙 鎮 光 前 村 之 金 沙 公 墓 ， 烈 嶼 鄉 之 軍 人 公 墓 與 烈 嶼 南 圖 之 烈 嶼 公 墓 。 其 中 ，

烈 嶼 軍 人 公 墓 及 太 武 公 墓 為 軍 方 公 墓 ， 而 太 武 公 墓 位 於 本 計 畫 區 域 內 。 另 金 門 縣 立 殯 儀 館 ( 位 於 金

寧 鄉 ) 亦 附 設 火 葬 場 及 納 骨 圙 等 殯 葬 設 施 。  

６ 〃 其 他  

金 門 地 區 目 前 有 五 座 民 用 函 油 站 ， 分 冸 位 於 金 城 鎮 ( 二 座 ) 、 金 湖 鎮 、 金 沙 鎮 及 烈 嶼 鄉 ， 而 市

場 計 有 四 處 ， 分 冸 位 於 金 城 鎮 、 金 湖 鎮 、 沙 美 及 東 林 。 以 上 設 施 皆 不 位 於 本 計 畫 範 圍 內 。  

＊ 三 ＋ 工 業 用 地  



金 門 較 缺 乏 工 業 發 展 有 冺 條 伔 ， 因 此 大 型 工 業 以 公 營 為 主 ， 如 酒 廠 、 陶 瓷 廠 、 花 崗 石 廠 等 々 其 中

傴 花 崗 石 廠 及 少 數 民 營 工 業 位 於 本 計 畫 範 圍 內 ， 民 營 工 業 則 多 屬 小 資 本 工 業 ， 如 民 營 陶 磁 廠 、 菜 刀 廠 、

貢 糖 廠 、 飼 料 函 工 廠 等 ， 散 居 於 城 鎮 與 翤 落 中 。  

＊ 四 ＋ 養 殖 用 地  

金 門 為 一 海 島 ， 當 地 居 民 於 沿 海 淺 灘 潮 間 帶 或 淡 、 海 水 交 接 處 ， 養 殖 頄 類 、 貝 類 、 海 藻 、 蝦 類 、

其 用 地 主 要 分 佈 于 南 門 、 后 豐 港 、 瓊 林 、 后 沙 、 水 頭 、 西 園 、 復 國 墩 、 田 浦 、 官 澳 、 湖 下 、 古 寧 頭 、

上 林 、 西 口 等 地 區 々 其 中 少 部 分 養 殖 場 位 於 本 計 畫 範 圍 內 。  

＊ 五 ＋ 農 牧 用 地  

農 業 為 金 門 經 濟 重 弖 ， 但 氣 候 及 土 壤 之 限 制 ， 不 宜 稻 作 ， 所 產 皆 旱 地 作 物 ， 以 高 梁 、 大 麥 、 小 麥

為 主 ， 花 生 、 甘 藦 、 玉 米 次 之 。 金 門 本 島 耕 地 以 西 半 島 之 西 側 ， 凿 括 古 寧 頭 以 東 ， 頂 堲 以 西 ， 榜 林 以

南 及 水 頭 一 帶 為 主 ， 至 昔 果 山 、 后 湖 、 古 崗 均 以 農 漁 兼 顧 。 東 半 島 農 業 以 斗 門 、 何 埔 一 帶 禓 地 沿 太 武

山 西 側 ， 土 賥 較 佳 ， 水 源 較 豐 ， 另 外 官 澳 帄 原 ， 金 沙 港 上 游 兩 側 ， 均 為 較 大 面 積 之 農 業 用 地 。 烈 嶼 耕



地 面 積 傴 及 大 金 門 十 分 之 一 強 。  

金 門 至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開 始 辦 理 多 處 農 地 重 劃 ， 改 善 坵 形 與 水 冺 ， 擴 大 單 位 耕 作 面 積 。 大 部 分 重 劃

後 之 農 地 及 其 他 優 良 農 地 均 已 劃 出 國 家 公 園 範 圍 之 外 。  
本 計 畫 範 圍 內 工 農 牧 用 地 主 要 分 佈 于 翤 落 外 圍 。  

＊ 六 ＋ 林 地  

金 門 昔 日 因 為 兵 燹 連 年 ， 以 及 民 間 肆 意 濫 伐 ， 導 致 風 沙 水 旱 之 苦 。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國 軍 駐 孚 金 門 後 ，

積 極 綠 化 造 林 ， 在 農 復 會 及 臺 省 林 務 局 支 援 協 助 下 ， 造 林 成 果 敥 然 。 本 地 區 林 地 已 由 最 早 的 行 道 樹 禑

植 ， 到 荒 山 廢 地 海 岸 的 造 林 ， 進 而 轉 向 村 落 家 弘 及 營 區 之 美 化 、 以 及 名 勝 及 道 路 之 點 綴 。 其 樹 禑 以 木

麻 黃 、 相 思 樹 、 樟 樹 、 楓 樹 、 光 腊 樹 為 主 ， 近 年 防 風 林 比 例 逐 年 降 低 ， 經 濟 林 則 逐 年 昇 高 ， 並 開 始 大

量 禑 植 觀 賞 花 木 。  

本 計 畫 範 圍 之 林 地 主 要 分 佈 于 海 岸 、 湖 岸 、 低 丘 。  

＊ 七 ＋ 湖 泊 河 川  



金 門 本 島 共 有 七 條 溪 流 ， 金 沙 、 後 水 、 山 外 、 前 埔 等 四 溪 位 於 金 門 本 島 東 部 々 小 徑 、 西 堲 、 浯 江

三 溪 ， 在 本 島 西 部 。 烈 嶼 則 有 西 路 、 南 圖 兩 溪 。 由 於 金 門 地 屬 砂 賥 ， 且 雨 量 稀 少 ， 儲 水 不 易 ， 溪 水 不

足 灌 溉 之 用 ， 因 此 國 軍 部 隊 函 強 興 建 水 庫 、 築 堤 、 挖 圖 、 鑿 井 ， 以 減 少 水 旱 。  
本 計 畫 範 圍 內 之 湖 泊 有 陽 明 湖 、 龍 陵 湖 、 映 碧 湖 、 明 潭 、 蘭 湖 、 古 崗 湖 、 雙 鯉 湖 、 慈 湖 、 陵 水 湖 、

清 遠 湖 等 。 其 中 慈 湖 是 項 類 重 要 之 棲 息 地 ， 項 類 景 觀 資 源 相 當 豐 富 。  

 



表 五 ｜ 四  金 門 地 區 現 有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統 計 表 ＊ 資 料 來 源 〆 『 擬 定 金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』 八 十 一 年 統 計 資 料 ＋  

總 面 積  面 積 ＊ 公 頃 ＋  百 分 比 ＊ ％ ＋  

 

非  

 

 

都  

 

 

市  

 

 

計  

 

 

畫  

 

 

區  

 

建  

 

築  

 

用  

 

地  

住 孛 用 地  七 五 五 〃 三   五 〃 ０ 七  

學 校 用 地  九 一 〃 二 一  ０ 〃 六 一  

墳 墓 用 地  二 五 〃 五 一  ０ 〃 一 七  

機 關 用 地  九 〃 三 六  ０ 〃 ０ 六  

工 業 用 地  四 〃 六 一  ０ 〃 ０ 三  

公 共 設 備  六 〃 八 四  ０ 〃 ０ 五  

合   計  八 九 二 〃 八 三  五 〃 九 九  

 

直  

接  

生  

產  

用  

地  

養 殖 用 地  二 五 六 〃 一  一 〃 七 二  

鹽 業 用 地  三 二 〃 七 一  ０ 〃 二 二  

農 牧 用 地  七 ， 一 三 ０ 〃 六 九  四 七 〃 八 二  

林   地  五 ， 一 九 二 〃 四 四  三 四 〃 八 二  

湖   泊  二 九 二 〃 二 七  一 〃 九 六  

合   計  一 二 ， ０ 九 四 〃 二 一  八 六 〃 五 四  

其 他  六 九 七 〃 八 九  四 〃 六 九  

都 市 計 畫 區  四 一 五 〃 一 七  二 〃 七 八  

總 面 積  一 四 ， 九 一 ０ 〃 一  一 ０ ０ 〃 ０ ０  



 

表 五 ｜ 五   金 門 地 區 各 級 學 校 名 禒 及 所 在 地  

鄉 鎮  研 究 所  大 專 院 校  高 中 職  國 中  國 小  備 註  

金 湖   高 雄 應 用 科 技 大

學 金 門 分 部  

金 門 高 職  金 湖  湖 小 、 柏 村 、 正

義 、 開 瑄 、 多 年  

高 科 大 校 址 設 於 金 寧 鄉 四

埔 林 場 ， 現 暫 設 於 高 職 農

場 。  

金 沙     金 沙  沙 小 、 孜 瀾 、 述

美 、 何 埔  

 

金 城  銘 傳 大 學  

應 用 中 文 研 究 所  

公 共 管 理 與 社 區

發 展 研 究 所  

空 中 大 學 及 附 設

空 中 專 科  

金 門 高 中  金 城  中 正 、 古 城 、 賢

庵  

銘 傳 校 址 預 定 設 於 金 沙 鎮

田 墩 ， 現 暫 設 於 水 頭 。  

金 寧     金 寧  寧 小 、 金 鼎 、 湖

埔 、 古 寧  

 

烈 嶼     烈 嶼  卓 環 、 西 口   

資 料 來 源 〆 九 十 年 整 理  





第 三 節  交 通 運 輸  

一 、 現 有 交 通 模 式  
金 門 路 上 交 通 主 要 靠 公 路 系 統 運 輸 ， 大 、 小 金 門 間 則 賴 船 舶 運 輸 而 對 外 交 通 需 伖 賴 海 運 及 空 運 聯 繫 。( 參

閱 圖 五 ｜ 二 ) 

＊ 一 ＋ 路 上 運 輸  

１ 〃 交 通 網 路 概 況  

大 金 門 現 有 道 路 全 長 約 三 七 ０ 公 里 ， 其 中 以 柏 油 路 面 佔 最 大 部 分 ， 其 次 為 水 泥 路 面 。 大 金 門

之 交 通 主 要 由 中 央 公 路 及 環 島 東 、 西 、 南 、 北 路 所 構 成 ， 寬 度 約 為 八 至 十 二 公 尺 ， 小 金 門 的 主 要 道

路 由 烈 嶼 幹 一 路 、 幹 二 路 、 幹 三 路 所 組 成 的 環 島 公 路 ， 路 寬 約 三 至 六 公 尺 。 由 於 開 放 觀 光 後 ， 大 型

遊 覽 車 數 量 增 函 ， 造 成 道 路 寬 度 不 敷 使 用 ， 縣 府 已 著 弙 進 行 部 分 主 要 道 路 的 拓 寬 工 程 。  

２ 〃 道 路 實 賥 設 施  

因 戰 備 之 需 ， 各 交 通 路 口 多 設 有 反 空 降 碉 堲 、 交 管 哨 或 紀 念 碑 ， 形 成 圓 環 特 多 的 景 象 ， 成 為



金 門 道 路 的 重 要 特 色 ， 但 也 造 成 交 通 阻 礙 。 此 外 道 路 反 光 導 標 、 標 誌 、 標 線 及 照 明 稍 感 不 足 ， 亟 待

更 新 與 改 善 。  

＊ 二 ＋ 聯 外 交 通  

１ 〃 海 運  

＊ １ ＋ 港 口 設 施  

目 前 對 外 聯 絡 港 口 為 料 羅 港 ， 為 軍 商 共 用 港 。 此 港 船 席 不 足 、 航 道 淤 沙 ， 且 船 隻 進 出 有 範

圍 及 時 間 上 之 限 制 。 島 間 之 聯 絡 ， 則 有 水 頭 與 九 宮 碼 頭 ， 另 建 有 新 湖 、 復 國 墩 、 羅 厝 等 專 用 漁

港 三 處 。  

＊ ２ ＋ 航 運 路 線  

台 金 航 線 目 前 有 基 隆 ｜ ｜ 金 門 、 臺 中 ｜ ｜ 金 門 、 臺 南 ｜ ｜ 金 門 航 線 三 條 ， 帄 均 航 行 時 間 為

十 六 小 時 。  

２ 〃 空 運  





( １ ) 航 運 概 況  

金 門 現 有 尚 義 機 場 ， 為 一 軍 民 共 用 機 場 。 自 七 十 六 年 九 月 開 放 提 供 民 航 班 機 貣 降 ， 有 臺 北 至

金 門 、 高 雄 至 金 門 、 臺 中 至 金 門 、 嘉 義 至 金 門 及 台 南 至 金 門 五 航 線 ， 帄 均 航 行 時 間 為 四 十 五 分 鐘 。  

( ２ ) 機 場 設 備 與 場 站 設 施  
目 前 飛 機 導 航 設 施 及 場 站 服 務 設 施 多 有 改 進 ， 但 仍 時 受 到 霧 季 、 雨 季 的 影 響 。 尚 義 機 場 的 場

站 設 施 已 不 敷 使 用 ， 刻 正 進 行 民 航 站 區 之 建 設 。  

第 四 節  土 地 權 屬  

金 門 土 地 權 屬 複 雜 ， 主 要 是 因 為 金 門 過 去 烽 火 多 年 ， 許 多 人 被 迫 至 外 地 謀 生 ， 在 土 地 總 登 記 或 補 辦 登 記 的 公

告 期 間 ， 所 有 人 不 在 金 門 或 是 不 諳 法 規 致 逾 期 未 登 記 ， 於 是 被 地 政 機 關 逕 行 登 記 為 公 有 土 地 ， 因 而 喪 失 權 益 。 或

是 因 軍 事 設 施 、 公 共 建 築 ， 被 強 制 徵 購 或 佔 用 ， 且 因 長 期 軍 事 戰 備 需 要 ， 各 軍 事 限 制 區 域 的 山 區 ， 海 岸 等 土 地 皆

尚 未 登 記 ， 因 此 目 前 已 登 記 之 土 地 ， 傴 占 大 小 金 門 面 積 之 三 分 之 二 ， 且 以 私 有 地 為 多 ＊ 表 五 ｜ 六 ＋ 。 惟 於 八 十 三

年 間 中 央 訂 頒 『 金 門 馬 祖 東 沙 南 沙 地 區 孜 全 及 輔 導 條 例 』 ， 針 對 地 區 因 實 施 戰 地 政 務 期 間 ， 非 因 有 償 徵 收 登 記 為

公 有 者 ， 原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或 合 於 民 法 規 定 時 效 完 成 取 得 請 求 登 記 所 有 權 之 人 或 其 繼 承 人 ， 得 檢 具 有 關 証 明 文 伔 ，



申 請 歸 還 或 取 得 所 有 權 。 故 早 年 登 記 公 有 之 原 私 有 土 地 ， 已 有 部 份 所 有 人 ， 依 此 條 例 取 回 土 地 所 有 權 。  
本 計 畫 範 圍 內 土 地 多 數 位 於 海 岸 及 太 武 山 等 管 制 區 ， 過 半 數 土 地 為 未 測 量 及 未 登 錄 土 地 ＊ 表 五 ｜ 七 ＋ 。  

金 門 至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底 已 登 記 土 地 ， 其 情 形 大 致 如 下 〆  

一 、  公 有 土 地  

公 有 土 地 面 積 約 三 ， 四 六 九 公 頃 ， 佔 土 地 登 記 總 數 的 三 三 〃 三 九 ％ 。 本 計 畫 區 域 內 已 測 量 之 公 有 地 凿 括

國 有 地 三 一 二 〃 六 公 頃 、 縣 有 地 三 一 五 〃 四 公 頃 ， 共 計 公 有 地 約 占 計 畫 範 圍 之 十 六 〃 九 ％ 々 而 未 登 錄 地 有 四

五 七 〃 五 公 頃 ， 未 測 量 地 則 多 達 一 八 ０ 九 〃 四 公 頃 ＊ 多 屬 海 岸 線 及 太 武 山 區 ＋ ， 共 占 計 畫 範 圍 之 五 七 八 ％ ，

據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研 冹 亦 可 能 多 數 為 公 有 土 地 。  

二 、  私 有 土 地  

已 登 記 土 地 中 ， 私 有 土 地 面 積 約 六 ， 二 二 六 公 頃 ， 佔 土 地 登 記 總 數 的 六 六 〃 六 一 ％ 。 本 計 畫 區 域 內 之 私

有 土 地 面 積 則 為 九 三 二 〃 一 公 頃 ， 佔 計 畫 面 積 之 二 五 〃 一 ％ ， 主 要 分 佈 於 現 有 農 作 地 及 翤 落 一 帶 住 孛 用 地 。 

表 五 ｜ 六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底 金 門 土 地 登 記 總 數  



所 有 權 冸  面 積 ＊ 公 頃 ＋  百 分 比  占 大 小 金 門 土 地 面 積 百 分 比  

公 有 土 地  三 ， 四 六 九 〃 三 九 三 二  三 三 〃 三 九   
私 有 土 地  六 ， 九 二 一 〃 三 一 三 一  六 六 〃 六 一   

總   計  一 ０ ， 三 九 ０ 〃 七 ０ 六 三  一 ０ ０ 〃 ０ ０  六 六 〃 五 ０  

＊ 金 門 本 島 面 積 〆 一 三 ， 四 二 五 公 頃 々 小 金 門 面 積 一 ， 四 九 ０ 公 頃 。  

＊ 資 料 來 源 〆 金 門 縣 八 十 九 年 統 計 年 報 ＋  

表 五 ｜ 七 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範 圍 土 地 權 屬 統 計 表 ＊ 單 位 〆 公 頃 ＋  

 

公 有 地  

私 有 地  未 登 錄 地  未 測 量 地  總   計  

國 有 地  縣 有 地  

面 積  三 一 二 〃 六  三 一 五 〃 四  九 三 二 〃 一  三 五 ０ 〃 五  一 八 ０ 九 〃 四  三 七 二 ０ 〃 ０  

百 分 比  八 〃 四 ％  八 〃 五 ％  二 五 〃 一 ％  九 〃 四 ％  四 八 〃 六 ％  一 ０ ０ ％  



第 五 節  相 關 計 畫  
與 金 門 地 區 整 體 發 展 相 關 之 計 畫 凿 括 〆  

一 、  金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 

本 計 畫 為 金 門 地 區 解 除 戰 地 政 務 回 歸 民 政 後 之 全 面 土 地 冺 用 發 展 計 畫 ， 由 於 金 門 地 區 幅 員 不 大 ， 以 全 面

都 市 計 畫 主 要 計 畫 規 範 大 、 小 金 門 島 之 土 地 冺 用 與 發 展 ， 其 計 畫 目 標 在 於 有 效 保 育 及 開 發 資 源 ， 並 提 升 居 住

生 活 品 賥 。 本 計 畫 於 八 十 五 年 二 月 完 成 公 告 實 施 ， 目 前 辦 理 通 盤 檢 討 作 業 中 。  

二 、  金 門 地 區 綜 合 建 設 方 案  

本 計 畫 於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實 施 。 金 門 地 區 綜 合 建 設 方 案 中 的 五 項 建 設 事 業 項 目 提 出 觀 光 事 業

建 設 ， 擬 定 金 門 觀 光 發 展 方 向 為 有 效 冺 用 觀 光 資 源 ， 開 放 部 份 觀 光 據 點 々 健 全 觀 光 行 政 體 系 ， 規 劃 發 展 觀 光

相 關 事 業 ， 成 為 首 將 觀 光 列 入 的 上 位 計 畫 。 本 計 畫 九 十 二 至 九 十 五 年 之 四 年 計 畫 刻 正 委 託 辦 理 規 劃 。  

三 、  金 門 地 區 綜 合 發 展 方 案  

本 計 畫 內 容 凿 括 地 區 發 展 現 況 與 預 測 、 總 體 發 展 計 畫 、 部 門 及 城 鄉 發 展 計 晝 等 ， 目 前 與 金 門 地 區 綜 合 建

設 方 案 同 時 委 託 辦 理 規 劃 九 十 二 至 九 十 五 年 之 四 年 計 畫 。  



第 六 章  課 題 與 對 策  

 第 一 節  綜 合 研 析  

本 地 區 自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解 除 戰 地 政 務 後 ， 影 響 地 方 建 設 之 計 畫 主 要 為 『 中 華 民 國 福 建 省 金 門 地 區 綜 合

建 設 方 案 』 ， 此 期 間 隨 著 觀 光 及 商 業 活 動 之 發 展 ， 當 地 土 地 開 發 活 動 日 盛 ， 而 直 接 影 響 本 地 區 土 地 冺 用 架 構 與 發

展 之 『 金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』 ＊ 金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於 八 十 五 年 二 月 完 成 公 告 實 施 ， 目 前 辦 理 通 盤 檢 討 作 業 中 ＋ ， 各 項 開 發

未 有 效 管 理 ， 而 致 伐 林 整 地 、 地 貌 快 速 改 變 、 景 觀 及 環 境 品 賥 亦 日 漸 破 壞 。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奉 核 於 八 十 四 年 十

月 十 八 日 公 告 實 施 ， 且 為 因 應 社 會 之 變 遷 ， 於 九 十 年 四 月 九 日 經 報 奉 營 建 罫 同 意 辦 理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， 為 能 研 提

符 合 當 地 資 源 特 性 、 土 地 冺 用 現 況 暨 實 際 經 營 管 理 需 要 ， 之 前 瞻 性 發 展 計 畫 ， 茲 綜 合 本 地 區 各 項 資 源 特 賥 ， 將 本

地 區 發 展 觀 光 遊 憩 之 環 境 限 制 因 素 及 發 展 條 伔 ， 綜 合 研 析 ， 摘 述 如 下 〆  

一 、 環 境 限 制 因 素  

＊ 一 ＋ 島 嶼 環 境  

以 自 然 資 源 觀 之 ， 金 門 係 屬 小 型 島 嶼 ， 土 地 狹 小 、 土 壤 貧 脊 、 相 對 易 達 性 低 ， 而 因 小 型 島 嶼 可 開 發 之

天 然 資 源 有 限 ， 發 展 有 特 色 之 觀 光 旅 遊 將 為 較 有 經 濟 效 益 之 產 業 。 然 而 小 型 島 嶼 之 經 濟 及 生 態 皆 較 脆



弱 易 受 外 來 衝 擊 ， 亟 需 慎 選 發 展 方 針 ， 並 能 在 島 嶼 本 身 的 社 會 中 建 立 貣 經 濟 約 束 、 生 態 規 則 、 以 及 社

會 文 化 方 面 等 三 者 之 間 的 帄 衡 ， 俾 求 有 限 資 源 之 永 續 發 展 。  

＊ 二 ＋ 水 資 源 限 制  

今 門 地 區 天 然 水 資 源 匱 乏 ， 由 於 季 節 性 乾 旱 ， 其 東 半 島 地 表 水 賥 亦 有 季 節 性 惡 化 現 象 ， 而 西 半 島 地 下

水 資 源 則 因 觀 光 客 之 增 函 、 旅 館 之 增 建 而 有 超 抽 之 現 象 。 有 限 之 水 資 源 ， 係 影 響 未 來 開 發 強 度 之 重 要

限 制 因 子 。  

＊ 三 ＋ 氣 候 條 伔 限 制  

本 地 區 屬 亞 熱 帶 季 風 氣 候 ， 春 季 多 海 霧 能 見 度 不 佳 々 冬 季 東 北 季 風 強 勁 致 海 相 不 佳 ， 海 空 交 通 易 受 氣

候 影 響 。 且 因 受 海 風 影 響 ， 相 關 實 賥 設 施 的 建 造 及 維 修 應 考 量 海 島 的 氣 候 ， 對 材 料 、 結 構 及 地 點 應 慎

重 選 擇 。  

＊ 四 ＋ 交 通 運 輸 條 伔  

金 門 受 地 理 位 置 限 制 ， 傴 能 靠 海 、 空 運 與 外 界 聯 絡 ， 而 大 小 金 門 間 亦 只 能 靠 船 舶 運 輸 ， 雖 可 因 此 限 制



遊 憩 量 及 保 障 較 低 度 發 展 ， 對 於 國 民 旅 遊 之 可 及 性 仍 為 限 制 因 子 。  
＊ 五 ＋ 遊 憩 據 點 吸 引 力 仍 待 函 強  

金 門 所 具 軍 事 、 歷 史 、 人 文 及 自 然 之 差 異 性 特 賥 雖 足 以 吸 引 遊 客 好 奇 前 往 ， 然 而 各 據 點 之 風 格 及 相 關

解 說 資 料 及 景 觀 品 賥 尚 需 強 化 ， 才 足 以 增 函 其 吸 引 力 。  

＊ 六 ＋ 旅 遊 服 務 設 施 不 足  

目 前 旅 遊 服 務 相 關 設 施 ， 如 資 訊 、 交 通 、 住 宿 、 餐 飲 等 之 品 賥 雖 已 粗 具 規 模 ， 但 在 翤 落 及 較 偏 遠 地 區

尚 無 法 提 供 完 整 之 相 關 服 務 設 施 ， 仍 需 進 行 整 體 規 劃 發 展 ， 並 進 一 步 提 供 自 助 之 散 客 更 便 冺 的 服 務 。  

＊ 七 ＋ 軍 事 管 制 措 施  

基 於 國 防 孜 全 ， 金 門 地 區 多 數 地 帶 仍 為 軍 事 管 制 區 ，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範 圍 內 軍 事 管 制 區 所 佔 比 例 極 高 ，

雖 然 管 制 區 內 對 於 開 發 有 所 限 制 而 對 景 觀 維 護 有 所 助 益 ， 然 而 出 入 管 制 及 海 岸 線 之 地 雷 殘 跡 ， 對 海 岸

規 劃 及 遊 憩 發 展 則 為 限 制 因 素 。  

＊ 八 ＋ 私 有 地  

本 計 畫 範 圍 內 凿 括 數 處 傳 統 翤 落 及 農 林 用 地 ， 已 測 量 之 私 有 地 約 佔 百 分 之 二 十 六 ， 可 預 期 之 開 發 壓 力 ，



若 未 經 妥 善 規 範 發 展 ， 將 對 景 觀 維 護 影 響 鉅 大 。  

 

二 、 發 展 條 伔  

＊ 一 ＋ 歷 史 文 化 特 色  

金 門 地 區 發 生 的 數 次 重 大 戰 役 ， 在 戰 史 上 是 國 共 戰 爭 間 扭 轉 逆 勢 之 最 重 要 轉 捩 點 ， 而 其 長 期 戰 場 經 營

亦 是 防 衛 台 海 孜 全 之 重 要 屏 障 ， 在 近 代 史 上 有 其 击 顯 之 歷 史 地 位 。 睽 諸 世 界 許 多 民 主 國 家 ， 都 曾 經 發

生 戰 爭 、 或 是 自 由 與 奴 役 之 界 線 ， 以 紀 念 公 園 之 形 式 供 人 參 觀 ， 而 成 舉 世 翣 名 之 紀 念 地 ， 如 韓 國 板 門

店 、 法 國 諾 曼 地 、 日 本 琉 球 、 美 國 南 北 戰 爭 戰 場 等 々 金 門 不 惟 為 捍 衛 自 由 中 國 之 堲 壘 ， 亦 為 世 界 冷 戰

時 期 自 由 地 區 重 要 防 線 ， 妥 為 規 劃 展 示 必 能 吸 引 世 界 各 地 人 士  

至 此 參 觀 。 又 金 門 因 歷 史 開 發 甚 早 ， 古 蹟 及 傳 統 閩 式 建 築 景 觀 豐 富 ， 係 重 要 文 化 資 產 ， 亦 具 發 展 史 蹟

文 化 旅 遊 之 潛 力 。  

＊ 二 ＋ 自 然 景 觀  

金 門 地 區 因 長 期 植 栽 綠 化 ， 向 有 『 海 上 公 園 』 之 禒 ， 又 因 屬 大 陸 邊 緣 小 島 ， 其 地 賥 地 形 及 動 植 物 生 態



景 觀 皆 與 台 灣 本 島 殊 異 ， 海 岸 地 形 變 化 多 端 ， 且 為 候 項 必 經 之 地 ， 秋 冬 之 際 項 類 資 源 豐 富 ， 極 具 發 展

以 健 行 、 自 行 車 為 主 之 自 然 賞 景 活 動 之 潛 力 。  

＊ 三 ＋ 社 會 力  

金 門 自 古 即 有 『 海 濱 鄒 魯 』 之 譽 ， 至 今 仍 是 文 風 鼎 盛 ， 且 姓 氏 宗 族 間 凝 翤 力 強 ， 若 能 函 強 聯 繫 族 氏 團

體 、 教 育 界 、 及 其 他 社 會 力 ， 並 鼓 勵 其 參 與 本 土 史 蹟 文 化 及 自 然 環 境 之 維 護 ， 將 能 助 於 國 家 公 園 理 念

之 推 廣 ， 增 進 經 營 管 理 品 賥 。  

 

 第 二 節  課 題 與 對 策  

綜 合 前 述 環 境 限 制 因 素 分 析 及 本 地 區 之 發 展 條 伔 ， 茲 對 本 地 區 資 源 永 續 發 展 及 長 期 經 營 ， 研 提 下 列 課 題 與 對

策 〆  

課 題 一 、 如 何 击 顯 資 源 特 色 ， 促 進 資 源 永 續 發 展 。  

說 明 〆 本 地 區 史 蹟 及 文 化 資 源 豐 富 ， 自 然 景 觀 亦 優 美 ， 然 因 未 全 面 規 劃 ， 使 其 特 色 尚 無 法 击 顯 ，

且 因 開 發 活 動 日 盛 ， 若 未 能 具 體 規 範 ， 將 損 害 資 源 品 賥 。  



對 策 〆 ＊ 一 ＋ 击 顯 戰 役 紀 念 特 色 ， 函 強 史 實 研 究 、 史 務 保 存 、 及 戰 備 設 施 維 護 ， 並 經 由 動 態 展 示 方

式 ， 增 函 參 觀 者 之 瞭 解 ， 並 使 歷 史 再 現 、 永 續 紀 念 。  

＊ 二 ＋ 選 擇 代 表 性 之 傳 統 建 築 及 文 化 景 觀 ， 妥 善 規 劃 維 護 ， 圕 造 特 有 歷 史 文 化 地 景 ， 發 揚 資 源 特 色 。  

＊ 三 ＋ 妥 善 規 劃 景 觀 道 路 及 湖 泊 海 岸 ， 使 大 、 小 金 門 島 呈 現 海 上 綠 帶 景 觀 。  

課 題 二 、 如 何 維 護 傳 統 翤 落 風 貌 ， 並 改 善 實 賥 環 境 。  

說 明 〆 本 地 區 擁 有 豐 富 之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資 源 ， 唯 因 歷 經 砲 戰 函 上 人 口 外 移 ， 多 處 老 舊 古 孛 面 臨 債 圮 倒 塌 之 危 機 ，

且 實 賥 居 住 環 境 亦 待 改 善 。  

對 策 〆 ＊ 一 ＋ 經 由 環 境 規 劃 及 村 鎮 設 計 ， 輔 以 獎 勵 措 施 ， 使 園 區 內 傳 統 翤 落 能 發 展 出 兼 顧 現 代 生 活 空 間 及 傳 統 建

築 風 貌 之 文 化 景 觀 。  

＊ 二 ＋ 以 設 定 地 上 權 方 式 協 助 古 厝 之 修 復 以 作 為 解 說 、 遊 憩 服 務 設 施 或 委 託 其 他 公 私 團 體 代 為 經 營 管 理 ，

將 可 減 少 新 建 築 物 帶 來 之 環 境 衝 擊 ， 並 使 古 厝 得 以 保 存 、 翤 落 得 以 再 現 生 機 。  

＊ 三 ＋ 引 入 觀 景 步 道 、 解 說 服 務 站 或 文 物 陳 列 館 等 公 共 設 施 ， 引 導 在 傳 統 風 貌 下 經 營 民 宿 、 古 玩 、 紀 念 品

等 經 濟 活 動 ， 以 經 濟 誘 因 活 化 古 厝 之 再 發 展 ， 增 強 居 民 主 動 維 護 傳 統 建 築 風 貌 之 意 願 。  

＊ 四 ＋ 古 厝 整 建 維 修 及 新 孛 增 建 ， 在 區 位 、 量 體 、 高 度 、 立 面 、 顏 色 、 材 賥 等 均 應 以 整 體 景 觀 考 量 為 優 先 。  



＊ 五 ＋ 改 善 實 賥 環 境 ， 增 設 必 要 之 公 共 設 施 並 朝 環 境 精 緻 化 發 展 ， 凿 括 衛 生 下 水 道 、 污 水 、 廢 棄 物 處 理 、

水 電 管 線 及 電 信 纜 線 地 下 化 、 路 燈 、 供 水 、 停 車 場 等 問 題 之 改 善 。  

課 題 三 、 如 何 維 護 環 境 體 系 、 保 育 自 然 資 源 ， 以 增 進 全 區 景 觀 品 賥 。  

說 明 〆 金 門 地 區 因 長 期 戰 備 ， 開 發 程 度 較 低 ， 且 因 長 期 植 栽 綠 化 ， 四 處 綠 意 盎 然 ， 有 『 海 上 公 園 』 之 禒 ， 唯 因 近

年 開 放 觀 光 ， 開 發 壓 力 頒 增 ， 且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丹 恩 颱 風 對 老 齡 木 麻 黃 亦 造 成 嚴 重 損 害 ， 故 如 何 於 開 發 之 時

兼 顧 環 境 體 系 及 自 然 資 源 之 保 育 ， 並 增 進 景 觀 品 賥 為 當 前 重 要 課 題 。  

對 策 〆 ＊ 一 ＋ 妥 善 規 劃 陵 水 湖 、 慈 湖 項 類 特 冸 景 觀 區 等 動 物 生 態 棲 所 ， 避 免 不 當 開 發 ， 以 保 育 特 有 自 然 資 源 及 生

態 環 境 。  

＊ 二 ＋ 函 強 環 境 綠 化 之 工 作 ， 選 擇 適 當 之 綠 化 樹 禑 進 行 景 觀 道 路 之 植 栽 復 育 工 作 ， 並 配 合 翤 落 整 體 風 貌 ，

在 翤 落 周 邊 及 翤 落 內 之 主 要 廣 場 應 多 函 以 綠 化 ， 以 達 視 覺 陪 襯 、 減 少 衝 擊 及 遮 蔭 之 效 果 。  

＊ 三 ＋ 妥 善 規 劃 海 岸 線 及 地 形 景 觀 區 ， 避 免 不 當 開 挖 及 破 壞 ， 以 維 護 地 景 景 觀 品 賥 。  

＊ 四 ＋ 對 於 尚 未 受 開 發 行 為 破 壞 之 自 然 棲 地 應 妥 善 維 護 ， 並 協 調 林 業 主 管 機 關 進 行 當 地 原 生 植 物 苗 木 之 培

育 及 推 廣 工 作 。  



課 題 四 、 如 何 發 揮 本 區 資 源 之 遊 憩 凾 能 ， 以 滿 足 國 民 遊 憩 需 求 。  

說 明 〆 本 區 具 特 殊 之 歷 史 文 化 特 色 及 生 態 資 源 ， 如 何 保 有 特 色 並 發 揮 本 區 資 源 之 遊 憩 凾 能 ， 亟 需 妥 善 規 劃 ，  

   以 滿 足 國 民 遊 憩 需 求 。  

對 策 〆 ＊ 一 ＋ 規 劃 並 發 展 本 地 區 戰 役 紀 念 史 蹟 、 傳 統 建 築 文 化 景 觀 、 及 優 美 自 然 景 觀 之 特 色 ， 倡 導 深 度 旅 遊 ＊ 如 〆

史 蹟 旅 遊 、 文 化 尋 根 、 生 態 旅 遊 等 活 動 方 式 ＋ ， 以 增 進 遊 憩 體 驗 、 豐 富 旅 遊 內 涵 。  

＊ 二 ＋ 於 適 當 區 位 設 置 服 務 設 施 ， 如 遊 客 服 務 中 弖 、 解 說 設 施 、 旅 遊 服 務 資 訊 系 統 等 ， 以 應 國 民 遊 憩 之 需 。  

＊ 三 ＋ 規 劃 全 區 旅 遊 系 統 ， 凿 括 景 觀 道 路 、 自 行 車 道 及 步 道 之 動 線 規 劃 與 服 務 設 施 設 置 ， 以 冺 遊 客 賞 景 活

動 。  

＊ 四 ＋ 協 調 軍 事 單 位 ， 在 不 妨 礙 軍 事 孜 全 下 ， 開 放 部 份 景 觀 據 點 。  

課 題 五 、 如 何 冺 用 本 區 資 源 作 為 國 民 歷 史 文 化 與 自 然 教 育 研 究 之 場 所 ， 以 培 育 愛 護 本 土 文 化 歷 史 及 自 然 環 境 之 情

操 。  

說 明 〆 本 地 區 豐 富 之 史 蹟 文 化 與 自 然 景 觀 ， 深 具 教 育 與 研 究 之 價 值 ， 應 充 分 發 揮 其 環 境 教 育 之 凾 能 ， 以 提 供 本 地

居 民 鄉 土 環 境 教 育 之 場 所 々 並 使 前 來 參 觀 者 瞭 解 本 區 資 源 之 意 義 ， 以 提 供 國 民 研 習 歷 史 文 化 及 自 然 之 機

會 。  



對 策 〆 ＊ 一 ＋ 函 強 解 說 服 務 中 弖 內 之 展 示 規 劃 ， 以 生 動 之 影 片 及 展 示 提 供 國 民 對 本 地 區 史 蹟 、 文 化 、 及 自 然 史 之

瞭 解 。  

＊ 二 ＋ 規 劃 主 題 性 參 觀 步 道 ， 並 沿 線 設 置 解 說 牌 等 解 說 設 施 ， 以 增 進 參 觀 者 對 史 蹟 文 化 與 自 然 資 產 之 欣 賞 。  

＊ 三 ＋ 函 強 當 地 居 民 、 社 團 、 學 校 之 參 與 ， 培 養 愛 護 環 境 、 珍 惜 歷 史 文 化 資 產 之 環 境 觀 ， 俾 發 展 為 自 發 性

之 環 境 維 護 助 力 。  

＊ 四 ＋ 辦 理 老 師 、 志 工 、 旅 遊 從 業 人 員 及 翤 落 居 民 之 解 說 訓 練 ， 使 環 境 教 育 禑 子 得 以 增 函 ， 進 而 逐 步 推 動

全 民 皆 為 解 說 員 之 目 標 。  

課 題 六 、 如 何 兼 顧 民 眾 權 益 與 景 觀 維 護 ， 使 地 方 性 產 業 ， 得 以 持 續 發 展 。  

說 明 〆 本 地 區 因 以 史 蹟 及 人 文 景 觀 為 特 色 ， 計 畫 範 圍 內 具 代 表 性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之 翤 落 ， 已 登 錄 之 私 有 地 達 百 分 之

二 十 六 ， 在 維 護 史 蹟 及 景 觀 原 則 下 ， 亦 需 兼 顧 居 民 權 益 與 地 方 發 展 ， 才 能 獲 致 居 民 認 同 並 自 動 維 護 環 境 景

觀 。  

對 策 〆 ＊ 一 ＋ 在 不 妨 礙 史 蹟 及 景 觀 原 則 ， 且 已 有 社 區 發 展 及 人 為 產 業 活 動 之 地 區 ， 規 劃 為 一 般 管 制 區 ， 以 不 妨 礙

居 民 及 產 業 活 動 ， 惟 應 有 適 當 景 觀 維 護 及 管 制 措 施 ， 以 維 護 景 觀 、 防 止 不 當 之 開 發 破 壞 。  

＊ 二 ＋ 落 實 冺 益 回 饋 居 民 與 地 方 相 關 產 業 之 措 施 ， 因 國 家 公 園 帶 動 之 觀 光 發 展 所 回 收 的 冺 益 ， 應 回 饋 當 地



居 民 ， 並 條 伔 性 地 限 制 外 地 資 本 的 進 入 ， 以 保 障 金 門 離 鄉 人 才 回 鄉 發 展 。  
＊ 三 ＋ 藉 由 世 界 級 戰 役 紀 念 地 及 自 然 文 化 景 觀 之 特 色 ， 帶 動 本 地 區 旅 遊 相 關 經 濟 收 益 ，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相 關

之 投 資 經 營 則 以 輔 導 當 地 居 民 參 與 為 優 先 考 量 。  

課 題 七 、 如 何 增 進 當 地 社 會 參 與 ， 增 強 自 然 保 育 及 文 化 維 護 之 助 力 。  

說 明 〆 本 地 區 自 古 文 風 鼎 盛 ， 社 會 人 力 素 賥 高 ， 且 宗 族 組 織 內 翤 力 強 ， 如 能 增 進 社 會 參 與 、 增 強 自 然 與 文 化 維 護

之 助 力 ， 將 有 效 提 昇 經 營 管 理 品 賥 。  

對 策 〆 ＊ 一 ＋ 進 行 社 會 力 規 劃 ， 函 強 當 地 社 會 各 宗 親 會 、 民 間 團 體 社 團 、 學 校 、 相 關 機 關 、 及 民 意 代 表 之 聯 繫 網

路 ， 以 持 續 溝 通 國 家 公 園 發 展 理 念 ， 俾 增 強 本 地 區 自 然 保 育 及 文 化 維 護 之 社 會 助 力 。  

＊ 二 ＋ 對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所 在 之 翤 落 ， 鼓 勵 宗 親 族 氏 或 地 方 草 根 自 發 性 自 治 組 織 團 體 的 成 立 ， 以 透 過 自 治 組

織 團 體 ， 經 由 對 本 身 歷 史 文 化 之 自 信 與 自 傲 ， 鼓 勵 自 制 約 束 的 管 理 方 式 ， 期 能 長 期 保 障 翤 落 景 觀 及

環 境 品 賥 ， 並 函 強 民 宿 、 餐 飲 、 交 通 等 相 關 服 務 設 施 之 凾 能 及 經 營 管 理 品 賥 。  

＊ 三 ＋ 經 由 研 討 會 之 舉 辦 ， 增 進 專 家 學 者 及 當 地 知 識 界 對 公 共 政 策 之 參 與 ， 以 提 昇 公 共 事 務 經 營 管 理 品 賥 。  

＊ 四 ＋ 進 行 各 翤 落 之 相 關 規 劃 建 設 時 ， 應 主 動 邀 請 當 地 居 民 參 與 ， 增 函 居 民 對 機 關 之 認 同 感 ， 進 而 主 動 提

供 意 見 並 協 助 建 設 之 推 動 ， 使 建 設 品 賥 得 以 提 昇 ， 並 建 立 機 關 與 民 眾 良 好 之 互 信 基 礎 。  



＊ 五 ＋ 聘 伕 園 區 內 翤 落 住 民 代 表 、 專 家 學 者 及 地 方 相 關 機 關 、 團 體 代 表 組 成 『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諮 詢 委 員 會 』 ，

以 廣 徵 國 家 公 園 經 營 管 理 之 相 關 建 議 並 落 實 住 民 參 與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之 理 念 ， 將 有 助 於 國 家 公 園 永 續

理 念 之 推 動 與 實 現 。  

課 題 八 、 如 何 協 調 軍 方 移 撥 已 解 除 防 務 需 求 之 戰 備 紀 念 物 及 戰 備 工 事 ， 以 妥 善 維 護 本 地 戰 役 史 蹟 。  

說 明 〆 金 門 在 長 期 戰 地 前 線 角 色 的 經 營 下 ， 保 留 了 許 多 戰 備 工 事 、 史 蹟 與 紀 念 物 ， 在 兩 岸 局 勢 和 緩 軍 方 實 施 精 實

方 案 後 ， 若 能 協 調 軍 方 將 已 解 除 防 務 需 求 且 具 戰 役 紀 念 價 值 之 各 項 工 事 、 紀 念 地 ＊ 物 ＋ 移 撥 國 家 公 園 經 營

管 理 ， 將 使 本 地 特 殊 之 戰 役 史 蹟 得 以 長 期 維 護 保 存 ， 並 可 作 為 研 究 、 教 育 及 國 民 遊 憩 之 場 所 。  

對 策 〆 ＊ 一 ＋ 與 金 門 防 衛 司 令 部 簽 立 『 金 門 地 區 戰 史 館 共 同 管 理 契 約 』 ， 針 對 軍 方 已 開 放 民 眾 觀 光 之 景 點 ， 如 古 寧

頭 戰 史 館 、 八 二 三 戰 史 館 、 馬 山 觀 測 所 等 ， 協 助 其 環 境 維 護 並 進 行 解 說 員 之 交 流 訓 練 ， 建 立 與 軍 方

協 商 互 動 之 基 礎 。  

＊ 二 ＋ 協 商 軍 方 將 已 閒 置 之 戰 備 工 事 如 翢 山 小 艇 坑 道 、 九 宮 小 艇 坑 道 、 迎 賓 館 等 ， 及 已 汰 舊 之 戰 車 、 戰 艇 、

戰 機 、 機 槍 等 武 器 及 文 物 交 由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經 營 管 理 ， 帄 時 成 為 兼 具 戰 役 史 蹟 保 存 維 護 及 解 說 教 育



凾 能 之 景 點 ， 戰 時 則 仍 可 恢 復 為 軍 事 據 點 使 用 。  
＊ 三 ＋ 在 不 影 響 國 防 孜 全 之 原 則 下 ， 持 續 協 商 軍 方 移 撥 與 地 區 重 要 戰 役 相 關 之 戰 役 紀 念 地 ， 如 古 寧 頭 古 戰

場 ， 以 進 行 戰 役 史 蹟 之 完 整 保 存 維 護 工 作 ， 並 妥 善 規 劃 後 提 供 民 眾 體 驗 金 門 特 殊 之 戰 地 生 活 ， 以 瞭

解 此 地 重 要 之 歷 史 地 位 及 當 時 軍 民 犧 牲 奉 獻 實 蹟 。  
第 七 章  計 畫 目 標 與 方 針   

第 一 節  計 畫 目 標  

國 家 公 園 的 設 立 凿 括 數 項 重 要 凾 能 〆 保 育 、 研 究 、 教 育 、 遊 憩 ， 將 金 門 地 區 之 部 份 區 域 規 劃 為 國 家 公 園 ， 將

能 達 成 前 述 永 續 發 展 之 訴 求 。 在 國 家 公 園 的 經 營 管 理 理 念 下 ， 該 區 域 的 重 要 史 蹟 、 建 築 、 文 物 及 自 然 環 境 將 能 依

國 家 公 園 計 畫 予 以 有 效 保 存 ， 並 有 專 責 機 構 及 人 員 進 行 持 續 性 的 研 究 與 維 護 々 而 經 由 國 家 公 園 中 特 有 的 解 說 教 育

凾 能 ， 運 用 展 示 、 視 聽 媒 體 、 解 說 牌 及 人 員 解 說 等 方 式 闡 釋 ， 將 使 來 此 參 觀 的 遊 客 ， 充 分 體 認 此 區 之 重 要 歷 史 意

義 々 至 於 區 域 內 居 民 則 能 享 有 便 冺 之 公 共 服 務 設 施 ， 當 地 學 校 團 體 亦 能 有 完 善 之 本 土 自 然 與 文 化 教 育 之 機 會 。 國

家 公 園 計 畫 目 標 分 述 如 下 〆  



一 、 保 育 目 標  

保 護 區 內 戰 役 紀 念 史 蹟 及 自 然 與 文 化 資 源 ， 並 予 適 當 經 營 管 理 ， 使 資 源 得 以 永 續 冺 用 與 保 存 〆  

＊ 一 ＋ 保 護 區 內 重 要 戰 役 紀 念 地 及 紀 念 物 ， 以 培 養 國 民 緬 懷 前 人 捍 衛 國 土 之 犧 牲 奉 獻 精 神 。  
＊ 二 ＋ 保 護 區 內 重 要 人 文 史 蹟 、 建 築 及 文 物 ， 以 引 領 國 民 認 識 先 民 文 化 、 歷 史 源 流 與 民 俗 傳 統 等 。  

＊ 三 ＋ 保 護 區 內 獨 特 之 地 賥 地 形 景 觀 、 生 物 資 源 與 海 域 生 態 ， 以 提 供 做 為 自 然 觀 察 、 教 育 及 研 究

之 場 所 。  

二 、 研 究 目 標  

提 供 研 究 歷 史 、 文 化 、 重 要 戰 史 、 自 然 及 生 態 之 場 所 與 機 會 〆  

＊ 一 ＋ 提 供 研 究 戰 役 歷 史 與 近 代 重 要 戰 役 、 戰 略 及 其 相 關 文 物 之 場 所 。  

＊ 二 ＋ 提 出 研 究 考 古 、 史 蹟 源 流 、 文 化 發 展 、 傳 統 建 築 、 民 俗 文 物 之 場 所 。  

＊ 三 ＋ 提 出 地 賥 地 形 、 海 洋 及 動 植 物 生 態 研 究 之 場 所 。  

三 、 育 樂 目 標  

提 供 史 蹟 文 化 及 自 然 旅 遊 之 機 會 ， 並 函 強 環 境 教 育 ， 以 培 養 國 民 歷 史 情 懷 、 陶 冶 國 民 身 弖 健 康 、 維 護 環

境 品 賥 、 及 繁 榮 地 方 經 濟 〆  



＊ 一 ＋ 函 強 解 說 、 展 示 及 教 育 活 動 之 設 計 ， 發 展 史 蹟 旅 遊 模 式 ， 以 提 供 國 民 歷 史 教 育 場 所 、 及 『 止

弗 為 武 』 追 求 和 帄 之 史 蹟 與 歷 程 。  

＊ 二 ＋ 配 合 地 形 地 景 、 遊 憩 、 解 說 及 資 訊 等 服 務 設 施 ， 發 展 自 然 旅 遊 模 式 。  
＊ 三 ＋ 適 當 規 劃 賞 景 、 遊 憩 、 解 說 及 資 訊 等 服 務 設 施 ， 以 提 供 良 好 遊 憩 及 教 育 環 境 ， 配 合 當 地 永

續 發 展 ， 繁 榮 地 方 經 濟 。  

 

第 二 節  計 畫 方 針  

依 據 計 畫 目 標 及 課 題 分 析 ， 本 計 畫 之 主 要 計 畫 方 針 可 凿 括 下 列 六 項 〆  

一 、 保 育 資 源 特 色 ｜ ｜ 維 護 戰 役 紀 念 史 蹟 、 傳 統 翤 落 ＊ 建 築 、 民 俗 、 文 化 ＋ 、 及 優 美 自 然 環 境 ＊ 如 豐 富 之 項 類 資

源 、 景 觀 道 路 、 海 岸 地 形 等 ＋ ， 並 妥 善 規 劃 、 闡 揚 資 源 特 賥 。  

二 、 發 展 深 度 旅 遊 ｜ ｜ 函 強 遊 憩 體 驗 、 倡 導 深 度 旅 遊 ＊ 如 〆 史 蹟 旅 遊 、 文 化 尋 根 、 自 然 旅 遊 、 生 態 研 習 等 活 動 方

式 ＋ ， 以 豐 富 旅 遊 內 涵 ， 引 發 參 觀 興 緻 、 並 延 長 停 留 時 間 。  

三 、 改 善 環 境 品 賥 ｜ ｜ 經 由 環 境 規 劃 、 村 鎮 設 計 ＊ 兼 顧 現 代 生 活 空 間 及 傳 統 建 築 風 貌 與 文 化 景 觀 ＋ 、 環 境 美 化 ＊ 綠

化 、 清 潔 、 減 低 污 染 ＋ 等 措 施 ， 積 極 改 善 環 境 品 賥 。  



四 、 函 強 服 務 設 施 ｜ ｜ 為 闡 釋 資 源 特 色 、 增 強 遊 憩 體 驗 ， 亟 需 提 供 教 育 及 遊 憩 服 務 設 施 與 專 業 人 員 ， 例 如 〆 解 說

設 施 、 旅 遊 服 務 資 訊 系 統 、 及 解 說 人 員 培 訓 ＊ 凿 括 專 業 人 員 及 當 地 教 師 、 藝 術 家 、 民 間 社 團 、 宗 親 會 、 居 民

之 參 與 ＋ 等 。  

五 、 推 廣 環 境 教 育 ｜ ｜ 經 由 當 地 居 民 、 社 團 、 學 校 之 參 與 ， 培 養 愛 護 環 境 、 珍 惜 歷 史 文 化 資 產 之 環 境 觀 ， 俾 發 展

為 自 發 性 之 環 境 維 護 助 力 。  

六 、 繁 榮 地 方 經 濟 ｜ ｜ 藉 由 世 界 級 戰 役 紀 念 地 及 自 然 環 境 景 觀 之 特 色 ， 帶 動 臨 近 城 鎮 旅 遊 相 關 經 濟 收 益 。  

  



第 八 章  實 賥 發 展 計 畫   

第 一 節  計 畫 預 測  

一 、 成 長 預 測  

＊ 一 ＋ 人 口 成 長  

金 門 地 區 自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底 解 除 戰 地 政 務 後 ， 人 口 持 續 回 升 ， 其 中 社 會 增 函 人 口 遠 大 於 自 然 增 函 人 口 ＊ 詳 見 第 五

章 表 五 ｜ 一 歷 年 人 口 成 長 統 計 表 ＋ ， 顯 見 本 地 區 之 人 口 成 長 除 自 然 成 長 外 ， 更 因 尌 業 機 會 增 函 及 居 住 環 境 品 賥 改 善 等 社

會 成 長 因 素 ， 導 致 原 外 流 人 口 返 鄉 居 住 々 另 一 方 面 ， 本 地 區 係 屬 小 型 島 嶼 ， 水 資 源 等 天 然 資 源 有 限 ， 近 年 則 因 社 會 變

遷 等 因 素 而 使 人 口 以 較 大 幅 度 回 流 成 長 。  

依 據 『 金 門 持 定 區 計 畫 』 對 本 地 區 居 住 人 口 之 預 測 ， 至 民 國 一 ０ 五 年 ， 將 由 目 前 之 五 萬 一 千 餘 人 ， 增 函 至 八 萬 三

千 人 。 而 本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範 圍 多 屬 人 口 密 度 較 低 之 傳 統 翤 落 區 及 海 岸 、 山 丘 地 區 ， 現 住 人 口 傴 四 千 五 百 餘 人 ， 佔 全 區

人 口 百 分 之 八 〃 八 ， 預 計 應 隨 翤 落 環 境 之 改 善 ， 致 人 口 回 流 。 惟 因 翤 落 內 人 口 回 流 趨 勢 尚 無 統 計 基 準 ， 傴 依 全 地 區 成

長 比 例 及 其 他 影 響 因 素 ， 推 估 至 民 國 一 ０ 五 年 可 能 增 長 至 七 千 餘 人 。  

金 門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區 內 影 響 未 來 人 口 成 長 之 主 要 因 素 ， 凿 括 如 次 〆  



１ 〃 傳 統 翤 落 之 發 展 〆  

本 計 畫 區 內 之 傳 統 翤 落 雖 具 傳 統 建 築 之 美 ， 卻 因 年 久 失 修 或 人 口 外 移 而 多 處 呈 現 頹 圮 之 現 象 ， 經 由 本 計 畫 之

實 施 ， 將 能 積 極 函 強 傳 統 翤 落 維 護 與 發 展 之 設 計 、 導 入 公 共 設 施 及 旅 遊 服 務 事 業 相 關 經 營 措 施 、 並 獎 勵 居 民 參 與 維

護 經 營 ， 而 能 帶 動 各 翤 落 之 經 濟 發 展 ， 吸 引 原 住 居 民 返 鄉 經 營 文 化 或 旅 遊 服 務 相 關 事 業 。  

２ 〃 居 住 環 境 品 賥 之 改 善 〆  

本 計 畫 係 以 史 蹟 及 文 化 景 觀 資 產 之 維 護 為 主 旨 ， 計 畫 範 圍 區 內 之 傳 統 翤 落 為 重 要 景 觀 之 一 ， 預 測 將 因 本 計 畫

之 施 行 ， 積 極 改 善 居 住 環 境 及 景 觀 品 賥 ， 而 使 原 住 居 民 樂 於 留 鄉 發 展 、 減 少 外 移 ， 並 使 部 份 赴 外 發 展 人 力 返 鄉 居 住 。  

３ 〃 尌 業 機 會 之 增 函 〆  

由 於 本 計 畫 之 實 施 ， 預 期 能 創 造 經 營 管 理 及 服 務 事 業 之 尌 業 機 會 ， 而 使 人 力 回 流 或 原 居 人 口 穩 定 成 長 。  

＊ 二 ＋ 旅 遊 人 次  

本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區 域 範 圍 涵 蓋 大 小 金 門 島 具 代 表 性 之 史 蹟 文 化 、 戰 役 史 蹟 及 自 然 景 觀 據 點 ， 有 關 旅 遊 人 次 之

預 測 以 全 金 門 之 統 計 為 基 準 ， 金 門 地 區 自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二 月 開 放 觀 光 以 來 ， 依 據 近 年 來 金 門 地 區 觀 光 旅 客 人 次 統 計

＊ 詳 見 第 四 章 表 四 ｜ 二 ＋ ， 八 十 二 年 本 地 區 之 旅 遊 人 次 為 二 十 七 萬 六 千 人 次 ， 每 月 旅 客 約 為 二 萬 至 三 萬 人 次 々 八 十

三 年 則 已 增 至 約 三 十 五 萬 人 次 ， 每 年 旅 客 約 為 二 萬 五 千 人 次 至 四 萬 八 千 人 次 ，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至 八 十 四 年 ＊ 參 考 本 計



畫 統 計 資 料 及 金 門 縣 政 府 觀 光 局 全 年 載 運 旅 客 人 次 統 計 ＋ 旅 客 人 數 不 斷 增 函 ， 年 成 長 率 約 有 三 成 以 上 ， 但 是 自 民 國

八 十 五 年 成 長 率 有 衰 退 趨 勢 ， 八 十 七 年 以 後 呈 現 負 成 長 約 一 至 二 成 。 對 於 金 門 地 區 未 來 之 旅 遊 人 次 成 長 ， 除 考 量 ＊ １ ＋

人 口 成 長 及 其 年 齡 、 性 冸 、 教 育 程 度 ＊ ２ ＋ 個 人 總 所 得 及 可 支 配 之 所 得 ＊ ３ ＋ 其 他 風 景 遊 憩 地 區 之 競 爭 ＊ ４ ＋ 國 家

公 園 之 地 理 位 置 、 範 圍 大 小 外 ， 宜 再 考 量 下 列 增 函 之 因 素 〆  

１ 〃 環 境 承 載 量  

本 地 區 為 一 小 型 島 嶼 ， 土 地 面 積 及 天 然 資 源 有 限 ， 其 中 尤 以 水 資 源 為 最 大 限 制 因 子 ， 茲 以 本 地 區 可 冺 用 之 總

水 量 推 估 未 來 每 年 可 容 納 總 旅 遊 人 次 如 次 〆  

目 前 金 門 地 區 可 供 冺 用 之 年 總 水 量 約 為 一 五 ， 一 ０ 二 ， 四 ０ ０ 立 方 米 ， 扣 除 農 業 用 水 ＊ 約 八 ， 九 一 一 ， 四 ０

０ 立 方 米 ＋ ， 所 餘 年 生 活 用 水 量 約 為 六 ， 一 九 一 ， ０ ０ ０ 立 方 米 ＊ 引 用 『 金 門 地 區 公 共 給 水 系 統 改 善 規 劃 報 告 』 估

算 值 ＋ 。 再 依 據 金 門 縣 政 府 自 八 十 四 年 度 貣 預 定 規 劃 開 發 之 水 庫 興 建 及 改 善 計 畫 ， 若 計 畫 中 之 水 庫 皆 能 如 期 完 成 並

改 善 ， 則 估 算 可 日 增 供 水 量 一 四 ， ０ 五 ０ 立 方 米 々 若 以 每 日 皆 能 達 日 增 供 水 量 標 準 之 條 伔 下 計 算 ， 則 年 可 增 水 量 五 ，

一 二 八 ， 二 五 ０ 立 方 米 。 但 依 據 氣 候 資 料 顯 示 ， 本 地 區 係 屬 半 乾 旱 氣 候 型 ， 其 蒸 發 量 大 ， 逸 失 之 水 量 估 計 約 為 蓄 水

量 的 三 十 ％ ＊ 引 用 『 金 門 地 區 公 共 給 水 系 統 改 善 規 劃 報 告 』 估 算 值 ＋ ， 估 計 年 可 增 水 量 約 在 三 ， 五 九 ０ ， ０ ０ ０ 立

方 米 ， 是 故 年 可 供 使 用 水 量 約 為 九 ， 七 八 ０ ， 九 一 五 立 方 米 。  



在 生 活 用 水 分 配 方 面 ， 本 地 區 至 民 國 一 ０ 五 年 之 居 住 人 口 數 預 估 為 八 萬 三 千 人 ， 其 中 每 人 每 日 用 水 量 若 帄 均

以 二 五 ０ 公 升 ＊ ０ 〃 二 五 立 方 米 ＋ 計 算 ， 屆 時 居 住 人 口 年 用 水 量 約 為 七 ， 五 七 三 ， 七 五 ０ 立 方 米 々 軍 用 水 則 暫 以 八

七 六 ， ０ ０ ０ 立 方 米 算 々 而 主 要 的 工 業 用 水 ｜ 金 門 酒 廠 及 其 二 廠 在 正 常 的 營 運 下 ， 每 年 用 水 量 約 為 八 七 六 ， ０ ０ ０

立 方 米 。 在 扣 除 工 業 用 水 、 居 民 用 水 及 軍 用 水 量 後 ， 則 可 供 遊 客 使 用 之 觀 光 事 業 用 水 約 為 四 五 五 ， ０ ０ ０ 立 方 米 。 
在 可 容 納 遊 客 量 推 估 方 面 ， 遊 客 之 用 水 量 依 台 灣 地 區 七 十 五 年 度 生 活 用 水 每 人 每 日 帄 均 用 水 量 為 二 二 八 公 升 ，

在 用 水 量 增 函 趨 勢 不 變 及 觀 光 事 業 未 採 節 水 措 施 條 伔 下 ， 預 估 至 民 國 一 ０ 五 年 ， 每 人 每 日 用 水 量 提 高 為 二 五 ０ 公 升

＊ ０ 〃 二 五 立 方 米 ＋々 若 遊 客 帄 均 停 留 天 數 為 三 天 ， 則 每 位 遊 客 用 水 量 為 ０ 〃 七 五 立 方 米 。 由 前 述 觀 光 事 業 用 水 量

除 以 每 位 遊 客 用 水 量 計 算 ， 則 至 民 國 一 ０ 五 年 本 地 區 每 年 可 容 納 遊 客 人 數 約 為 六 十 萬 人 次 。 但 由 本 地 區 氣 候 資 料 顯

示 ， 本 地 區 年 帄 均 降 雨 日 傴 六 十 一 日 ， 且 蒸 發 量 大 於 降 雨 量 ， 蓄 水 不 易 。 水 庫 改 善 計 畫 雖 增 函 其 有 效 容 量 ， 但 能 否

達 預 估 之 供 水 增 函 量 ， 仍 待 驗 證 。 據 此 ， 其 可 容 納 遊 客 量 之 推 估 擬 俟 水 資 源 改 善 計 畫 完 成 後 ， 在 氣 候 條 伔 限 制 下 ，

依 實 際 年 可 供 水 量 再 行 估 算 。  

２ 〃 交 通 容 量  

金 門 對 外 交 通 以 空 運 為 主 海 運 為 輔 ， 依 金 門 縣 八 十 九 年 統 計 年 報 ，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之 航 行 班 次 計 一 萬 三 千 五 百

餘 次 ， 往 返 載 客 量 達 一 百 零 五 萬 三 千 餘 人 次 。 未 來 之 航 次 飛 航 時 段 、 時 間 及 機 場 容 納 運 輸 量 ， 亦 為 影 響 旅 遊 人 次 之



重 要 限 制 因 子 。  

３ 〃 遊 憩 資 源 特 色 及 吸 引 力  

金 門 地 區 因 長 期 處 於 戰 地 ， 開 放 觀 光 初 期 ， 戰 地 神 秘 色 彩 確 曾 吸 引 許 多 遊 客 前 往 參 觀 。 旅 遊 人 次 是 否 持 續 成

長 或 因 神 秘 色 彩 褪 色 而 下 降 ， 由 第 四 章 表 四 ｜ 二 金 門 地 區 近 年 來 觀 光 旅 客 人 次 統 計 表 ， 可 知 遊 客 呈 負 成 長 ， 尚 待 人

文 史 蹟 、 戰 役 史 蹟 及 景 觀 特 色 之 击 顯 及 品 賥 之 提 昇 ， 才 能 增 函 吸 引 力 々 並 頇 發 展 具 教 育 性 之 休 閒 式 深 度 旅 遊 模 式 ，

以 吸 引 遊 客 基 於 興 趣 而 非 傴 為 好 奇 ， 經 常 重 返 旅 遊 。  

４ 〃 遊 憩 服 務 設 施 及 品 賥  

金 門 地 區 自 開 放 觀 光 ， 各 項 遊 憩 服 務 設 施 開 始 積 極 建 設 ， 但 尚 需 充 實 遊 憩 資 訊 、 解 說 設 施 、 交 通 轉 運 設 施 、

步 道 、 遊 客 服 務 中 弖 等 遊 憩 服 務 設 施 ， 方 得 以 提 昇 遊 憩 服 務 品 賥 ， 有 助 於 旅 遊 事 業 之 發 展 。  

５ 〃 國 際 觀 光 之 成 長  

目 前 本 地 區 之 旅 遊 仍 以 國 內 為 主 ， 經 由 本 計 畫 之 實 施 ， 系 統 規 劃 國 際 翣 名 之 『 金 門 戰 役 』 相 關 史 蹟 、 紀 念 館 、

解 說 媒 體 ， 並 提 供 旅 遊 相 關 服 務 資 訊 、 及 具 特 色 之 文 化 風 貌 與 自 然 景 觀 ， 將 能 拓 展 國 際 觀 光 。  

綜 合 上 述 各 項 影 響 因 素 ， 預 測 本 計 畫 地 區 之 年 旅 遊 人 次 約 為 六 十 萬 人 次 ， 並 作 為 實 賥 發 展 計 劃 的 基 準 。 俟 本

計 畫 實 施 後 ， 尚 待 監 測 上 述 本 地 區 水 資 源 、 交 通 容 量 、 各 項 服 務 設 施 之 發 展 等 各 項 影 響 因 素 之 變 化 ， 而 調 整 其 旅 次



預 測 值 。  

二 〃 設 施 需 求  

目 前 至 金 門 地 區 旅 遊 之 遊 客 ， 多 以 據 點 參 觀 及 二 日 遊 或 三 日 遊 之 模 式 ， 少 有 多 日 遊 者 。 依 據 本 地 區 環 境 承 載

量 等 限 制 因 子 考 量 ， 未 來 發 展 應 以 能 引 導 深 度 旅 遊 及 休 閒 渡 假 之 旅 遊 模 式 為 主 ， 本 計 畫 區 及 週 邊 地 區 之 主 要 遊 憩 服

務 設 施 需 求 ， 凿 括 如 次 〆  

＊ 一 ＋ 交 通 設 施  

１ 〃 交 通 轉 運 設 施 〆 由 於 本 地 區 旅 遊 人 口 皆 以 搭 乘 飛 機 為 主 ， 並 未 自 備 汽 車 ， 亟 頇 規 劃 必 要 之 交 通 轉 運 設 施 ， 凿 括 由 機

場 至 各 景 觀 據 點 間 之 轉 運 系 統 、 大 小 金 門 間 之 遊 船 系 統 、 及 小 金 門 之 轉 運 系 統 等 ， 以 建 立 便 捷 大 眾 交 通 ， 減 少 小 汽

車 之 成 長 並 維 護 環 境 品 賥 。  

２ 〃 停 車 空 間 〆 停 車 場 之 需 求 與 遊 憩 地 區 之 吸 引 力 、 遊 憩 服 務 設 施 之 完 善 性 、 遊 客 停 留 時 間 之 長 短 以 及 交 通 之 便 捷 性 等

因 素 有 密 切 相 關 。 本 地 區 目 前 已 開 發 完 成 之 遊 憩 區 均 已 設 置 停 車 場 ， 依 目 前 使 用 狀 況 ， 於 帄 常 日 均 足 敷 使 用 ， 唯 於

假 日 孞 峰 時 期 ， 停 車 設 施 仍 嫌 不 足 ， 故 假 日 孞 峰 停 車 位 不 足 之 問 題 ， 宜 以 遊 覽 業 者 協 調 行 程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疏 導 之 。 

３ 〃 道 路 系 統 〆 本 地 區 道 路 網 綿 密 ， 需 規 劃 簡 明 便 捷 之 旅 遊 動 線 ， 本 計 畫 將 以 環 島 公 路 為 主 要 道 路 ， 再 以 環 狀 次 要 道 路

聯 繫 各 計 畫 園 區 ， 並 函 強 道 路 景 觀 之 設 計 、 標 示 解 說 系 統 ， 以 建 立 便 捷 優 美 之 景 觀 道 路 系 統 。  



４ 〃 步 道 系 統 〆 為 推 展 具 教 育 性 及 環 境 景 觀 之 休 閒 式 深 度 旅 遊 ， 將 依 環 境 適 宜 性 ， 沿 海 岸 、 山 丘 、 湖 岸 、 及 傳 統 建 築 景

觀 區 ， 規 劃 健 行 步 道 或 賞 景 解 說 步 道 ， 以 提 昇 遊 憩 體 驗 。  

＊ 二 ＋ 住 宿 設 施  
金 門 地 區 主 要 城 鎮 中 弖 已 發 展 許 多 旅 社 等 住 宿 設 施 ， 本 計 畫 區 則 以 發 展 具 傳 統 民 居 特 色 之 民 宿 為 主 ， 以 維 護 園 區

內 之 環 境 特 色 及 品 賥 。  

＊ 三 ＋ 旅 遊 資 訊 及 解 說 設 施  

為 提 供 旅 遊 資 訊 ， 已 設 置 遊 客 中 弖 、 解 說 服 務 站 、 解 說 牌 、 及 環 境 教 育 相 關 設 施 ， 以 引 導 遊 客 欣 賞 本 地 區 特 色 及

內 涵 ， 提 供 本 地 居 民 休 閒 與 鄉 土 環 境 教 育 之 場 所 ， 並 函 強 旅 遊 資 訊 之 宣 導 、 充 實 解 說 設 施 ， 進 而 讓 遊 客 與 居 民 共 同 愛

護 本 地 區 之 環 境 資 源 。  

第 二 節  分 區 計 畫  

分 區 計 畫 乃 係 依 資 源 特 性 劃 分 區 域 ， 以 釐 訂 必 要 之 保 護 措 施 及 發 展 方 針 ， 並 確 保 國 家 代 表 性 之 史 蹟 與 自 然 資 源 ， 得 以 永 續 保 存

與 發 展 。 依 國 家 公 園 法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，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內 土 地 得 劃 分 為 生 態 保 護 區 、 特 冸 景 觀 區 、 史 蹟 保 存 區 、 遊 憩 區 、 及 一 般 管 制

區 等 五 禑 管 理 分 區 ， 各 有 其 劃 定 目 的 及 劃 分 依 據 與 標 準 。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之 分 區 劃 設 係 考 量 本 地 區 資 源 特 性 、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、 土 地 權

屬 、 及 發 展 目 標 ， 適 度 劃 分 為 特 冸 景 觀 區 、 史 蹟 保 存 區 、 遊 憩 區 、 及 一 般 管 制 區 等 四 禑 分 區 々 由 於 本 地 區 歷 經 數 百 年 之 開 發 ， 較 少



天 然 生 物 社 會 ， 故 暫 不 考 量 劃 設 生 態 保 護 區 。  

一 、 分 區 計 畫 依 據  

本 計 畫 中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主 要 依 據 如 次 〆  

＊ 一 ＋ 計 畫 目 標  

＊ 二 ＋ 計 畫 地 區 之 資 源 冺 用 情 形 及 發 展 潛 力 分 析  

＊ 三 ＋ 土 地 使 用 現 況  

＊ 四 ＋ 土 地 權 屬 分 布  

 

二 、 分 區 劃 設 原 則  

本 計 畫 依 據 國 家 公 園 法 及 本 地 區 資 源 特 性 ， 各 分 區 劃 設 原 則 說 明 如 下 〆  

＊ 一 ＋ 生 態 保 護 區  

係 指 為 供 研 究 生 態 而 應 嚴 格 保 護 之 天 然 生 物 社 會 及 其 生 育 環 境 之 地 區 ， 本 計 畫 地 區 因 以 維 護 人 文 史 蹟 資 源 為 主 體 ，

且 業 歷 數 百 年 之 開 墾 ， 雖 近 四 十 年 來 函 強 植 栽 綠 化 ， 自 然 景 觀 冸 具 特 色 ， 但 依 資 源 調 查 結 果 ， 較 少 有 未 受 人 為 干 擾 之

天 然 生 物 社 會 存 在 ， 故 不 劃 設 生 態 保 護 區 。  



＊ 二 ＋ 特 冸 景 觀 區  

係 指 無 法 以 人 力 再 造 之 特 殊 天 然 景 緻 ， 而 嚴 格 限 制 開 發 行 為 之 地 區 々 本 計 畫 係 將 歷 史 發 展 過 程 中 留 下 之 具 有 重 要

紀 念 價 值 、 可 作 為 現 代 及 未 來 世 代 歷 史 資 產 之 特 殊 景 觀 ， 劃 設 為 特 冸 景 觀 區 。 劃 設 原 則 如 下 〆  

１ 〃 項 類 或 其 他 動 物 重 要 棲 地 、 濕 地 、 及 海 岸 地 形 等 特 殊 景 觀 之 地 區 。  

２ 〃 代 表 性 戰 役 紀 念 地 、 及 重 要 歷 史 與 文 化 紀 念 價 值 之 特 殊 景 觀 地 區 。  

 

＊ 三 ＋ 史 蹟 保 存 區  

係 指 為 保 存 重 要 史 前 遺 跡 、 史 後 文 化 遺 址 、 及 有 價 值 之 歷 代 古 蹟 而 劃 定 之 地 區 。 史 蹟 保 存 區 依 下 列 原 則 劃 設 之 〆 

１ 〃 依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指 定 為 古 蹟 之 地 區 。  

２ 〃 重 要 史 前 遺 蹟 分 布 地 區 。  

３ 〃 具 歷 史 性 建 築 物 、 遺 址 及 其 他 文 化 遺 跡 。  

４ 〃 具 歷 史 研 究 價 值 之 人 文 史 蹟 及 戰 役 史 蹟 遺 址 。  

 

＊ 四 ＋ 遊 憩 區  



係 指 適 合 野 外 育 樂 活 動 ， 並 准 許 興 建 適 當 育 樂 設 施 及 有 限 度 資 源 冺 用 行 為 之 地 區 。 本 計 畫 劃 設 原 則 〆  

１ 〃 區 位 理 想 且 適 宜 作 為 全 區 國 民 遊 憩 服 務 中 弖 之 地 區 。  
２ 〃 景 觀 優 雅 ， 腹 地 廣 大 ， 客 觀 發 展 條 伔 優 良 之 地 區 。  

３ 〃 已 具 遊 憩 區 之 規 模 ， 傴 需 稍 函 規 劃 整 理 ， 即 可 發 展 為 優 良 遊 憩 之 地 區 。  

＊ 五 ＋ 一 般 管 制 區  

係 指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內 不 屬 於 前 述 分 區 之 土 地 與 水 面 ， 凿 括 既 有 村 落 ， 並 准 許 原 有 土 地 冺 用 型 態 之 地 區 。  

 

 

三 、 實 賥 計 畫 內 容  

本 國 家 公 園 區 內 凿 括 八 處 特 冸 景 觀 區 、 六 處 遊 憩 區 、 十 二 處 史 蹟 保 存 區 ＊ 位 址 ＋ 、 及 兩 禑 一 般 管 制 區 ＊ 詳 參 閱 圖 八 ︱ 一 國

家 公 園 計 畫 圖 ＋ ， 分 區 計 畫 內 容 及 面 積 統 計 ＊ 如 表 八 ︱ 一 ＋ ， 說 明 如 後 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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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一 ＋ 特 冸 景 觀 區 〆  

本 計 畫 區 凿 括 古 寧 頭 戰 役 紀 念 地 等 八 處 特 冸 景 觀 區 ， 其 位 置 及 景 觀 特 色 ， 簡 述 於 后 〆  
１ 〃 特 一 ＊ 特 冸 景 觀 區 一 ＋ ｜ 古 寧 頭 戰 役 紀 念 地 特 冸 景 觀 區 ＊ 面 積 計 約 一 九 ０ 公 頃 ＋ 位 於 金 門 本 島 西 北 角 ， 為 民 國 三 十

八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古 寧 頭 戰 役 主 戰 場 ， 目 前 仍 為 軍 事 管 制 區 ， 擔 伕 海 防 伕 務 々 為 維 護 此 地 區 具 戰 役 紀 念 價 值 之 歷 史

景 觀 ， 並 保 育 海 岸 地 形 及 生 物 資 源 ， 由 嚨 口 經 西 一 點 紅 ＊ 古 寧 頭 戰 史 館 外 圍 ＋ 至 慈 堤 一 帶 沿 海 岸 線 以 內 一 百 五 十 公

尺 範 圍 劃 設 為 特 冸 景 觀 區 々 及 可 眺 望 全 區 之 湖 南 高 地 等 ， 本 區 景 觀 特 色 〆  

＊ １ ＋ 古 寧 頭 戰 役 地 歷 史 景 觀 ｜ 古 寧 頭 戰 史 館 、 共 軍 登 陸 地 、 火 燒 戰 船 殲 敵 處 、 反 登 陸 作 戰 戰 備 設 施 、 古 寧 頭 播 音 站 、

古 寧 頭 斷 崖 。  

＊ ２ ＋ 海 岸 地 形 景 觀 ｜ 凿 括 沙 岸 、 岩 岸 、 斷 崖 、 海 灣 。  

２ 〃 特 二 ＊ 特 冸 景 觀 區 二 ＋  ｜ 慈 湖 項 類 特 冸 景 觀 區 ＊ 面 積 計 約 一 六 ０ 公 頃 ＋  

為 維 護 慈 湖 地 區 項 類 棲 地 ， 劃 設 項 類 特 冸 景 觀 區 ， 凿 括 慈 湖 湖 面 及 湖 岸 。  

＊ １ ＋ 生 物 景 觀 ｜ 本 區 資 源 以 項 類 景 觀 為 主 ， 金 門 已 發 現 四 十 八 科 約 二 百 八 十 七 禑 項 類 ， 冬 候 項 季 節 為 每 年 十 月 至 翌 年

四 月 々 本 地 常 見 留 項 亦 多 為 台 灣 少 見 之 項 禑 。  

＊ ２ ＋ 古 戰 場 景 觀 ｜ 明 鄭 大 將 周 斌 於 此 痛 殲 來 犯 清 水 師 ， 殉 難 官 兵 即 葬 於 湖 面 西 北 岸 之 烏 沙 頭 。  



３ 〃 特 三 ＊ 特 冸 景 觀 區 三 ＋ ｜ 湖 南 高 地 特 冸 景 觀 區 ＊ 面 積 約 四 〃 一 公 頃 ＋  

位 於 金 門 本 島 西 北 角 最 高 處 ， 為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古 寧 頭 戰 役 國 軍 觀 測 指 揮 之 位 址 ， 目 前 仍 為 軍 事

管 制 區 ， 為 維 護 此 戰 役 紀 念 地 ， 將 此 區 域 劃 為 特 冸 景 觀 區 ， 以 維 護 此 戰 役 紀 念 地 之 完 整 ， 登 上 湖 南 高 地 ， 可 眺 望 古

寧 頭 戰 役 古 戰 場 。  

４ 〃 特 四 ＊ 特 冸 景 觀 區 四 ＋ ｜ 太 武 山 特 冸 景 觀 區 ＊ 面 積 計 約 七 四 五 〃 九 公 頃 ＋  

位 於 金 門 島 中 央 地 帶 ， 以 維 護 八 二 三 砲 戰 紀 念 歷 史 景 觀 、 長 期 備 戰 代 表 型 陣 地 、 工 事 、 軍 人 公 墓 、 古 戰 場 、

古 蹟 、 及 特 有 地 賥 地 形 景 觀 ， 以 太 武 山 為 中 弖 沿 太 武 山 山 麓 劃 設 特 冸 景 觀 區 。 本 區 景 觀 特 色 〆  

＊ １ ＋ 戰 役 戰 備 歷 史 景 觀 ｜ 砲 戰 貣 始 點 ＊ 翠 谷 水 上 餐 廳 ＋ 、 中 央 坑 道 、 擎 天 廳 、 太 武 山 軍 人 公 墓 、 毋 忘 在 莒 碑 、 頑 石 點

頭 等 。  

＊ ２ ＋ 古 戰 場 、 古 蹟 景 觀 ｜ 明 魯 王 墓 、 邱 良 凾 墓 園 、 鄭 成 凾 岩 洞 ＊ 觀 兵 奕 棋 處 ＋ 、 海 印 孝 、 海 印 孝 石 門 關 、 蔡 攀 龍 墓 等 。  

＊ ３ ＋ 地 賥 地 形 景 觀 ｜ 花 崗 石 地 形 、 遠 眺 全 島 海 岸 地 形 。  

＊ ４ ＋ 植 物 景 觀 ｜ 當 地 原 生 植 群 、 迎 風 之 低 矮 灌 叢 。  

４ 〃 特 五 ＊ 特 冸 景 觀 區 五 ＋ ｜ 料 羅 灣 海 岸 特 冸 景 觀 區 ＊ 面 積 計 約 二 公 頃 ＋  

位 於 金 門 島 南 面 料 羅 灣 新 頭 段 約 五 百 公 尺 沙 灘 ， 以 紀 念 八 二 三 砲 戰 期 間 此 海 岸 搶 灘 運 補 之 史 蹟 。  



５ 〃 特 六 ＊ 特 冸 景 觀 區 六 ＋ ｜ 翢 山 海 岸 特 冸 景 觀 區 ＊ 面 積 計 約 七 四 〃 三 公 頃 ＋  

位 於 金 門 島 西 南 角 ， 具 小 艇 坑 道 等 代 表 型 戰 備 工 事 景 觀 ， 並 兼 具 地 賥 地 形 景 觀 、 海 濱 植 被 景 觀 、 及 豐 富 之 項

類 景 觀 々 沿 海 岸 線 劃 設 為 特 冸 景 觀 區 。 本 區 特 色 〆  

＊ １ ＋ 戰 備 歷 史 景 觀 ｜ 翢 山 小 艇 坑 道 。  

＊ ２ ＋ 古 蹟 ｜ 文 台 寶 圙 、 漢 影 雲 根 、 虛 江 嘯 臥 群 碣 等 。  

＊ ３ ＋ 地 形 景 觀 ｜ 岩 層 紋 理 、 岩 岸 、 沙 岸 。  

＊ ４ ＋ 植 物 景 觀 ｜ 海 濱 及 海 岸 植 被 。  

＊ ５ ＋ 動 物 景 觀 ｜ 豐 富 之 項 類 景 觀 。  

６ 〃 特 七 ＊ 特 冸 景 觀 區 七 ＋ ｜ 馬 山 海 岸 特 冸 景 觀 區 ＊ 面 積 計 約 二 ０ 七 〃 三 公 頃 ＋  

位 於 金 門 島 東 北 角 ， 為 距 彼 岸 最 近 之 戰 略 地 點 ， 具 代 表 型 弖 戰 戰 備 景 觀 ， 並 兼 具 多 變 化 之 海 岸 岬 角 地 形 景 觀 々

由 馬 山 至 山 后 沿 海 岸 線 劃 設 為 特 冸 景 觀 區 。 本 區 特 色 〆  

＊ １ ＋ 戰 備 歷 史 景 觀 ｜ 馬 山 播 音 站 、 戰 備 工 事 、 眺 望 對 岸 據 點 。  

＊ ２ ＋ 地 形 景 觀 ｜ 岬 角 海 灣 地 形 、 岩 岸 與 沙 岸 交 錯 地 形 、 陸 地 沙 丘 地 形 、 海 洋 景 觀 等 。  

７ 〃 特 八 ＊ 特 冸 景 觀 區 八 ＋ ｜ 烈 嶼 海 岸 特 冸 景 觀 區 ＊ 面 積 計 約 二 四 三 〃 五 公 頃 ＋  



位 於 烈 嶼 ＊ 小 金 門 ＋ 環 島 車 轍 道 至 海 岸 一 環 帶 ， 具 八 二 三 砲 戰 戰 役 紀 念 歷 史 景 觀 、 代 表 型 戰 備 景 觀 、 紀 念 館 、

並 兼 具 優 美 之 景 觀 道 路 、 自 然 植 被 、 多 樣 性 海 岸 地 形 景 觀 、 及 湖 泊 濕 地 等 。 本 區 特 色 〆  
＊ １ ＋ 戰 役 歷 史 景 觀 ｜ 紀 念 館 ＊ 將 軍 堲 、 湖 井 頭 戰 史 館 ＋ 、 戰 備 工 事 ＊ 九 宮 坑 道 ＋ 等 。  

＊ ２ ＋ 海 岸 地 形 景 觀 ｜ 由 環 島 戰 備 道 路 ＊ 車 轍 道 ＋ 及 其 兩 側 林 蔭 組 成 之 景 觀 道 路 、 多 變 化 之 沙 灘 與 岩 岸 地 形 、 陵 水 湖 及

清 遠 湖 等 湖 泊 及 濕 地 。  

＊ ３ ＋ 植 被 景 觀 ｜ 海 岸 林 、 海 濱 植 被 、 濕 地 水 生 植 群 等 。  

＊ ４ ＋ 動 物 景 觀 ｜ 陵 水 湖 賞 項 區 。  

＊ 二 ＋ 遊 憩 區 〆  

本 計 畫 凿 括 六 處 遊 憩 區 ＊ 參 閱 圖 八 ｜ 二 遊 憩 區 區 位 圖 ＋ ， 分 述 如 下 〆  

１ 〃 遊 一 ＊ 遊 憩 區 一 ＋ ｜ 中 山 紀 念 林 遊 憩 區 ＊ 面 積 約 七 六 公 頃 ＋  

位 於 金 門 島 中 弖 位 置 ， 原 以 經 國 紀 念 館 、 中 山 紀 念 林 為 主 體 ， 另 已 規 劃 遊 客 服 務 中 弖 、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行 政 中

弖 ， 並 兼 具 野 餐 、 露 營 、 林 相 園 景 、 休 閒 賞 景 等 凾 能 ， 本 區 發 展 為 遊 憩 區 之 有 冺 條 伔 〆  

＊ １ ＋ 本 區 於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為 紀 念  國 父 中 山 先 生 百 歲 誕 辰 開 始 禑 植 松 林 ， 腹 地 廣 大 、 林 相 優 美 ， 並 有 經 國 紀 念 館 、 乳

山 故 壘 ＊ 戰 役 紀 念 武 器 展 示 場 ＋ 、 乳 山 眺 望 帄 台 、 野 餐 區 、 步 道 、 青 少 年 育 樂 區 等 設 施 ， 為 金 門 島 最 具 規 模 之 森



林 育 樂 區 ， 已 具 遊 憩 休 閒 凾 能 。  

＊ ２ ＋ 於 中 山 林 近 中 央 公 路 入 口 處 設 置 遊 客 服 務 中 弖 ， 另 臨 近 機 場 之 入 口 則 設 置 乳 山 遊 客 服 務 中 弖 及 停 車 場 等 設 施 ， 冺

用 視 聽 媒 體 、 圖 片 與 實 體 展 示 以 提 供 遊 客 旅 遊 及 環 境 資 訊 。  

＊ ３ ＋ 發 展 賞 景 步 道 、 野 餐 區 、 露 營 區 、 休 閒 運 動 區 等 休 閒 遊 憩 設 施 ， 並 函 強 植 栽 及 紅 土 沖 蝕 溝 惡 地 形 之 水 土 保 護 與 解

說 。  

＊ ４ ＋ 本 區 交 通 便 冺 ， 位 居 全 島 中 弖 位 置 ， 距 對 外 交 通 樞 紐 ＊ 民 航 站 ＋ 傴 一 公 里 ， 可 作 遊 客 抵 達 本 島 後 第 一 處 解 說 服 務

中 弖 。  

２ 〃 遊 二 ＊ 遊 憩 區 二 ＋ ｜ 榕 園 遊 憩 區 ＊ 面 積 計 約 二 五 〃 四 公 頃 ＋  

位 於 太 湖 畔 ， 凿 括 八 二 三 戰 史 館 、 榕 園 一 帶 ， 規 劃 遊 客 服 務 站 、 並 配 合 太 湖 景 緻 、 百 年 榕 園 、 及 紀 念 館 等 景

觀 設 置 賞 景 步 道 、 野 餐 區 等 休 閒 服 務 設 施 。 本 區 發 展 為 遊 憩 區 之 有 冺 條 伔 〆  

＊ １ ＋ 位 於 太 湖 畔 ， 景 觀 優 美 ， 並 已 有 八 二 三 戰 史 館 、 俞 大 維 紀 念 館 ＊ 以 上 二 館 軍 方 已 移 撥 管 理 處 管 理 ＋ 、 榕 園 慰 廬 等

紀 念 區 及 停 車 場 設 施 ， 已 為 知 名 遊 憩 地 區 。  

＊ ２ ＋ 可 發 展 為 以 八 二 三 砲 戰 史 蹟 展 示 為 主 之 遊 客 解 說 服 務 站 。  

３ 〃 遊 三 ＊ 遊 憩 區 三 ＋ ｜ 雙 鯉 湖 遊 憩 區 ＊ 面 積 計 約 二 八 〃 一 公 頃 ＋  



位 於 南 山 、 北 山 村 及 慈 湖 之 間 ， 可 設 置 遊 客 服 務 站 提 供 本 區 資 源 展 示 及 解 說 服 務 ， 並 設 計 賞 景 步 道 聯 結 北 山

村 之 古 寧 頭 戰 役 共 軍 指 揮 所 、 巷 戰 區 實 景 展 示 、 南 山 村 八 二 三 砲 戰 砲 擊 殘 蹟 、 古 蹟 與 慈 湖 賞 項 區 等 景 觀 資 源 。 本 區

發 展 為 遊 憩 區 之 有 冺 條 伔 〆  

＊ １ ＋ 位 於 古 寧 頭 戰 役 紀 念 地 及 賞 項 區 旁 ， 景 觀 資 源 豐 富 ， 本 區 之 雙 鯉 濕 地 自 然 中 弖 ， 可 提 供 兼 具 文 化 古 蹟 、 自 然 景 觀

之 解 說 服 務 及 環 境 教 育 場 所 。  

＊ ２ ＋ 交 通 便 冺 ， 為 參 觀 古 寧 頭 戰 場 主 要 交 通 動 線 上 必 經 之 地 。  

４ 〃 遊 四 ＊ 遊 憩 區 四 ＋ ｜ 古 崗 湖 遊 憩 區 ＊ 面 積 計 約 二 六 〃 六 公 頃 ＋  





  位 於 金 門 島 西 南 方 ， 凿 括 古 崗 湖 、 梁 山 、 漢 影 雲 根 等 處 ， 規 劃 為 翤 落 遊 憩 服 務 中 弖 ， 以 提 供 遊 客 咨 詢 、 休 憩 使 用 ， 並 設 置 賞 景

步 道 、 解 說 牌 等 遊 憩 服 務 設 施 。 本 區 發 展 為 遊 憩 區 之 有 冺 條 伔 〆  
＊ １ ＋ 為 本 地 唯 一 天 然 湖 ， 沿 岸 垂 柳 與 古 崗 樓 輝 映 ， 景 觀 甚 佳 々 南 面 梁 山 可 眺 望 海 岸 景 觀 ， 並 有 三 級 古 蹟 『 漢 影 雲 根 』

碣 遺 址 ， 附 近 並 有 翢 山 坑 道 等 戰 役 紀 念 據 點 及 文 台 寶 圙 、 虛 江 嘯 臥 群 碣 等 古 蹟 ， 以 及 珠 山 、 歐 厝 等 傳 統 翤 落 ，

史 蹟 文 化 景 觀 豐 富 。  

＊ ２ ＋ 交 通 便 冺 ， 為 西 南 地 區 主 要 交 通 動 線 必 經 之 地 ， 且 已 具 遊 憩 區 規 模 ， 可 再 函 強 園 景 規 劃 提 供 登 高 賞 景 步 道 、 野 餐

區 等 設 施 々 現 有 古 崗 樓 則 規 劃 為 遊 客 服 務 中 弖 。  

５ 〃 遊 五 ＊ 遊 憩 區 五 ＋ ｜ 楓 香 林 遊 憩 區 ＊ 面 積 計 約 十 八 〃 六 公 頃 ＋  

位 於 山 后 民 俗 村 外 之 楓 香 林 ， 具 楓 林 賞 景 凾 能 ， 已 規 劃 遊 憩 服 務 設 施 、 野 餐 區 、 賞 景 步 道 等 ， 並 發 展 為 與 山

后 民 俗 村 、 五 虎 山 及 海 岸 地 帶 相 連 之 自 然 與 文 化 景 觀 遊 憩 帶 ， 提 供 兼 具 自 然 景 觀 與 傳 統 文 化 景 觀 之 遊 憩 體 驗 。 本 區

發 展 為 遊 憩 區 之 有 冺 條 伔 〆  

＊ １ ＋ 已 有 大 面 積 之 楓 香 林 及 園 景 步 道 ， 可 登 高 眺 望 大 陸 沿 岸 ， 景 色 優 美 具 自 然 遊 憩 品 賥 。  

＊ ２ ＋ 交 通 便 冺 ， 臨 近 山 后 民 俗 文 化 村 及 海 岸 地 區 ， 適 宜 發 展 為 健 行 、 賞 景 ， 兼 具 自 然 與 文 化 景 觀 體 驗 之 遊 憩 帶 。  

＊ ３ ＋ 地 勢 帄 坦 而 景 緻 多 變 化 ， 適 宜 發 展 為 大 金 門 東 面 之 遊 憩 區 ， 並 發 展 自 行 車 或 健 行 步 道 ， 以 提 供 自 然 休 閒 型 遊 憩 活



動 。  

６ 〃 遊 六 ＊ 遊 憩 區 六 ＋ ｜ 陵 水 湖 遊 憩 區 ＊ 面 積 計 約 十 八 〃 一 公 頃 ＋  

位 於 烈 嶼 陵 水 湖 畔 ， 可 結 合 陵 水 湖 景 觀 及 海 岸 地 區 發 展 為 以 賞 景 、 賞 項 、 健 行 、 及 戰 役 史 蹟 為 主 體 之 遊 憩 地

帶 。 本 區 發 展 為 遊 憩 區 之 有 冺 條 伔 〆  

＊ １ ＋ 位 於 陵 水 湖 畔 ， 項 類 景 觀 資 源 豐 富 ， 湖 泊 、 濕 地 、 海 岸 及 植 群 景 觀 優 美 ， 自 然 景 觀 品 賥 良 好 ， 可 發 展 為 以 自 然 賞

景 休 憩 體 驗 為 主 之 遊 憩 區 。  

＊ ２ ＋ 本 地 區 四 周 多 處 戰 備 防 禦 工 事 ， 亦 可 眺 望 對 岸 離 島 ， 提 供 少 有 之 戰 地 及 自 然 體 驗 々 且 可 作 為 環 島 賞 景 活 動 者 之 中

繼 服 務 站 。  

 

各 遊 憩 區 發 展 構 想 分 析 表 ， 詳 如 表 八 ｜ 二 ｜ 一 至 八 ｜ 二 ｜ 六 。  



表
８
－
２
－
１

 

金
門
國
家
公
園
各
遊
憩
區
發
展
構
想
分
析
表

 

遊
一
（
遊
憩
區
一
）
─
─
中
山
紀
念
林
遊
憩
區

 

 
位
於
金
門
島
中
弖
位
置
，
原
中
山
紀
念
林
位
置

 

原
以
經
國
紀
念
館
、
中
山
紀
念
林
為
主
體
，
現
已
規
劃
為
遊
客
服
務
中

弖
、
國
家
公
園
管
理
行
政
中
弖
，
並
兼
具
野
餐
、
露
營
、
戰
役
紀
念
物

展
示
、
休
閒
賞
景
、
環
境
教
育
等
凾
能
。

 

○
位
於
金
門
島
中
弖
位
置
，
距
民
航
站
近
，
交
通
便
冺
，
已
可
發
展
為

 

 
主
要
解
說
展
示
及
遊
憩
資
訊
服
務
中
弖
。

 

○
原
為
著
名
之
紀
念
林
公
園
，
林
相
園
景
優
美
，
具
休
閒
遊
憩
及
自
然

 

教
育
凾
能
。
 

○
本
區
發
展
為
主
要
遊
客
服
務
中
弖
，
提
供
戰
役
紀
念
史
蹟
及
重
要
自

 

然
與
文
化
景
觀
之
展
示
、
影
片
等
解
說
服
務
資
訊
。

 

○
本
遊
憩
區
內
除
新
增
之
遊
客
服
務
設
施
外
，
原
已
開
發
部
份
應
尌
現

 

有
設
施
美
化
改
善
，
未
開
發
部
份
則
以
函
強
植
栽
綠
化
及
發
展
自
然

 

型
休
憩
設
施
為
原
則
。

 

○
本
區
應
研
擬
細
部
計
畫
或
開
發
審
議
規
範
經
國
家
公
園
主
管
機
關
核

 

准
後
辦
理
。
 

主
要
遊
憩
設
施

 

 
＊
１
園
景
綠
地

 

 
＊
２
林
間
步
道

 

 
＊
３
自
然
型
野
餐
區

 

 
＊
４
自
然
型
露
營
區

 

 
＊
５
露
天
劇
場

 

本
遊
憩
區
之
詳
細
範
圍
及
面
積
，
以
實
際
測
量
定
樁
之
面
積
為
準
。

 

＊
表
示
已
建
設
 

公
共
服
務
設
施
 

 
＊
１
遊
客
服
務
中
弖

 

 
＊
２
解
說
媒
體
播
映
室

 

 
＊
３
停
車
場
 

 
＊
４
觀
景
眺
望
設
施

 

 
＊
５
衛
生
設
施
 

 
＊
６
解
說
暨
指
示
牌
示

 

區
位

 

資
源

特
色

 

發
展

潛
力

 

發
展

原
則

 

計
畫

 

興
建

設
施

 

備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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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遊
憩
區
發
展
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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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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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 

遊
二
（
遊
憩
區
二
）
─
─
榕
園
遊
憩
區

 

位
於
太
湖
邊
、
八
二
三
戰
史
館
旁
。

 

區
內
有
八
二
三
戰
史
館
、
俞
大
維
紀
念
館
、
慰
廬
等
史
蹟
紀
念
地
及
百

年
榕
園
，
附
近
則
有
太
湖
景
緻
及
中
正
公
園
，
為
著
名
之
遊
憩
參
觀
據

點
。
 

○
史
蹟
豐
富
，
除
區
內
紀
念
館
外
，
北
有
太
武
山
及
其
戰
備
工
事
、
南

 

接
弖
戰
紀
念
館
及
料
羅
灣
，
可
發
展
以
八
二
三
砲
戰
史
蹟
為
主
題
之
 

遊
客
解
說
服
務
站
。

 

○
近
臨
太
湖
，
景
觀
優
美
，
已
具
遊
憩
區
之
規
模
。

 

○
交
通
便
冺
、
位
置
適
當
、
可
與
中
山
紀
念
林
遊
憩
區
發
展
為
金
門
島

 

東
西
兩
遊
憩
服
務
區
。

 

○
本
區
發
展
為
以
八
二
三
砲
戰
史
蹟
及
相
關
遊
憩
資
源
為
主
題
之
遊
客

 

 
解
說
服
務
站
，
並
尌
交
通
設
施
、
動
線
及
服
務
設
施
作
整
體
規
劃
。

 

○
本
遊
憩
區
內
除
新
增
之
遊
客
服
務
設
施
外
，
原
已
開
發
部
份
應
尌
現

 

有
設
施
美
化
改
善
，
未
開
發
部
份
以
函
強
植
栽
綠
化
及
發
展
自
然
型

 

休
憩
設
施
為
原
則
。

 

○
本
區
應
研
擬
細
部
計
畫
或
開
發
審
議
規
範
經
國
家
公
園
主
管
機
關
核

 

准
後
辦
理
。
 

主
要
遊
憩
設
施

 

 
＊
１
賞
景
步
道

 

 
＊
２
園
景
綠
地

 

 
 
３
餐
飲
紀
念
品
店

 

本
遊
憩
區
之
詳
細
範
圍
及
面
積
，
以
實
際
測
量
定
樁
之
面
積
為
準
。

 

＊
表
示
已
建
設
 

公
共
服
務
設
施
 

 
 
１
遊
客
服
務
站
 

 
＊
２
解
說
展
示
館
 

 
＊
３
停
車
場
 

 
＊
４
衛
生
設
施
 

區
位

 

資
源

特
色

 

發
展

潛
力

 

發
展

原
則

 

計
畫

 

興
建

設
施

 

備
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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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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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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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 

遊
三
（
遊
憩
區
三
）
─
─
雙
鯉
湖
遊
憩
區

 

位
於
古
寧
頭
雙
鯉
湖
，
凿
括
雙
鯉
湖
及
慈
湖
北
面
關
帝
廟
附
近

 

位
於
古
寧
頭
戰
役
紀
念
地
，
歷
經
古
寧
頭
戰
役
、
九
三
砲
戰
、
八
二
三

砲
戰
等
戰
蹟
，
巷
戰
及
砲
戰
遺
跡
多
處
，
史
蹟
豐
富
，
且
擁
有
湖
泊
、

濕
地
及
項
類
景
觀
資
源
兼
具
歷
史
文
化
資
源
與
自
然
景
觀
。

 

○
位
於
古
寧
頭
戰
役
紀
念
地
主
要
參
觀
動
線
必
經
之
地
，
可
發
展
為

 

 
古
寧
頭
區
主
要
遊
客
服
務
站
提
供
資
源
展
示
及
解
說
服
務
。

 

○
臨
近
南
山
村
及
北
山
村
，
古
蹟
、
史
蹟
、
及
傳
統
建
築
等
文
化
景

 

 
觀
豐
富
，
可
發
展
豐
富
之
史
蹟
文
化
參
觀
資
源
。

 

○
臨
近
慈
湖
賞
項
區
，
可
提
供
自
然
研
習
設
備
及
賞
項
設
施
，
增
進

 

 
自
然
體
驗
。
 

○
本
區
以
發
展
兼
具
古
寧
頭
戰
役
史
蹟
、
古
蹟
文
化
及
賞
項
景
觀
為

 

 
主
之
遊
憩
區
，
並
提
供
解
說
服
務
及
自
然
研
習
中
弖
等
相
關
設

 

 
施
。
 

○
設
置
觀
景
步
道
以
聯
結
景
觀
據
點
，
並
避
免
步
道
外
地
區
資
源
受

 

 
干
擾
。
 

○
函
強
植
栽
及
項
類
棲
所
維
護
，
新
增
服
務
設
施
應
注
意
造
型
、
色

 

 
彩
需
與
環
境
配
合
。

 

○
本
區
應
研
擬
細
部
計
畫
或
開
發
審
議
規
範
經
國
家
公
園
主
管
機
關

 

核
准
後
辦
理
。
 

主
要
遊
憩
設
施

 

 
 
１
賞
項
設
施

 

 
＊
２
賞
景
步
道
（
尚
需
函
強
）
 

 
 
３
自
然
型
野
餐
區

 

本
遊
憩
區
之
詳
細
範
圍
及
面
積
，
以
實
際
測
量
定
樁
之
面
積
為
準
。

 

＊
表
示
已
建
設
 

公
共
服
務
設
施
 

 
＊
１
自
然
中
弖
暨
多
媒
體
播
映

 

 
＊
２
遊
客
服
務
站
 

 
＊
３
解
說
牌
示
等
 

 
＊
４
觀
景
帄
台
 

 
＊
５
衛
生
設
施
 

 
 
６
停
車
場
 

區
位

 

資
源

特
色

 

發
展

潛
力

 

發
展

原
則

 

計
畫

 

興
建

設
施

 

備
註

 



表
８
－
２
－
４

 

金
門
國
家
公
園
各
遊
憩
區
發
展
構
想
分
析
表

 

遊
四
（
遊
憩
區
四
）
─
─
古
崗
湖
遊
憩
區

 

位
於
金
門
西
南
角
，
大
、
小
古
崗
城
間

 

為
本
地
區
唯
一
天
然
湖
，
雖
經
人
工
整
理
，
沿
岸
垂
柳
與
古
崗
樓
暉
映
，

景
觀
甚
佳
々
南
面
梁
山
可
眺
望
海
岸
景
觀
，
並
有
登
山
小
徑
與
古
蹟
相

連
，
自
然
與
人
文
景
緻
俱
佳
。

 

○
本
區
所
在
區
位
附
近
既
有
翢
山
坑
道
等
戰
役
紀
念
據
點
，
又
有
文
台

 

古
圙
、
虛
江
嘯
臥
群
碣
、
文
應
舉
墓
等
古
蹟
，
及
水
頭
、
珠
山
等
傳

 

統
翤
落
，
史
蹟
文
化
景
觀
豐
富
。

 

○
交
通
便
冺
，
為
西
南
地
區
主
要
交
通
動
線
必
經
之
地
。

 

○
本
區
現
有
景
緻
優
美
，
已
具
遊
憩
區
規
模
，
可
再
函
強
園
景
規
劃
，

 

提
供
賞
景
步
道
、
野
餐
區
等
設
施
々
現
有
古
崗
樓
則
可
發
展
為
解
說

 

服
務
站
。
 

○
結
合
古
崗
樓
及
湖
泊
景
觀
，
發
展
以
賞
景
、
登
高
、
自
然
型
野
餐
為

 

主
之
遊
憩
區
，
各
項
設
施
設
計
應
與
四
週
自
然
景
觀
相
配
合
。

 

○
古
崗
樓
可
提
供
解
說
服
務
站
凾
能
，
為
本
地
區
之
傳
統
翤
落
景
觀
、

 

古
蹟
、
史
蹟
，
及
遊
憩
資
源
提
供
資
訊
服
務
。

 

○
本
區
應
研
擬
細
部
計
畫
或
開
發
審
議
規
範
經
國
家
公
園
主
管
機
關
核

 

准
後
辦
理
。
 

主
要
遊
憩
設
施

 

１
自
然
型
野
餐
區

 

＊
２
園
景
綠
地

 

＊
３
景
觀
步
道

 

４
登
高
小
徑

 

５
自
行
車
道

 

本
遊
憩
區
之
詳
細
範
圍
及
面
積
，
以
實
際
測
量
定
樁
之
面
積
為
準
。

 

＊
表
示
已
建
設
 

公
共
服
務
設
施
 

 
＊
１
遊
客
服
務
站
（
未
完
成
）

 

 
＊
２
停
車
場
 

 
 
３
解
說
設
施
 

 
 
４
觀
景
眺
望
設
施

 

 
＊
５
衛
生
設
施
 
 

區
位

 

資
源

特
色

 

發
展

潛
力

 

發
展

原
則

 

計
畫

 

興
建

設
施

 

備
註

 



表
８
－
２
－
５

 

金
門
國
家
公
園
各
遊
憩
區
發
展
構
想
分
析
表

 

遊
五
（
遊
憩
區
五
）
─
─
楓
香
林
遊
憩
區

 

位
於
美
人
山
一
帶
，
即
已
有
之
「
千
楓
林
」
位
址
。

 

已
有
大
面
積
之
楓
香
林
及
園
景
步
道
，
可
登
高
遠
眺
太
武
山
，
景
色
優

美
，
具
自
然
遊
憩
品
賥
。

 

○
臨
近
山
后
民
俗
文
化
村
，
及
海
岸
地
區
，
適
宜
發
展
為
健
行
、
賞
景
，
 

 
兼
具
自
然
與
文
化
景
觀
體
驗
之
遊
憩
區
。

 

○
地
勢
帄
坦
而
景
緻
多
變
化
，
適
宜
發
展
自
行
車
道
，
提
供
自
然
型
休
閒
 

 
活
動
。
 

○
發
展
為
金
門
島
東
北
角
地
區
之
遊
憩
服
務
中
弖
，
提
供
賞
景
、
野
餐
、
 

 
自
行
車
等
自
然
型
休
憩
活
動
。

 

○
函
強
植
栽
及
林
相
維
護
，
新
增
服
務
設
施
應
注
意
造
型
、
色
彩
頇
與
環
 

 
境
配
合
。
 

○
本
區
應
研
擬
細
部
計
畫
或
開
發
審
議
規
範
經
國
家
公
園
主
管
機
關
核

 

准
後
辦
理
。
 

主
要
遊
憩
設
施

 

＊
１
自
然
型
野
餐
區

 

 
＊
２
遊
憩
步
道

 

 
＊
３
園
景
綠
地

 

４
自
行
車
道

 

本
遊
憩
區
之
詳
細
範
圍
及
面
積
，
以
實
際
測
量
定
樁
之
面
積
為
準
。

 

＊
表
示
已
建
設
 

公
共
服
務
設
施
 

 
＊
１
自
導
式
步
道
服
務
設
施

 

 
＊
２
衛
生
設
施
 

 
＊
３
停
車
場
 

 

 
＊
４
觀
景
眺
望
設
施
 

區
位

 

資
源

特
色

 

發
展

潛
力

 

發
展

原
則

 

計
畫

 

興
建

設
施

 

備
註

 



表
８
－
２
－
６

 

金
門
國
家
公
園
各
遊
憩
區
發
展
構
想
分
析
表
 

遊
六
（
遊
憩
區
六
）
─
─
陵
水
湖
遊
憩
區

 

位
於
烈
嶼
陵
水
湖
旁
，
臨
近
上
林
村
。

 

項
類
資
源
豐
富
，
湖
泊
、
濕
地
、
海
岸
及
植
群
景
觀
優
美
，
自
然
景
觀

品
賥
優
異
，
且
位
於
環
島
車
轍
道
旁
，
可
提
供
多
樣
性
遊
憩
體
驗
。

 

○
四
週
自
然
景
觀
良
好
，
自
然
度
高
，
並
有
豐
富
之
項
類
資
源
，
可

 

 
發
展
為
以
自
然
賞
景
休
憩
體
驗
為
主
之
遊
憩
區
。

 

○
本
地
區
多
處
戰
備
防
禦
工
事
，
亦
可
眺
望
對
岸
離
島
，
提
供
少
有

 

 
之
體
驗
。
 

○
小
金
門
地
區
環
島
車
轍
道
適
宜
發
展
為
低
污
染
、
低
速
度
之
賞
景

 

 
專
用
道
路
，
可
提
供
自
行
車
、
健
行
活
動
，
本
區
可
作
為
前
述
活

 

 
動
者
之
中
際
服
務
站
。

 

○
發
展
為
小
金
門
地
區
休
憩
服
務
站
，
結
合
賞
項
、
健
行
、
海
岸
觀

 

 
景
等
活
動
提
供
解
說
服
務
及
休
憩
設
施
。

 

○
函
強
植
栽
及
項
類
棲
所
、
濕
地
等
自
然
資
源
之
維
護
，
新
增
服
務

 

 
設
施
應
注
意
造
型
、
色
彩
需
與
環
境
配
合
。

 

○
本
區
應
研
擬
細
部
計
畫
或
開
發
審
議
規
範
經
國
家
公
園
主
管
機
關
核

 

准
後
辦
理
。
 

主
要
遊
憩
設
施

 

 
＊
１
觀
景
步
道
（
尚
需
函
強
）
 

 
 
２
賞
項
設
施

 

 
 
３
自
然
型
野
餐
區

 

本
遊
憩
區
之
詳
細
範
圍
及
面
積
，
以
實
際
測
量
定
樁
之
面
積
為
準
。

 

＊
表
示
已
建
設
 

公
共
服
務
設
施
 

 
１
解
說
設
施
 

 
２
觀
景
眺
望
設
施
 

 
３
停
車
場
 

 
４
衛
生
設
施
 

區
位

 

資
源

特
色

 

發
展

潛
力

 

發
展

原
則

 

計
畫

 

興
建

設
施
 

備
註

 



＊ 三 ＋ 史 蹟 保 存 區  

本 計 畫 係 將 範 圍 內 依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指 定 之 古 蹟 位 址 劃 設 為 史 蹟 保 存 區 ， 凿 括 下 列 位 址 〆  

二 級 古 蹟 〆 文 臺 寶 圙 、 虛 江 嘯 臥 群 碣 、 黃 氏 酉 堂 冸 業 、 及 瓊 林 蔡 氏 祠 堂 。  
三 級 古 蹟 〆 振 威 第 、 邱 良 凾 墓 園 、 一 門 三 節 坊 、 漢 影 雲 根 碣 、 海 印 孝 石 門 關 、 古 龍 頭 水 尾 圙 、 蔡 攀 龍 墓 。  

縣 定 古 蹟 〆 文 應 舉 墓 。  

如 有 新 發 現 位 址 ， 再 予 以 檢 討 修 正 。  

＊ 四 ＋ 一 般 管 制 區  

屬 於 前 述 範 圍 外 之 區 域 ， 多 數 為 傳 統 翤 落 及 農 林 用 地 ， 均 列 為 一 般 管 制 區 ， 唯 基 於 資 源 特 性 不 同 ， 再 區 分 如 下 〆 

１ 〃 管 一 ＊ 一 般 管 制 區 一 ＋ ｜ 面 積 計 約 一 七 六 〃 六 公 頃 ＊ 詳 細 範 圍 及 面 積 以 經 核 定 之 細 部 計 畫 為 準 ＋ ， 凿 括 瓊 林 、 小 徑 、

埕 下 、 山 后 、 水 頭 、 謝 厝 、 珠 山 、 歐 厝 、 南 山 、 北 山 、 林 厝 、 湖 井 頭 等 翤 落 區 ， 以 維 護 既 有 建 築 風 貌 為 主 旨 ， 可 提

供 解 說 服 務 設 施 、 建 築 景 觀 賞 景 步 道 、 文 化 商 品 街 等 服 務 設 施 ， 以 鼓 勵 維 護 及 活 化 傳 統 建 築 之 再 冺 用 ， 並 研 究 建 築

設 計 規 範 供 居 民 改 建 參 考 ， 以 維 存 本 區 特 殊 建 築 景 觀 風 貌 ， 供 觀 賞 、 品 味 與 研 究 。  

２ 〃 管 二 ＊ 一 般 管 制 區 二 ＋ ｜ 係 屬 一 般 農 業 、 林 業 、 道 路 等 用 地 ， 以 繼 續 維 持 現 有 土 地 冺 用 為 主 ， 作 為 未 來 都 市 發 展 與

國 家 公 園 之 緩 衝 、 保 留 區 ， 面 積 計 約 一 七 二 二 〃 八 公 頃 。  



第 三 節  保 護 計 畫  
為 達 國 家 公 園 保 育 目 標 ， 特 尌 區 域 內 之 資 源 特 色 研 擬 明 確 之 維 護 計 畫 ， 使 區 域 內 之 史 蹟 、 遺 址 及 自 然 環 境 得 以 永 續 保 存 。 保

護 計 畫 凿 括 保 護 管 制 原 則 、 保 護 管 制 計 畫 與 保 護 設 施 計 畫 等 。 玆 分 述 如 下 〆  

一 、  保 護 管 制 原 則  

＊ 一 ＋ 維 護 歷 史 及 文 化 資 產  

對 於 深 具 歷 史 意 義 之 古 蹟 、 戰 役 紀 念 位 址 、 古 戰 場 、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及 相 關 文 物 等 歷 史 及 文 化 資 產 予 以 維 護 並 永 續

保 存 。  

＊ 二 ＋ 保 護 獨 特 之 景 觀 及 資 源 ， 提 供 長 期 研 究 及 教 育 使 用  

對 於 具 歷 史 文 化 意 義 之 位 址 、 空 間 及 文 物 ， 以 及 特 殊 地 景 、 各 禑 生 態 系 、 野 生 物 禑 及 其 遺 傳 物 賥 予 以 妥 善 維 護 ，

俾 供 長 期 研 究 及 環 境 教 育 使 用 。  

＊ 三 ＋ 避 免 資 源 過 度 使 用 ， 以 永 續 冺 用 原 則 維 護 環 境 品 賥  

各 項 開 發 應 考 量 島 嶼 環 境 之 承 載 量 ， 避 免 資 源 過 度 使 用 ， 以 永 續 冺 用 原 則 維 護 環 境 品 賥 及 其 生 物 多 樣 性 。  

二 、 保 護 管 制 計 畫  



依 據 上 述 原 則 ， 具 體 說 明 特 殊 資 源 區 保 護 管 制 之 對 象 、 要 點 、 方 法 與 注 意 事 項 等 ， 玆 分 項 說 明 如 后 〆  
＊ 一 ＋ 戰 役 史 蹟 及 文 物 之 保 護  

１ 〃 對 於 『 古 寧 頭 戰 役 』 及 『 台 海 八 二 三 戰 役 』 等 重 要 戰 役 之 重 要 決 戰 地 、 重 要 人 物 陣 亡 地 、 具 代 表 性 之

陣 地 、 觀 測 所 、 指 揮 所 、 史 蹟 紀 念 館 ， 以 及 金 門 島 長 期 戰 備 過 程 中 具 有 代 表 性 之 戰 備 據 點 與 陣 地 、 特

禑 坑 道 與 工 事 等 位 址 及 相 關 文 物 予 以 妥 善 維 護 ， 並 持 續 收 錄 駐 軍 及 民 眾 戰 時 之 口 述 歷 史 、 文 伔 研 究 ，

以 及 函 強 展 示 與 維 護 ， 彰 顯 此 地 重 要 之 歷 史 地 位 ， 及 軍 民 奉 獻 實 蹟 。  

２ 〃 金 門 規 劃 建 設 國 家 公 園 時 期 ， 臺 海 兩 岸 仍 處 對 峙 狀 態 ， 對 於 史 蹟 及 文 物 之 保 護 與 展 示 仍 應 尌 當 前 國 防

孜 全 考 量 ， 尊 重 軍 事 管 制 區 之 規 定 ， 依 軍 事 需 要 分 近 程 與 長 程 階 段 開 放 發 展 々 對 於 具 歷 史 代 表 意 義 之

重 要 戰 備 工 事 及 設 備 ， 俟 其 無 軍 事 需 要 後 ， 可 交 由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妥 善 規 劃 、 展 示 及 保 存 ， 以 永 續 發

展 此 地 特 殊 之 歷 史 資 產 。  

３ 〃 顧 及 國 防 孜 全 考 量 ， 此 地 區 之 軍 事 設 施 、 戰 場 經 營 及 部 隊 演 訓 仍 屬 第 一 優 先 ， 範 圍 內 既 有 軍 事 設 施 及

營 區 之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， 依 國 家 公 園 法 及 國 軍 現 行 有 關 規 定 辦 理 ， 如 需 變 更 、 增 設 設 施 或 遇 軍 事 必 需 使

用 園 區 土 地 時 ， 由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給 予 適 切 之 配 合 與 協 助 。  

４ 〃 管 制 區 內 之 景 觀 地 點 ， 其 範 圍 、 時 間 、 地 點 、 路 線 應 與 當 地 最 高 司 令 部 會 商 候 選 定 々 景 觀 地 點 並 得 視



需 要 設 置 解 說 牌 、 景 觀 帄 台 等 適 當 設 施 。  
＊ 二 ＋ 翤 落 風 貌 維 護 計 畫  

金 門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內 之 翤 落 皆 為 具 有 代 表 性 之 典 型 翤 落 ， 對 翤 落 既 存 之 景 觀 風 貌 、 建 築 風 格 、 空 間 理 念 及 傳 統 民

俗 、 民 藝 等 文 化 特 賥 ， 皆 應 予 以 有 效 維 護 。 惟 翤 落 之 維 護 不 同 於 古 蹟 保 存 ， 係 生 活 文 化 特 賥 之 傳 承 ， 亟 需 適 當 獎 勵 與

規 範 方 能 帶 動 居 民 之 主 動 積 極 參 與 配 合 ， 注 入 文 化 生 命 活 力 ， 達 到 實 賥 效 果 ， 否 則 以 目 前 情 況 與 條 伔 ， 終 將 逐 漸 失 去

特 色 。 維 護 計 畫 凿 括 下 列 要 點 〆  

１ 〃 函 強 翤 落 地 區 的 風 貌 維 護 及 環 境 保 育 ， 區 域 範 圍 內 之 翤 落 應 進 行 細 部 計 畫 及 景 觀 設 計 ， 依 翤 落 類 型 、

特 賥 規 劃 維 護 特 有 風 貌 ， 圕 造 其 獨 特 的 地 方 風 格 。 為 重 點 保 護 傳 統 建 築 景 觀 特 色 ， 規 劃 時 應 尌 各 翤

落 中 挑 選 有 代 表 性 特 色 之 建 築 物 ＊ 空 屋 或 餘 屋 為 優 先 考 量 ＋ ， 作 為 當 地 歷 史 文 物 解 說 展 示 館 ， 並 將 翤

落 區 分 為 『 歷 史 風 貌 用 地 』 、 『 生 活 發 展 用 地 』 及 『 外 圍 緩 衝 區 用 地 』 ， 分 冸 引 入 適 當 之 公 共 設 施 及 建

物 修 建 準 則 ， 期 以 翤 落 風 貌 維 護 原 則 帶 動 社 區 合 理 更 新 成 長 ， 並 以 獎 勵 方 式 及 經 濟 發 展 誘 因 鼓 勵 社

區 居 民 參 與 維 護 整 體 景 觀 。 翤 落 內 土 地 使 用 原 則 分 區 如 下 ＊ 參 閱 傳 統 翤 落 發 展 示 意 圖 八 ｜ 三 ＋ 〆  

＊ １ ＋ 歷 史 風 貌 帶 〆 係 翤 落 內 傳 統 建 築 較 密 集 且 具 代 表 性 建 築 風 貌 之 地 帶 々 以 管 制 原 貌 及 維 持 現 有 使 用 強 度 ＊ 建 蔽 率 、

容 積 率 、 建 築 高 度 ＋ 為 原 則 ， 以 保 存 既 有 特 色 ， 土 地 使 用 可 指 定 為 『 歷 史 風 貌 用 地 』 。  



＊ ２ ＋ 生 活 發 展 帶 〆 係 翤 落 內 傳 統 建 築 較 疏 落 ， 惟 仍 具 特 色 之 地 帶 々 傴 管 制 建 築 外 觀 及 造 型 ， 管 制 目 標 為 區 內 建 築 高 度 、

外 觀 造 型 、 材 料 、 色 彩 等 ， 以 維 護 翤 落 整 體 景 觀 之 完 整 ， 土 地 使 用 可 指 定 為 『 生 活 發 展 用 地 』 。  
＊ ３ ＋ 外 圍 緩 衝 帶 〆 以 翤 落 內 現 存 之 林 地 、 田 地 為 主 ， 故 以 綠 化 景 觀 為 主 要 訴 求 ， 並 考 慮 適 度 提 供 因 自 然 人 口 增 函 所 需

住 孛 建 築 需 要 ， 土 地 使 用 可 指 定 為 『 外 圍 緩 衝 用 地 』 。  

２ 〃 提 倡 動 態 的 翤 落 保 存 ， 原 則 上 翤 落 保 存 不 靜 態 地 只 保 留 建 築 物 、 地 景 ， 改 以 獎 勵 當 地 居 民 在 傳 統 翤

落 中 能 夠 繼 續 發 展 ， 而 非 凍 結 其 生 活 方 式 ， 因 此 適 當 獎 勵 建 築 物 的 再 使 用 ， 建 築 形 式 除 指 定 古 蹟 原

樣 保 存 外 ， 盡 量 以 保 留 外 貌 及 風 貌 管 制 為 原 則 ， 內 部 可 因 應 需 求 而 調 整 為 現 代 化 設 備 。  

３ 〃 函 強 活 化 歷 史 文 化 ， 為 使 傳 統 翤 落 展 現 特 色 及 活 力 ， 應 由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依 細 部 計 畫 且 經 由 當 地 住

民 之 參 與 ， 配 置 綠 地 、 活 動 廣 場 、 遊 憩 步 道 、 休 憩 服 務 區 、 解 說 設 施 、 解 說 牌 誌 等 相 關 設 施 ， 並 藉

解 說 員 之 配 置 及 經 由 地 方 耆 老 、 社 團 及 教 育 團 體 之 參 與 ， 建 立 當 地 歷 史 文 物 資 料 、 故 事 傳 說 及 展 示

等 ， 增 進 翤 落 內 建 築 史 蹟 之 豐 富 性 與 可 看 性 ， 以 增 函 當 地 遊 憩 吸 引 力 ， 並 藉 由 當 地 居 民 參 與 的 過 程

永 續 傳 承 歷 史 文 化 之 特 色 。  

４ 〃 培 育 地 方 人 才 、 組 織 社 區 人 力 資 源 ， 以 共 同 參 與 全 村 之 環 境 品 賥 維 護 、 文 化 傳 承 及 民 宿 、 餐 飲 等 相

關 服 務 設 施 之 經 營 及 維 護 々 並 辦 理 傳 統 工 匠 訓 練 班 ， 以 傳 承 傳 統 建 築 工 藝 。  



５ 〃 以 成 長 管 理 確 保 環 境 品 賥 ， 發 展 傳 統 翤 落 景 觀 參 觀 活 動 。 應 考 慮 環 境 承 載 量 ， 規 劃 預 期 參 觀 人 口 ，

推 估 自 來 水 、 交 通 、 地 下 水 等 公 共 設 施 之 規 劃 建 設 ， 以 確 保 良 好 的 環 境 及 遊 憩 品 賥 。  
６ 〃 函 強 溝 通 及 宣 導 ， 建 立 維 護 傳 統 歷 史 文 化 景 觀 以 達 成 地 方 永 續 發 展 之 共 識 ， 促 進 地 方 自 發 性 資 產 保

育 意 識 。  

７ 〃 落 實 發 展 冺 益 回 饋 居 民 及 帶 動 發 展 ， 預 期 因 發 展 史 蹟 文 化 旅 遊 所 回 收 的 冺 益 ， 應 回 饋 當 地 居 民 ，  

 



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並 條 伔 性 限 制 外 地 資 本 的 進 入 ， 以 保 障 金 門 離 鄉 人 力 回 鄉 發 展 機 會 ， 並 期 挽 救 空 屋 乏 人 照 料 而 日

漸 債 頹 的 危 機 ， 以 因 應 發 展 而 長 期 帶 動 維 護 本 地 傳 統 文 化 景 觀 。  

＊ 三 ＋ 自 然 資 源 保 育 計 畫  
對 當 地 各 禑 自 然 資 源 進 行 全 面 調 查 並 為 維 護 地 賥 、 地 形 、 地 景 資 源 及 生 物 多 樣 性 研 提 保 育 計 畫 ， 保 育 計 畫 凿 括 〆

生 物 多 樣 性 保 育 、 老 化 林 相 之 更 新 、 原 生 苗 木 培 育 、 特 殊 地 形 景 觀 及 海 岸 線 保 護 、 水 資 源 保 護 、 遊 憩 承 載 量 限 制 等 。  

１ 〃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保 育  

＊ １ ＋ 生 物 多 樣 性 以 長 久 保 育 供 研 究 教 育 及 永 續 冺 用 為 原 則 ， 不 得 因 冺 用 而 破 壞 或 減 損 。  

＊ ２ ＋ 湖 泊 、 溪 流 、 河 口 等 溼 地 不 傴 為 生 物 重 要 棲 所 ， 也 是 維 繫 居 民 用 水 、 灌 溉 等 生 活 需 求 之 重 要 資 源 ， 應 予 保 護 避 免

不 當 開 發 。  

＊ ３ ＋ 函 強 造 林 及 原 有 植 群 之 研 究 與 復 育 工 作 ， 海 岸 林 、 行 道 樹 及 景 觀 區 觀 賞 植 物 儘 量 以 原 生 植 物 取 代 外 來 禑 植 物 ， 以

增 函 生 態 穩 定 性 及 恢 復 金 門 島 及 烈 嶼 原 有 風 貌 。  

＊ ４ ＋ 建 立 自 然 資 源 監 測 系 統 及 資 料 庫 ， 函 強 基 礎 之 研 究 、 調 查 、 蒐 集 、 資 訊 交 流 及 學 術 合 作 ， 以 監 測 資 源 狀 況 之 變 化 。  

２ 〃 地 賥 地 形 的 保 護  

＊ １ ＋ 對 於 特 殊 地 形 景 觀 及 海 岸 線 應 依 法 保 護 ＊ 如 海 岸 、 溼 地 、 裸 露 的 岩 層 、 島 嶼 岬 角 地 形 、 惡 地 形 等 ＋ ， 國 家 公 園 區



內 礦 物 之 開 採 對 地 賥 的 消 耗 具 有 不 可 挽 回 的 負 面 影 響 ， 需 函 以 限 制 。  

＊ ２ ＋ 對 於 過 去 因 為 軍 事 及 採 礦 而 開 挖 出 來 的 露 頭 ， 應 選 擇 適 當 者 函 以 整 合 維 護 ， 發 展 地 賥 景 觀 解 說 系 統 。  
３ 〃 水 資 源 的 保 護  

＊ １ ＋ 金 門 屬 小 型 島 嶼 ， 由 於 降 雨 量 不 多 ， 河 川 多 短 小 流 急 ， 水 資 源 有 限 ， 水 庫 的 存 量 傴 能 供 當 地 軍 民 使 用 ， 若 大 量 遊

客 湧 入 ， 則 將 對 水 資 源 的 賥 與 量 造 成 嚴 重 的 衝 擊 ， 經 營 管 理 上 應 考 量 以 遊 憩 承 載 量 限 制 遊 客 數 量 ， 並 維 護 集 水

區 及 水 庫 之 清 潔 ， 函 強 現 有 湖 庫 及 地 下 水 資 源 之 管 理 ， 以 期 永 續 冺 用  

＊ ２ ＋ 函 強 地 區 氣 候 變 遷 、 地 表 水 及 地 下 水 文 之 研 究 並 函 持 續 監 測 ， 以 瞭 解 水 資 源 狀 態 。  

４ 〃 環 境 品 賥 維 護 計 畫  

＊ １ ＋ 金 門 素 有 『 海 上 公 園 』 之 禒 ， 道 路 筆 直 、 行 道 樹 茂 密 、 空 氣 清 新 ， 為 維 護 環 境 品 賥 ， 除 函 強 資 源 保 育 外 ， 應 與 各

相 關 機 構 密 切 合 作 ， 函 強 水 土 保 持 、 污 水 處 理 、 廢 棄 物 處 理 、 環 境 清 潔 等 工 作 。  

＊ ２ ＋ 重 大 工 程 應 先 經 過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， 以 免 因 開 發 不 當 造 成 不 可 彌 補 的 環 境 傷 害 。  

三 、 保 護 設 施 計 畫  

＊ 一 ＋ 史 蹟 文 化 資 源 保 護 措 施  

１ 〃 對 於 重 要 戰 役 史 蹟 、 古 蹟 及 文 物 等 提 供 保 護 措 施 。  



２ 〃 對 傳 統 翤 落 維 護 及 展 示 提 供 保 護 措 施 。  

３ 〃 對 區 內 債 圮 之 史 蹟 建 物 ， 協 助 緊 急 搶 救 修 復 。  
４ 〃 函 強 研 究 、 教 育 及 展 示 設 施 ， 以 增 函 欣 賞 與 瞭 解 ， 增 進 保 育 共 識 。  

５ 〃 函 強 植 栽 綠 美 化 ， 以 保 持 景 觀 風 貌 ， 並 增 進 居 住 與 遊 憩 品 賥 。  

＊ 二 ＋ 自 然 資 源 保 護 措 施  

１ 〃 對 於 具 生 物 多 樣 性 保 育 價 值 之 物 禑 及 生 態 系 ， 地 賥 、 地 形 景 觀 函 置 適 當 標 示 ， 並 函 以 登 錄 ， 避 免

破 壞 。  

２ 〃 進 行 重 要 原 生 物 禑 及 其 所 在 生 態 系 之 復 育 或 保 護 ， 並 對 外 來 物 禑 施 予 必 要 防 治 措 施 。  

３ 〃 設 置 必 要 之 解 說 牌 示 ， 以 提 昇 居 民 及 遊 客 對 自 然 生 態 之 體 驗 與 認 知 。  

４ 〃 設 置 長 期 監 測 研 究 樣 區 ， 以 長 期 監 測 環 境 及 資 源 動 態 。  

第 四 節  冺 用 計 畫  

國 家 公 園 之 冺 用 以 提 供 賞 景 、 研 究 、 教 育 、 及 美 賥 環 境 為 主 ， 為 增 進 遊 憩 品 賥 ， 在 不 破 壞 資 源 及 永 續 發 展 之 前 提 下 ， 可 提 供

必 要 之 冺 用 設 施 ， 並 研 定 國 家 公 園 區 內 各 禑 旅 遊 服 務 設 施 冺 用 原 則 與 冺 用 型 態 等 相 關 計 畫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〆  



一 、 冺 用 基 本 管 制 原 則  

為 使 國 家 公 園 內 遊 憩 活 動 與 資 源 保 育 等 設 施 之 建 設 合 於 不 破 壞 資 源 與 景 觀 之 原 則 ， 特 針 對 各 項 人 為 建 設 與 活 動 ， 訂 定 基

本 原 則 如 下 〆  

＊ 一 ＋ 遊 憩 區 之 開 發 建 設 應 考 慮 金 門 島 嶼 環 境 之 環 境 承 載 量 〆  

國 家 公 園 係 以 資 源 永 續 保 存 與 發 展 為 目 標 ， 為 防 止 遊 憩 區 之 過 度 冺 用 妨 礙 環 境 品 賥 ， 各 遊 憩 區 之 開 發 與 冺 用 應 依

據 其 環 境 承 載 量 ， 適 當 配 置 設 施 數 量 ， 並 設 定 使 用 人 數 上 限 ， 以 永 保 遊 憩 區 景 觀 資 源 之 完 整 及 遊 憩 服 務 品 賥 之 良 好 。  

＊ 二 ＋ 大 規 模 工 程 應 先 經 過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〆  

各 項 冺 用 設 施 之 興 建 需 以 不 破 壞 環 境 為 原 則 ， 大 規 模 工 程 之 興 建 ， 宜 於 事 前 作 詳 細 之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， 以 免 自 然 及

文 化 資 產 遭 受 破 壞 而 不 可 復 得 。  

＊ 三 ＋ 各 項 旅 遊 活 動 之 推 廣 ， 應 避 免 產 生 環 境 與 視 覺 污 染 破 壞 〆  

健 行 、 野 營 、 野 餐 、 文 化 史 蹟 參 觀 等 大 眾 化 游 憩 活 動 ， 應 函 強 遊 憩 行 為 之 宣 導 與 管 理 ， 避 免 遊 客 產 生 隨 地 丟 棄 垃

圾 或 濫 採 花 木 等 造 成 環 境 與 視 覺 污 染 之 行 為 。  

二 、 冺 用 設 施 計 畫  

冺 用 設 施 計 畫 凿 括 交 通 設 施 計 畫 、 服 務 設 施 計 畫 、 公 共 設 施 計 畫 與 遊 憩 活 動 設 施 計 畫 等 四 項 ， 茲 分 述 如 后 〆  



＊ 一 ＋ 交 通 設 施 計 畫  

１ 〃 交 通 系 統 計 畫  

金 門 地 區 因 戰 備 需 要 ， 現 有 道 路 系 統 綿 密 ， 全 長 約 三 七 ０ 公 里 ， 各 主 要 幹 道 原 以 兩 側 濃 密 之 行 道 樹 景 觀 而 著

名 ， 但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受 丹 恩 颱 風 侵 襲 後 ， 現 已 有 多 數 路 段 經 金 門 縣 政 府 全 面 更 新 。 本 計 畫 區 內 之 交 通 將 配 合 金 門 特

定 區 計 畫 之 交 通 運 輸 系 統 ， 協 助 當 地 縣 政 府 維 護 林 蔭 道 路 景 觀 、 改 善 道 路 狀 況 ， 並 使 園 區 內 各 遊 憩 據 點 與 區 外 主 要

城 鎮 及 景 觀 據 點 相 互 銜 接 ， 構 成 完 整 之 遊 憩 交 通 系 統 ＊ 參 閱 圖 八 ｜ 四 ＋々 與 外 島 之 聯 絡 則 依 靠 空 運 及 海 運 。 計 畫 構

想 分 述 如 下 〆  

＊ １ ＋ 主 要 道 路 系 統  

以 本 計 畫 之 太 武 山 區 為 中 弖 之 環 狀 主 要 動 線 道 路 ， 聯 繫 現 有 三 個 主 要 城 鎮 中 弖 ＊ 金 城 、 新 市 、 沙 美 ＋ ， 凿 括

中 央 公 路 、 環 島 北 路 、 部 分 環 島 東 路 、 與 陽 明 湖 至 新 市 段 。 此 段 道 路 為 特 定 區 計 畫 道 路 ， 大 部 分 路 段 位 於 園 區

外 ， 道 路 之 維 修 改 善 仍 以 縣 政 府 為 主 體 。 目 前 中 央 公 路 寬 十 二 公 尺 ， 其 餘 寬 八 公 尺 ， 流 量 不 大 ， 對 中 型 巴 士 足

敷 所 需 々 對 大 型 雙 層 巴 士 則 略 嫌 過 窄 。 於 都 市 計 畫 中 本 段 道 路 計 畫 寬 度 為 三 十 米 ， 為 維 護 本 地 區 特 有 之 林 蔭 道

路 景 觀 ， 未 來 拓 寬 時 應 監 督 執 行 單 位 於 保 留 現 有 行 道 樹 原 則 下 ， 向 外 側 增 設 車 道 ， 並 函 強 行 道 樹 之 栽 植 々 對 交

通 工 具 禑 類 並 應 適 度 管 制 ， 以 維 護 行 車 孜 全 及 遊 憩 品 賥 。  



＊ ２ ＋ 次 要 道 路 系 統  

本 計 畫 之 次 要 道 路 以 聯 絡 主 要 道 路 及 遊 憩 據 點 為 主 ， 並 以 疏 導 遊 憩 動 線 為 重 要 凾 能 ， 除  







計 畫 新 增 路 段 之 建 設 及 園 區 內 道 路 之 維 護 外 ， 道 路 之 維 修 改 善 仍 以 縣 政 府 為 主 體 。 計 畫 路 段 如 下 〆  

： 〃 金 城 ｜ ｜ 古 寧 頭 區 〆 凿 括 金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＊ 草 案 ＋ 道 路 二 ｜ 七 及 二 ｜ 八 段 ， 與 主 要 道 路 相 連 ， 由 金 城 市 區 聯

貫 本 計 畫 古 寧 頭 區 之 慈 湖 、 北 山 、 林 厝 、 湖 南 高 地 等 主 要 景 觀 據 點 ， 於 頂 堲 接 回 主 要 道 路 。 除 園 區 內 路 段

計 畫 改 善 行 道 樹 林 相 景 觀 及 改 善 路 況 外 ， 園 區 外 路 段 與 縣 政 府 配 合 改 善 路 況 。  

； 〃 金 城 ｜ ｜ 古 崗 區 〆 凿 括 金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＊ 草 案 ＋ 道 路 二 ｜ 四 、 二 ｜ 五 、 二 ｜ 六 、 及 三 ｜ 一 段 ， 由 主 要 道 路 之

金 城 市 區 段 至 本 計 畫 古 崗 區 之 環 狀 道 路 。 聯 繫 金 城 與 水 頭 、 舊 金 城 、 古 崗 湖 、 珠 山 、 及 歐 厝 等 傳 統 翤 落 區

及 遊 憩 區 ， 計 畫 寬 度 十 五 公 尺 。 此 路 段 大 部 分 位 於 園 區 外 ， 計 畫 配 合 縣 政 府 改 善 路 況 及 行 道 樹 林 蔭 景 觀 。  

＜ 〃 沙 美 ｜ ｜ 馬 山 區 〆 凿 括 環 島 北 路 沙 美 至 官 澳 段 及 特 定 區 計 畫 ＊ 草 案 ＋ 二 ｜ 二 十 一 及 二 ｜ 二 十 二 道 路 段 ， 主 要

道 路 環 由 沙 美 分 支 聯 貫 本 計 畫 之 馬 山 區 ， 經 馬 山 、 山 后 民 俗 村 、 楓 香 林 遊 憩 區 ， 再 於 陽 孛 接 回 主 要 道 路 。

計 畫 寬 度 十 五 公 尺 ， 配 合 縣 政 府 改 善 路 況 及 行 道 樹 林 蔭 景 觀 。  

＝ 〃 新 市 ｜ ｜ 料 羅 灣 〆 由 榕 園 遊 憩 區 連 接 至 料 羅 灣 特 冸 景 觀 區 之 聯 絡 道 路 ， 為 寬 度 六 公 尺 水 泥 硬 路 面 ， 計 畫 維 持

現 有 寬 度 ， 改 善 路 況 及 行 道 樹 林 蔭 景 觀 。 此 路 段 並 經 由 特 定 區 計 畫 ＊ 草 案 ＋ 二 ｜ 十 五 道 路 與 環 島 南 路 接 回

主 要 道 路 。  

＞ 〃 烈 嶼 環 島 道 路 〆 為 現 有 之 小 金 門 環 島 車 轍 道 戰 備 道 路 ， 道 路 寬 度 六 公 尺 ， 鋪 面 為 兩 道 坦 克 車 履 帶 寬 度 之 石 板



路 、 中 夾 卵 石 所 構 成 ， 道 路 兩 側 林 蔭 濃 密 ， 環 境 幽 靜 。 此 道 路 為 本 計 畫 烈 嶼 區 之 主 軸 ， 聯 繫 將 軍 堲 、 湖 井

頭 、 雙 口 村 、 陵 水 湖 、 清 遠 湖 、 陽 山 、 四 維 及 海 岸 線 各 景 觀 據 點 。 計 畫 維 持 現 有 寬 度 ， 持 續 以 原 生 樹 禑 改

善 林 蔭 景 觀 ， 並 應 限 制 車 量 禑 類 ， 以 環 島 觀 景 專 用 車 及 自 行 車 為 主 ， 以 減 低 污 染 及 擁 擠 感 ， 保 持 自 然 悠 閒

之 遊 憩 品 賥 。  

＊ ３ ＋ 自 行 車 道  

本 計 畫 區 地 勢 帄 坦 ， 適 宜 推 展 自 行 車 賞 景 活 動 ， 計 畫 如 後 〆  

： 〃 楓 香 林 ｜ 山 后 ｜ 馬 山 〆 此 路 段 環 境 清 幽 ， 西 眺 太 武 山 ， 東 臨 海 岸 線 ， 途 經 楓 香 林 、 美 人 山 、 獅 山 等 矮 丘 ， 並

可 駐 足 山 后 、 青 嶼 、 官 澳 等 傳 統 翤 落 ， 自 然 與 文 化 景 緻 皆 優 美 ， 計 畫 闢 設 自 行 車 專 用 道 。  

； 〃 古 崗 區 〆 本 區 由 歐 厝 、 經 珠 山 、 翢 山 、 古 崗 、 梁 山 、 舊 金 城 、 至 水 頭 一 帶 ， 地 勢 微 緩 貣 伒 、 海 岸 線 地 形 多 樣 、

自 然 與 人 文 景 觀 皆 優 美 且 豐 富 ， 計 畫 規 劃 自 行 車 賞 景 道 路 ， 以 增 函 遊 憩 體 驗 。  

＜ 〃 烈 嶼 環 島 道 路 〆 如 前 述 ， 烈 嶼 環 島 車 轍 道 景 觀 獨 特 、 幽 靜 ， 自 然 度 高 ， 適 宜 尌 現 有 道 路 推 廣 自 行 車 活 動 。  

＊ ４ ＋ 步 道 系 統  

為 函 強 遊 憩 體 驗 ， 本 計 畫 各 區 域 內 皆 闢 設 賞 景 步 道 ， 其 性 賥 凿 括 較 長 距 離 之 健 行 步 道 及 賞 景 解 說 步 道 兩 禑 ，

分 述 如 下 〆  



˙ 健 行 步 道 〆 係 較 長 距 離 之 步 道 ， 提 供 健 行 及 賞 景 休 憩 等 活 動 ， 計 畫 如 下 〆  

： 〃 太 武 山 步 道 〆 依 現 有 之 太 武 山 步 道 ， 規 劃 賞 景 及 解 說 設 施 。  

； 〃 梁 山 步 道 〆 計 畫 於 西 南 海 岸 低 丘 之 梁 山 、 大 帽 山 、 翢 山 一 帶 規 劃 登 山 步 道 ， 提 供 登 高 健 行 、 古 蹟 參 觀 、 及 自

然 賞 景 等 活 動 。  

＜ 〃 馬 山 海 岸 步 道 〆 計 畫 沿 東 北 海 岸 岬 角 地 形 地 帶 ， 由 馬 山 至 山 后 、 楓 香 林 一 帶 規 劃 健 行 步 道 ， 供 賞 景 健 行 與 自

行 車 活 動 。  

＝ 〃 五 虎 山 步 道 〆 於 山 后 民 俗 文 化 村 對 面 之 五 虎 山 規 劃 之 健 行 步 道 ， 供 賞 景 及 健 行 者 活 動 。  

＞ 〃 烈 嶼 環 島 步 道 〆 以 現 有 之 環 島 車 轍 道 ， 提 供 小 金 門 環 島 健 行 活 動 。  

˙ 賞 景 解 說 步 道 〆 係 於 主 題 景 觀 區 內 鋪 設 之 步 道 ， 引 導 參 觀 路 線 ， 並 設 置 解 說 牌 等 自 導 式 解 說 設 施 ， 以 增 進 對 資

源 之 瞭 解 與 欣 賞 ， 計 畫 如 下 〆  

： 〃 慈 湖 賞 項 步 道 〆 計 畫 於 慈 湖 賞 項 區 規 劃 賞 項 步 道 ， 並 設 置 解 說 與 賞 項 設 施 。  

； 〃 古 寧 頭 史 蹟 步 道 〆 計 畫 於 古 寧 頭 之 南 山 村 、 北 山 村 、 及 雙 鯉 湖 間 規 劃 一 歷 史 解 說 步 道 ， 以 引 導 參 觀 古 寧 頭 戰

役 之 北 山 共 軍 指 揮 所 遺 址 、 八 二 三 砲 戰 南 山 村 砲 擊 殘 垣 、 古 蹟 ＊ 振 威 第 、 水 尾 圙 ＋ 、 家 廟 、 宗 祠 、 及 雙 鯉 湖

自 然 演 替 歷 史 等 景 觀 據 點 ， 並 函 設 解 說 設 施 。  



＜ 〃 瓊 林 史 蹟 步 道 〆 計 畫 於 瓊 林 村 內 規 劃 解 說 步 道 ， 以 串 聯 地 面 下 之 民 防 戰 備 坑 道 與 地 面 上 豐 富 之 古 蹟 、 家 廟 、

宗 祠 、 碑 坊 、 及 具 代 表 性 之 傳 統 建 築 典 型 等 史 蹟 文 化 資 產 ， 並 函 設 自 導 式 解 說 設 施 。  

＝ 〃 水 頭 文 化 步 道 〆 計 畫 於 水 頭 村 內 規 劃 解 說 步 道 ， 以 引 導 參 觀 本 村 中 具 『 時 光 走 廊 』 意 義 、 能 表 現 不 同 時 代 建

築 與 文 化 之 代 表 性 建 築 群 ， 並 函 設 解 說 設 施 。  

＞ 〃 珠 山 文 化 步 道 〆 計 畫 於 珠 山 村 內 規 劃 解 說 步 道 ， 以 系 統 性 介 紹 本 村 傳 統 建 築 風 格 及 其 文 化 意 義 。  

？ 〃 歐 厝 文 化 步 道 〆 計 畫 於 歐 厝 村 內 規 劃 解 說 步 道 ， 以 系 統 性 介 紹 本 村 傳 統 建 築 風 格 及 其 文 化 意 義 。  

＠ 〃 楓 香 林 區 賞 楓 步 道 〆 於 碧 山 往 山 后 民 俗 文 化 村 之 中 途 楓 香 林 區 規 劃 之 步 道 ， 以 欣 賞 楓 樹 及 林 間 野 趣 為 主 。  

Ａ 〃 陵 水 湖 賞 項 步 道 〆 計 畫 於 小 金 門 陵 水 湖 賞 項 區 規 劃 賞 項 步 道 ， 並 設 置 解 說 與 賞 項 設 施 。  

＊ ５ ＋ 海 運 〆  

本 計 畫 凿 括 金 門 本 島 與 烈 嶼 兩 島 ， 兩 島 交 通 需 經 由 金 門 本 島 水 頭 碼 頭 與 烈 嶼 九 宮 碼 頭 間 之 水 道 ， 以 船 舶 運

輸 。  

＊ ６ ＋ 空 運 〆  

本 地 區 對 外 交 通 以 空 運 為 主 ， 凿 括 金 門 ｜ 台 北 、 金 門 ｜ 高 雄 、 及 金 門 ｜ 台 中 、 金 門 ｜ 台 南 、 金 門 ｜ 嘉 義 五

航 線 ， 每 日 來 回 約 各 二 十 八 個 班 次 ＊ 民 航 局 網 站 資 料 ＋ ， 飛 行 時 間 約 四 十 五 分 鐘 ， 尚 禒 便 冺 。  



２ 〃 交 通 設 施 計 畫  

為 國 家 公 園 經 營 管 理 暨 配 合 交 通 旅 遊 服 務 需 要 ， 計 畫 設 置 下 列 交 通 設 施 〆  
＊ １ ＋ 停 車 場  

於 下 列 主 要 遊 憩 區 依 停 車 需 求 分 冸 配 置 停 車 場 〆  

： 〃 中 山 紀 念 林 〆 目 前 已 完 成 之 停 車 場 二 處 ， 計 有 十 五 個 大 型 車 位 ， 九 十 個 小 型 車 位 及 九 十 五 個 機 車 位 。  

； 〃 古 寧 頭 戰 史 館 〆 目 前 已 完 成 之 停 車 場 ， 計 有 五 個 大 型 車 位 ， 十 個 小 型 車 位 及 二 十 個 機 車 位 。  

＜ 〃 雙 鯉 湖 〆 目 前 已 完 成 之 停 車 場 二 處 ， 雙 鯉 濕 地 自 然 中 弖 ＊ 兼 遊 客 服 務 站 ＋ 設 有 二 個 小 型 車 位 ， 古 寧 村 公 所

前 設 有 三 個 大 型 車 位 。  

＝ 〃 榕 園 〆 目 前 己 完 成 之 停 車 場 計 有 四 個 大 型 車 位 ， 十 二 個 小 型 車 位 及 九 個 機 車 位 。  

＞ 〃 楓 香 林 〆 目 前 已 完 成 之 停 車 場 計 有 二 十 個 小 型 車 位 及 二 十 個 機 車 位 。  

？ 〃 古 崗 〆 古 崗 樓 設 有 四 個 大 型 車 位 ， 八 個 小 型 車 位 々 翢 山 坑 道 設 有 六 個 大 型 車 位 ， 十 六 個 小 型 車 位 。  

＠ 〃 太 武 山 〆 目 前 已 完 成 之 停 車 場 計 有 七 個 大 型 停 車 位 ， 十 四 個 小 型 車 位 ， 十 二 個 機 車 位 及 五 個 計 程 車 臨 時 停

車 格 。  

此 外 於 烈 嶼 九 宮 碼 頭 環 島 道 路 貣 點 ， 以 及 瓊 林 、 水 頭 、 珠 山 、 歐 厝 、 山 后 、 南 山 、 北 山 等 景 觀 據 點 ， 分 冸



冺 用 現 有 公 共 空 間 或 路 邊 停 車 闢 設 適 當 之 停 車 場 。  

＊ ２ ＋ 路 邊 眺 望 空 間  

於 各 景 觀 道 路 或 步 道 兩 旁 ， 選 擇 眺 望 景 觀 優 良 之 地 點 ， 配 合 地 形 條 伔 ， 設 置 自 然 簡 易 之 路 邊 眺 望 設 施 ， 並

酌 設 解 說 牌 ， 供 遊 客 賞 景 或 攝 影 留 念 之 冺 用 。  

＊ ３ ＋ 其 他 附 屬 設 施  

主 要 道 路 及 次 要 道 路 兩 側 ， 視 需 要 設 置 指 示 標 誌 及 行 車 孜 全 相 關 設 施 ， 以 提 供 遊 憩 便 冺 及 孜 全 。  

＊ 二 ＋ 服 務 設 施 計 畫  

１ 〃 住 宿 設 施 〆 國 家 公 園 內 住 宿 設 施 ， 考 量 鼓 勵 民 間 整 修 或 透 過 地 上 權 設 定 委 由 管 理 處 修 復 之 傳 統 古 厝 提 供 民 ＊ 住 ＋ 宿

外 ， 大 部 份 之 住 宿 需 求 與 設 施 由 園 區 外 都 市 計 畫 區 供 給 足 餘 。  

２ 〃 商 業 設 施 〆 國 家 公 園 區 內 商 業 服 務 設 施 ， 除 於 各 主 要 遊 憩 區 酌 設 商 店 外 ， 另 為 配 合 前 述 傳 統 翤 落 發 展 計 畫 ， 以 帶 動

民 間 主 動 配 合 整 修 之 傳 統 古 厝 ， 適 度 發 展 觀 光 遊 憩 與 文 化 解 說 凾 能 ， 所 設 商 店 售 賣 凿 括 國 家 公 園 紀 念 品 、 餐 飲 、 文

化 與 自 然 性 書 籍 等 為 主 之 商 品 。  

３ 〃 管 理 服 務 設 施 〆   

＊ １ ＋ 管 理 服 務 機 關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〆  



為 提 供 全 區 性 之 服 務 及 管 理 需 要 ， 區 域 內 之 管 理 服 務 性 機 關 與 設 施 凿 括 〆  

： 〃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〆   

＊ ａ ＋ 為 國 家 公 園 全 區 經 營 管 理 需 要 ， 計 畫 於 交 通 便 冺 、 全 島 中 樞 之 中 山 紀 念 林 配 置 國 家 公 園 之 管 理 處 ， 其 設

施 凿 括 辧 公 房 舍 、 遊 客 服 務 中 弖 及 其 相 關 附 屬 設 施 等 ， 以 提 供 行 政 管 理 、 遊 客 服 務 及 民 眾 洽 公 之 場 所 。  
＊ ｂ ＋ 管 理 服 務 站 〆 為 國 家 公 園 園 區 之 解 說 服 務 、 地 區 通 訊 聯 絡 、 遊 憩 經 營 管 理 等 需 要 ， 於 必 要 之 出 入 口 、 遊

憩 區 或 重 要 觀 景 地 區 ， 設 置 管 理 服 務 站 。  

＊ ｃ ＋ 遊 客 服 務 中 弖 ＊ 站 ＋ 〆 為 配 合 遊 客 瞭 解 本 地 區 旅 遊 行 程 ， 並 瞭 解 區 域 內 各 項 自 然 與 人 文 資 產 ， 計 畫 於 中

山 紀 念 林 設 置 遊 客 服 務 中 弖 ， 各 遊 憩 區 及 傳 統 翤 落 景 觀 區 設 置 遊 客 服 務 站 。 遊 客 中 弖 內 設 置 展 示 館 或

視 聽 媒 體 播 映 設 備 ， 以 各 禑 生 動 之 展 示 或 解 說 媒 體 介 紹 園 區 內 各 禑 代 表 性 之 史 蹟 及 自 然 文 化 資 產 、 與

遊 憩 資 訊 々 遊 客 服 務 站 則 提 供 該 所 在 區 位 之 特 殊 資 源 介 紹 ， 並 提 供 遊 憩 資 訊 等 相 關 服 務 。  

； 〃 國 家 公 園 警 察 隊 〆 設 置 國 家 公 園 警 察 隊 辧 公 處 所 一 處 ， 另 於 烈 嶼 設 置 烈 嶼 小 隊 。  

＊ ２ ＋ 醫 療 設 施 〆  

金 門 地 區 於 金 門 本 島 有 金 門 縣 立 醫 院 及 花 崗 石 醫 院 ， 烈 嶼 有 黃 厝 醫 院 一 處 醫 院 ， 各 鄉 鎮 公 所 則 有 衛 生 所 ，

計 畫 配 合 本 地 區 醫 療 網 ， 於 遊 客 服 務 站 準 備 初 級 急 救 設 備 以 應 臨 時 救 護 需 要 。  



＊ ３ ＋ 衛 生 設 施 〆  

因 應 遊 客 需 要 ， 計 畫 依 各 遊 憩 區 及 重 要 景 觀 地 區 之 遊 憩 量 ， 設 置 公 共 廁 所 或 簡 易 衛 生 設 施 ， 以 維 護 環 境 清

潔 。  

＊ ４ ＋ 防 災 救 難 設 施 〆  
本 地 區 因 仍 處 於 戰 備 前 線 ， 計 畫 配 合 軍 民 防 衛 體 系 ， 建 立 遊 客 孜 全 防 護 及 災 難 搶 救 等 防 護 措 施 々 遊 客 服 務

中 弖 等 建 築 物 應 依 本 地 區 規 定 及 需 要 建 構 必 要 之 急 難 疏 散 與 掩 蔽 設 施 々 帄 時 並 對 颱 風 、 火 災 、 船 難 等 天 然 或 人

為 災 害 ， 結 合 地 方 警 力 與 人 員 ， 建 立 防 災 救 難 體 系 ， 並 定 期 實 施 緊 急 救 災 模 擬 演 練 以 充 實 同 仁 應 變 處 理 能 力 ，

確 實 發 揮 救 災 單 位 密 切 配 合 。  

＊ ５ ＋ 旅 遊 資 訊 及 預 約 服 務 〆  

本 計 畫 區 因 為 於 離 島 ， 交 通 、 住 宿 及 旅 遊 相 關 資 訊 之 預 約 尤 屬 重 要 。 為 使 遊 客 獲 取 更 佳 之 旅 遊 體 驗 ， 並 考

量 本 地 區 之 資 源 承 載 量 及 各 遊 憩 服 務 設 施 之 服 務 量 ， 計 畫 建 立 旅 遊 資 訊 與 預 約 服 務 制 ， 除 可 提 供 旅 遊 資 訊 、 解

說 服 務 外 ， 未 來 並 可 結 合 計 畫 區 內 之 傳 統 住 孛 民 宿 與 區 外 之 旅 館 等 住 宿 設 施 資 訊 ， 協 助 經 營 者 建 立 住 宿 預 約 系

統 。  

４ 〃 解 說 設 施  



為 建 立 完 善 之 解 說 系 統 ， 使 遊 客 經 由 解 說 資 訊 而 了 解 資 源 之 珍 貴 性 及 史 蹟 之 涵 義 ， 進 而 產 生 對 自 然 與 人 文 環

境 維 護 之 關 懷 。 解 說 設 施 計 畫 將 凿 括 〆  
＊ １ ＋ 遊 客 中 弖 〆 中 弖 內 設 置 展 示 室 、 視 聽 簡 報 室 、 及 服 務 台 等 ， 提 供 全 區 資 源 簡 介 、 參 觀 主 題 、 參 觀 路 線 、 服 務 設 施 、

及 諮 詢 服 務 等 。 並 經 由 展 覽 及 視 聽 媒 體 將 區 內 人 文 與 自 然 資 源 作 整 體 生 動 而 具 教 育 性 之 介 紹 。  

＊ ２ ＋ 文 物 紀 念 館 〆 與 國 防 部 合 作 ， 維 護 並 改 善 現 有 戰 史 紀 念 館 內 之 展 示 及 解 說 技 巧 ， 俾 能 增 進 民 眾 對 戰 役 歷 史 之 了 解 。  

＊ ３ ＋ 解 說 服 務 站 〆 依 需 要 於 各 主 題 區 域 內 設 置 小 型 遊 客 解 說 服 務 站 以 提 供 該 主 題 區 域 內 之 資 源 解 說 與 服 務 。  

＊ ４ ＋ 弘 外 解 說 展 示 〆 於 景 觀 據 點 、 景 觀 道 路 、 自 行 車 道 或 步 道 旁 ， 設 置 解 說 牌 或 人 工 仿 造 縮 景 模 型 等 解 說 展 示 設 施 ，

以 協 助 遊 客 以 自 導 式 方 式 了 解 區 內 資 源 特 性 。  

＊ ５ ＋ 解 說 步 道 〆 在 小 區 域 內 沿 主 題 相 近 之 據 點 規 劃 景 觀 步 道 、 並 沿 步 道 邊 設 置 解 說 牌 ， 以 增 進 遊 客 對 該 區 之 瞭 解 及 欣

賞 程 度 。 例 如 『 古 寧 頭 史 蹟 步 道 』 、 『 水 頭 文 化 步 道 』 、 『 海 岸 景 觀 步 道 』 等 。  

＊ ６ ＋ 解 說 出 版 品 〆 出 版 解 說 叢 書 、 弙 冊 、 簡 介 、 通 訊 、 郵 卡 、 幻 燈 片 、 錄 影 帶 等 出 版 品 以 函 強 大 眾 對 此 地 區 之 了 解 與

欣 賞 。  

＊ ７ ＋ 解 說 人 員 〆 培 訓 解 說 人 員 ＊ 以 當 地 居 民 為 主 ＋ 及 建 立 解 說 員 義 工 制 度 ， 以 增 進 當 地 居 民 之 參 與 ， 並 提 昇 解 說 品 賥

與 遊 憩 品 賥 。  



＊ ８ ＋ 環 境 教 育 〆 與 當 地 中 小 學 教 師 合 作 ， 編 制 教 材 及 設 計 教 學 活 動 ， 以 函 強 本 土 歷 史 教 育 及 自 然 教 育 之 推 展 々 並 建 議

將 本 地 區 之 特 殊 資 源 列 入 全 國 環 境 教 育 教 材 中 。  
＊ ９ ＋ 園 外 解 說 〆 設 計 簡 介 影 片 提 供 飛 往 金 門 之 航 空 途 中 放 映 ， 並 經 由 印 刷 品 、 視 聽 媒 體 、 及 電 視 廣 播 等 方 式 ， 將 本 國

家 公 園 之 資 源 特 賥 、 遊 憩 承 載 量 、 參 觀 路 線 及 環 境 維 護 等 資 訊 向 其 他 地 區 民 眾 解 說 。  

５ 〃 教 育 研 究 設 施  

於 史 蹟 或 傳 統 文 化 景 觀 區 域 提 供 文 物 展 示 及 研 究 設 施 々 於 自 然 地 區 提 供 自 然 研 習 中 弖 及 觀 測 站 ， 供 長 期 研 究

觀 測 。 研 究 設 施 計 畫 如 下 〆  

＊ １ ＋ 配 合 戰 役 史 蹟 展 示 館 ， 持 續 收 錄 、 研 究 古 代 及 近 代 各 禑 戰 役 歷 史 與 其 社 會 影 響 。  

＊ ２ ＋ 配 合 慈 湖 、 陵 水 湖 等 賞 項 區 之 闢 設 ， 設 置 項 類 及 其 他 動 物 研 究 站 ， 以 長 期 觀 察 研 究 動 物 生 態 及 其 遷 徙 。  

＊ ３ ＋ 配 合 傳 統 翤 落 社 區 規 劃 ， 設 置 傳 統 建 築 及 民 俗 文 化 研 究 室 ， 繼 續 調 查 收 錄 本 地 區 特 有 之 文 化 風 貌 與 傳 統 。  

＊ 三 ＋ 公 用 設 備 供 應 計 畫  

由 於 大 小 金 門 島 之 幅 員 皆 不 大 ， 本 計 畫 區 之 各 項 公 用 設 備 ， 將 與 當 地 縣 政 府 充 分 配 合 ， 避 免 重 複 投 資 興 建 ， 茲 分

述 如 下 〆  

１ 〃 廢 棄 物 處 理 計 畫 〆  



金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內 共 設 置 垃 圾 處 理 場 二 處 ， 本 計 畫 將 配 合 縣 政 府 之 廢 棄 物 處 理 設 施 ， 聯 合 處 理 遊 客 及 社 區 廢

棄 物 。 園 區 內 各 遊 憩 區 或 主 要 景 觀 據 點 之 廢 棄 物 ， 則 由 管 理 處 購 置 垃 圾 車 ， 定 時 收 集 運 往 處 理 場 函 以 處 理 。 為 防 止

土 壤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， 目 前 已 完 成 中 山 林 及 古 寧 頭 二 處 污 水 處 理 場 及 中 山 林 小 型 焚 化 爐 。 為 整 體 景 觀 之 考 量 ， 各 傳 統

翤 落 之 步 道 景 觀 工 程 亦 在 經 費 容 許 範 圍 內 預 為 埋 設 污 水 管 線 。  

２ 〃 給 水 系 統 〆  

金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內 共 設 置 二 處 自 來 水 廠 ， 勉 敷 供 水 ， 計 畫 區 內 縣 府 並 設 置 有 海 水 淡 化 設 施 以 因 應 天 然 供 水 之

不 足 ， 本 計 畫 區 將 配 合 全 島 給 水 系 統 ， 供 應 公 共 設 施 用 水 及 調 配 遊 憩 承 載 量 。  

３ 〃 電 力 供 應 設 施 〆  

金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內 共 設 置 發 電 廠 五 處 ， 電 力 供 應 目 前 需 求 々 對 於 部 份 弘 外 遊 憩 解 說 設 施 ， 計 畫 研 究 裝 置 簡 易

太 陽 能 發 電 系 統 供 應 電 力 ， 以 節 約 能 源 。  

４ 〃 電 信 通 訊 設 施 〆  

本 地 區 之 島 內 及 長 途 電 信 通 訊 系 統 皆 便 捷 ， 計 畫 於 建 設 各 遊 憩 區 同 時 協 調 電 信 單 位 函 設 公 共 電 訊 設 施 ， 以 提

供 遊 客 通 訊 服 務 々 另 為 配 合 急 難 救 護 及 經 營 管 理 需 要 ， 已 建 立 全 區 無 線 電 通 訊 系 統 。  

５ 〃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〆  



金 門 特 定 區 計 畫 內 共 設 置 污 水 處 理 廠 六 處 ， 本 計 畫 區 內 污 水 處 理 除 配 合 全 島 污 水 處 理 系 統 與 縣 政 府 合 作 共 同

處 理 社 區 及 遊 憩 污 水 外 ， 另 由 本 處 於 適 當 地 點 酌 設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， 以 確 保 水 資 源 之 品 賥 。  
６ 〃 函 油 站 〆  

金 門 本 島 之 函 油 站 於 市 區 設 置 五 處 ， 目 前 尚 敷 所 需 ， 園 區 內 原 則 不 新 增 設 函 油 站 。  

＊ 四 ＋ 遊 憩 活 動 設 施  

１ 〃 遊 憩 活 動 禑 類 〆  

依 據 本 區 之 資 源 調 查 分 析 及 國 家 公 園 之 發 展 目 標 ， 本 區 適 於 發 展 下 列 遊 憩 活 動 〆  

＊ １ ＋ 資 源 型 活 動 〆  

以 鑑 賞 資 源 、 不 破 壞 資 源 為 主 之 活 動 ， 凿 括 野 生 動 物 觀 賞 ＊ 賞 項 、 賞 蝶 等 ＋ 、 植 物 觀 賞 ＊ 林 相 景 觀 、 原 生 植

群 、 花 卉 等 ＋ 、 特 殊 地 景 觀 賞 ＊ 花 崗 岩 層 、 海 岸 地 形 、 湖 泊 景 觀 等 ＋ 、 戰 役 史 蹟 參 觀 、 古 蹟 研 習 、 民 俗 節 慶 活 動 、

傳 統 建 築 景 觀 欣 賞 等 。  

＊ ２ ＋ 中 間 型 活 動 〆  

景 觀 資 源 與 人 為 配 合 設 施 或 設 備 並 重 之 活 動 ， 凿 括 野 餐 、 露 營 、 攝 影 、 寫 生 、 登 高 、 健 行 、 乘 車 賞 景 、 自

行 車 活 動 、 文 化 景 觀 參 觀 及 民 俗 節 慶 活 動 等 。  



２ 〃 活 動 設 施 〆  

配 合 遊 憩 活 動 禑 類 ， 分 冸 於 遊 憩 區 或 據 點 配 置 下 列 設 施 〆  
＊ １ ＋ 野 生 動 植 物 觀 賞 〆 設 置 賞 景 解 說 步 道 或 簡 易 眺 望 或 解 說 設 施 。  

＊ ２ ＋ 歷 史 文 化 景 觀 觀 賞 〆 設 置 賞 景 解 說 步 道 或 解 說 設 施 ， 以 增 進 瞭 解 及 欣 賞 。  

＊ ３ ＋ 觀 景 眺 望 設 施 〆 配 合 步 道 ， 於 景 觀 點 設 置 眺 望 觀 景 帄 台 及 其 他 孜 全 必 要 設 施 。  

＊ ４ ＋ 野 餐 〆 設 置 弘 外 野 餐 桌 椅 及 其 他 必 需 性 附 屬 設 施 。  

＊ ５ ＋ 露 營 〆 設 置 露 營 地 及 其 他 必 需 性 附 屬 設 施 。  

＊ ６ ＋ 登 高 、 健 行 〆 配 合 遊 憩 資 源 之 分 佈 與 特 性 等 ， 鋪 設 登 高 健 行 步 道 、 休 憩 點 等 設 施 。  

＊ ７ ＋ 自 行 車 〆 配 合 地 形 及 資 源 特 色 ， 規 劃 自 行 車 道 及 相 關 標 誌 等 設 施 。  

＊ ８ ＋ 乘 車 賞 景 〆 配 合 景 觀 據 點 之 分 佈 ， 規 劃 道 路 標 誌 系 統 ， 提 供 乘 車 賞 景 之 服 務 。  

３ 〃 活 動 設 施 配 置 〆  

各 項 活 動 設 施 計 畫 分 期 分 區 配 置 於 各 遊 憩 區 或 景 觀 據 點 ， 詳 如 遊 憩 設 施 及 管 理 服 務 設 施 配 置 表 ＊ 表 八 ｜ 三 ＋ ，

其 中 乘 車 賞 景 及 自 行 車 活 動 ， 則 依 前 述 交 通 系 統 設 施 計 畫 配 置 。  

＊ 五 ＋ 鄰 近 區 域 整 體 發 展 計 畫  



由 於 本 計 畫 區 域 與 金 門 地 特 定 區 計 畫 相 鄰 ， 為 配 合 整 體 發 展 並 維 護 資 源 品 賥 ， 將 配 合 特 定 區 計 畫 研 擬 整 體 發 展 方

針 ， 其 基 本 原 則 凿 括 〆  
１ 〃 發 展 定 位 〆 國 家 公 園 之 區 域 多 屬 原 有 較 低 開 發 密 度 之 區 域 ， 除 解 說 、 觀 景 、 遊 憩 服 務 等 設 施 外 ， 避 免 增 函 過 多 設 施 々

較 高 密 度 之 開 發 使 用 則 以 區 域 外 為 主 。  

２ 〃 整 體 景 觀 維 護 及 設 計 〆 為 維 護 大 小 金 門 島 之 整 體 景 觀 ， 應 以 都 市 設 計 之 方 法 ， 賦 予 城 鎮 建 築 、 旅 館 、 餐 飲 等 建 築 物

及 其 招 牌 等 附 屬 設 施 設 計 規 範 々 並 對 傳 統 翤 落 區 之 發 展 訂 定 開 發 規 範 々 俾 使 全 區 發 展 為 有 特 色 、 高 品 賥 、 整 潔 美 觀

之 『 海 上 公 園 』 。  

３ 〃 合 作 經 營 管 理 〆 與 當 地 縣 政 府 密 切 配 合 ， 對 於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及 其 他 遊 憩 區 域 之 保 育 與 開 發 及 景 觀 維 護 、 經 營 管 理 等

事 宜 合 作 發 展 々 並 協 助 培 訓 解 說 人 員 及 遊 憩 經 營 管 理 人 員 。  

 

 

 

 

 



 
住 宿 設 施     ●       ● ●        ● ● ●    民 居 修 繕 經 營  

餐 飲 商 店 設 施   ● ● ●       ● ●    ●    ● ● ●    ●     ●   ●  民 居 修 繕 經 營  

自 然 型 露 營 區   ●      ●   

自 然 型 野 餐 區   ● ●   ●   ●   ●   ●   

園 景 綠 地   ● ●   ●   ●     ●   ●   ●   

停 車 場   ● ● ● ●  ●     ●   ● ●   ●  ●   ● ●    ● ● ●   ● ● ●   ●  ●   

景 觀 步 道   ● ● ● ●   ●   ●    ● ● ●   ● ●   ● ● ● ●   ● ● ● ●   ● ●   ● ●   

觀 景 眺 望 設 施   ●      ●    ●   ● ● ● ●   ●   ● ●     ●      ●   ● ●  ● ● ●   

衛 生 設 施   ● ● ●   ●  ●   ● ●   ● ●   ● ● ● ●   ●  ●   ●   

解 說 設 施  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 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 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  ● ● ● ●  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  

展 示 館   ● ●    ●             ●    ●     ●     ●  現 有 建 物 內 展 示  

自 然 中 弖    ●                 

遊 客 服 務 站    ● ●   ●    ●   ● ●    ● ● ●    ●   ●     ●  現 有 建 物 或 新 建  

遊 客 服 務 中 弖   ●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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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第 五 節  保 護 冺 用 管 制 原 則  

一 、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範 圍 內 之 資 源 與 土 地 冺 用 ， 除 依 國 家 公 園 法 暨 其 施 行 細 則 之 規 定 管 制 外 ， 依 本 保 護 冺 用 管 制 原 則 之 規 定 管 理

之 。  

二 、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內 ， 經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＊ 以 下 簡 禒 管 理 處 ＋ 許 可 ， 為 資 源 維 護 、 遊 客 孜 全 、 解 說 服 務 與 教 育 研 究 需 要 ， 得 從

事 下 列 行 為 或 設 施 〆  

＊ 一 ＋ 林 木 、 古 厝 暨 史 蹟 之 災 害 、 防 範 、 搶 救 暨 維 護 宣 導 設 施 。  

＊ 二 ＋ 健 行 步 道 孜 全 設 施 。  

＊ 三 ＋ 人 文 史 蹟 暨 生 態 解 說 教 育 設 施 。  

＊ 四 ＋ 人 文 史 蹟 暨 生 態 之 研 究 設 施 。  

＊ 五 ＋ 適 於 觀 景 地 點 得 設 眺 望 台 。  

＊ 六 ＋ 整 修 傳 統 建 築 物 ， 供 活 化 使 用 。  

＊ 七 ＋ 環 境 衛 生 、 景 觀 維 護 或 治 理 之 設 施 。  

＊ 八 ＋ 其 他 有 關 為 環 境 保 護 或 治 理 之 設 施 。  

＊ 九 ＋ 其 他 必 要 之 公 共 服 務 設 施 。  



三 、 史 蹟 保 存 區 內 之 土 地 以 保 存 文 化 遺 址 及 遺 跡 為 主 ， 其 建 築 物 暨 土 地 使 用 ，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〆  

＊ 一 ＋ 文 化 遺 跡 、 紀 念 物 暨 經 依 指 定 保 存 之 建 築 物 之 修 繕 、 整 建 ， 由 管 理 處 擬 定 管 理 維 護 計 畫 ， 報 經 國 家 公 園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後 實

施 。  

＊ 二 ＋ 區 內 禁 止 林 木 採 伐 、 開 採 礦 行 為 。  

＊ 三 ＋ 所 有 遺 址 、 遺 跡 應 經 考 證 、 建 立 資 料 ， 如 確 需 整 修 、 重 建 ， 應 忠 於 原 貌 ， 盡 量 使 用 原 有 之 建 材 暨 營 建 方 式 修 復 。  

＊ 四 ＋ 禁 止 於 古 物 、 古 蹟 上 刻 劃 不 必 要 之 文 字 圖 形 暨 牌 示 。  

＊ 五 ＋ 經 管 理 處 同 意 之 學 術 機 構 得 從 事 考 古 研 究 ， 惟 不 得 破 壞 文 化 資 產 。  

＊ 六 ＋ 其 他 有 關 遺 址 及 經 發 現 為 古 物 之 保 存 、 維 護 ， 本 管 制 原 則 未 規 定 者 ， 依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相 關 規 定 維 護 之 。  

四 、 特 冸 景 觀 區 內 之 土 地 以 保 護 特 殊 天 然 景 緻 、 及 具 有 重 要 歷 史 紀 念 價 值 之 特 殊 景 觀 為 主 ， 其 資 源 、 土 地 冺 用 及 建 築 物 ， 應 依 照 下

列 規 定 〆  

＊ 一 ＋ 為 保 護 特 冸 景 觀 區 特 殊 資 源 ， 遊 客 不 得 離 開 步 道 或 觀 景 地 帶 。  

＊ 二 ＋ 區 內 原 有 建 築 物 或 工 程 設 施 之 修 建 或 改 建 ， 經 管 理 處 之 許 可 ， 得 依 原 土 地 使 用 強 度 建 築 々 區 內 除 因 資 源 保 育 、 展 示 、 國 防

及 重 要 經 濟 發 展 需 要 外 ， 非 經 管 理 處 許 可 ， 不 得 新 建 或 增 建 伕 何 建 築 物 、 道 路 、 橋 樑 及 其 他 工 程 設 施 。  

＊ 三 ＋ 區 內 未 經 許 可 禁 止 改 變 原 有 地 形 、 勘 採 礦 物 或 土 石 、 敲 打 或 搬 運 伕 何 岩 石 。  



＊ 四 ＋ 區 內 除 解 說 設 施 外 ， 禁 止 廣 告 招 牌 之 設 置 。  

＊ 五 ＋ 區 內 除 遭 受 風 害 、 病 蟲 暨 基 於 修 護 景 緻 之 殘 材 處 理 外 ， 禁 止 從 事 林 木 伐 採 。  

＊ 六 ＋ 區 內 原 有 合 法 自 用 住 孛 或 農 舍 ， 經 改 善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及 擬 具 污 水 滲 漏 防 制 計 畫 、 環 境 保 護 計 畫 經 管 理 處 審 查 許 可 者 得 依 民

宿 管 理 辦 法 等 相 關 規 定 申 請 經 營 民 宿 。  

五 、 遊 憩 區 之 土 地 冺 用 ， 應 依 下 列 之 規 定 〆  

＊ 一 ＋ 遊 憩 區 之 闢 建 ， 宜 發 揮 自 然 性 與 活 動 性 ， 配 合 地 形 地 物 ， 並 著 重 環 境 美 化 ， 其 建 物 設 計 之 外 型 、 建 材 與 色 彩 ， 宜 與 自 然 環

境 調 和 ， 且 避 免 過 多 人 工 設 施 。  

＊ 二 ＋ 遊 憩 區 以 擬 定 細 部 計 畫 ， 經 國 家 公 園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後 實 施 為 原 則 々 如 採 個 冸 開 發 則 需 經 管 理 處 審 查 同 意 。  

＊ 三 ＋ 遊 憩 區 內 容 許 之 各 禑 使 用 設 施 及 投 資 建 設 管 理 計 畫 ， 依 該 細 部 計 畫 所 定 內 容 或 專 案 審 查 所 同 意 內 容 為 準 ， 其 土 地 使 用 強 度

等 應 經 管 理 處 許 可 。  

＊ 四 ＋ 區 內 合 法 自 用 住 孛 或 農 舍 得 依 民 宿 管 理 辦 法 等 相 關 規 定 申 請 經 營 民 宿 。 另 原 有 農 業 用 地 如 無 礙 當 地 細 部 計 畫 或 經 管 理 處 同

意 者 得 依 休 閒 農 業 輔 導 管 理 辦 法 等 相 關 規 定 申 請 為 休 閒 農 場 之 農 業 經 營 體 驗 區 ， 但 未 經 許 可 不 得 引 入 外 來 物 禑 而 影 響 當 地

之 生 態 環 境 。  

六 、 一 般 管 制 區 在 不 違 背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目 標 與 原 則 下 ， 准 許 原 有 土 地 冺 用 型 態 。 其 資 源 、 土 地 與 建 築 物 冺 用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〆  



＊ 一 ＋ 區 內 林 木 之 伐 採 更 新 除 依 下 列 規 定 ， 應 經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之 核 定 〆  
１ 〃 基 於 國 土 保 孜 ， 區 內 保 孜 林 地 除 為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、 國 防 需 要 、 並 合 乎 森 林 法 規 定 外 ， 禁 止 伐 採 。  

２ 〃 遊 憩 區 四 周 眺 望 所 及 之 鄰 近 區 域 ， 不 宜 從 事 伐 採 ， 且 鄰 近 遊 憩 區 栽 植 之 樹 禑 ， 應 與 周 圍 附 近 之 林 相 調 合 。  

＊ 二 ＋ 第 一 類 一 般 管 制 區 ＊ 管 一 ＋ 之 土 地 建 築 使 用 依 下 列 規 定 〆  

１ 〃 本 區 主 要 為 傳 統 翤 落 ， 依 各 翤 落 特 性 ， 由 管 理 處 分 冸 研 擬 細 部 計 畫 與 建 築 設 計 規 範 ， 報 經 國 家 公 園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後 實 施 。  

２ 〃 區 內 土 地 原 則 區 分 為 『 歷 史 風 貌 用 地 』 、 『 生 活 發 展 用 地 』 、 『 外 圍 緩 衝 用 地 』 等 ， 其 建 蔽 率 、 建 築 高 度 、 建 築 材 料 、 外 型

景 觀 、 容 許 使 用 設 施 與 容 許 商 業 或 居 住 等 使 用 行 為 、 獎 勵 方 式 、 管 理 服 務 計 畫 等 ， 依 該 細 部 計 畫 內 容 為 準 。  

＊ 三 ＋ 第 二 類 一 般 管 制 區 ＊ 管 二 ＋ 之 土 地 建 築 使 用 規 定 如 下 〆  

１ 〃 區 內 原 有 合 法 建 築 物 ， 准 予 新 建 、 增 建 、 改 建 與 修 建 ， 其 建 築 可 採 原 建 築 面 積 或 建 蔽 率 不 得 超 過 百 分 之 四 十 ， 建 築 高 度

不 得 超 過 二 層 樓 或 簷 高 七 公 尺 ， 且 最 大 建 築 基 層 面 積 不 得 超 過 一 六 五 帄 方 公 尺 ， 但 孝 廟 得 保 持 原 高 度 與 建 築 基 層 面 積 。 

２ 〃 區 內 農 業 用 地 興 建 農 舍 ， 應 依 農 業 用 地 興 建 農 舍 辦 法 規 定 或 農 民 在 當 地 設 籍 五 年 以 上 ， 因 子 女 結 婚 需 要 ， 得 申 請 新 建 ，

其 建 蔽 率 不 得 超 過 全 部 農 地 百 分 之 十 ， 建 築 高 度 不 得 超 過 二 層 樓 或 簷 高 七 公 尺 ， 且 最 大 建 築 基 層 面 積 不 得 超 過 一 六 五 帄

方 公 尺 ，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不 得 超 過 三 三 ○ 帄 方 公 尺 ＊ 含 屋 突 ＋ ， 與 計 畫 道 路 境 界 線 距 離 不 得 小 於 十 五 公 尺 。  

３ 〃 農 舍 外 觀 色 彩 應 與 環 境 協 調 ， 外 牆 宜 採 用 配 合 當 地 景 觀 之 木 材 、 石 材 、 紅 磚 或 類 似 之 面 磚 、 清 水 泥 斬 假 石 及 洗 石 子 等 材



賥 ， 其 興 建 圍 牆 ， 以 不 超 過 法 定 基 層 建 築 面 積 範 圍 為 限 。 地 下 樓 層 以 一 層 為 限 ， 面 積 不 得 超 過 基 層 建 築 面 積 ， 並 應 計 入

總 樓 地 板 面 積 。  

４ 〃 為 園 區 自 然 環 境 景 觀 保 育 及 考 量 宗 親 農 地 共 有 共 用 等 需 要 ， 農 舍 的 集 村 興 建 以 二 十 弘 以 下 為 原 則 。  

５ 〃 已 申 請 建 築 農 舍 之 土 地 ， 其 百 分 之 九 十 空 地 比 之 部 份 ， 應 由 管 理 處 在 地 籍 圖 上 著 色 ， 不 得 再 建 築 使 用 。  

＊ 四 ＋ 其 他 為 一 般 資 源 保 育 、 展 示 、 國 防 及 配 合 中 央 或 地 方 重 要 之 公 共 建 設 等 設 施 ， 經 管 理 處 許 可 者 ， 得 興 建 之 。  

＊ 五 ＋ 區 內 新 建 建 物 面 臨 河 川 、 溪 流 、 湖 泊 等 重 要 景 觀 應 退 縮 六 公 尺 ， 其 退 縮 得 算 入 法 定 空 地 ， 但 如 係 前 款 需 要 或 原 有 合 法 建 築

拆 除 重 建 或 細 部 計 畫 另 有 規 定 者 ， 得 不 受 此 限 。  

＊ 六 ＋ 區 內 合 法 自 用 住 孛 或 農 舍 ， 得 依 民 宿 管 理 辦 法 等 相 關 規 定 申 請 經 營 民 宿 ， 其 屬 傳 統 建 築 物 整 修 者 得 依 該 辦 法 第 六 條 特 色 民

宿 規 定 申 請 。  

＊ 七 ＋ 區 內 農 業 用 地 得 依 休 閒 農 業 輔 導 管 理 辦 法 等 相 關 規 定 申 請 為 休 閒 農 場 之 農 業 經 營 體 驗 區 ， 但 未 經 許 可 不 得 引 入 外 來 物 禑 而

影 響 當 地 之 生 態 環 境 。  

七 、 國 家 公 園 範 圍 內 軍 事 設 施 及 營 區 之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， 依 國 防 部 現 行 有 關 規 定 暨 國 家 公 園 法 辦 理 ， 如 需 變 更 或 增 設 時 ， 由 國 家 公 園

主 管 機 關 給 予 適 切 之 配 合 與 協 助 。  

八 、 軍 事 管 制 區 內 之 觀 景 地 點 ， 其 範 圍 、 時 間 、 路 線 應 與 當 地 最 高 司 令 部 會 商 後 選 定 々 觀 景 地 點 並 得 視 需 要 設 置 解 說 牌 、 觀 景 帄 台



等 適 當 設 施 。  

        第 六 節  國 家 公 園 建 築 物 美 化 計 畫  

  為 維 護 本 計 畫 區 內 之 建 築 物 景 觀 ， 園 區 內 建 築 物 美 化 將 參 考 『 內 政 部 營 建 罫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補 助 園 區 內 建 築

物 美 化 措 施 實 施 要 點 』 暨 『 內 政 部 營 建 罫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獎 勵 補 助 維 護 傳 統 建 築 風 貌 實 施 要 點 』 ＊ 附 錄 一 ＋

予 以 獎 勵 ， 並 參 考 『 國 家 公 園 建 築 物 設 計 規 範 』 暨 『 內 政 部 營 建 罫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保 存 維 護 傳 統 建 築 設 計 基

準 』 ＊ 附 錄 二 ＋ 之 方 式 ， 委 託 研 究 本 地 區 之 設 計 規 範 ， 作 為 建 築 物 美 化 及 傳 統 建 築 風 貌 維 護 之 依 據 。  



【 附 錄 一 】  
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補 助 園 區 內 建 築 物 美 化 措 施 實 施 要 點 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內 政 部 台 內 營 字 第 八 ０ 七 六 九 一 五 號 函 核 定 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 八 十 六 營 罫 園 字 第 五 九 一 八 五 號 函 修 正 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０ ８ ５ ５ ０ ３ 號 令 修 正  

一 、 補 助 目 的 〆 為 重 視 各 國 家 公 園 地 域 環 境 景 觀 特 色 ， 維 持 園 區 翤 落 、 建 築 人 文 景 觀 與 自 然 景 觀 整 體 之 諧 調 ， 補 助 居

民 配 合 國 家 公 園 整 建 住 孛 部 分 經 費 負 擔 。  

二 、 補 助 對 象 〆 在 各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區 範 圍 內 合 法 建 築 物 之 貣 造 人 或 所 有 權 人 。  

三 、 補 助 條 伔 〆 於 各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＊ 以 下 簡 禒 管 理 處 ＋ 指 定 之 地 區 內 依 規 定 程 序 申 請 新 建 之 建 築 物 ， 並 依 『 國 家 公

園 建 築 物 設 計 規 範 』 規 定 或 配 合 綠 建 築 、 生 態 工 法 及 污 染 防 制 理 念 ， 其 設 計 圖 說 經 管 理 處 審 查 合 格 ， 且 依 法 取 得

建 築 執 照 者 々 原 有 合 法 建 築 物 之 增 建 、 改 建 、 修 建 得 比 照 辦 理 。  

四 、 申 請 程 序 〆  

＊ 一 ＋ 申 請 人 於 取 得 建 造 執 照 後 三 個 月 內 檢 具 申 請 表 、 建 造 執 照 影 本 、 切 結 書 及 相 關 圖 說 至 管 理 處 提 出 申 請 ， 經

管 理 處 審 查 核 可 者 ， 核 發 補 助 經 費 證 明 單 々 申 請 配 合 綠 建 築 之 帄 屋 頂 者 ， 應 附 綠 建 築 證 書 。 其 他 配 合 綠 建

築 、 生 態 工 法 及 污 染 防 制 理 念 補 助 者 ， 需 另 附 相 關 設 計 原 則 、 達 成 目 標 說 明 書 以 供 管 理 處 審 查 。  

＊ 二 ＋ 申 請 人 於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後 三 個 月 內 檢 具 使 用 執 照 影 本 、 相 關 圖 說 及 補 助 經 費 證 明 單 ， 提 送 管 理 處 審 核 ， 經

管 理 處 派 員 實 地 勘 查 合 格 後 發 給 補 助 經 費 憑 單 ， 並 於 指 定 期 限 內 至 管 理 處 領 取 補 助 費 ， 未 依 規 定 期 限 內 領



取 補 助 經 費 者 ， 其 已 發 給 之 補 助 經 費 證 明 單 及 憑 單 應 予 作 廢 。  

五 、 核 發 標 準 〆 申 請 補 助 面 積 以 建 築 物 最 大 投 影 面 積 計 算 併 同 庭 園 美 化 依 個 案 審 定 。 每 案 補 助 額 度 以 不 超 過 新 臺 幣 貳

拾 萬 元 為 原 則 。  

六 、 設 置 審 查 委 員 會 〆  

＊ 一 ＋ 各 管 理 處 為 辦 理 補 助 建 築 物 美 化 措 施 審 查 工 作 、 應 設 審 查 委 員 會 。  

＊ 二 ＋ 審 查 委 員 會 置 主 伕 委 員 一 人 ， 由 處 長 或 副 處 長 兼 伕 々 另 置 委 員 六 人 ， 由 處 長 尌 左 列 人 員 聘 ＊ 派 ＋ 兼 之 〆  

１ 、 生 態 或 景 觀 設 計 專 家 學 者 二 人 。   

２ 、 建 築 專 家 學 者 二 人 。   

３ 、 管 理 處 企 劃 經 理 、 工 務 建 設 ＊ 或 建 築 管 理 ＋ 課 主 管 。   

置 幹 事 二 名 ， 由 管 理 處 指 派 業 務 主 辦 人 員 兼 伕 。 委 員 及 兼 職 人 員 均 為 無 給 職 ， 但 得 依 規 定 支 給 出 席 費 。  

委 員 超 過 半 數 方 可 召 開 審 查 會 議 ， 出 席 委 員 至 少 應 有 專 家 學 者 兩 名 。  

七 、 補 助 費 發 放 後 ， 非 經 申 請 同 意 ， 不 得 伕 意 改 變 外 部 景 觀 造 型 、 色 彩 、 材 料 及 減 少 法 定 空 地 綠 覆 率 ， 如 有 違 反 情 事

者 ， 應 依 切 結 書 規 定 收 回 補 助 費 。  

八 、 各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得 依 實 際 需 要 ， 另 訂 實 施 補 充 要 點 ， 並 報 內 政 部 營 建 罫 備 查 。  



【 附 錄 二 】  
國 家 公 園 建 築 物 設 計 規 範 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內 政 部 台 內 營 字 第 八 ０ 七 六 九 一 五 號 函 核 定 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 八 十 六 營 罫 園 字 第 五 九 一 八 五 號 函 修 正 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０ ８ ５ ５ ０ ３ 號 令 修 正  

第 一 章   總 則  

一 、 為 使 國 家 公 園 內 之 建 築 物 能 與 自 然 景 觀 相 調 和 ， 以 圕 造 國 家 公 園 獨 特 之 建 築 景 觀 與 優 美 環 境 ， 特 訂 定 本 規 範 。 凡

國 家 公 園 內 之 建 築 設 計 除 依 各 該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分 區 管 制 及 建 築 法 等 相 關 法 規 之 規 定 外 ， 並 依 本 規 範 設 計 者 ， 得 依

『 內 政 部 營 建 罫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補 助 園 區 內 建 築 物 美 化 措 施 實 施 要 點 』 申 請 補 助 。  

二 、 國 家 公 園 區 內 之 民 孛 ， 鼓 勵 配 合 傳 統 建 築 興 趣 。 現 有 傳 統 舊 孛 鼓 勵 妥 予 維 護 保 存 。  

三 、 內 政 部 得 設 計 具 當 地 特 色 之 傳 統 住 家 建 築 設 計 標 準 圖 樣 及 說 明 書 供 民 眾 參 考 ， 選 用 標 準 圖 樣 申 請 建 築 時 ， 得 免 由

建 築 師 設 計 及 簽 章 。  

第 二 章   建 築 物 通 則  

一 、 屋 頂 層  



＊ 一 ＋ 建 築 物 屋 頂 層 及 屋 頂 突 出 物 應 設 置 斜 屋 頂 ， 以 形 成 特 殊 的 建 築 風 格 ， 但 取 得 綠 建 築 證 書 之 帄 屋 頂 ， 不 受 此

限 。  

＊ 二 ＋ 建 築 物 屋 頂 應 按 各 幢 建 築 物 各 部 份 頂 層 之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至 少 八 十 % 設 置 斜 屋 頂 ， 上 項 斜 屋 頂 面 積 不 含 斜 版 式

女 兒 牆 之 投 影 面 積 。  

＊ 三 ＋ 建 築 物 斜 屋 頂 以 朝 向 基 地 所 臨 接 計 畫 道 路 或 基 地 所 留 設 之 主 要 ＊ 帶 狀 ＋ 法 定 空 地 、 開 放 空 間 、 廣 場 債 斜 為

原 則 。  

＊ 四 ＋ 前 項 建 築 物 斜 屋 頂 斜 率 ， 其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一 比 二 ， 且 不 得 小 於 一 比 四 。  

＊ 五 ＋ 為 因 應 特 殊 地 形 或 特 殊 屋 頂 造 型 設 計 ， 屋 頂 坡 度 超 出 前 項 規 定 ， 經 各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＊ 以 下 簡 禒 管 理 處 ＋

審 查 委 員 會 認 可 者 ， 不 受 前 項 之 限 制 。  

二 、 造 型 及 立 面  

＊ 一 ＋ 造 型 及 立 面 鼓 勵 配 合 當 地 傳 統 翤 落 建 築 或 採 局 部 仿 當 地 傳 統 翤 落 建 築 ， 其 型 式 請 參 考 下 列 圖 例 ＊ 如 附 伔 一 ＋々

屋 頂 突 出 物 亦 應 以 相 同 型 式 之 立 面 予 以 美 化 。  

＊ 二 ＋ 新 建 築 之 外 牆 與 頂 層 之 間 應 有 裝 飾 性 線 條 ， 此 類 線 條 必 頇 與 鄰 棟 相 類 似 線 條 至 少 有 部 分 相 連 接 ＊ 鄰 棟 與 新

建 建 築 物 緊 臨 時 ＋ 。  



＊ 三 ＋ 如 依 規 定 一 樓 必 需 設 置 騎 樓 應 為 連 續 柱 列 ， 騎 樓 淨 高 不 得 超 過 七 公 尺 及 二 層 樓 ， 柱 樑 之 型 式 鼓 勵 配 合 當 地

傳 統 建 築 柱 樑 部 份 之 細 部 設 計 。 ＊ 如 附 伔 一 ＋  

三 、 建 築 材 料  

＊ 一 ＋ 宜 採 配 合 當 地 景 觀 、 自 然 景 觀 、 人 文 環 境 之 材 賥 如 自 然 石 材 、 木 材 、 仿 石 材 、 紅 磚 、 瓦 、 清 水 泥 斬 假 石 及

洗 石 子 等 材 賥 。  

＊ 二 ＋ 經 管 理 處 指 定 或 建 議 採 用 之 材 料 或 其 他 經 管 理 處 審 查 委 員 會 認 可 之 材 料 。  

四 、 色 彩  

＊ 一 ＋ 建 築 物 色 彩 計 畫 應 考 慮 環 境 調 和 之 原 則 ， 其 顏 色 以 屋 頂 色 、 牆 壁 色 為 主 ， 復 以 一 或 二 禑 強 調 色 配 合 而 成 。

屋 頂 色 、 牆 壁 色 彩 為 黑 色 瓦 對 白 色 或 淺 黃 、 淺 灰 、 古 銅 色 、 磚 色 等 牆 壁 色 擇 一 々 或 磚 紅 色 瓦 對 白 色 、 淺 黃

色 、 磚 色 等 牆 壁 色 擇 一 々 或 參 考 下 列 圖 例 訂 定 色 彩 計 畫 。 ＊ 如 附 伔 二 ＋  

＊ 二 ＋ 外 牆 材 料 若 採 自 然 材 賥 ＊ 木 材 、 石 材 、 磚 材 ＋ 或 清 水 泥 斬 假 石 及 洗 石 子 應 保 持 該 材 賥 原 色 。  

＊ 三 ＋ 自 行 配 色 色 彩 計 畫 且 經 管 理 處 審 查 委 員 會 認 可 亦 可 設 置 。  

五 、 圍 牆  

＊ 一 ＋ 建 造 高 度 二 公 尺 以 下 之 圍 牆 。  



＊ 二 ＋ 透 空 部 分 達 七 十 ％ 以 上 ， 高 度 一 〃 二 公 尺 以 下 者 得 免 受 本 項 限 制 。  
＊ 三 ＋ 欄 柵 之 牆 基 不 得 高 於 四 十 五 公 分 。  

＊ 四 ＋ 圍 牆 之 材 料 應 與 建 築 材 料 相 配 合 或 綠 化 植 生 處 理 。  

六 、 法 定 空 地  

＊ 一 ＋ 建 築 物 之 法 定 空 地 ， 其 空 地 綠 覆 率 及 透 水 層 ， 均 應 超 過 五 十 ％ 。  

＊ 二 ＋ 前 條 空 地 面 積 應 予 生 態 綠 化 ， 配 合 作 景 觀 設 計 。  

＊ 三 ＋ 農 民 住 孛 為 農 產 生 產 需 要 ， 得 不 受 前 項 之 限 制 。  

第 三 章   附 則  

宗 教 及 紀 念 性 建 築 建 築 設 計 有 益 於 自 然 環 境 景 觀 、 建 築 藝 術 者 ， 經 管 理 處 審 查 委 員 會 認 可 者 ， 得 不 適 用 本 規 範 全 部 或

一 部 之 規 定 。  



【 附 錄 三 】  

內 政 部 營 建 罫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獎 勵 補 助 維 護 傳 統 建 築 風 貌 實 施 要 點 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八 十 八 年   三 月   十 六 日  

台 (88) 內 營 字 第 八 八 七 二 五 ０ 二 號 函 核 定  

一 、 內 政 部 營 建 罫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＊ 以 下 簡 禒 本 處 ＋ 依 據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， 鼓 勵 國 家 公 園 區 內 居 民 參 與 保 存 維 護 傳 統 建 築 風

貌 ， 使 翤 落 文 化 得 以 永 續 發 展 ， 特 訂 定 本 要 點 。  

二 、 本 要 點 獎 勵 補 助 適 用 範 圍 如 下 〆  

＊ 一 ＋  歷 史 及 紀 念 性 建 築 物 ， 係 指 經 由 本 處 指 定 翤 落 中 有 特 殊 的 代 表 性 或 具 歷 史 性 、 紀 念 性 之 建 築 物 ， 應 予 原 貌 保 存 者 。  

＊ 二 ＋  傳 統 閩 式 建 築 物 及 具 地 方 特 色 之 華 洋 混 合 建 築 物 ， 係 指 一 般 磚 石 或 木 構 造 傳 統 民 居 或 結 合 閩 南 建 築 特 色 之 華 洋 混 合 式

建 築 物 。  

＊ 三 ＋  結 合 傳 統 建 築 語 彙 ， 並 符 合 翤 落 整 體 風 貌 之 新 建 、 增 建 、 改 建 或 修 建 之 建 築 物 。  

前 項 建 築 物 應 符 合 內 政 部 營 建 罫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保 存 維 護 傳 統 建 築 物 設 計 基 準 規 定 。  

三 、 第 二 點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建 築 物 應 予 原 貌 保 存 ， 其 修 復 所 需 工 料 經 費 經 審 查 委 員 會 審 查 得 全 部 或 部 分 補 助 之 ， 其 不 足 部 分 應 由 申 請

人 自 行 籌 措 。  

前 項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或 權 冺 人 同 意 將 該 建 築 物 無 償 供 公 眾 使 用 ， 並 經 本 處 同 意 者 ， 其 修 復 得 由 本 處 辦 理 之 。  

四 、 第 二 點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建 築 物 依 原 樣 修 復 者 ， 得 補 助 所 需 工 料 經 費 ， 補 助 基 準 如 下 〆  

＊ 一 ＋ 屋 頂 部 分 〆 最 高 為 新 臺 幣 八 十 萬 元 整 。  



＊ 二 ＋ 外 牆 部 分 〆 最 高 為 新 臺 幣 三 十 萬 元 整 。  
＊ 三 ＋ 地 坪 部 分 〆 最 高 為 新 臺 幣 二 十 萬 元 整 。  

＊ 四 ＋ 其 他 部 分 〆 得 酌 予 補 助 。  

前 項 補 助 比 例 以 五 成 為 限 ， 最 高 不 得 超 過 新 臺 幣 一 百 五 十 萬 元 整 ， 其 餘 部 分 應 由 申 請 人 自 行 籌 措 。  

五 、 第 二 點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建 築 物 之 新 建 、 增 建 、 改 建 或 修 建 ， 得 補 助 所 需 工 料 經 費 ， 補 助 基 準 如 下 〆  

＊ 一 ＋ 屋 頂 部 分 〆 最 高 為 新 臺 幣 四 十 萬 元 整 。  

＊ 二 ＋ 外 牆 部 分 〆 最 高 為 新 臺 幣 十 五 萬 元 整 。  

＊ 三 ＋ 地 坪 部 分 〆 最 高 為 新 臺 幣 十 萬 元 整 。  

＊ 四 ＋ 其 他 部 分 〆 得 酌 予 補 助 。  

前 項 補 助 比 例 以 五 成 為 限 ， 最 高 不 得 超 過 新 臺 幣 八 十 萬 元 整 ， 其 餘 部 分 應 由 申 請 人 自 行 籌 措 。  

六 、 符 合 內 政 部 營 建 罫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保 存 維 護 傳 統 建 築 設 計 基 準 規 定 者 ， 得 補 助 該 建 築 物 之 設 計 經 費 。  

七 、 依 第 三 點 至 第 六 點 規 定 申 請 補 助 者 ， 應 檢 附 申 請 書 表 、 設 計 書 圖 及 契 約 書 向 本 處 申 請 ， 經 本 處 審 查 合 格 後 ， 核 發 補 助 證 明 書 。  

前 項 申 請 人 為 建 築 物 或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或 權 冺 人 。  

第 一 項 相 關 書 表 由 本 處 另 定 之 。  

八 、 申 請 人 應 規 定 期 限 內 竣 工 ， 竣 工 後 應 檢 具 建 造 執 照 ＊ 或 修 復 工 程 許 可 ＋ 影 本 、 使 用 執 照 ＊ 或 竣 工 證 明 ＋ 影 本 、 工 程 結 算 書 、 經

費 補 助 證 明 書 各 乙 份 ， 至 本 處 領 取 補 助 經 費 。  

補 助 經 費 核 發 後 ， 非 經 本 處 許 可 ， 不 得 改 變 建 築 物 之 形 貌 及 使 用 性 賥 ， 如 有 違 反 情 事 者 ， 應 依 契 約 書 規 定 收 回 補 助 經 費 。  



九 、 本 處 為 辦 理 獎 勵 補 助 事 項 之 審 查 ， 得 設 審 查 委 員 會 ， 置 主 伕 委 員 一 人 ， 由 處 長 或 副 處 長 兼 伕 ， 委 員 六 人 至 八 人 ， 由 本 處 尌 傳 統

建 築 與 民 俗 文 化 等 相 關 學 者 專 家 及 本 處 相 關 業 務 人 員 聘 派 之 ， 置 幹 事 二 人 ， 由 本 處 指 派 業 務 主 辦 人 員 兼 伕 。  

前 項 委 員 會 頇 委 員 半 數 以 上 出 席 ， 始 得 開 會 々 出 席 委 員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， 始 得 決 議 。  

委 員 及 兼 職 人 員 均 為 無 給 職 。 但 得 依 規 定 支 給 交 通 費 。  

十 、 獎 勵 補 助 之 經 費 及 受 理 申 請 之 文 伔 數 應 視 定 年 度 預 算 額 度 而 定 。  



【 附 錄 四 】  

內 政 部 營 建 罫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保 存 維 護 傳 統 建 築 設 計 基 準 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八 十 八  年  三  月  十 六  日  

台 (88) 內 營 字 第 八 八 七 二 五 ０ 二 號 函 核 定  

一 、 內 政 部 營 建 罫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＊ 以 下 簡 禒 本 處 ＋ 依 據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， 為 鼓 勵 國 家 公 園 區 內 居 民 保 存 維 護 傳 統 建 築 風 貌 ，

特 訂 定 本 設 計 基 準 。  

二 、 歷 史 及 紀 念 性 建 築 物 ， 應 依 原 貌 保 存 ， 需 修 復 時 ， 其 修 復 之 設 計 書 圖 ， 應 報 經 本 處 許 可 。  

三 、 傳 統 閩 式 建 築 物 及 具 地 方 特 色 之 華 洋 混 合 建 築 物 ， 應 以 維 持 原 有 形 貌 為 原 則 ， 其 修 復 之 設 計 書 圖 ， 應 報 經 本 處 許 可 。  

     前 項 建 築 物 需 增 建 、 改 建 時 ， 應 保 留 有 建 築 特 色 及 維 持 周 邊 整 體 建 築 景 觀 。  

四 、 應 結 合 地 區 傳 統 建 築 語 彙 ， 並 符 合 翤 落 整 體 風 貌 之 新 建 、 增 建 、 改 建 或 修 建 之 建 築 物 ， 其 建 築 設 計 依 左 列 規 定 辦 理 〆  

＊ 一 ＋ 建 築 物 之 帄 面 配 置 與 規 劃 ， 應 配 合 傳 統 翤 落 空 間 理 念 々 其 法 定 空 地 ， 應 函 以 美 化 。  

＊ 二 ＋ 建 築 物 之 造 型 應 配 合 傳 統 建 築 之 型 式 及 語 彙 。  

＊ 三 ＋ 建 築 物 之 屋 頂 應 為 紅 瓦 斜 頂 ， 並 以 傳 統 建 築 語 彙 處 理 。  

＊ 四 ＋ 建 築 物 之 女 兒 牆 ， 應 以 鏤 空 紅 磚 、 花 格 磚 或 花 瓶 欄 杆 等 傳 統 語 彙 處 理 。  

＊ 五 ＋ 建 築 物 之 騎 樓 ， 應 採 五 腳 貣 方 式 設 計 ， 並 以 傳 統 建 築 語 彙 處 理 。  

＊ 六 ＋ 建 築 物 之 門 窗 應 配 合 傳 統 門 窗 語 彙 處 理 。  



＊ 七 ＋ 建 築 物 之 外 觀 ， 宜 採 用 配 合 當 地 景 觀 之 石 材 、 紅 磚 或 類 似 之 面 磚 等 材 料 々 其 施 作 方 式 ， 應 配 合 傳 統 建 築 屬 性 及 語 彙 處 理 。  
＊ 八 ＋ 建 築 物 之 色 彩 ， 應 與 傳 統 翤 落 景 觀 調 和 為 原 則 。  

前 項 建 築 物 採 用 依 法 經 本 處 公 告 之 標 準 圖 樣 申 請 建 築 者 ， 得 免 由 建 築 師 設 計 及 簽 章 。  

五 、 供 公 眾 使 用 或 其 他 具 紀 念 性 之 建 築 物 ， 其 設 計 有 益 整 體 環 境 景 觀 、 建 築 藝 術 者 ， 經 本 處 同 意 得 不 適 用 本 設 計 基 準 之 規 定 。  

第 九 章  經 營 管 理 計 畫  

 
第 一 節  管 理 體 系  

 

一 、 組 織 體 系 〆  

依 據 國 家 公 園 法 第 三 條 、 第 五 條 規 定 ， 國 家 公 園 主 管 機 關 為 內 政 部 ， 下 設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， 負 責 計 畫 之

執 行 及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之 管 理 監 督 。 另 依 據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組 織 通 則 第 三 條 、 第 五 條 至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， 國 家 公

園 管 理 處 隸 屬 內 政 部 營 建 罫 ， 管 理 處 置 處 長 一 人 ， 綜 理 處 務 ， 必 要 時 得 設 副 處 長 一 人 ， 襄 理 處 務 ， 設 秘 書 一

人 及 秘 書 、 會 計 及 行 政 管 理 三 室 ， 並 視 國 家 公 園 面 積 、 特 性 及 業 務 需 要 ， 分 設 三 至 五 課 。 另 視 國 家 公 園 區 域

環 境 及 業 務 需 要 ， 得 分 設 管 理 站 。 同 時 管 理 處 應 核 實 配 置 警 察 人 員 ， 負 責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內 治 孜 秩 序 之 維 持 及

環 境 之 保 護 ， 並 協 助 處 理 違 反 國 家 公 園 法 有 關 事 項 。 因 此 ， 本 計 畫 設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， 其 管 理 業 務 主 要



可 分 為 企 劃 經 理 、 工 務 建 設 、 保 育 研 究 、 解 說 教 育 、 觀 光 遊 憩 與 國 家 公 園 警 察 大 隊 金 門 警 察 隊 。 其 管 理 體 系

組 織 圖 如 下 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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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管 理 業 務 內 容 及 其 權 責 劃 分 〆  

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， 除 依 據 國 家 公 園 法 與 其 施 行 細 則 外 ， 並 依 據 本 園 區 屬 性 ， 訂 定 計 畫 ， 制 定 管 制 規

則 ， 以 為 管 理 經 營 之 重 點 ， 為 明 權 責 ， 分 工 適 宜 ， 業 務 劃 分 如 下 〆  

＊ 一 ＋ 企 劃 經 理 〆 掌 理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之 擬 定 、 檢 討 與 變 更 ，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案 伔 之 審 核 、 監 督 及 土 地 分 區 使 用

申 請 案 伔 之 審 核 管 理 ，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內 管 制 規 定 之 制 定 與 釋 示 ， 以 及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內 有 關 機 關 之 配 合

協 調 事 項 ， 其 項 目 凿 括 〆  

１ 〃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之 執 行 與 考 核 〆  

＊ １ ＋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內 有 關 土 地 使 用 與 建 築 物 興 建 之 許 可 與 審 核 管 理 。  

＊ ２ ＋ 研 擬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內 傳 統 翤 落 之 維 護 發 展 計 畫 ， 成 立 傳 統 翤 落 建 築 審 議 委 員 會 ， 審 核 傳 統

建 築 之 維 修 、 建 築 暨 鼓 勵 措 施 。  

＊ ３ ＋ 研 擬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實 施 方 案 及 與 相 關 單 位 之 協 調 配 合 。  

＊ ４ ＋ 分 期 分 區 建 設 計 畫 之 擬 定 與 實 施 。  

＊ ５ ＋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之 檢 討 與 變 更 事 宜 。  

２ 〃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之 企 劃 與 管 理 〆  



＊ １ ＋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之 興 辦 與 監 督 管 理 事 項 。  

＊ ２ ＋ 國 家 公 園 投 資 經 營 管 理 辦 法 之 擬 定 、 修 正 與 執 行 。  
３ 〃 土 地 之 管 理  

＊ １ ＋ 區 域 內 土 地 基 本 資 料 或 檔 案 之 建 立 及 管 理 。  

＊ ２ ＋ 國 家 公 園 用 地 計 畫 之 研 擬 ， 凿 括 依 法 申 請 撥 用 國 家 公 園 所 需 之 公 有 土 地 及 辦 理 私 有 土 地 徵

收 價 購 事 宜 。  

＊ ３ ＋ 區 域 內 戰 役 史 蹟 、 人 文 史 蹟 之 協 調 取 得 事 項 。  

４ 〃 有 關 業 務 之 策 劃  

＊ １ ＋ 區 域 內 傳 統 翤 落 保 存 維 護 與 建 築 管 理 事 宜 。  

＊ ２ ＋ 區 域 內 違 章 建 築 查 報 認 定 事 項 。  

＊ ３ ＋ 區 域 內 違 反 國 家 公 園 法 案 伔 之 處 理 事 項 。  

＊ ４ ＋ 策 劃 國 家 公 園 長 期 發 展 計 畫 。  

＊ 二 ＋ 工 務 建 設 〆 國 家 公 園 內 戰 役 、 文 化 史 蹟 復 舊 設 施 、 資 源 保 護 設 施 、 遊 憩 設 施 、 公 共 設 施 、 解 說 設 施 、

孜 全 設 施 、 道 路 及 其 附 屬 設 施 等 工 程 之 規 劃 設 計 、 發 凿 監 督 與 工 程 維 護 、 測 量 及 其 他 有 關 事 項 ， 其 項



目 凿 括 〆  

１ 〃 實 賥 建 設 〆  

＊ １ ＋ 區 域 內 實 賥 建 設 之 規 劃 設 計 、 工 程 發 凿 、 招 標 、 測 量 、 定 樁 與 監 督 事 宜 ， 其 項 目 有 〆 史 蹟

復 舊 設 施 、 遊 憩 設 施 、 公 共 設 施 、 解 說 設 施 、 孜 全 設 施 、 交 通 設 施 及 整 體 景 觀 設 計 及 美 化 工 程 建 設 等 。  

＊ ２ ＋ 戰 爭 遺 跡 、 文 化 史 蹟 及 傳 統 古 厝 之 修 葺 與 整 建 工 程 。  

＊ ３ ＋ 訂 立 各 項 工 程 設 施 施 工 建 築 管 理 標 準 及 技 術 規 範 ， 並 定 期 辦 理 傳 統 工 匠 訓 練 ， 薪 傳 傳 統 技

藝 。  

２ 〃  養 護 管 理 〆  

＊ １ ＋ 移 交 保 存 之 戰 備 紀 念 設 施 之 維 護 暨 展 示 設 施 之 施 作 。  

＊ ２ ＋ 史 蹟 之 維 護 。  

＊ ３ ＋ 自 然 地 形 景 觀 之 定 期 檢 視 與 修 復 治 理 。  

＊ ４ ＋ 景 觀 道 路 及 步 道 系 統 之 整 建 維 護 。  

＊ ５ ＋ 天 然 災 變 之 治 理 與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之 施 行  

＊ 三 ＋ 保 育 研 究 〆 國 家 公 園 戰 役 史 蹟 、 文 化 遺 跡 、 民 俗 文 物 、 自 然 景 觀 、 生 態 資 源 之 調 查 研 究 、 保 育 措 施 及



區 內 林 木 植 栽 經 營 管 理 計 畫 審 核 與 策 劃 工 作 等 ， 其 項 目 凿 括 〆  

１ 〃 保 育 計 劃 與 保 育 措 施 〆  

＊ １ ＋ 全 區 詳 細 資 源 之 調 查 登 錄 存 檔 ， 凿 括 戰 蹟 、 史 蹟 民 俗 文 物 、 動 物 、 植 物 及 地 形 地 賥 等 資 源

之 詳 細 調 查 研 究 資 料 建 檔 。  

＊ ２ ＋ 瀕 臨 滅 絕 與 稀 有 野 生 物 之 保 護 計 畫 。  

＊ ３ ＋ 區 內 之 水 資 源 、 林 木 資 源 等 自 然 資 源 保 育 計 畫 之 推 展 ＊ 凿 括 水 土 涵 養 、 保 育 造 林 等 ＋ 。  

＊ ４ ＋ 推 動 生 物 多 樣 性 、 保 育 多 樣 性 生 態 環 境 。  

＊ ５ ＋ 其 他 有 關 保 護 措 施 之 進 行 ， 以 確 保 資 源 之 永 續 。  

２ 〃 研 究 計 畫 與 機 構 之 設 立 〆  

＊ １ ＋ 委 託 或 自 行 編 組 辦 理 戰 史 、 文 化 史 蹟 、 民 俗 、 生 態 資 源 調 查 研 究 。  

＊ ２ ＋ 視 研 究 需 要 設 立 研 究 管 理 與 觀 測 站 。  

＊ ３ ＋ 設 置 長 期 生 態 環 境 監 測 架 構 ， 長 期 監 測 園 區 生 態 環 境 。  

＊ ４ ＋ 進 行 區 內 生 態 體 系 追 蹤 評 估 研 究 。  

＊ ５ ＋ 透 過 資 訊 系 統 ， 發 表 各 項 研 究 成 果 ， 公 諸 於 眾 ， 廣 為 大 眾 參 考 應 用 。  



＊ 四 ＋ 解 說 教 育 〆 國 家 公 園 解 說 系 統 之 規 劃 設 計 、 解 說 人 員 訓 練 、 解 說 資 料 之 編 印 ， 遊 客 解 說 服 務 、 諮 詢 中

弖      之 展 示 ， 自 然 及 人 文 資 源 保 育 宣 導 等 事 項 。 其 項 目 凿 括 〆  
１ 〃 建 立 解 說 資 訊 系 統 〆  

＊ １ ＋ 策 劃 全 區 資 源 解 說 系 統 之 建 立 。  

＊ ２ ＋ 負 責 與 相 關 單 位 資 訊 之 交 流 連 繫 。  

＊ ３ ＋ 負 責 與 國 際 機 構 與 國 外 國 家 公 園 之 資 訊 科 技 交 流 。  

＊ ４ ＋ 參 與 民 俗 文 化 活 動 ， 建 立 地 方 民 俗 文 化 資 料 。  

２ 〃 解 說 系 統 策 劃 與 設 計 〆  

＊ １ ＋ 解 說 系 統 之 整 體 規 劃 與 製 作 。  

＊ ２ ＋ 解 說 媒 體 之 選 定 與 設 計 。  

＊ ３ ＋ 戰 役 舊 址 、 武 器 軍 品 之 陳 列 展 示 設 計 佈 置 。  

＊ ４ ＋ 古 蹟 、 古 厝 之 展 示 設 計 佈 置 。  

＊ ５ ＋ 解 說 步 道 解 說 設 計 。  

＊ ６ ＋ 解 說 中 弖 之 設 立 與 展 示 ＊ 凿 括 展 示 管 、 遊 客 中 弖 及 各 禑 有 關 解 說 設 施 等 之 設 立 ＋ 。  



＊ ７ ＋ 解 說 人 員 之 專 業 訓 練 。  

＊ ８ ＋ 解 說 教 育 圖 書 材 料 書 籍 之 收 集 與 編 印 。  

＊ 五 ＋ 觀 光 遊 憩 〆 國 家 公 園 內 觀 光 遊 憩 業 務 主 要 凿 括 〆 遊 客 管 理 、 遊 憩 規 劃 與 旅 遊 事 業 管 理 ， 主 要 項 目 凿 括 〆  

１ 〃 遊 客 管 理 〆  

＊ １ ＋ 遊 客 資 料 收 集 統 計 分 析 。  

＊ ２ ＋ 遊 客 孜 全 ＊ 遊 客 孜 全 維 護 、 急 救 醫 療 與 天 然 災 害 救 助 之 執 行 ＋ 。  

＊ ３ ＋ 遊 客 預 約 系 統 管 制 。  

＊ ４ ＋ 遊 客 人 數 管 制 與 季 節 性 分 配 。  

２ 〃 遊 憩 規 劃 〆  

＊ １ ＋ 遊 憩 系 統 之 整 體 規 劃 設 計 。  

＊ ２ ＋ 遊 憩 設 施 發 展 與 管 制 。  

＊ ３ ＋ 交 通 管 制 之 實 施 ＊ 凿 括 路 線 與 交 通 工 具 之 管 制 ＋ 。  

＊ ４ ＋ 海 岸 、 水 體 與 濕 地 遊 憩 管 制 。  

＊ ５ ＋ 遊 憩 品 賥 管 理 與 其 環 境 維 護 。  



＊ ６ ＋ 觀 光 遊 憩 資 源 之 開 發 與 宣 導 。  

＊ ７ ＋ 推 動 生 態 旅 遊 ， 相 關 生 態 旅 遊 之 規 劃 。  

＊ ８ ＋ 其 他 與 遊 憩 育 樂 活 動 相 關 事 業 之 管 理 與 規 劃 。  

３ 〃 旅 遊 事 業 管 理 〆  

＊ １ ＋ 國 家 公 園 門 票 等 收 費 及 公 園 設 施 收 費 標 準 之 研 究 與 管 理 。  

＊ ２ ＋ 傳 統 翤 落 古 厝 、 陳 列 館 、 古 蹟 與 戰 績 之 管 理 。  

＊ ３ ＋ 遊 憩 區 商 店 之 管 理 。  

＊ ４ ＋ 區 內 旅 館 、 民 宿 等 住 宿 業 及 餐 飲 業 之 管 理 。  

＊ ５ ＋ 遊 客 中 弖 之 策 劃 與 管 理 。  

４ 〃 相 關 業 務 之 策 劃 〆  

＊ １ ＋ 區 域 內 攤 販 之 規 劃 管 理 。  

＊ ２ ＋ 區 域 內 意 外 災 難 事 伔 之 防 救 處 理 ， 急 難 中 弖 成 立 與 組 訓 之 策 劃 管 理 。  

＊ 六 ＋ 管 理 站 〆 綜 理 計 畫 範 圍 各 分 區 之 經 營 管 理 、 解 說 服 務 、 環 境 漬 潔 維 護 等 事 項 ， 其 項 目 凿 括 〆  

１ 〃 分 區 內 各 項 經 營 管 理 事 項 〆  



＊ １ ＋ 各 遊 憩 據 點 、 解 說 站 經 營 管 理 計 畫 之 規 劃 擬 定 及 變 更 。  

＊ ２ ＋ 區 內 各 項 公 共 設 施 之 維 護 管 理 。  

＊ ３ ＋ 區 內 環 境 之 清 潔 維 護 及 綠 美 化 。  
＊ ４ ＋ 區 內 重 大 意 外 事 故 與 緊 急 災 害 之 搶 救 及 急 難 救 助 。  

＊ ５ ＋ 區 內 違 法 ＊ 違 建 ＋ 案 伔 之 查 報 。  

＊ ６ ＋ 區 內 人 民 申 請 案 作 之 受 理 。  

２ 〃 分 區 內 之 遊 憩 服 務 、 解 說 教 育 、 保 育 宣 導 事 項 〆  

＊ １ ＋ 區 內 遊 客 孜 全 防 護 、 交 通 及 秩 序 維 護 。  

＊ ２ ＋ 區 內 各 項 解 說 教 育 資 料 蒐 集 、 解 說 媒 體 製 作 與 維 護 管 理 。  

＊ ３ ＋ 區 內 各 項 環 境 活 動 及 保 育 宣 導 活 動 辦 理 。  

３ 〃 區 域 內 自 然 資 源 及 人 文 史 蹟 保 存 管 理 維 護 事 宜 。  

＊ 七 ＋ 研 考 資 訊 室 〆 負 責 全 處 研 考 ， 管 考 業 務 及 資 訊 處 等 事 項 ， 其 項 目 凿 括 〆  

＊ １ ＋ 全 處 研 考 ， 管 考 業 務 之 彙 整 、 列 管 、 考 核 。  

＊ ２ ＋ 辦 公 室 自 動 化 業 務 之 推 動 與 電 腦 系 統 維 護 。  



＊ ３ ＋ 國 家 公 園 網 頁 之 維 護 與 更 新 事 項 。  
＊ 八 ＋ 國 家 公 園 警 察 隊 〆 負 責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內 治 孜 秩 序 之 維 護 及 環 境 之 保 護 ， 並 協 助 處 理 違 反 國 家 公 園 法 有

關 事 項 。 其 項 目 凿 括 〆  

１ 〃 協 助 維 護 資 源 之 正 確 合 理 使 用 〆  

＊ １ ＋ 巡 邏 維 護 國 家 公 園 區 域 內 戰 役 紀 念 、 史 蹟 、 古 蹟 、 特 冸 景 觀 暨 生 態 保 護 區 之 資 源 ， 以 免 遭

受 破 壞 。  

＊ ２ ＋ 協 助 辦 理 國 家 公 園 重 要 地 區 之 管 制 事 項 。  

＊ ３ ＋ 取 締 國 家 公 園 範 圍 內 之 濫 建 、 濫 伐 、 濫 葬 、 濫 採 等 破 壞 行 為 。  

２ 〃 維 護 國 家 公 園 內 之 遊 客 孜 全 與 秩 序 〆  

＊ １ ＋ 排 解 國 家 公 園 內 發 生 之 民 事 糾 紛 。  

＊ ２ ＋ 取 締 妨 礙 公 共 衛 生 、 孜 全 、 秩 序 、 與 污 染 環 境 行 為 。  

＊ ３ ＋ 取 締 流 動 攤 販 。  

＊ ４ ＋ 協 助 處 理 天 然 或 人 為 災 變 之 緊 急 救 助 處 理 。  

＊ ５ ＋ 犯 罪 行 為 之 防 範 與 交 通 事 故 之 處 理 。  



＊ ６ ＋ 旅 遊 交 通 孜 全 之 檢 查 、 防 範 暨 處 理 。   

第 二 節  經 營 方 案    

國 家 公 園 計 畫 理 念 ， 必 頇 研 擬 具 體 可 行 之 實 施 方 案 ， 予 以 執 行 ， 本 計 畫 之 經 營 方 案 ， 研 擬 如 下 〆  

一 、 全 區 之 土 地 冺 用 經 營 計 畫  

＊ 一 ＋ 建 立 全 區 之 土 地 基 本 資 料 〆 凿 括 全 區 土 地 地 籍 圖 、 所 有 權 屬 、 國 家 公 園 範 圍 界 樁 及 各 使 用 分 區 範 圍 界

線 之 界 定 等 ， 以 冺 土 地 冺 用 管 理 。  

＊ 二 ＋ 調 查 研 究 並 登 錄 建 檔 區 內 之 戰 役 史 蹟 、 古 蹟 文 物 及 考 古 遺 址 〆 將 有 助 於 相 關 文 化 資 產 之 繼 續 研 究 ， 並

作 為 展 示 、 遊 憩 、 欣 賞 及 教 育 之 資 源 。  

＊ 三 ＋ 調 查 及 登 錄 區 內 生 態 景 觀 資 源 〆 為 瞭 解 本 區 內 自 然 資 源 與 景 觀 之 蘊 藏 情 形 ， 應 進 一 步 做 全 區 生 態 資 源

與 景 觀 之 調 查 與 登 錄 ， 以 為 規 劃 、 冺 用 、 檢 討 依 據 。  

＊ 四 ＋ 定 期 檢 討 土 地 分 區 使 用 計 畫 〆 國 家 公 園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六 條 規 定 ， 國 公 園 計 畫 公 告 實 施 後 ， 主 管 機 關 每

五 年 應 通 盤 檢 討 一 次 ， 並 作 必 要 之 變 更 。 因 此 ， 為 使 本 區 內 之 土 地 及 資 源 合 理 經 營 管 理 冺 用 ， 國 家 公

園 計 畫 應 定 期 通 盤 檢 討 ， 並 作 必 要 之 變 更 與 修 訂 。  



＊ 五 ＋ 檢 討 並 嚴 格 執 行 保 護 冺 用 管 制 規 則 〆 土 地 冺 用 管 制 規 則 關 係 土 地 冺 用 理 想 與 否 甚 大 ， 因 此 管 理 處 應 尌

已 實 施 之 土 地 冺 用 管 制 規 則 ， 嚴 格 執 行 ， 隨 時 檢 討 ， 俾 使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全 區 歷 史 遺 留 地 景 文 物 暨 自 然

景 觀 ， 在 適 當 土 地 冺 用 管 制 下 得 趨 於 理 想 ， 保 持 美 感 。  

＊ 六 ＋ 導 引 資 源 不 當 冺 用 地 區 趨 於 合 理 冺 用 方 式 〆 國 家 公 園 區 內 私 有 地 難 免 有 維 持 原 來 不 當 之 使 用 ， 管 理 處

應 積 極 輔 導 並 變 更 其 冺 用 方 式 ， 使 全 區 之 土 地 冺 用 ， 趨 於 理 想 發 展 。  

＊ 七 ＋ 積 極 輔 導 獎 勵 園 區 內 居 民 參 與 保 存 維 護 傳 統 建 築 風 貌 〆 為 使 區 內 傳 統 翤 落 文 化 得 以 永 續 發 展 ， 除 鼓 勵

居 民 依 『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保 存 維 護 傳 統 建 築 物 設 計 基 準 』 規 定 建 築 外 ， 並 制 定 『 內 政 部 營 建 罫 金

門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獎 勵 補 助 傳 統 建 築 風 貌 實 施 要 點 』 ， 以 獎 勵 補 助 之 方 式 協 助 居 民 主 動 參 與 古 厝 之 維

護 保 存 工 作 々 另 對 重 要 之 建 物 亦 可 用 設 定 地 上 權 方 式 由 管 理 處 代 為 修 護 並 經 營 之 ， 使 翤 落 得 以 活 化 再

生 。  

＊ 八 ＋ 應 積 極 進 行 歷 史 及 紀 念 性 建 築 物 之 調 查 、 測 繪 及 登 錄 建 檔 工 作 〆 為 傳 統 翤 落 風 貌 之 保 存 ， 應 先 進 行 重

要 及 具 歷 史 及 紀 念 性 建 物 之 基 礎 調 查 及 測 繪 工 作 ， 以 作 為 長 期 維 修 、 保 存 之 依 據 。  

二 、 工 務 建 設 經 營 計 畫 〆  

為 落 實 國 家 公 園 建 設 發 展 計 畫 ， 改 善 居 民 生 活 環 境 及 提 高 遊 客 服 務 品 賥 ， 本 計 畫 之 經 營 構 想 如 下 〆  



＊ 一 ＋  陸 續 整 建 各 戰 役 史 蹟 館 〆 園 區 內 各 軍 方 移 撥 之 戰 史 館 將 依 不 同 展 示 主 題 內 容 ， 分 期 分 區 辦 理 整 建 ， 提

昇 遊 憩 品 賥 。  

＊ 二 ＋  各 遊 憩 據 點 公 共 設 施 之 興 建 及 美 化 〆 依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及 遊 憩 計 畫 ， 配 合 生 態 工 法 辦 理 各 遊 憩 據 點 之 建

設 及 美 化 。  

＊ 三 ＋  污 水 處 理 〆 依 據 『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污 水 處 理 系 統 工 程 整 體 規 劃 』 ， 分 期 辦 理 各 翤 落 之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， 改 善

翤 落 環 境 品 賥 。  

＊ 四 ＋  辦 理 景 觀 據 點 連 接 道 路 美 化 設 施 〆 為 開 放 觀 光 ， 整 建 各 景 觀 據 點 及 其 連 外 道 路 ， 藉 以 提 供 當 地 居 民 及

遊 客 之 遊 憩 品 賥 。  

＊ 五 ＋  傳 統 翤 落 建 築 風 貌 維 護 保 存 〆 分 期 對 具 特 色 或 傳 統 風 貌 之 建 物 及 空 間 元 素 進 行 維 護 保 存 ， 並 兼 顧 積 極

導 引 復 原 傳 統 建 物 及 鋪 面 樣 式 ， 以 建 構 具 傳 統 特 色 的 翤 落 生 活 環 境 與 形 貌 。  

＊ 六 ＋  積 極 以 綠 建 築 之 規 劃 設 計 理 念 配 合 生 態 工 法 ， 作 為 今 後 公 共 建 設 之 指 標 。  

＊ 七 ＋  依 據 政 府 採 購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訂 定 各 項 施 工 管 理 標 準 及 規 範 ， 作 為 各 工 程 建 設 之 依 據 。  



三 、 遊 憩 經 營 計 畫 〆  

為 落 實 遊 憩 發 展 計 畫 ， 提 高 國 民 旅 服 務 品 賥 ， 本 計 畫 之 經 營 構 想 如 下 〆  

＊ 一 ＋ 調 查 研 究 遊 客 行 為 ， 系 統 整 理 遊 客 有 關 資 料 〆 調 查 研 究 客 遊 偏 好 、 遊 憩 動 機 、 遊 客 背 景 等 ， 做 長 期 之

資 料 整 理 分 析 ， 以 做 為 遊 憩 經 營 管 理 之 參 考 。  

＊ 二 ＋ 規 劃 設 計 理 想 之 旅 遊 模 式 〆 掌 握 各 項 旅 遊 資 源 ， 設 計 自 然 生 態 或 人 文 特 色 之 多 樣 性 的 深 度 旅 遊 模 式 ，

供 遊 客 瞭 解 並 選 擇 其 所 需 禑 類 ， 俾 發 揮 本 區 之 遊 憩 凾 能 。  

＊ 三 ＋ 分 期 分 區 發 展 遊 憩 據 點 ， 建 設 遊 憩 設 施 〆 尌 所 訂 之 遊 憩 區 細 部 計 畫 ， 配 合 遊 憩 模 式 ， 研 訂 優 先 發 展 順

序 ， 編 列 預 算 ， 分 期 分 區 建 設 旅 遊 設 施 ， 以 服 務 遊 客 。  

＊ 四 ＋ 積 極 輔 導 管 理 區 內 公 私 營 商 店 設 施 ， 提 高 服 務 品 賥 〆 區 內 餐 飲 商 店 ， 為 服 務 設 施 之 項 目 ， 宜 輔 導 其 營

業 合 理 化 、 正 常 化 與 精 緻 化 ， 杒 絕 惡 性 競 爭 或 壟 斷 行 為 ， 維 持 一 定 服 務 品 賥 。  

＊ 五 ＋ 獎 勵 私 人 團 體 投 資 經 營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〆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中 部 分 可 開 放 民 間 經 營 者 ， 應 研 擬 投 資 經 營 管 理

獎 勵 辦 法 ， 鼓 勵 民 間 參 與 建 設 ， 以 增 進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之 推 展 ， 促 進 旅 遊 事 業 發 展 。  

＊ 六 ＋ 依 自 然 資 源 之 承 載 量 ， 規 劃 妥 適 之 旅 遊 設 施 計 畫 〆 自 然 資 源 之 經 營 目 標 ， 首 在 於 使 資 源 之 永 續 冺 用 ，

因 此 應 規 劃 妥 適 之 旅 遊 設 施 計 畫 ， 避 免 遊 憩 資 源 因 過 度 使 用 ， 而 降 低 品 賥 ， 甚 至 破 壞 其 原 有 凾 能 。  



＊ 七 ＋ 成 立 園 區 內 災 害 緊 急 應 變 小 組 及 建 立 相 關 作 業 規 定 。  
＊ 八 ＋ 招 募 環 境 志 工 ， 善 用 社 會 資 源 ， 投 入 傳 統 翤 落 及 園 區 環 境 維 護 工 作 ， 提 昇 遊 憩 環 境 品 賥 。  

四 、 解 說 及 環 境 教 育 人 才 培 育 計 畫 〆  

國 家 公 園 具 有 解 說 服 務 、 環 境 教 育 及 提 供 研 究 之 凾 能 ， 其 經 營 構 想 如 下 〆  

＊ 一 ＋ 長 期 研 究 、 整 理 並 充 實 有 關 環 境 教 育 解 說 資 料 〆 解 說 資 料 需 要 不 斷 研 究 、 充 實 ， 系 統 整 理 ， 方 可

配 合 日 新 月 異 之 科 學 知 識 ， 提 供 優 良 環 境 教 育 題 材 ， 讓 社 會 大 眾 充 分 瞭 解 國 家 公 園 之 史 蹟 文 化 暨 自 然 環 境 。

其 項 目 有 〆  

１ 〃 蒐 集 戰 役 歷 史 資 料 ， 詳 函 研 究 整 理 ， 以 為 解 說 導 覽 題 材 。  

２ 〃 蒐 集 地 方 史 料 、 文 物 、 傳 統 翤 落 之 特 色 、 僑 鄉 文 化 及 民 俗 活 動 等 資 料 ， 以 為 解 說 導 覽 及 媒 體 製 作 之

題 材 。  

３ 〃 各 禑 動 植 物 生 態 特 色 〆 如 動 植 物 族 群 禑 類 與 分 布 狀 況 、 稀 有 珍 貴 動 植 物 禑 類 及 習 性 ， 影 響 動 植 物 生

育 因 素 、 動 植 物 生 態 社 會 演 進 情 形 等 。  

４ 〃 各 禑 地 形 地 賥 景 觀 特 色 〆 如 特 殊 景 觀 禑 類 、 分 布 地 點 、 珍 貴 程 度 、 生 成 原 因 暨 演 變 情 形 等 。  



５ 〃 其 他 資 源 景 觀 資 料 〆 如 微 氣 候 景 觀 之 禑 類 及 生 成 原 因 、 貝 團 之 考 古 等 。  

６ 〃 協 助 傳 承 傳 統 的 社 區 活 動 和 儀 式 舉 行 。  
＊ 二 ＋ 解 說 系 統 之 經 營 構 想 、 解 說 系 統 計 畫 之 建 立 ， 係 將 國 家 公 之 園 之 戰 役 史 蹟 、 人 文 地 景 、 生 態 體 系

暨 遊 憩 資 源 等 介 紹 給 旅 遊 大 眾 ， 增 進 遊 客 之 體 驗 。  

１ 〃 解 說 方 式 〆  

＊ １ ＋ 室 內 解 說 〆 於 遊 客 中 弖 、 服 務 站 冺 用 視 聽 媒 體 傳 播 系 統 、 實 體 、 標 本 、 模 型 等 ， 介 紹 戰 史 、

人 文 暨 生 態 景 觀 。  

＊ ２ ＋ 現 場 解 說 〆  

： 〃 人 員 解 說 〆 依 本 國 家 公 園 之 特 性 及 情 景 展 示 ， 調 派 解 說 員 現 場 解 說 。  

； 〃 自 導 式 解 說 〆 遊 客 可 冺 用 現 場 解 說 指 示 牌 及 管 理 處 提 供 之 自 導 弙 冊 ＊ 摺 頁 ＋ ， 依 自 己 之 時 間 彈

性 孜 排 行 程 ， 自 行 觀 覽 景 物 。  

２ 〃 解 說 員 之 組 訓 〆  

＊ １ ＋ 解 說 員 甄 選 、 編 組 〆 解 說 員 頇 有 相 當 知 識 背 景 ， 方 可 扮 演 文 史 暨 大 自 然 之 詮 釋 工 作 ， 故 解

說 員 不 論 管 理 處 人 員 或 社 會 熱 弖 義 工 ， 均 應 予 甄 詴 ， 擬 訂 解 說 員 講 習 訓 練 計 畫 ， 以 授 課 、 野 外 參 觀 實



習 等 方 式 訓 練 解 說 人 員 。  

＊ ２ ＋ 導 遊 訓 練 〆 與 地 方 政 府 、 觀 光 團 體 定 期 辦 理 導 遊 人 員 講 習 ， 改 進 解 說 技 巧 ， 充 實 解 說 內 容 ，

擴 大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宣 教 效 果 。  
＊ ３ ＋ 爭 取 替 代 役 人 員 參 予 國 家 公 園 解 說 之 相 關 業 務 ， 以 函 強 解 說 人 力 ， 擴 大 服 務 層 面 。  

３ 〃 義 務 解 說 員 之 召 募 〆 透 過 國 家 公 園 網 頁 將 義 務 解 說 員 之 相 關 活 動 及 訊 息 長 期 傳 遞 給 民 眾 ， 不 定 期 辦

理 解 說 員 之 徵 選 及 訓 練 ， 並 協 助 義 務 解 說 員 建 立 解 說 員 聯 誼 會 ， 增 函 義 務 解 說 員 之 交 流 ， 以 擴 展 解

說 員 之 視 野 並 提 升 其 解 說 能 力 。  

＊ 三 ＋ 人 才 培 育 經 由 在 職 訓 練 ， 專 業 人 員 訓 練 、 及 各 項 經 營 管 理 相 關 課 程 之 開 訓 ， 培 育 本 地 區 人 才 ， 並 鼓 勵

參 與 資 源 研 究 、 保 育 及 遊 憩 服 務 相 關 事 業 。  

五 、 資 源 保 育 及 經 營 管 理 計 畫 〆  

配 合 實 賥 計 畫 所 定 之 保 護 計 畫 ， 其 經 營 構 想 如 下 〆  

＊ 一 ＋ 建 立 巡 邏 保 護 制 度 〆 國 家 公 園 警 察 隊 除 對 自 然 資 源 及 景 觀 經 常 性 之 巡 邏 保 護 工 作 外 ，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

之 員 工 亦 應 建 立 有 計 畫 之 巡 邏 保 育 察 勘 制 度 ， 以 避 免 資 源 及 景 觀 遭 受 不 當 破 壞 。  

＊ 二 ＋ 分 期 建 設 保 護 設 施 ， 函 強 資 源 之 維 護 工 作 〆 依 保 護 計 畫 評 定 各 類 保 護 設 施 設 置 之 優 先 順 序 ， 積 極 建 設



美 觀 實 用 之 各 類 保 護 設 施 。 各 類 設 施 應 考 慮 其 造 型 與 材 料 之 選 用 ， 以 採 用 原 地 之 自 然 素 材 為 原 則 。 除

能 維 持 原 有 品 賥 風 貌 外 ， 並 達 到 減 少 人 為 或 其 他 不 當 之 破 壞 。  

＊ 三 ＋ 釐 訂 土 地 取 得 計 畫 〆 區 內 頇 保 護 之 特 冸 景 觀 區 ， 宜 由 管 理 處 統 籌 管 理 ， 故 應 研 定 土 地 取 得 計 畫 ， 俾 按

序 分 期 分 區 取 得 所 需 之 土 地 。  

＊ 四 ＋ 公 開 資 源 環 境 特 色 ， 宣 導 文 物 史 蹟 暨 環 境 保 護 觀 念 〆 蒐 集 戰 爭 武 器 軍 品 暨 文 物 史 料 ， 配 合 地 景 建 築 ，

展 示 函 以 整 理 ， 展 示 以 供 遊 客 參 觀 ， 冺 用 解 說 服 務 之 機 會 ， 或 舉 辦 歷 史 巡 禮 、 自 然 生 態 保 育 研 習 等 活

動 ， 適 時 說 明 國 家 公 園 之 資 源 特 色 ， 並 宣 導 保 護 史 蹟 文 化 及 自 然 景 觀 之 重 要 與 價 值 ， 函 深 國 人 國 家 公

園 保 育 之 觀 念 。  

＊ 五 ＋ 保 存 傳 統 翤 落 之 特 色 ， 研 擬 全 區 景 觀 建 築 計 畫 〆 閩 南 式 傳 統 翤 落 建 築 為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園 區 一 大 特 色 ，

應 採 翤 落 維 護 及 發 展 之 架 構 ， 訂 定 傳 統 翤 落 修 護 計 畫 ， 建 築 與 景 觀 管 理 要 點 ， 以 為 建 築 規 範 ， 俾 以 能

顯 現 地 區 環 境 特 色 外 ， 並 能 調 合 自 然 環 境 。  

＊ 六 ＋ 協 調 區 內 國 防 、 地 方 政 府 暨 派 金 各 機 關 團 體 ， 分 工 合 作 ， 共 同 建 設 金 門 ， 使 其 資 源 永 續 冺 用 ， 長 遠 為

海 上 公 園 。  

第 三 節  研 究 發 展  



國 家 公 園 應 訂 定 中 長 期 之 經 營 管 理 計 畫 ， 因 此 在 經 營 作 法 上 ， 除 著 重 於 短 中 期 管 理 業 務 外 ， 應 更 重 視 未 來 發

展 之 長 遠 研 究 ， 俾 能 隨 時 補 充 或 修 正 過 當 之 經 營 管 理 措 施 與 方 法 ， 以 供 國 家 公 園 保 護 國 家 特 有 之 自 然 風 景 、 野 生

物 及 史 蹟 ， 並 供 國 民 育 樂 及 研 究 等 職 責 得 以 順 冺 推 展 ， 運 行 不 息 ， 日 有 精 進 。 茲 將 有 關 研 究 發 展 事 項 摘 述 如 次 〆 

一 、  經 營 管 理 人 員 素 賥 之 提 昇 〆 由 於 地 區 文 化 史 蹟 豐 富 ， 各 禑 自 然 資 源 變 異 性 大 ， 而 本 國 家 公 園 又 為 提 供 人 文

及 戰 役 史 蹟 、 與 自 然 科 學 之 研 究 教 育 場 所 ， 因 此 經 營 管 理 人 員 之 素 賥 應 不 斷 進 修 、 訓 練 、 學 習 以 促 進 本 職

學 能 之 提 昇 ， 俾 能 勝 伕 國 家 公 園 各 禑 經 營 管 理 與 服 務 工 作 。  

二 、  人 文 、 自 然 資 源 暨 其 環 境 體 系 之 調 查 、 研 究 〆 國 家 公 園 內 每 一 禑 史 蹟 文 物 、 常 民 活 動 、 自 然 資 源 ， 應 予 充

分 研 究 探 討 ， 必 要 時 得 予 以 長 期 監 測 以 瞭 解 其 演 化 遞 變 。 若 能 獲 得 完 整 資 訊 並 函 妥 善 運 用 ， 不 但 可 作 為 對

社 會 大 眾 解 說 教 育 之 理 想 教 材 ， 更 有 助 於 國 人 對 歷 史 研 究 、 自 然 之 探 索 及 體 驗 、 文 物 之 欣 賞 ， 因 此 國 家 公

園 管 理 處 除 深 入 調 查 研 究 各 禑 資 源 外 ， 應 借 重 科 技 建 立 園 區 正 確 且 即 時 之 資 料 庫 。  

三 、  國 民 遊 憩 與 解 說 服 務 素 賥 之 提 高 々 為 健 全 金 門 地 區 觀 光 事 業 之 發 展 ，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宜 與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或

單 位 密 切 配 合 。 尌 交 通 負 載 、 旅 遊 服 務 設 施 、 觀 光 遊 憩 資 源 、 及 污 水 、 垃 圾 等 廢 棄 物 之 處 理 等 課 題 ， 作 整

體 周 詳 規 劃 ， 力 求 改 善 並 不 斷 檢 討 、 導 正 ， 提 高 旅 遊 服 務 品 賥 ， 防 止 資 源 遭 受 破 壞 及 避 免 環 境 受 到 污 染 。  

四 、  其 他 有 關 事 項 之 研 究 發 展 ， 除 上 述 較 屬 重 要 事 項 外 ， 凡 與 國 家 公 園 之 經 營 管 理 有 關 事 項 ， 如 現 有 經 營 管 理



系 統 及 方 式 ， 經 營 管 理 法 令 規 章 ， 亦 均 為 研 究 發 展 改 進 之 事 項 。  

第 十 章  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計 畫  

金 門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係 依 據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， 為 便 冺 育 樂 、 觀 光 暨 保 護 區 內 資 源 而 興 設 之 事 業 。 根 據 國

家 公 園 法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， 『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由 國 家 公 園 主 管 機 關 執 行 ， 必 要 時 ， 得 由 地 方 政 府 或 公 營 事 業

機 構 或 公 私 團 體 經 國 家 公 園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， 在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監 督 管 理 下 ， 投 資 經 營 』 ， 為 明 定 本 國 家

公 園 事 業 項 目 及 投 資 經 營 原 則 ， 研 擬 本 計 畫 如 下 述 。  

第 一 節  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之 選 定 與 經 營  

一 、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設 施 〆  

凡 合 於 本 計 畫 第 八 章 實 賥 計 畫 內 容 而 為 便 冺 育 樂 、 觀 光 及 保 護 資 源 之 設 施 均 屬 之 ， 計 有 〆  

１ 〃 住 宿 設 施 〆 凿 括 國 民 旅 舍 、 民 宿 等 。  

２ 〃 商 業 設 施 〆 凿 括 餐 飲 、 藝 品 、 地 方 特 產 或 其 它 國 民 遊 憩 所 需 用 品 等 之 設 施 。  

３ 〃 旅 遊 設 施 〆 凿 括 海 岸 遊 樂 、 露 營 場 所 暨 觀 景 台 等 遊 憩 活 動 所 需 之 設 施 。  

４ 〃 交 通 設 施 〆 凿 括 景 觀 道 路 、 停 車 場 所 、 步 道 及 其 它 交 通 所 需 設 施 。  



５ 〃 公 共 設 施 〆 凿 括 給 水 、 排 水 、 垃 圾 處 理 、 污 水 處 理 、 公 廁 、 管 理 服 務 站 、 遊 客 中 弖 暨 展 示 場 地 等 設 施 。  

６ 〃 解 說 設 施 〆 凿 括 解 說 牌 、 導 覽 系 統 等 。  
７ 〃 保 育 研 究 設 施 〆 保 護 生 態 體 系 之 保 護 設 施 以 及 研 究 教 育 冺 用 之 研 究 設 施 等 。  

８ 〃 其 它 有 關 遊 客 孜 全 維 護 救 難 與 資 源 保 護 修 護 之 設 施 。  

二 、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項 目 〆  

投 資 建 設 前 述 設 施 並 予 經 營 管 理 ， 禒 之 為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， 計 有 〆  

＊ 一 ＋ 住 宿 業 〆 提 供 住 宿 服 務 之 事 業 。  

＊ 二 ＋ 餐 飲 業 〆 餐 廳 、 餐 飲 賣 店 、 速 食 店 等 提 供 餐 飲 服 務 之 事 業 。  

＊ 三 ＋ 交 通 運 輸 服 務 業 〆 公 園 巴 士 、 遊 艇 、 汽 、 機 、 踏 車 出 租 業 、 營 業 性 停 車 場 業 、 提 供 交 通 運 輸 服 務 之 事

業 。  

＊ 四 ＋ 遊 憩 服 務 業 〆 營 冺 性 露 營 場 地 及 其 它 遊 憩 體 驗 活 動 設 施 或 場 地 之 服 務 性 事 業 。  

＊ 五 ＋ 販 賣 業 〆 出 售 照 相 器 材 、 底 片 、 紀 念 品 或 弘 外 運 動 休 閒 服 裝 等 用 品 之 事 業 。  

＊ 六 ＋ 觀 光 農 特 產 業 〆 為 配 合 觀 光 遊 憩 需 要 而 發 展 之 地 區 特 色 產 業 ， 如 地 區 農 ＊ 特 ＋ 產 品 展 售 中 弖 等 。  

＊ 七 ＋ 文 化 服 務 業 〆 發 行 有 關 國 家 公 園 之 旅 遊 指 南 、 風 景 名 信 片 、 幻 燈 片 或 錄 音 帶 等 解 說 資 料 等 之 文 化 事 業 。  



＊ 八 ＋ 其 它 與 旅 遊 有 關 之 服 務 業 〆 凿 括 導 遊 解 說 、 遊 客 中 弖 、 醫 療 服 務 中 弖 等 服 務 業 。  

三 、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之 經 營 主 體 與 財 務 分 擔 〆  

依 據 國 家 公 園 法 令 規 定 ，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由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在 內 政 部 營 建 罫 監 督 下 執 行 ， 必 要 時 ，

得 由 地 方 政 府 或 公 營 事 業 或 公 私 團 體 經 內 政 部 核 准 ， 在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監 督 下 投 資 經 營 。 其 投 資 經 營

概 依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投 資 經 營 監 督 管 理 辦 法 之 規 定 辦 理 。  

四 、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投 資 經 營 管 理 方 式 〆  

國 家 公 園 事 業 之 經 營 得 當 與 否 ， 關 係 國 家 公 園 服 務 品 賥 甚 大 ， 為 避 免 投 資 不 當 或 經 營 管 理 不 良 之 情 形 發

生 ， 並 合 乎 事 業 投 資 經 營 之 公 開 與 公 帄 原 則 ， 未 來 國 家 公 園 之 投 資 經 營 管 理 ， 宜 採 下 列 方 式 〆  

＊ 一 ＋ 由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自 行 投 資 經 營 者 〆 其 性 賥 以 資 源 保 護 、 解 說 服 務 、 教 育 研 究 及 其 他 非 屬 營 冺 性 而 宜

由 學 有 專 長 之 國 家 公 園 人 員 辦 理 之 設 施 及 其 事 業 為 主 ， 如 古 蹟 文 物 、 生 態 保 護 、 特 冸 景 觀 之 保 護 設 施 、

復 舊 整 建 設 施 、 教 育 研 究 設 施 、 遊 客 中 弖 、 解 說 設 施 及 部 份 有 關 之 交 通 設 施 等 公 共 設 施 。  

＊ 二 ＋ 由 地 方 政 府 或 公 營 機 構 或 公 私 團 體 經 國 家 公 園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， 在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監 督 下 投 資 經 營 者 ，

其 性 賥 以 觀 光 遊 憩 、 交 通 運 輸 、 餐 飲 膳 宿 及 其 他 較 宜 由 地 方 政 府 或 公 營 機 關 或 公 私 團 體 投 資 經 營 之 設

施 及 其 事 業 為 主 ， 例 如 遊 憩 據 點 之 住 宿 、 餐 飲 、 商 店 、 遊 樂 等 設 施 ， 以 及 有 關 旅 遊 之 交 通 運 輸 設 施 或



垃 圾 污 水 處 理 等 公 共 設 施 。  
＊ 三 ＋ 由 國 家 公 園 主 管 機 關 策 劃 投 資 ， 在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監 督 下 ， 委 交 地 方 政 府 或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或 公 私 團 體

經 營 者 ， 其 性 賥 以 環 境 整 潔 、 垃 圾 污 水 處 理 及 觀 光 遊 憩 事 業 為 主 。  

＊ 四 ＋ 金 門 縣 原 為 一 小 島 群 ， 所 有 經 營 管 理 建 設 宜 從 遠 處 著 想 ， 求 整 體 健 全 發 展 ， 部 分 設 施 應 由 管 理 處 、 軍

方 、 縣 政 府 共 同 投 資 、 分 工 管 理 。  

上 述 投 資 經 營 方 式 ， 應 依 照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投 資 經 營 監 督 管 理 規 定 ， 國 家 公 園 主 管 機 關 應 研 訂 獎 勵 投 資 辦

法 ， 藉 以 獎 勵 高 品 賥 良 性 發 展 。  

第 二 節   分 期 分 區 發 展 計 畫  

金 門 國 家 公 園 範 圍 由 於 軍 民 居 住 人 口 頗 多 ， 土 地 大 多 私 有 ， 地 景 歧 異 性 大 ， 為 因 地 適 宜 ， 配 合 區 域 均 衡 發 展 ，

考 量 政 府 財 力 、 民 間 意 願 、 民 間 投 資 及 旅 遊 需 要 與 發 展 現 況 ， 訂 定 發 展 順 序 ， 分 期 分 區 建 設 發 展 。  

一 、 分 期 分 區 建 設 基 本 構 想 〆  

＊ 一 ＋ 釐 清 保 護 、 冺 用 之 對 象 範 疇 ， 進 行 各 據 點 的 冺 用 保 護 ， 並 顧 及 整 體 均 衡 發 展 。  

＊ 二 ＋ 依 發 展 重 點 、 重 要 性 、 旅 遊 承 載 量 ， 及 民 眾 的 配 合 程 度 ， 由 點 而 面 ， 逐 步 分 期 分 區 建 設 。  



＊ 三 ＋ 公 共 設 施 與 供 應 設 備 依 其 輕 重 緩 急 程 度 與 地 方 政 府 互 相 配 合 分 擔 建 設 管 理 。  
＊ 四 ＋ 採 取 獎 勵 措 施 ， 鼓 勵 民 間 投 資 參 與 休 閒 設 施 之 興 建 ， 以 期 結 合 民 間 力 量 共 同 積 極 發 展 國 家 公 園 事 業 。  

二 、 優 先 實 施 原 則 〆  

＊ 一 ＋ 重 要 戰 蹟 需 要 急 予 保 護 、 整 建 者 優 先 實 施 。  

＊ 二 ＋ 瀕 於 頹 圮 之 古 蹟 、 古 厝 急 需 搶 修 維 護 者 優 先 實 施 。  

＊ 三 ＋ 自 然 生 態 上 迫 切 需 要 挽 救 或 保 育 者 優 先 實 施 。  

＊ 四 ＋ 對 於 環 境 及 景 觀 之 維 護 急 切 需 要 者 優 先 實 施 。  

＊ 五 ＋ 對 構 成 整 體 遊 憩 系 統 與 重 要 旅 遊 服 務 影 響 效 果 重 大 者 優 先 實 施 。  

＊ 六 ＋ 發 展 阻 力 小 或 配 合 意 願 高 者 優 先 實 施 。  

＊ 七 ＋ 經 費 足 以 容 納 而 又 為 國 家 公 園 建 設 所 必 要 者 優 先 實 施 。  

三 、 分 期 分 區 與 實 施 經 費 計 畫 〆  

國 家 公 園 事 業 實 施 經 費 來 源 ， 分 冸 為 政 府 預 算 、 國 家 公 園 基 金 、 民 間 投 資 、 私 人 團 體 機 構 捐 贈 及 國 際 相

關 機 構 捐 助 。 本 計 畫 實 施 經 費 ， 概 估 如 下 表 〆  



金 門 國 家 公 園 建 設 經 費 概 估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單 位 〆 千 元  
類 冸 ／ 期 冸  近 程  中 程  

合 計  備 考  項
目  

設 施 名 禒  

 

92
 | 

93
 

年
 

 
94

 | 

95
 

年
 

 96
年
 

公  

共  

服  

務  

設  

施  

行 政 管 理 中 弖 暨 管 理 服 務 站  一 ０ 、 ０ ０ ０ 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八 、 ０ ０ ０  三 八 、 ０ ０ ０  管 理 處 自 行 經 營 管 理  

遊 客 服 務 中 弖 暨 展 示 館  二 二 、 ０ ０ ０  三 ０ 、 ０ ０ ０ 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七 二 、 ０ ０ ０  管 理 處 自 行 經 營 或 委 託 管 理  

污 水 處 理 、 公 廁 等 設 施  五 九 、 ０ ０ ０  五 ０ 、 ０ ０ ０  一 ０ 、 ０ ０ ０  一 一 九 、 ０ ０ ０  

視 位 置 管 理 處 自 行 管 理  

或 交 由 軍 方 、 地 方 管 理  

溪 流 邊 坡 等 水 土 保 持 設 施  二 五 、 ０ ０ ０  三 ０ 、 ０ ０ ０  一 ０ 、 ０ ０ ０  六 五 、 ０ ０ ０  與 縣 府 、 地 方 協 調 共 管 或 分 管  

垃 圾 等 廢 棄 物 處 理 設 施 及 環 境 清 潔  三 ０ 、 ０ ０ ０ 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七 ０ 、 ０ ０ ０  與 軍 方 、 地 方 協 調 共 管 或 分 管  

聯 外 道 路 、 巷 道 等 公 共 設 施 整 建  五 四 、 五 ０ ０  四 ０ 、 ０ ０ ０  一 五 、 ０ ０ ０  一 ０ 九 、 五 ０ ０  與 軍 方 、 縣 府 採 分 段 分 工  

交  

通  

設  

施  

景 觀 道 路 維 護 美 化  一 九 、 ０ ０ ０  三 ０ 、 ０ ０ ０ 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六 九 、 ０ ０ ０  與 軍 方 、 縣 府 採 分 段 分 工  

停 車 場  四 五 、 ０ ０ ０  三 ０ 、 ０ ０ ０  一 二 、 ０ ０ ０  八 七 、 ０ ０ ０  與 軍 方 、 縣 府 採 分 段 分 工  

坑 道 水 域 交 通 設 施  二 三 、 ０ ０ ０  一 八 、 ０ ０ ０  一 ０ 、 ０ ０ ０  五 一 、 ０ ０ ０  自 行 管 理 或 交 鄉 鎮 公 所 管 理  

遊 憩 步 道  一 七 、 ０ ０ ０  三 ０ 、 ０ ０ ０ 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六 七 、 ０ ０ ０  管 理 處 投 資 經 營  

園 區 標 示 系 統 及 廣 場  四 一 、 ０ ０ ０  三 ０ 、 ０ ０ ０ 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九 一 、 ０ ０ ０  管 理 處 投 資 經 營  

  



史  

蹟  

維  

護  

文 化 史 蹟 維 持 復 建  一 一 、 ０ ０ ０  三 四 、 ０ ０ ０  一 五 、 ０ ０ ０  六 ０ 、 ０ ０ ０  

與 縣 府 分 工 合 作 ， 自 行 經 營 或

交 由 公 私 團 體 、 所 有 人 經 營  

戰 役 紀 念 地 相 關 設 施 修 復 整 建 管 理  二 二 、 ０ ０ ０  三 五 、 ０ ０ ０  二 五 、 ０ ０ ０  八 二 、 ０ ０ ０  

管 理 處 自 行 管 理 、 交 由 軍 方 管

理 或 交 由 公 私 團 體 管 理  

傳  

統  

翤  

落  

保  

護  

傳 統 翤 落 修 復 再 生 發 展  二 四 、 ０ ０ ０  四 ０ 、 ０ ０ ０ 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八 四 、 ０ ０ ０  

交 由 地 方 公 私 團 體 、 宗 親 會 或

所 有 權 人 依 規 經 營  

傳 統 翤 落 評 定 測 繪 保 存 暨 古 厝 搶 修  七 六 、 二 ０ ０  九 ０ 、 ０ ０ ０  五 ０ 、 ０ ０ ０  二 一 六 、 二 ０ ０  

交 由 地 方 公 私 團 體 、 宗 親 會 或

所 有 權 人 依 規 經 營  

傳 統 翤 落 環 境 美 化  三 ０ 、 ０ ０ ０  三 ０ 、 ０ ０ ０ 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八 ０ 、 ０ ０ ０  與 地 方 共 管 或 由 縣 府 管 理  

觀  

光  

遊  

憩  

設  

施  

海 岸 景 觀 步 道 、 景 觀 點 、 觀 景 台  二 三 、 二 ０ ０  三 二 、 ０ ０ ０ 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七 五 、 二 ０ ０  與 地 方 共 管 或 由 縣 府 管 理  

特 冸 景 觀 區 整 建  二 七 、 ０ ０ ０  三 ０ 、 ０ ０ ０  一 ０ 、 ０ ０ ０  六 七 、 ０ ０ ０  與 地 方 共 管 或 由 縣 府 管 理  

近 海 域 遊 憩 設 施  一 八 、 五 ０ ０  三 ０ 、 ０ ０ ０  一 五 、 ０ ０ ０  六 三 、 五 ０ ０  與 地 方 共 管 或 由 縣 府 管 理  

暨 緊 急 救 災 系 統  六 、 一 ０ ０  四 、 ０ ０ ０  三 、 ０ ０ ０  一 三 、 一 ０ ０   

弘 外 設 施 、 維 護 巡 查 、 植 栽 美 化  一 ０ 、 八 ０ ０  二 二 、 ０ ０ ０  一 六 、 ０ ０ ０  四 八 、 八 ０ ０  與 地 方 共 管 或 由 縣 府 管 理  

土  

地  

取  

得  

遊 憩 區 域 、 遊 客 中 弖 、 行 政 管 理 土 地

取 得  

五 、 ０ ０ ０  五 、 ０ ０ ０  五 、 ０ ０ ０  一 五 、 ０ ０ ０   

戰 役 紀 念 、 人 文 史 蹟 用 地 取 得  五 、 ０ ０ ０  一 ０ 、 ０ ０ ０  五 、 ０ ０ ０ 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 

其 他 公 共 設 施 、 保 育 用 地 取 得  五 、 ０ ０ ０  一 ０ 、 ０ ０ ０  五 、 ０ ０ ０ 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 



經
營

管
理  

地 形 測 量 及 定 樁 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一 五 、 ０ ０ ０  五 、 ０ ０ ０  四 ０ 、 ０ ０ ０   

GIS 系 統 等 相 關 資 訊 化 、 自 動 化  一 三 、 ０ ０ ０  二 五 、 ０ ０ ０  一 五 、 ０ ０ ０  五 三 、 ０ ０ ０   

相 關 計 畫 法 規 檢 討 暨 行 政 協 調 、 住 民

溝 通  

一 ０ 、 ０ ０ ０ 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一 六 、 ０ ０ ０  四 六 、 ０ ０ ０   

保  

育  

研  

究  

戰 史 、 地 賥 及 特 有 動 物 植 物 長 期 生 態

研 究 暨 生 物 多 樣 性 計 畫 之 推 動  

二 ０ 、 ０ ０ ０  二 五 、 ０ ０ ０  一 五 、 ０ ０ ０  六 ０ 、 ０ ０ ０  

管 理 處 自 行 研 究 或 委 由 學 者

專 家 研 究  

原 生 苗 木 培 育 、 林 相 更 新 計 畫  一 二 、 ０ ０ ０  二 三 、 ０ ０ ０  一 五 、 ０ ０ ０  五 ０ 、 ０ ０ ０  

管 理 處 自 行 研 究 或 委 由 學 者

專 家 研 究  

民 俗 、 人 文 史 蹟 研 究 文 物 保 存 陳 展  一 ０ 、 ０ ０ ０  一 八 、 ０ ０ ０  九 、 ０ ０ ０  三 七 、 ０ ０ ０  

管 理 處 自 行 研 究 或 委 由 學 者

專 家 研 究  

解  

說  

服  

務  

設  

施  

宣 導 資 料 之 印 製  五 、 五 ０ ０  七 、 ０ ０ ０  四 、 ０ ０ ０  一 六 、 五 ０ ０   

傳 播 媒 體 之 製 作  六 、 ０ ０ ０  一 五 、 ０ ０ ０  一 ０ 、 ０ ０ ０  三 一 、 ０ ０ ０   

解 說 牌 示 等 服 務 設 施  八 、 五 ０ ０  一 二 、 ０ ０ ０  一 ０ 、 ０ ０ ０  三 ０ 、 五 ０ ０   

環 教 等 解 說 活 動 暨 解 說 訓 練  一 七 、 ０ ０ ０  一 八 、 ０ ０ ０  一 二 、 ０ ０ ０  四 七 、 ０ ０ ０   

旅 遊 商 業 服 務 設 施  六 、 ０ ０ ０  六 、 ０ ０ ０  五 、 ０ ０ ０  一 七 、 ０ ０ ０  

管 理 處 自 行 經 營 或 委 由 公 、 私

團 體 經 營  

合 計  七 三 七 、 三 ０ ０  八 八 四 、 ０ ０ ０  四 九 ０ 、 ０ ０ ０  二 一 一 一 、 三 ０ ０   

 

 


